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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提要 

關鍵詞：購物中心、設置政策、影響評估、質化研究、因素分析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購物中心的構想是在二十世紀初雜貨店正逢改革時，由美國西爾

斯及蒙特剛利（Sears and Montgomery Ward）商店發展出。當時該店

在市中心外，規劃了許多商店及足夠停車使用的空間，並且經由許多

經驗後，方才逐漸發展出現行的購物中心型式。購物中心在世界各國

經歷在地化與修正後，逐漸發展出符合地區的法令、商業環境及消費

習慣等，成為一種主要的大型商業設施，並占總零售銷售額相當之比

例。  

在臺灣，購物中心一詞的誕生，可以說與量販店有間接關係。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993 年 7 月 1 日在「振興經濟方案」中，將「在

都市近郊規劃興建工商綜合區」之具體措施納入。1994 年，經濟部於

擬定「商業升級全面方案」中，提出規劃設置開發工商綜合區之實施

方向，針對商業經營的環境重新規劃設置，並制定合宜的土地使用法

規，使土地利用更有效率。然而由於立法院對於工商綜合區之設置，

是否會對當地傳統產業造成衝擊的爭議未決，經濟部為落實經建會的

建議與商業現代化的方針，於是先行會銜內政部於 1994 年 7 月 22 日

以行政命令之型式發布「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暨「工商綜合區開發

設置管理辦法」，至此，方解決都市近郊土地不適於購物中心開發的窘

境。然而，「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的規定內容與實際推展過

程互動後，該辦法歷經 1997 年 6 月 4 日年及 1999 年 4 月 21 日的二次

修正，再於 2001 年 5 月 23 日在因應行政程序法之要求下，將上述之

方針、辦法及相關要點整併成「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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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期間，配合經濟部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的相關辦法，內政部

於 1995 年訂定了「非都市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規範」，此審議規

範後於 2001 年併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工商綜合區專

篇。其次，於 1996 年訂定「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此

審議規範並歷經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二次）

及 2006 年等七次修法，將都市土地又分為都市發展用地及非都市發展

用地分別規範。然而上述之審議規範內容，主要是規範必要之負擔與

回饋，以防止開發者自土地使用管制中獲得土地增值的暴利。  

自經濟部商業司推動工商綜合區之設置始至 2006 年 10 月為止，

目前在市場上營運的購物中心僅 14 家，量販店的家樂福、大潤發及好

市多等三大業者總店數共 84 家，其中購物中心僅桃園臺茂、中壢大江

及臺南臺糖等 3 家以及設置在購物中心內的量販店是依經濟部推薦的

管道而設，其餘 11 家購物中心以及 82 家量販店，皆依一般都市土地

或是非都市土地的途徑完成開發設置。進一步從營運狀況再檢視購物

中心及量販店的市場表現，綜合零售業雖在零售業中佔有 23.28%的地

位，但是近七年的發展情況並不穩定。綜合零售業中又以百貨公司（含

購物中心）的影響力最大，且影響力逐年增強；零售式量販店的市占

率雖然居次，其影響力卻呈逐年降低之勢。然而百貨公司的就業人口

數卻大幅下降，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則大幅增加。易言之，不

論從購物中心及量販店的設置成效，以及二者在市場的表現得知，工

商綜合區的設置政策，似未發揮其預定功能。  

簡要檢討相關法規的問題，因有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下各區總量

上限之相對合理性問題、購物中心（含量販店）個案開發面積下限之

適當性問題、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各業態設施發展消長之需地滿足性問

題及工商綜合區設置政策之目標明確性問題等問題，因此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設定為 1. 確立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2. 檢視特定購物中心之

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3. 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

政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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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設定之研究目的，必須先確認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以

作為劃定已開發國家推動購物中心發展經驗之論述範圍，以及限縮我

國觀察樣本的選取範圍。臺灣近百年以來的發展過程，主要受到日本

與美國的影響，近二十年在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上，又受到英國制度

思維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研析美、日及英等國購物中心之發展經驗與

設置影響，做為討論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影響之思維

基礎。美、日及英等國因國家體制各不相同，對於購物中心此類商業

設施的設置政策亦呈現不同的應對措施，此等結果即反映在購物中心

的相關研究成果中。  

  本研究在國內缺乏購物中心與零售式量販的詳實市場資訊的限制

下，採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輔以質化分析方式，即以事後研

究性質的因果關係衝擊研究方法，將回顧相關文獻所得的購物中心設

置後之影響因素，建立計量性的評估模型。其次，在横斷面研究的限

制下，為滿足研究目的的需要，以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

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態度，透過前章相關文獻之回顧，可

獲得地方經濟構面、社會構面、文化構面及實質環境構面等四個面向

的衡量變數。在建立評估模式與衡量變數後，為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購

物中心與零售式量販店，本研究從商業活動階層較高的地區，逐步篩

選出所需之三家已營運廠商，做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在研究對象的環

境中，取得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

費行為與態度，經統計分析後，據以建構決策者的決策評估基礎。  

 研究過程  

（一）依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探討相關課題  

1. 回顧美國、日本及英國的購物中心定義、分類及發展過程，做為臺

灣定義及分類購物中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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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顧美國、日本及英國的購物中心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

環境之影響經驗，找出衡量影響的分析方法與衡量指標。  

（二）採量化分析方法為主、輔以質化分析方法，進行臺灣選定案例

的實證分析  

1. 在區域型購物中心（含量販店）的定義下，透過嚴謹的篩選過程，

選取分別代表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型購物中心及量販店的研究對象。 

2. 藉由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有競合關係的商家，以消費行為及態度認

知等方式表達對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

境等層面的影響程度。  

3. 運用統計與計量分析方法分析初級資料，以了解消費者及與購物中

心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其對區域型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後，在

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層面的影響程度。  

4. 舉行專家座談會、並且經由層級分析法，以獲致具決策能力者對區

域型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

層面的決策優先順序。  

 

三、重要發現及主要建議意見  

 

 確立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  

依本研究之討論與分析，建議研擬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相關單位

須先釐定購物中心的定義與分類方式，俾使後續之資料庫建立、綜合

零售業市場與產業之分析、乃至零售業產業發展政策與策略之研擬，

方有依循之基礎。  

本研究對購物中心定義的建議是  

購物中心是「一組零售與商業服務業者經過精心挑選，在經過同

一個主體的共同規劃、開發、擁有與管理，基地內並提供停車空

間，而這個中心的量體與營運方向通常由所在的營運商圈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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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特性來決定。」 

其次，建議購物中心的基本分類依商品類型、主力商店及其數量、主

力商店佔地面積比、總出租樓地板面積、最小基地面積及停車場面積

比等七項指標，作為購物中心分類之依據如下表所示。  

本研究對於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分類定義  

購物中心類型 鄰里型 社區型 區域型 超區域型 
商品類型 

便利性商品 一般商品、便利品 一般商品、流行商品 與區域型類似，

但種類多樣 
主力商店 

超級市場、

雜貨店 

超市、量販店、藥妝

店、家庭五金、3C賣
場、大型專賣店 

百貨公司、專賣店、量

販店、家具家飾、主題

餐飲等大型主力店 
與區域型類似 

主要商店之數量 1 個以上 1 個以上 2 個以上 2 個以上 
主要商店使用 

面積比 30-50% 40-80% 50-70% 50-70% 

總出租樓地板 
面積（M2） 990~6,600 6,600~16,500 16,500~66,050 66,050 以上 

最小基地面積 
（公頃） 0.1~2 0.5~5 1.5~10 5 以上 

停車場面積比 － － － － 
註：實務操作時，同一商業設施可能無法完全符合七項指標，此時以符合指標特

性多者為歸屬對象。  

上述之定義與分類方式，建議由政府相關單位及業者經由一定的討論

程序後確定。  

 

 檢視特定購物中心之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在決策者眼中，經濟面之重要性大於實質面，社會文化面之重要

性又遠低於經濟面與實質面。因此，在檢討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即對於購物中心設置後可能產生之影響，將依此順位設定政策的優先

次序。  

（一） 購物中心在總體經濟面之影響  

  綜言之，綜合零售業雖在零售業中佔有 23.28%的地位，但是近七

年的發展情況並不穩定。綜合零售業中又以百貨公司（含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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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最大，且影響力逐年增強；零售式量販店的市占率雖然居次，

其影響力卻呈逐年降低之勢。然而百貨公司的就業人口數卻大幅下

降，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則大幅增加。簡言之，分析現行有限

之次級資料，無法確定購物中心設置後對經濟層面之影響程度。  

（二）區域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本研究在嚴謹的選樣步驟下，經統計分析方法檢定代表市中心購

物中心的微風廣場屬於區域型購物中心、代表郊區購物中心的大江國

際購物中心則偏屬社區型購物中心、大直愛買量販店則屬於社區型購

物中心，並且可獲「購物中心影響的是百貨公司，並且市中心購物中

心的影響力較郊區購物中心為大，至於量販店則屬同類型競爭」之成

果。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並且輔以質化分析方式下，以消費

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態度，

呈現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設置後在經濟、社會、

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向之影響態度。  

  綜言之，消費者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僅在商品品質、飲食娛樂性

及景觀等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然而對周遭環境的空氣、噪音、交通、

停車及治安等實質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在郊區購物中心方面，消費者

認為對於商場環境因素面有正面影響，其對於商品品質、商品價量及

社會行為轉變等因素面亦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然而不認為郊區購物中

心的設置對周遭環境的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治安等實質環境產

生負面影響。在量販店方面，消費者認為僅在商品價量、社會行為轉

變及軟體服務滿意度等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至於商場品質、飲食娛

樂性乃至景觀等因素面的影響皆低。消費者對於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

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的影響態度，顯著不同。  

  周邊商家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經濟面及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力

有限，僅對景觀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對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

治安等實質環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在郊區購物中心方面，周邊商家

認為其在經濟面、社會文化面乃至於實質環境面都產生正面的影響。

在量販店方面，周邊商家認為量販店在經濟面及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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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僅對空氣、噪音及治安，乃至景觀等因素產生負面的影響。周

邊商家對於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的影

響態度與消費者不同，卻也不似消費者態度般地顯著。  

（三）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建議  

  依前述分析，消費者對於購物中心的設置影響態度與周邊商家的

態度並不相同，此意涵購物中心設置政策考量的政策受益對象不同

時，應有不同的策略。進一步引伸，若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規範對象，

是以購物中心的經營者而非消費者的利益為主時，那麼針對不同區位

不同類型的購物中心亦應有不同的對應策略。然而，臺灣對於區域型

購物中心的設置，究竟應採取何種政策或者何種思維，確實應從根本

與全盤的方向解決目前所遭遇的問題。  

  從美、日及英等國在購物中心發展政策之經驗與歷程可知，各國

對購物中心此類商業設施的設置與推動，不論是採取市場機制或是計

畫經濟的政策，皆是受其國內施政思維或主義的指導，並非單獨對某

項商業設施採取獨特的政策，並且相關的政策是隨著各時代的發展歷

程更替，並非一成不變。其次，為了採取適當的政策乃至策略，各國

的政府單位或私人機構，對購物中心的市場表現皆有詳實的統計數值

支持，乃至從事系列性的研究與評估，有此市場數值的分析與評估，

方不致使政策乃至策略的制定與事實發展脫節。根據前述之分析與討

論，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建議，羅列如下：  

A. 確定適用於臺灣的購物中心定義以及其分類方式，以做為設定「大

型」之依據，以及建置商業活動資料庫系統之基礎。  

目前臺灣現存可用的商業活動資料庫有二，一為行政院主計處主管

的較全面且較完整、然而是五年收集一次的「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

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庫」，另一為經濟部統計處主管的每月、每季

及每年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資料庫，此資料庫是自

前者資料庫輔以商業登記的資料庫抽樣調查而得。惟二者皆將購物

中心納入百貨公司業中，並未單獨統計。由本研究分析美、日及英

等國購物中心的發展現況及經濟影響所採用的統計數值可知，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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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業活動的統計方式必然與其施政政策相關。因此，臺灣在確立

商業活動的發展政策下，依政策需要建置必要的資料庫內容是必須

的。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及主計處，協辦單位：購物中心業者代表  

B. 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為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型

態。  

臺灣在發展二級產業的政策思維是偏向計畫經濟體制，然而自 1995
年臺灣的經濟結構轉變為以三級產業為主後，推動商業活動的政策

思維反而變得不明確。本研究精簡地分析了美、日及英等國的購物

中心發展政策及其相關的配套措施後得知，各國的商業活動政策並

不與該國的施政政策相違背。簡言之，美國以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看待購物中心的設置，並不任意提出干預政策；日本則延續保護主

義的思維模式，衡量大型零售店設置對中小型零售商的影響，故先

後直接訂定規範大型零售店設置時必須考量的因素，以及進行必要

的溝通程序；英國則是依各時期主政者施政主義傾向，透過規劃政

策及措施的管制，對購物中心的設置採取不同階段的開放政策或是

限制乃至禁止發展。臺灣如要確立自己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必須

先確立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型態。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協辦單位：購物中心業者代表  

C. 檢視、調整商業活動發展政策與土地使用規劃、管制間的聯結關係

與其必然性。  

在上述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

經濟型態的基礎下，再檢視、調整商業活動發展政策如何落實在土

地使用規劃及管制措施的規劃政策下，以令商業活動發展適時、適

得其所。特別是，地方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都市設計及「都市

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非都市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

規範」等的規範內容，應配合商業活動發展政策的方向，調整管制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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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及內政部（營建署及地政司），協辦單位：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D. 檢討「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政策功能與管制方

式，乃至存廢問題。  

在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

型態的基礎下，在檢視、調整了商業活動發展政策與土地使用規

劃、管制間的聯結關係的同時，可進一步檢討 2001 年訂定的「工

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政策功能與管制方式是否需

要調整，乃至廢除。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協辦單位：及內政部（營建署及地政司）

及各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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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設置政策、  
問題與研究目的 

第一節   購物中心（含量販店）的設置政策及發展歷程  

 

一、購物中心的設置政策沿革  

 

購物中心的構想是在二十世紀初雜貨店正逢改革時，由美國西爾

斯及蒙特剛利（Sears and Montgomery Ward）商店發展出。當時該店

在市中心外，規劃了許多商店及足夠停車使用的空間，並且經由許多

經驗後，方才逐漸發展出現行的購物中心型式。購物中心在世界各國

經歷在地化與修正後，逐漸發展出符合地區的法令、商業環境及消費

習慣等，成為一種主要的大型商業設施，並占總零售銷售額相當之比

例。經營的成果顯示一個事實：即現代化的購物中心能提供消費者更

多元化的消費選擇、方便性與價格、服務競爭，及舒適的購物、休閒

場所。（謝靜琪，1999）  

（一）工商綜合區設置政策沿革  

在臺灣，購物中心一詞的誕生，可以說與量販店有間接關係。1990
年，行政院打算在「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及「產業升級條例」中訂定

「特定產業區」專章施行細則，然而由於立法院不支持而使得購物中

心的推動無法源依據（陳志嘉，2006，43）。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之轉變，第三級產業（即商業、

服務業等）對土地之需求亦日益殷切。在過去傳統都市計畫之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下，由於用地規劃多以住宅區、工業區之區位為主軸，因

而未能針對商業區之供需作一全面性之考量。且近年來都市商業區地

價昂貴，使得業者在商業區中所設置的賣場，難以達到市場競爭之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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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條件。其次，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

商業區之面積標準應同時符合人口規模與占都市發展總面積比例之規

定。其中，在總面積比例方面，區域中心不得超過 12%，次區域中心

不得超過 8%。由於此一規定十分僵硬，忽略了第三級產業成長的趨

勢，故而在都會區地區發生商業用地不足，及商業嚴重侵入住宅區與

工業區之現象。（經濟部，2007.02）最著名的初始案例就是採用量販

店經營模式的萬客隆，因其倉儲批發業的定位導致其營業空間的需求

較大，所以轉向工業區設店。然而卻因違法而在 1994 年遭到取締，突

顯出僵化的土地使用管制方式與商業活動需求的衝突。  

此段期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993 年 7 月 1 日提出的「振

興經濟方案」中，以「全面促進民間投資」、「開創經濟發展遠景」為

中心目標，並以「加速產業升級」與「發展臺灣地區成為亞太區域營

運中心」為政策目標的作法下，提出了「加強資源有效利用」的策略，

並將「在都市近郊規劃興建工商綜合區」之具體措施納入其中。之後，

在經濟部於 1994 年擬定「商業升級全面方案」中所訂出商業現代化的

六大策略架構，其中包括為了解決土地使用管制方式與商業活動需求

的內容──「擴大經營空間，改善商業環境」。在此策略下，提出規劃

設置開發工商綜合區 1 、傳統市場更新與改善、商圈再造更新、攤販

輔導與管理、物流用地法規等五大實施方向（經濟部，2007.01），針

對商業經營的環境重新規劃設置，並制定合宜的土地使用法規，使土

                                                 
1 依「振興經濟方案」及「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整體考量臺灣地區工商綜合區之
設置，計畫、方針及其開發設置管理辦法，以利民間參與投資，其設置目標有二：
一是提振投資意願，公平有效運用土地資源。由於經濟快速發展，新的商業型態
不斷創新並朝大型化，多角化經營，大型商業用地取得困難。針對此現象，設置
計畫方針配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做法，以「開發許可制」之理念，規範設置
工商綜合區，使投資開發者能以最迅速、最合理、最週全之作業流程，開發設置
工商綜合區，而對於投機炒作者，亦當有完善之防杜措施，如此當可提振投資意
願，公平有效運用土地資源。二是健全產銷通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生活品質。
過去，政府與業界努力於提升製造業的水準，雖然致使生產技術提升，生成本降
低，然而消費者物價卻仍呈上漲趨勢，可見流通成本仍然偏高。因此，如何健全
產銷通路以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實為當前重要之課題。（經濟部，
2007.02）然依「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規定，工商綜合區之設
置目的有四：1.為配合整體經濟發展，促進商業、服務業現代化。2.健全產銷通路，
提升國民生活水準。3.配合各生活圈之建設，公平有效運用土地資源。4.配合都市
計畫及區域計畫，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並健全都市發展。（經濟部，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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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更有效率。  

然而由於立法院對於工商綜合區之設置，是否會對當地傳統產業

造成衝擊的爭議未決，經濟部為落實經建會的建議與商業現代化的方

針，於是先行會銜內政部於 1994 年 7 月 22 日以行政命令之型式發布

「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暨「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希冀藉

由工商綜合區之設置與開發，配合國家整體之發展，協助業者突破工

商用地取得不易之瓶頸，並滿足新產業活動對土地之需求 2 ，以促進

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級產業之現代化。至此，方解決都市近郊土地不

適於購物中心開發的窘境。  

（二）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之規定  

在「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中，對購物中心分區的解釋

亦間接地定義了購物中心，其分區意指「提供設置結合購物、休閒、

文化、娛樂、飲食、展示、資訊等設施於一體之大型購物中心或結合

倉儲與賣場於一體之倉儲量販中心使用之分區」（第四條第五項），此

意味購物中心包含大型購物中心及倉儲量販中心；此外，同法並分別

規範購物中心及倉儲量販中心的可建築基地面積之空地比（第八條第

二項第五、第六款）。此一定義雖在同辦法於 1997 年 6 月 4 日年第一

次修正與 1999 年 4 月 21 日第二次修正時，均未改變；卻在 2001 年 5
月 23 日發布之「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3 中，刪除上

述分區內之購物中心前「大型」二字，並且將上述定義之活動類型，

區別成倉儲物流（指提供從事商品之研發、倉儲、理貨、包裝或配送

等使用者）、批發量販（指提供以棧板貨架方式陳列商品之賣場，並得

結合部分小商店之使用者）及購物中心（指提供設置結合購物、休閒、

文化、娛樂、飲食、展示、資訊等設施之使用者）等三類型，並依此

規範綜合工業、倉儲物流、工商服務及展覽、修理服務、批發量販及

                                                 
2 就消極面而言，工商綜合區之設置是突破現有土地使用管制形態，積極面則是配
合亞太營運中心與國土綜合規劃構想。（經濟部，2007.02）  
3 2001 年 5 月 23 日因應行政程序法之要求，將上述之方針及辦法整併，並納入「工
商綜合區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工商綜合區開發計畫應擬具之書圖文件及其內
容」及「物流中心業倉儲批發業軟體工業財務及事業計畫審核要點」，另立「工商
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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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等六類活動所需之六大分區，令其可交互使用，並得以平面

或立體方式規劃，已期符合工商綜合區所揭示「綜合」之意義。  

其次，為了達到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並健全都市發展的目的，工

商綜合區之設置應考量臺灣地區十八個生活圈之發展需要，依據各生

活圈之人口規模及中心都市之特質，於生活圈中心都市邊緣、交通便

捷區域規劃設置。（1994 年 7 月 22 公布之「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的

第二點「基本方針」）因此，工商綜合區在設立面積上採總量管制的方

式，將全省區分為十八個生活圈，總計核准申設面積上限為 800 公頃，

其中臺北、臺中、高雄三大生活圈之申設面積上限各為 100 公頃；桃

園、彰化、臺南生活圈之申設面積上限各為 50 公頃；其餘之申設面積

上限皆為 30 公頃，詳見表 1-1。  

此總量管制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第二次修正時，新增金門、馬祖

兩個生活圈，申設面積總量上限分別為 20 公頃與 10 公頃，並提高新

竹、苗栗、屏東之申設面積總量上限為 40 公頃，桃園、臺南之申設面

積總量上限為 70 公頃，總量管制之上限提高為 900 公頃，詳見表 1-1。
之後，再於 2001 年 11 月 5 日「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

的修法，在總量管制數值維持 900 公頃不變的條件下，鬆綁生活圈及

總量的管制，即由原先的二十個分區及其申設上限，轉變為區域管制

的方式，將全國二十個生活圈合併為七個區域及其申設上限，詳見表

1-1。  

自經濟部商業司推動工商綜合區之設置始至 2007 年 5 月為止，已

獲經濟部推薦者有 45 件，面積合計共 452.19 公頃，分布在北臺灣生

活圈者，已達分配總量的 77.04%，在中臺灣者達分配總量的 25.38%，

在南臺灣生活圈者，達分配總量的 62.73%。（參見附錄一附表 1-1）然

而十餘年來，僅 3 家開幕，即桃園臺茂、中壢大江及臺南臺糖，其餘

已完工者 1 件、取得開發許可者 9 件、用地變更審議中者 16 件、環評

中者 1 件，以及 10 件撤銷許可及其他 5 件。（參見附錄一附表 1-2 及

附圖 1-1）若將撤銷許可及其他的案件扣除，則分布在前述北臺灣生

活圈者，僅達分配總量的 59.48%，在南臺灣生活圈者，僅達分配總量

的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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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之變更歷程  

面積 （公頃） 

生活圈 
工商綜合區

設置方針

（1994 年 7
月22日發布）

工商綜合區

設置方針

（1997 年 6
月 4 日修正） 

工商綜合區設置

方針及申請作業

要點（2001 年 11
月 5 日修正） 

基隆 基隆市與臺北縣之金山鄉、萬里鄉、

瑞芳鎮、平溪 鄉、雙溪鄉、貢寮鄉
30 30 

臺北 臺北市與臺北縣除劃為基隆圈之六

鄉鎮以外之地 區 100 100 

桃園 桃園縣 50 70 
新竹 新竹縣、市 30 40 
宜蘭 宜蘭縣 30 30 

270 

苗栗 苗栗縣 30 40 
臺中 臺中縣、市 100 100 
南投 南投縣 30 30 
彰化 彰化縣 50 50 
雲林 雲林縣 30 30 

250 

嘉義 嘉義縣、市 30 30 

新營 
臺南縣之新營市、鹽水鎮、白河鎮、

柳營鄉、後璧 鄉、東山鄉、下營鄉、

六甲鄉、官田鄉九鄉鎮 
30 30 

臺南 臺南市全市與臺南縣除劃為新營圈

之九市鄉鎮以外地區 50 70 

高雄 高雄縣、市 100 100 
屏東 屏東縣 30 40 

270 

澎湖 澎湖縣 20 20 20 
花蓮 花蓮縣 30 30 
臺東 臺東縣 30 30 

60 

金門 金門縣 ---- 20 20 
馬祖 連江縣 ---- 10 10 
合計  800 900 900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01，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商工法規檢
索系統，http://gcis.nat.gov.tw/elaw/que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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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商綜合區中購物中心與批發量販最小基地面積之規定  

對於申請開發工商綜合區之最小基地面積限制，自 1994 年發布

「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起，即規定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

最小面積為五公頃，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外之最小面積為十公頃；此外

於開發時，必須提供至少 30%的土地面積作為生態綠地及 28%的土地

面積作為必要服務性設施。為了配合發展工商綜合區，土地使用管制

之法規，採開發許可制之精神與做法，先後於 1995 年訂定「非都市土

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規範」，以及 1996 年訂定「都市計畫工商綜合

專用區審議規範」，以分別規範非都市土地及都市土地變更為工商綜合

區時，必要之負擔與回饋，然最初的規定皆與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

理辦法的內容相同。  

經歷 1997 及 2001 年的兩次修法後，工商綜合區開發之最小基地

面限制原則上仍維持原始之規定，然而 1997 年第一次修正「工商綜合

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時，增列跨越都市計畫範圍內、外者，其都市

計畫範圍內土地面積之二倍與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面積之總和不得低

於十公頃之規定。其次，在 2001 年發布之「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

請作業要點」中，除了將金門、馬祖及澎湖地區的最小基地面積作了

例外規定 4 外，對於單獨申請供倉儲物流使用者，面積限制在都市計

畫範圍內下降為一公頃，在都市計畫範圍外降低至二公頃；單獨申請

供批發量販使用者，在都市計畫範圍內降低至一公頃，以符合倉儲物

流及批發量販業之實際經營規模所需。  

至於土地使用管制之法規，「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

歷經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二次）及 2006
年等七次修法 5 後，將都市土地分為都市發展用地及非都市發展用地

                                                 
4 位於金門、馬祖等生活圈之申請案，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０‧五公頃。位於澎湖
生活圈之申請案，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一公頃，在都市計畫範圍外為二公頃。  
5 88 年修改工商綜合區申設程序之規定；89 年修改生態綠地留設比例及必要設施
留設比例的條文；92 年修改停車場停車位之最低留設基準；93 年第一次修法限制
工商綜合區設置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時，須依自來水法之管制，第二次修法
時明定回饋及負擔的受贈者，以及進一步釐清開發者之責任。91 及 95 年修正之內
容不詳。（內政部營建署，2007.02，營建法令，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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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規範，即前者須提供生態綠地面積至少為變更土地總面積之 15
％，必要性服務設施則至少為變更土地總面積之 25%，其開發總容積

率不得超過 360％；後者須提供生態綠地面積至少為變更土地總面積

之 30％，必要性服務設施則至少為變更土地總面積之 28%，其開發總

容積率亦不得超過 360％。此等規定使位於都市土地之工商綜合區之

可開發建築樓地板面積概算分別為 108,000 平方公尺及 75,600 平方公

尺。（參見表 1-2）  

至於「非都市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規範」，則於 2001 年併入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工商綜合區專篇，其對非都市土

地變更為工商綜合區的要求，分別依原供住宅及工業性質使用之土地

及原供非住宅及工業性質使用之土地分別規範，即前者須提供生態綠

地面積至少為變更土地總面積之 21％，必要性服務設施則至少為變更

土地總面積之 42%，其開發基準容積率為 240％；後者須提供生態綠

地面積至少為變更土地總面積之 25％，必要性服務設施則至少為變更

土地總面積之 50%，其開發基準容積率亦為 240％。此等規定使位於

非都市土地之工商綜合區之可開發建築樓地板面積概算分別為 88,800
平方公尺及 60,000 平方公尺。（參見表 1-2）  

由於政府給予土地變更與融資的政策鼓勵 6 ，不少財團將其所有

荒廢或低度使用的土地──如關廠或休廠的近郊都市工業區土地，提

出申請變更為工商綜合區。此可由獲經濟部推薦 45 件中有 22 案的開

發人幾為傳統工業的業者，而且申請的土地面積多為 5 公頃（低於 10
公頃）印證。  

 

 

                                                                                                                                      
http://www.cpami.gov.tw/lawdata/l1_detail.php?blano=63）  
6 為了獎勵民間投資，訂定了「獎勵民間投資開發工商綜合區優惠貸款要點」及「重
要投資事業屬於大型購物中心事業部適用範圍標準」的法規，以提供業者在融資
及租稅方面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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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土地變更為工商綜合專用區之可開發樓地板面積分析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都市發展用地 非都市發展用地 原供住宅及工業性

質使用之土地 
原供非住宅及工業

性質使用之土地 

生態綠

地 不得低於 15% 不得低於 30% 不得低於 21% 不得低於 25% 

必要性

服務設

施 
不得低於 25% 不得低於 28% 不得低於 42% 不得低於 50% 

容積率 總容積率不得

超過 360% 
總容積率不得超過

360% 

基準容積率為

240%，容積率每增

加 10%，應分別增

設 2%的必要性服

務設施及生態綠

地，容積率上限為

300%。 

基準容積率為

240%，容積率每增

加 10%，應分別增

設 2%的必要性服

務設施及生態綠

地，容積率上限為

300%。 

可開發

樓地板

面積 

5 公頃

×(1-15%-25%) 
×360%＝ 

108,000M2 

5 公頃

×(1-30%-28%)×360%
＝ 

75,600 M2 

10 公頃

×(1-21%-42%) 
×240%＝ 
88,800 M2 

10 公頃

×(1-25%-50%) 
×240%＝ 
60,000 M2 

資料來源：1. 內政部營建署，200702，營建法令，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
規範，第 31 條、附件二，
http://www.cpami.gov.tw/lawdata/l1_detail.php?blano=63。  

          2. 內政部營建署，200702，營建法令，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附件五，http://www.cpami.gov.tw/lawdata/l1_detail.php?blano=604。  

註：   
1. 都市發展用地：指扣除非都市發展用地以外之其他使用分區。  
2. 非都市發展用地：指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遊樂區、河川區等使用分區。  
3. 工商綜合專用區以立體方式規劃供二種以上之使用者，其生態綠地與必要性服
務設施之劃設比例，按本表所定各該使用應劃設之比例乘以各該使用樓地板面積
占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後加總之。  

4. 所規劃必要性服務設施面積中可供建築部分，得與可建築基地面積合併建築使
用（惟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之部分，須於都市計畫書內載明其合併建築使用
方式，並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5. 原供住宅及工業性質使用之土地：係指非都市土地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
用地、丙種建築用地及丁種建築用地等。  

6. 原供非住宅及工業性質使用之土地：係指除非都市土地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
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及丁種建築用地外之其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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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購物中心的發展現況  

 

臺灣第一家購物中心──遠企購物中心，即屬市區型的購物中

心，並非位於工商綜合區內。遠企購物中心於 1994 年即在臺北市敦化

南路成立開幕，其除了呈現以流行精品為主體的零售賣場外，並組合

了遠東國際大飯店及遠東辦公大樓，而且建築物間以電梯及密閉式的

走道加以連結，使得購物中心的功能不僅是販售商品而已，同時結合

了辦公、住宿及用餐等功能，讓整個購物中心的功能推向全方位，並

將國內購物中心的發展推向高級、精緻化的開發方向。（謝靜琪，1999） 

1999 年 7 月 4 日，國內首家依工商綜合區設置政策開發的購物中

心──臺茂南崁購物中心（位於桃園縣蘆竹鄉）開幕，依劉智宏（2004：
26）的看法，它開啟了購物中心與百貨公司間的競爭。第二家政策推

動開發之購物中心是大江國際，其位於桃園縣中壢市並於 2001 年 3
月 29 日展開營運。之後，同年臺中市的德安購物中心（9 月 27 日）、

臺北市的微風廣場（10 月 23 日）及臺北市的京華城（11 月 23 日）三

家相繼開幕，2002 年臺中市的老虎城（1 月 16 日）開幕，2003 年有

新竹市的風城購物中心（7 月 25 日）、臺南縣仁德鄉嘉年華購物中心

（10 月 7 日）及臺北 101 購物中心（11 月 14 日）三家購物中心開幕，

2004 年臺北市美麗華百樂園（11 月 19 日）開張營運，2005 年臺北縣

中和市環球購物中心（12 月 10 日）開幕，以及最近（2006 年）開幕

的嘉義市耐斯廣場（7 月 7 日），加上由百貨公司改裝後成立之環亞購

物廣場，目前營運中的購物中心共計 14 家。（參見表 1-3 及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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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臺灣營運中的購物中心  

位置 名稱 開幕時間
總樓板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管制 

遠企購物中心 1994.03 20,522 ── 都市計畫商業區 

環亞購物廣場 1999.04 66,650 15,133 都市計畫商業區 

微風廣場 2001.10 75,900 19,800 都市計畫住商區 

京華城生活廣場 2001.10 204,346 16,485 都市計畫商業區 

臺北 101 2003.11 379,033 30,277 都市計畫商業區 

臺北市 

美麗華百樂園 2004.11 125,400 24,750 都市計畫特定計畫區 

臺北縣 環球購物中心 2005.12 135,300 25,740 都市計畫商業區 

臺茂南崁購物中心 1999.07 196,400 50,000 工商綜合區 
桃園縣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2001.03 165,500 50,000 工商綜合區 

新竹市 新竹風城購物中心 2003.07 338,443 39,460 都市計畫 

臺中德安購物中心 2001.09 118,800 9,240 都市計畫商業區 
臺中市 

老虎城購物中心 2002.01 48,972 11,512 都市計畫新五專用區 

臺南縣 嘉年華購物中心 2003.10 38,790 35,240 工商綜合區 

嘉義縣 耐斯廣場 2006.7 92,978 11,931 都市計畫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200610，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網站，
http://www.scdc.org.tw/front/bin/home.phtml 

 

此等購物中心之經營業者皆為內資企業，有 6 家設置在臺北市，

若再加上設置於臺北縣、桃園縣及新竹市者，位於北部區域的購物中

心共計 10 家，占 71.43%。其次，此等購物中心的成立營運，有 10 家

集中在 1999~2003 年的五年中，2004~2006 年分別僅 3 家成立營運，

顯示開發設立的速度已減緩。且這段期間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政經情

勢轉變，導致部分財團財務吃緊或其他因素而退縮，惟仍有 10 餘個購

物中心在全臺規劃、開發，但因其申請開發落在不同階段，未來動向

如何仍不明確。第三，此等 14 家購物中心僅 3 家依工商綜合區設置政

策設置，其餘皆依都市計畫之程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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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販店的發展現況  

 

至於量販店部分，劉智宏（2004：69-71）將量販店的歷史區分為

三個時期：創始萌芽期、快速成長期、競爭整合期。1975~1990 年是

創始萌芽期，在 1989 年由豐群集團與荷蘭 S.H.V.公司共同合作開設的

「倉儲批發店」──萬客隆，實為量販店類的購物商場在臺灣發展的

濫觴。其販賣較為便宜商品的大型賣場，及設置充足的停車空間，在

發展初期即很快地吸引相當的購物人潮，並引發其他類似賣場如家樂

福、愛買、大買家等廠家投入此市場。  

1991~1996 年是快速成長期，量販業歷經二次大幅成長的高峰，

第一次是 1991~1993 年，許多企業看好量販業的前景紛紛增設分店如

「福元」、「三槍」、「中興」、「萬家福」；第二次是 1994 年政府限制工

業區不得經營倉儲批發業後，萬客隆不得不關閉五股店和高雄店，諸

如「東帝士」、「廣萌」、「全買」、「大買家」等業者搶佔空間增設據點，

使量販店數迅速增加。1995 年經濟部通過修法，為批發倉儲業在工業

區經營提供合法依據後萬客隆才又有新的展店行動，而「亞太」、「千

暉」、「擎天」等業者也在此時進入量販市場。  

1997~至今是競爭整合期，1999 年底，國內量販店、大賣場店數

已突破百家的規模，北部的擎天量販和南部的萬家福就因為不敵市場

的競爭而結束營業，大潤發則採用與東帝士、大興農等同業策略聯盟

合作的模式聯合採購，使其營業額足已超越萬客隆，躍升為臺灣第二

大的量販店系統，僅次於家樂福。2000 年，愛買與吉安合併後又於年

底釋股 67%給法國第二大量販業者歐尚（Auchan）集團，大潤發則合

併亞太量販並與大買家結盟，國內量販業者福元接手大廣三量販及美

村二家大賣場，英國最大食品零售商「TESCO(特易購)」也在臺茂購

物中心開幕，國內量販店市場因法、美、荷、英等各家量販店的大力

投資與增設據點，與本士量販業者展開更激烈的較勁。2003 年，年初

萬客隆宣告退出臺灣市場，千暉也轉賣丸久超市經營，年底高峰無預

警停業。之後，九九龍及福元亦向臺灣消費者告別。2006 年 7 月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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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TESCO）在臺灣地區的分店併入家樂福，愛買亦於 2006 年 9 月

13 日，買回佳喜樂（Casino）的股權。（參見表 1-4）  

表 1-4 臺灣零售式量販店業之成立與合作企業分析  

合作企業 
成立年代 量販店 

國內 國外 
備註 

1975 年 高峰 高峰集團 無 已結束營業 
1989 年 萬客隆 豐群集團 荷商萬客隆 已結束營業 
1989 年 家樂福 統一集團 法商家樂福 外資持股 60% 

1990 年 愛買 遠東集團 法商佳喜樂 外資原本持股 50%。但

於 2006.09.13 退出。 
1993 年 大樂 大統集團 無 無 
1997 年 大潤發 潤泰集團 法商 Auchan 外資持股 67% 
1997 年 好市多 大統集團 美商普來勝 外資持股 55% 

2000 年 特易購 無 英商 Tesco 外資 100%持股。2006.07
併入家樂福 

2000 年 臺糖量販 臺糖 無 無 
2002 年 亞洲購  無 無 
2003 年 佳世客 無 日商永旺 無 

資料來源：劉智宏（2004）；各量販店網站  

 

量販業在臺灣的發展已不若  2000 年以前來得風光，主要原因在

於量販業已進入大型化連鎖化發展，市場前三大業者家樂福、大潤發、

愛買吉安  2003 年市佔率已達  60%以上，其中家樂福就佔了  30%。

大型業者的競爭優勢，造成小型量販業者的經營危機，許多業者在不

敵競爭的情況下紛紛退出市場。（劉智宏，2004：90）至 2006 年 10
月為止，臺灣量販市場共有 10 家業者、112 家店（參見表 1-5 及附錄

二），有 40%的業者（家樂福、大潤發、好市多及佳世客）具有外資

身份，並且前三大業者的總店數加起來共 84 家，占 75%，己呈現大

者恆大的局面及國際合作的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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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臺灣零售式量販店店數之統計  

零售式量販店 家數 網站 

家樂福 Carrefour(特
易購 TESCO 於

2006.0701 正式併入) 
46 http://www.carrefour.com.tw/ 

愛買吉安 Geant 14 http://www.fe-geant.com.tw/ 
萬家福 MEGAFUL 9 http://www.megaful.com.tw/ 
大樂 DOLLARS 6 http://www.dols.com.tw/ 

大買家（與大潤發策

略聯盟） 2  

大潤發 RT-MART 24 http://www.rt-mart.com.tw/ 
好市多 COSTCO 4 http://www.costco.com.tw/ 

臺糖量販 4 http://www.tsctaisuco.com.tw/ 
亞洲購 1 http://asia-go.com.tw/ 

佳世客 JUSCO 2 
合計 112  

http://www.aeon-jusco.com.tw/JUSCO/index.asp

資料來源：流通快訊雜誌及各家網頁資料，2006.10 

 

量販店業者除了持續挾其大量進貨、壓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外，從

早期的單店經營到成為購物中心主力商店，經營型態亦不斷的推陳出

新。以家樂福而言，自 1989 年第一家高雄大順店開始，便經歷過多次

改革。從第一代講究商品實惠價格及溫馨賣場氣氛，到第二代燈光明

亮、重視空間規劃設計，再至第三代以消費者角度用色彩設計專賣主

題區，輔以完整獨立的生鮮冷藏、蔬果乾貨、文具書籍、多媒體區等

完善的規劃。第四代店（複合大店經營）則為了提供給消費者更完善

的購物環境，新型態的量販店必須要能結合更多種生活機能，讓消費

者在賣場中享受到「食衣住行育樂一次完成」的逛街樂趣，如新店城、

內湖旗艦店、大直店等。2007 年家樂福將正式進軍宜蘭的 12 萬平方

米超大型賣場，複合賣場與多項社區設施使得居民與業者在生活上產

生更密切的互動，可稱為第五代店的模式。  

依陳怡如（2004）之分析，在民國 78-84 年間，臺北地區量販店

的經營體系與店數皆呈現穩定的成長狀況，尤以本土量販店成長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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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民國 85 年後，跨國量販店經營體系及店數仍呈現成長的狀況，但

近年經由合併及股權轉讓，跨國量販店已成為市場主力。此外，在空

間分布上，民國 78-79 年間，臺北地區量販店多分布於臺北市區內。

80-86 年漸由臺北市區內移往臺北市郊（南港、天母）與臺北縣（三

重、板橋、五股、土城）發展。87-92 年臺北地區量販店設店範圍更

為廣闊，包括重劃後的內湖工商綜合區與臺北縣（中和、永和、新店、

汐止）皆為重要設店地點。93 年後量販店設店地點才重新回到臺北市

都心內，至 94 年止，臺北地區量販店分布以緊鄰臺北都心的衛星市鎮

最為密集，第二集中地區在臺北市內湖重劃區內。以土地使用分區與

鄰近土地使用情況分析，最早設店地點主要以商業區為主。之後設店

地點反而轉向住宅區與工商綜合區。近年，商業區重新成為量販店的

重要設店地點。（參見表 1-6）  

表 1-6 臺北地區量販店發展特性分析表  

項目 社區型量販店 區域型量販店 跨區域型量販店 

經營策略及

機能 較少 較多 具特殊性 

空間分布與

區位特性 
高人口密度與量販店密

度的衛星市鎮住宅區 

臺北市商業區、臺北市郊

工商綜合區或臺北縣工

商綜合區 

賣場林立、交流道附

近之工商綜合區 

商圈範圍 95%顧客來源在一至五

個鄉鎮市之內 
95%顧客來源在六至十

個鄉鎮市之內 
95%顧客來源在十一

個鄉鎮市以上 

交通工具 
平日消費者以機車使用

為主，假日以汽車使用為

主 
無論平日或假日消費者皆以汽車使用比例較高 

消費者屬性 
消費者屬性類似，但跨區域型量販店因商品具特殊性及需繳交年費，「未婚者」

比例較高、教育程度較高、個人平均月收入較高，且職業類別上，「家庭主婦」

比例最低，「自營老闆」與「公司主管階層」比例較高 

消費行為 消費行為部分類似。但到店頻率、最常購買的商品、單次購買金額、單次購

物時間、前往量販店之同伴與前往量販店的原因有分類上的差異。 
資料來源：陳怡如（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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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設置政策、問題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   零售業之發展現況及趨勢  

一、社會條件  

 

本研究依工商綜合區立法及修法的時間點，從人口數量的角度分

析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之合理性。依 85 年、89 年及 93 年臺灣各縣市

的戶籍人口比例數值可知，北部地區的基隆、臺北、桃園、新竹及宜

蘭等五個生活圈中，臺北、桃園與新竹等三個生活圈的戶籍人口比例

是逐年增加的，而且 93 年北部地區的戶籍人口比例占全國的 43.6%；

中部地區的苗栗、臺中、南投、彰化及雲林等五個生活圈中，僅有臺

中生活圈的戶籍人口比例是增加的，93 年度中部地區戶籍人口比例占

全國的 25.13%；南部地區嘉義、新營、臺南、高雄及屏東等五個生活

圈的戶籍人口比例均為負成長，93 年度南部地區戶籍人口比例占全國

的 27.95%。詳見表 1-7。  

三年度戶籍人口比例的變動趨勢，意味臺灣地區的人口分布仍持

續往北部地區集中，並且北部區域的人口數量占全國人口四成強。若

以人口需地的同比例觀念反推工商綜合區的用地需求，顯然中部及南

部的工商綜合區用地總量，不應相當或等同於北部地區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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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工商綜合區之生活圈開發總量限制與戶籍人口比例  

面積 （公頃） 戶籍人口比例 

生活圈 
(83.07.22) (86.06.04) (90.11.05) 85 年度 89 年度 93 年度 

基隆 30 30 1.74% 1.74% 1.73%
臺北 100 100 27.69% 27.90% 27.90%
桃園 50 70 7.30% 7.78% 8.17%
新竹 30 40 3.53% 3.63% 3.76%
宜蘭 30 30 

270 

2.16% 2.09% 2.04%

苗栗 30 40 2.60% 2.51% 2.47%
臺中 100 100 10.70% 11.04% 11.23%
南投 30 30 2.53% 2.43% 2.37%
彰化 50 50 6.00% 5.88% 5.80%
雲林 30 30 

250 

3.50% 3.34% 3.25%

嘉義 30 30 3.85% 3.72% 3.65%
新營 30 30 
臺南 50 70 

8.36% 8.27% 8.20%

高雄 100 100 12.27% 12.23% 12.13%
屏東 30 40 

270 

4.24% 4.07% 3.97%

澎湖 20 20 20 0.42% 0.40% 0.40%
花蓮 30 30 1.67% 1.59% 1.54%
臺東 30 30 

60 
1.18% 1.10% 1.06%

金門 X 20 20 0.22% 0.24% 0.28%
馬祖 X 10 10 0.03% 0.03% 0.04%

合計 800 900 900 
100.00%

22,520,776
100.00% 

22,604,550 
100.00%

22,689,12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0701，戶籍人口統計年報，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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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設置政策、問題與研究目的 

二、經濟條件  

 

再從市場的消費能量分析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之合理性。本研究

將臺灣二十三縣市於 85 年、89 年及 93 年的家庭戶數，乘以該縣市當

年度的每戶平均消費支出，即可得各縣市之消費總金額，以之作為各

縣市之消費能量。此三年臺灣地區各縣市之消費支出總額，皆以臺北

市、臺北縣、桃園縣、高雄市、臺中縣及臺中市為前六高的縣市，然

而在 93 年時，臺北縣之消費總額超越臺北市。詳見表 1-8。  

進一步將各縣市之消費能量轉換至工商綜合區之總量管制區域後

可以看出，93 年北部地區的基隆、臺北、桃園、新竹及宜蘭等五個生

活圈之消費能量，為全臺灣地區之 52.10％；中部地區的苗栗、臺中、

南投、彰化及雲林等五個生活圈之消費能量，為全臺灣地區之 21.06
％；南部地區嘉義、新營、臺南、高雄及屏東等五個生活圈之消費能

量，為全臺灣地區之 24.53％，詳見表 1-8 及表 1-9。  

若以消費能量的同比例觀念反推工商綜合區的用地需求，亦非常

明顯地，中部及南部的工商綜合區用地總量，不應相當或等同於北部

地區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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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85、89 及 94 三年度臺灣各縣市之總消費金額估算值  

85 年度 89 年度 93 年度 

縣市 家庭 
戶數 

每戶消

費支出 

縣市總消

費支出(百
萬) 

家庭 
戶數 

每戶消

費支出

縣市總消

費支出

(百萬)

家庭 
戶數 

每戶消

費支出 

縣市總消

費支出

(百萬)
基隆市 108,719 638,796 69,449 128,073 640,137 81,984 137,528 700,769 96,375 

臺北市 843,148 867,384 731,333 885,492 972,707 861,324 918,772 925,845 850,640 

臺北縣 963,112 644,552 620,776 1,115,962 688,385 768,212 1,230,053 740,753 911,166 

桃園縣 415,833 604,242 251,264 496,353 710,859 352,837 562,923 738,518 415,729 

新竹市 94,885 705,724 66,963 110,400 799,936 88,313 121,926 923,578 112,608 

新竹縣 98,686 587,721 58,000 114,249 669,806 76,525 128,834 707,628 91,167 

宜蘭縣 118,203 544,023 64,305 131,604 564,530 74,294 139,196 565,676 78,740 

北部   51.29% 52.75%   52.10%
苗栗縣 132,420 529,853 70,163 144,591 562,446 81,325 154,057 590,735 91,007 

臺中市 256,481 648,070 166,218 302,877 669,146 202,669 336,254 732,716 246,379 

臺中縣 352,053 571,790 201,300 393,351 611,859 240,675 418,568 682,143 285,523 

南投縣 137,245 496,598 68,156 149,363 557,775 83,311 158,207 565,920 89,533 

彰化縣 292,690 467,523 136,839 316,168 548,241 173,336 334,572 619,357 207,220 

雲林縣 186,046 417,867 77,742 198,213 460,321 91,242 209,211 543,581 113,723 

中部   19.84% 19.98%   21.06%
嘉義市 73,732 616,251 45,437 79,151 619,154 49,007 85,403 554,657 47,369 

嘉義縣 142,678 463,537 66,137 153,673 541,707 83,246 161,522 529,047 85,453 

臺南市 207,129 623,048 129,051 227,223 642,670 146,029 244,915 658,969 161,391 

臺南縣 294,808 465,566 137,253 322,909 507,195 163,778 338,811 590,773 200,160

高雄市 434,265 670,949 291,370 491,739 657,639 323,387 531,638 680,840 361,960 

高雄縣 332,898 483,050 160,806 374,419 502,856 188,279 395,717 538,738 213,188 

屏東縣 231,875 521,811 120,995 247,300 524,732 129,766 258,343 519,356 134,172 

南部   26.20% 24.81%   24.53%
花蓮縣 97,908 599,637 58,709 105,693 598,494 63,257 111,949 561,093 62,814 

臺東縣 68,244 391,089 26,689 72,483 440,341 31,917 75,933 455,738 34,606 

東部   2.35% 2.18%   1.99%
澎湖縣 25,204 447,894 11,289 27,358 428,628 11,726 29,113 529,440 15,414 

總計   
3,630,244

100%
4,366,439

100%   
4,906,337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01，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歷年報告索引，

http://fies2.tpg.gov.tw/result.asp 

 

 

 

18 



第一章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設置政策、問題與研究目的 

表 1-9 各縣市區域之消費能量與生活圈開發總量限制之關係  

面積 （公頃） 生活

圈 
(83.07.22) (86.06.04) (90.11.05)

縣市

85 年縣市

總消費支

出 (百萬)

89 年縣市

總消費支

出 (百萬)

93 年縣市

總消費支

出 (百萬) 

94 年區域

總消費支

出(百萬)

基隆 30 30 基隆市 69,449 81,984 96,375 
臺北市 731,333 861,324 850,640 

臺北 100 100 
臺北縣 620,776 768,212 911,166 

桃園 50 70 桃園縣 251,264 352,837 415,729 
新竹市 66,963 88,313 112,608 

新竹 30 40 
新竹縣 58,000 76,525 91,167 

宜蘭 30 30 

270 

宜蘭縣 64,305 74,294 78,740 

2,556,425
(52.10％)

苗栗 30 40 苗栗縣 70,163 81,325 91,007 
臺中市 166,218 202,669 246,379 

臺中 100 100 
臺中縣 201,300 240,675 285,523 

南投 30 30 南投縣 68,156 83,311 89,533 
彰化 50 50 彰化縣 136,839 173,336 207,220 
雲林 30 30 

250 

雲林縣 77,742 91,242 113,723 

1,033,385
(21.06％)

嘉義市 45,437 49,007 47,369 
嘉義 30 30 

嘉義縣 66,137 83,246 85,453 
新營 30 30 臺南縣 137,253 163,778 161,391 
臺南 50 70 臺南市 129,051 146,029 200,160 

高雄市 291,370 323,387 361,960 
高雄 100 100 

高雄縣 160,806 188,279 213,188 
屏東 30 40 

270 

屏東縣 120,995 129,766 134,172 

1,203,693
(24.53％)

澎湖 20 20 20 澎湖縣 11,289 11,726 15,414 15,414
花蓮 30 30 花蓮縣 58,709 63,257 62,814 
臺東 30 30 

60 
臺東縣 26,689 31,917 34,606 

97,420

金門 X 20 20   
馬祖 X 10 10   
合計 800 900 900   4,906,33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7.01，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歷年報告索引，

http://fies2.tpg.gov.tw/res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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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售業 7、綜合商品零售業 8 與經濟成長  

 

1999 至 2005 年間，臺灣的 GDP 成長率平均值為 3.02%，其間在

2001 年出現負成長。同期間，零售業的平均成長率為 4.54%，略高於

GDP 成長率，同樣地在 2001 年時也呈現負成長；綜合商品零售業同

期的成長則呈現逐年緩降的趨勢，然平均成長率為 5.26%，仍高於 GDP
及零售業兩者的平均成長率。  

其次，同期之零售業占 GDP 的比例自 24.72%增加至 27.82%，綜

合商品零售業占 GDP 的比例則從 5.43%增加至 6.38%，二者皆顯示零

售業乃至綜合商品零售業的重要性逐年緩增之趨勢。然而進一步觀察

綜合商品零售業與零售業的關係，綜合商品零售業在零售業之重要性

並非穩定成長，同期間，僅在 2001 年達 24.05%，之後反而逐年降低

至 22.93%，此顯示綜合商品零售業之發展似陷入困境  。（參見表 1-10） 

綜言之，較之世界經濟先進如歐洲、日本等國之綜合商品零售業

                                                 
7  行政院主計處於 95 年 5 月進行行業標準分類第八次修訂，然而因取得之資料均
在此前完成，因此仍須採用 90 年 1 月第七次修訂的行業標準分類定義。第七次修
訂之零售業定義為：凡從事有形商品零售之行業均屬之。其銷售對象以一般民眾
為主，有時亦對機構或產業銷售商品（如文具、個人電腦）。其涵蓋範圍包括：農、
畜、水產品零售業 (461)；食品什貨零售業 (462)；布疋、衣著、服飾品零售業 (463)；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品零售業 (464)；藥品、化妝品及清潔用品零售業 (465)；文教、
育樂用品零售業 (466)；鐘錶、眼鏡零售業 (467)；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 (468)；建材
零售業 (471)；燃料零售業 (472)；機械器具零售業 (473)；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
零售業 (474)；綜合商品零售業 (475)；其他零售業 (479)（含中古商品零售業、未分
類其他零售業）；無店面零售業 (481)。  
8  綜合商品零售業 (475)的定義為：凡從事上列 461 至 474 小類中三小類以上商品
零售之行業均屬之。此行業之特點是不以其銷售之主要商品歸類。細項分類為：  
（一）百貨公司類 (4751)：凡在同一場所從事多種商品分部門零售之百貨公司均屬
之。  
（二）超級市場業 (4752)：凡從事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分部門零售而以生鮮及
組合料理食品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三）連鎖式便利商店業 (4753)：凡從事提供便利商店如速食品、飲料、日常用品
及服務性商品比滿足顧客即刻所需，而以連鎖型態經營之行業均屬之。  
（四）零售式量販業 (4754)：凡從事綜合商業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行業均
屬之。  
（五）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 (4759)：凡從事 4751 至 4754 細類以外綜合商品零售
之行業均屬之。如雜貨店、消費合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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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零售業 50%以上、美國占 60%以上（劉智宏，2004），我國零售業

與綜合商品零售業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然而近年綜合商品零售業的

發展並不穩定。  

表 1-10  1999~2005 年臺灣地區零售業與綜合零售業發展趨勢分析表  

年度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平均

元 434,184 455,639 442,688 459,045 472,744 499,631 518,006 平均 
每人 
GDP 成長率  4.94% -2.84% 3.69% 2.98% 5.69% 3.68% 3.02%

產值 
 (百萬元) 2,382,966 2,515,202 2,465,069 2,592,050 2,706,432 2,930,582 3,101,475 

成長率  5.55% -1.99% 5.15% 4.41% 8.28% 5.83% 4.54%
零 
售 
業 

占 GDP 
的比例 24.72% 25.07% 25.00% 25.43% 26.23% 27.21% 27.82% 25.92%

產值 
(百萬元) 523,234 569,571 592,781 622,833 644,794 689,950 711,057 

成長率  8.86% 4.07% 5.07% 3.53% 7.00% 3.06% 5.26%

占 GDP 
的比例 5.43% 5.68% 6.01% 6.11% 6.25% 6.41% 6.38% 6.04%

綜合 
商品 
零售 
業 

占零售業 
比例 21.96% 22.65% 24.05% 24.03% 23.82% 23.54% 22.93% 23.28%

資料來源：1. 行政院主計處，2006.08，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2. 經濟部統計處，2006.08，民國 95 年 5 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
調查，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news/news22.aspx?id=67 

 

四、綜合商品零售業的各業態發展趨勢  

 

綜合商品零售業內的主要經營業態為百貨公司業、超級市場業、

連鎖式便利商店業與零售式量販店業。百貨公司業一直是綜合商品零

售業內的首要業態，近七年，臺灣地區零售業以百貨公司（含購物中

心）之市場占有率 26.11% ~ 28.35％為最高，且營業額至 2005 年已達

21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2,016 億元，年平均成長率約 6.77%，較之綜合商品零售業之同期年平

均成長率為高。（參見表 1-11）然而，劉智宏（2004：33）認為，2000 
年後臺灣大型購物中心興起，由於購物中心與百貨公司的替代效果強

大，消費者甚至分不清百貨業公司與購物中心有何區別，導致現有百

貨業者的經營獲利受到嚴重挑戰。  

其次，連鎖便利商店之市場占有率由 1999 年之 20.13%逐年穩定

上升至 2005 年之 25.08％，其營業額至 2005 年已達 1,783 億元，年平

均成長率 9.18%卻是綜合商品零售業中最高者。（參見表 1-11）  

第三，零售式量販之市場占有率為 21.67%，近年有下滑的趨勢，

2005 年營業額 1,399 億元，似有停滯的現象，且營業額的年平均成長

率僅 4.20%，低於綜合商品零售業之平均值。市場占有率第四名是其

他綜合零售業，即含雜貨店、合作社等設施，其營業額起伏不定，年

平均成長率僅 1.67%，且市占率有下滑趨勢，顯示在其他零售業者的

激烈競爭下慘淡經營。市場占有率最低者是超級市場，約在 12% ~ 13%
間，營業額由 2000 年之 744.5 億元逐漸上升至 2005 年之 868 億元，

年平均成長率 2.63%，遠低於綜合商品零售業之平均值。（參見表

1-11）。  

百貨業、連鎖式便利商店與零售式量販業三者已為目前綜合商品

零售業中的前三大業態，2005 年的合計營業額占綜合商品零售業總產

值的 73.1%。然而，百貨公司受到購物中心新式商業設施的影響，產

生購物中心化之趨勢，相對地，某些購物中心亦呈現百貨公司的型態；

至於連鎖式便利商店與零售式量販業二者之消長，可能與零售式量販

店業近年來展店不易，與零售式量販店業者退出市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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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臺灣地區 1999~2005 年各類零售商業設施之市場占有率分析  

年 

業態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平均 

營業額 2,382,966 2,515,202 2,465,069 2,592,050 2,706,432 2,930,582 3,101,475 零售

業 年增率  5.55% -1.99% 5.15% 4.41% 8.28% 5.83% 4.54%

營業額 523,234 569,571 592,781 622,833 644,794 689,950 711,057 

年增率  8.86% 4.08% 5.07% 3.53% 7.00% 3.06% 5.26%
綜合

商品

零售

業 
占零售

業百分

比 
21.96% 22.65% 24.05% 24.03% 23.82% 23.54% 22.93% 23.28%

營業額 136,933 148,834 154,746 172,411 169,328 191,092 201,551 

年增率  8.69% 3.97% 11.42% -1.79% 12.85% 5.47% 6.77%百
貨
公
司 

占綜商

零售業

比 
26.17% 26.13% 26.11% 27.68% 26.26% 27.70% 28.35% 26.91%

營業額 74,475 74,457 76, 983 75,857 79,842 85,133 86,842 

年增率  -0.02% 3.39% -1.46% 5.25% 6.63% 2.01% 2.63%超
級
市
場 

占綜商

零售業

比 
14.23% 13.07% 12.99% 12.18% 12.38% 12.34% 12.21% 12.77%

營業額 105,346 115,113 128,092 141,778 153,802 163,768 178,312 

年增率  9.27% 11.27% 10.69% 8.48% 6.48% 8.88% 9.18%
連
鎖
式
便
利
商
店 

占綜商

零售業

比 
20.13% 20.21% 21.61% 22.76% 23.85% 23.74% 25.08% 22.48%

營業額 110,431 129,124 136,671 141,680 143,040 139,698 139,883 

年增率  16.93% 5.85% 3.66% 0.96% -2.34% 0.13% 4.20%
零
售
式
量
販
店 

占綜商

零售業

比 
21.11% 22.67% 23.06% 22.75% 22.18% 20.25% 19.67% 21.67%

營業額 96,049 102,043 96,290 91,106 98,784 110,258 104,469 

年增率  6.24% -5.64% -5.38% 8.43% 11.62% -5.25% 1.67%
其
他
綜
合
商
品
零

售 占綜商

零售業

比 
18.36% 17.92% 16.24% 14.63% 15.32% 15.98% 14.69% 16.2%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06.08，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及年增率─按細業，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news/news_files/gnNews_67_265.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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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購物中心（含量販店）的設置問題  

 

前兩節從政策、供給、需求面分析購物中心（含量販店）的發展

歷程與現況，歸納出以下四個面向的問題。  

 

一、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下各區總量上限之相對合理性問題  

 

依據前二節之分析，臺灣四成強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地區，並且人

口仍有向北部地區聚集的趨勢，加之北部地區的消費能量占全臺灣地

區的五成強，高於中部及南部地區的消費能量總和。若以人口需地面

積與消費能量的同比例觀念，反推工商綜合區之用地需求，則我們可

以明顯地看出現行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下各區域間總量上限之相對不

合理。進一步再由現行已營運之購物中心分布在北部區域者占七成

強，即可證明政策導引未竟其效，以及策略制定忽視市場觀念之問題。 

 

二、購物中心（含量販店）個案開發面積下限之適當性問題  

 

工商綜合區的設置政策，除了總量管制未考量臺灣各區域間之需

求差距外，在基地最小開發面積的限制上，均一規定為都市計畫範圍

內為 5 公頃、都市計畫範圍外為 10 公頃，實未考量各類商業設施最適

經營規模的限制。雖然在 90 年修法時，將單獨作為倉儲物流及單獨作

為批發量販之使用者，下修最小基地面積至都市計畫範圍內為 1 公

頃、都市計畫範圍外為 2 公頃，然而此等基地最小開發面積之下限規

定，仍隱含鼓勵開發較大規模之商業設施。然而由現行已開幕營運的

14 家購物中心中，僅 3 家是依工商綜合區的設置政策開發完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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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進行中的申請案沒有明顯的進度，顯示此政策的引導力不佳。  

 

三、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各業態設施發展消長之需地滿足性問題  

 

較之世界經濟先進如歐洲、日本等國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占零售業

50%以上、美國占 60%以上（劉智宏，2004），我國零售業與綜合商品

零售業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然而近年綜合商品零售業的發展並不穩

定。現行綜合商品零售業中的前三大業態為百貨業（含購物中心）、連

鎖式便利商店與零售式量販業三者，其 2005 年營業額已占綜合商品零

售業總產值的 73.1%，然而三者中以連鎖式便利商店的年平均成長率

9.18%最高，百貨業類 6.77%次之，零售式量販業僅 4.20%。此等業態

之發展消長有諸多原因造成，然而從 90 年下修最小基地面積及已營運

之購物中心中有 9 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的商業區，卻也反應出相關

商業設施用地之管制措施，似未能滿足綜合商品零售業各業態之發展

需求問題。  

 

四、工商綜合區設置政策之目標明確性問題  

 

工商綜合區設置政策之制定過程屢造挫折，其起始之因乃擬解決

新型態的商業設施在當時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下，無合法用地可用

之問題。然而為了令商業活動 9 形成政策，遂於工商綜合區的設置目

的中加上「配合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並健全都

市發展。」反觀英國在 1982-1991 年間，申請開發區域型購物中心的

案件量達到顛峰時期（Reynolds & Howard, 1993），然而至 1995 年為

                                                 
9 我國傳統上以士農工商來排序人們的職業，重士輕商的心態代代相沿，甚至認為
商人是剝削者，是奸商，而產生一股反商情結。在這種根深柢固的觀念下，我們
很容易對農業提供補貼、減免賦稅，對工業訂定獎勵投資辦法，但對商業卻任其
自任行發展。（經濟部，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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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僅 4 家區域型購物中心先後開始營運，另有 4 家以上是取得規劃

許可且等待興建中。但是更重要的是，除了已經取得規劃許可者外，

政府將不再核准開發區域購物中心。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需求不足，

反而是因為政治家、民意代表、地方政府官員及公眾團體成員等人，

廣泛且激烈地以其對經濟、社會及環境等的負面影響而反對所導致。

雖然 Williams（1995）藉由文化研究的觀點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區域

型購物中心的設置對於經濟、社會及環境等面產生負面影響，反而是

對文化面造成衝擊，但是許多學者持反面看法。此外，Bromley & 
Thomas (1993)認為新式、具複合特性的區域型及次區域型購物中心已

開始威脅同樣市場範圍內的市中心地位，特別是中階中心（middle - 
order center）如小鎮、區中心及小市鎮。他們並為文建議復甦小型商

業中心的策略(Bromley & Thomas, 1995)，進一步以位於 South Wales
的 Llanelli 小鎮中心中的新購物區與中心邊界的超級市場為例，討論

透過規劃手段引導新設商業區，形成與特定購物中心的購物動線連結

方式，不但振興了衰退中的鎮中心，並且創造了雙贏的機會(Thomas & 
Bromley, 2003)。  

其次，因為我國行政單位對商業設施不甚了解，最初制定政策時，

甚且將服務內容、經營型態不同的購物中心與批發量販、倉儲物流混

為一談，幸而在 2001 年後修正。然而對於商業設施之規模與其服務範

圍所形成之服務階層關係，卻仍未進一步探討，導致在形成政策時所

稱之大型商業設施至今仍無明確的定義。  

 

 

26 



第一章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設置政策、問題與研究目的 

第四節   研究目的  

國內目前的輿論實未對購物中心及零售式量販店的設置提出任何

的反對意見，反而是因總體經濟及消費市場等因素，造成實際開發興

建的購物中心案件數逐漸減少、乃至某些量販店業者退出臺灣的市

場。也或許如此，國內對於購物中心及零售式量販店的諸多研究，多

以購物中心及量販店的選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的消費者行為、購物

中心及量販店的設計以及量販店的行銷或管理等課題為主，尚乏探討

量販店及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研究。  

基於第三節的問題分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陳述如下：  

一、確立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  

二、檢視特定購物中心之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三、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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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檢視國外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在研究經費與時間的限制下，為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必須先

確認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以作為劃定已開發國家推動購物中心發展

經驗之論述範圍，以及限縮我國觀察樣本的選取範圍。  

  臺灣近百年以來的發展過程，主要受到日本與美國的影響，近二

十年在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上，又受到英國制度思維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研析美、日及英等國購物中心之發展經驗與設置影響，做為討論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影響之思維基礎。美、日及英等

國因國家體制各不相同，對於購物中心此類商業設施的設置政策亦呈

現不同的應對措施，此等結果即反映在購物中心的相關研究成果中。  

  本研究在國內缺乏購物中心與零售式量販的詳實市場資訊的限制

下，討論美、日及英等國家所採行的政策評估方法。期望在本研究屬

開拓性質的引動下，能激發政府部門、學術界以及產業界各方的重視

與投入。  

  以上內容分述於本章各節。  

第一節   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  

 

一、美國、日本及英國購物中心之定義與其類型  

 

（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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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10 or Shopping Mall11 )一辭起源於

1950 年代的美國，依美國都市土地協會（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 ULI）
於 1944 年的定義，購物中心 12 是指一群經過事先規劃、開發、持有
及管理的零售商店及商業組合，其商場共同建築在同一宗基地上，並

且統一經營管理，以服務其商圈範圍內的消費者。此商場並依各商店

的類型及其總面積提供自有停車位。一般而言，購物中心可以分為以

下四種類型：鄰里型購物中心（Neighbourhood Center）13 、社區型購

物中心（Community Center） 14 、區域型購物中心（Regional Center） 
15及超區域型購物中心（Super-Regional Center）。（Beyard & O’mara, 
                                                 
10 Open-Air Center 是由一個單位管理一群商家或服務業者，其停車空間通常就在
商店面前，而且公共空間通常是開放式的。其天篷、串聯商家的走道皆擺脫封閉
的模式。一般的商場形態有直線型、L 型、U 型、Z 型或區塊型。直線型通常為鄰
里型購物中心或社區型購物中心所採用。從區塊型以及他的各種變形，產生了新
型態的購物中心，如生活風格型購物中心。（ ICSC,2006.11）  
11 Mall 是區域型購物中心及超區域型購物中心的一般設計，也稱作 shopping 
mall。走道以及 mall 通常是封閉式的，有空調控制、光線控制，側邊延伸有許多
店面以及開設多個出入口。停車場通常設置在購物中心的周邊，形式有平面的或
者立體的。（ ICSC,2006.11）  
12 購物中心與其他商業設施不同的特性如下：（謝靜琪，1999）  
●購物中心是將一幢或數幢建築物在建築型式上整合成一體，並且為了追求全體
廠商的共同利益，將各家廠商整合成一體，並且統一管理。  
●基地規模較大，以應未來建築物及停車場的擴建需要。  
●購物中心多位在可及性高的區位，其基地的近便性亦方便車輛及行人的進出。  
●充足的自有停車場，以滿足採購者及送貨者的需求。此外，停車場的位置配置
必須考慮消費者步行交通量的分派，以獲得最大的零售銷售利益，及提供最適的
步行距離。  
●備有專門運送貨物的服務設施。  
●在整體的景觀設計、照明及招牌等基地改良手法方面，力求創造一個安全、舒
適及具吸引力的購物空間。  
●為商圈範圍內的消費者，聚集多樣化的廠商，以儘可能提供多樣及合適的商品
種類。  
●週遭環境能配合購物活動，並且創造出獨特意象。  
13 鄰里型購物中心販售的商品以便利商品（食物、雜貨及藥品）與個人服務為主，
通常以超級市場為主題商店（anchor tenant）。近便性是消費者選擇此類購物中心
的首要考量因素，至於購物中心提供商品的多樣性與齊全性則不是那麼重要。藥
局及小型的日用生活品店亦可作為此類購物中心的主題商店。  
14 社區型購物中心是以小型百貨公司或是較大型日用生活品店，加上超級市場為
主題商店而形成，但是後來逐漸被量販店或是大型特殊品店如五金建築維修商店
或是組合了藥局、雜貨及園藝等商店的購物中心所取代。大型家具量販店與折扣
目錄的展示選購商店是另種可能的主題商店。  
15 區域型購物中心提供了全系列與多樣化的選購品、一般商品、服飾、家具及家
庭用品供消費者消費。一般而言，由一至二家的大型百貨公司為主題商店。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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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謝靜琪，1999）  

通常區域型與超區域型購物中心，在規模與販售的商品類型上並

無相當大的差異，唯獨在服務的商圈大小稍有差異；社區型購物中心

的規模及其服務商圈則小於區域型購物中心，鄰里型購物中心的規模

及服務商圈為四類型中最小。為清楚說明上述不同類型的差異，將美

國各類型購物中心的主題商店、總出租面積、一般總出租面積的範圍、

最小基地面積及最低支持人數彙整於表 2-1，並將各類型購物中心的

廠商組合整理於附錄三之附表 3-1 至 3-4。  

表 2-1 美國各類型購物中心的規模及商圈範圍  

購物中心 
類型 

主題商店 總出租面

積（坪）

一般總出租面積

（坪） 
最小基地面積

（公頃） 
最低需求門檻

（人） 

鄰里型 超級市場 1,400 840-2,800 1.2-4 3,000-40,000 

社區型 
1.小型百貨公司 
2.大型雜貨商店 
3.百貨公司 

4,200 2,800-8,400 4-12 40,000-150,000 

區域型 一至二個大型百貨

公司 11,200 8,400-25,200 4-24.3 
150,000 或 

以上 

超區域型 三個以上大型百貨

公司 22,400 
14,000-42,000

以上 
6-40.5 
以上 

300,000 或 
以上 

資料來源：ULI（1991），購物中心的開發  

 

然而，購物中心很難僅用上述的定義即完成分類。事實上購物中

心的分類是相當複雜的，購物中心發展到後來，其變化類型相當地多

樣化，甚至變化到上述的分類方式可能都不適用。購物中心的變化型

態例如：節慶／特殊專賣購物中心（Festival/Specialty Center）16 、時

                                                                                                                                      
超區域型購物中心，在功能上與區域型購物中心並無不同，差別在於購物中心的
規模及吸引客源的範圍和強度。  
16 節慶／主題購物中心通常會設定一項主題（ theme），例如可能是主題餐廳，及
集合眾多傳統小吃攤、加上特別規劃設計的空間及特別服務的大面積賣場，並且
因為有街道表演者、變戲法者、或是街上演奏家等，使得休閒意味瀰漫整個空間。
此外，此類購物中心販賣的零售品多為衝動型商品及特殊品，顧客多以遊客為主。
再者，其建築物的造型往往令人印象深刻，並且其與旅遊地點（如水域或是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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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購物中心（Fashion Center） 17 、折扣／清倉特賣購物中心

（Off-Price/Outlet Center）18 、折扣型購物中心（Discount Center）19 、
混合使用開發（Mixed-Use Development） 20 。（Beyard & O’mara, 
1999；謝靜琪，1999）  

國際購物中心協會（ICSC, 2006.11）將美國八種類型的購物中心，

依購物中心建築體的型式即封閉式（Malls）與開放式（Open-Air 
Centers）二類區分為二群購物中心。封閉式建築包括區域型購物中心

及超區域購物中心，開放式建築包括鄰里型購物中心，社區型購物中

心，生活風格購物中心（Lifestyle Center）21 ，主力型購物中心（Power 
Center），主題 /慶典型購物中心（Theme/Festival Center）及清倉特賣

購物中心等六類。此八類購物中心不同的主力商店及零售承租戶的數

量、類型及其所需面積，基地面積、樓地板面積及主要商圈範圍等標

準，詳請參見表 2-2。但是這些分類是概念性的，通常並無法精確區

分，大多數的購物中心可能有 2 種以上特徵或混合多種類型而成。  

                                                                                                                                      
地區）關係則極為密切。一般而言，其屬區域型等級。  
17 時尚購物中心集合了一般服飾店、流行女裝店及高品質、高價位的服裝店，即
依品質、品味及價格區隔市場，通常此類購物中心會有一個以上的小型主題百貨
公司，及美食服務或美食超市。此類購物中心多設在高所得地區，但是多依其服
務範圍的大小引進不同等級的商品，其一部分顧客是觀光客。此類購物中心的建
築物通常使用高成本的建材與裝潢，並且有建築主題、特殊景觀或是特別的地形。
此外，為滿足高所得消費者的需要，並提供代客停車及保留停車位的服務。  
18 工廠直銷中心彙集了許多工廠直營店，通常是以較大型的直營店替代主題商
店。折扣店通常販賣有折扣的商品，並且其購物中心的設計平凡普通。此等購物
中心的顧客少以遊客為主。  
19 近來美國的折扣百貨公司已逐漸取代社區型購物中心，因此折扣百貨公司成為
社區型購物中心的主題商店，並且極為盛行。  
20 美國都市土地協會曾定義混合使用開發是項具有下列特性的大規模不動產開
發：1. 在已規劃完成的方案中，設有三項以上具有收益能力的使用，如零售、辦
公、住宅、旅館／汽車旅館、及休閒設施等，其彼此間相互支應。2. 計畫中各項
重要的功能及實體建築皆結合為一體，包括人行步道。3. 依合作計畫開發。  
21 生活風格購物中心通常位於較富裕的地區，其建築物通常採開放式或半開放式
的覆頂設計，以特殊專賣店及餐廳組合而成具有主題休閒風格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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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ICSC 購物中心分類表  

購物中心類型 概念 
面積

(公頃) 
樓地板面積

(坪) 

主要

承租

戶數

量

主力承租戶類型 
主要承租

戶使用面

積百分比 

主要

商圈

範圍

(公里)
MALLS 

區域型 
Regional Center 

一般商

品、 
流行商品 

16~40 11,241~22,482
2 個
或以

上

全線產品型百貨公

司、年青型百貨公

司、量販通路、折扣

百貨公司、流行成衣

50-70% 8~24

超區域型

Super-Regional 
Center 

與區域型

類似，但種

類多樣 
24~48 大於 22,482

3 個
或以

上

全線產品型百貨公

司、年青型百貨公

司、量販通路、 
流行成衣 

50-70% 8~40

OPEN-AIR CENTERS 
鄰里型

Neighborhood 
Center 

便利性 
商品 1.2~6 843~ 4,215

1 個
或以

上

超級市場 30-50% 4.8

社區型

Community 
Center 

一般商

品、便利性

商品 
4~16 2,810~9,836

2 個
或以

上

折扣百貨公司、超

市、藥局、家庭五金、

大型專賣店／折扣成

衣店 

40-60% 4.8~
9.6

生活風格型 
Lifestyle Center 

高級的全

國性連鎖

專賣店；戶

外的餐

飲、娛樂設

施 

4~16 
4,215~14,051
可更小或更

大 

2 個

以下

非傳統性的主力店，

如書店、其他大型制

式的特殊專賣零售

商、複合式電影院、

小型百貨公司 

0-50% 12.8~
19 

主力型 
Power Center 

大多為大

型主力

店；少數小

承租戶 

10~32 7,025~16,861
3 個
或以

上

類別性極低價商品、

家庭五金、折扣百貨

公司、倉儲量販中

心、折扣店 

75-90% 8~16

主題／節慶型

Theme/Festival 
Center 

休閒與觀

光導向、零

售與服務 
2~8 2,248~7,025 N/A 主題餐廳， 娛樂 N/A N/A

清倉特賣 
Outlet Center 

工廠直銷

店 4~20 1,405~11,241 N/A 工廠直銷店 N/A 40~
120

資料來源： ICSC, 2006.11 

 

（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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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購物中心協會（JCSC，2007.02）對購物中心的定義為「購物

中心為一個包含計畫、開發、持有、管理營運等商業與服務業活動之

集合體，且必須具有停車場設備。購物中心在立地、規模、商品組合、

多樣性選擇、便利性、舒適性及娛樂性等方面，不但滿足生活需要，

並且是負擔城市機能之一的地方自治團體。」此外還須符合以下 4 個

條件：（日本購物中心協會，2007.02）  

1. 零售業之店舖面積必須在 1,500 ㎡以上。  

2. 除主力商店外，必須擁有 10 間以上的其他零售店舖。  

3. 主力商店的面積不超過購物中心總面積的 80％，但若其他零售業

店舖面積超過 1,500 ㎡以上，則不受此限制。  

4. 零售業店舖必須組成委員會，以處理廣告宣傳和共同活動等公共事

務。  

其次，從四類基本型購物中心的主要、次要及三級商圈範圍可知，

各類型購物中心的規模與服務商圈範圍與美國的分類概念類似。（參見

表 2-3 及表 2-4）  

表 2-3 日本各等級購物中心的商圈範圍  

商             圈 類別 
種類 主要 次級 三級 

5 分以內 10 分以內 10 分以內 鄰里型 
~5KM 5~10KM 10KM~ 

15 分以內 30 分以內 30 分以上 社區型 
~10KM 10~20KM 20KM~ 

30 分以內 60 分以內 60 分以上 區域型 
~20KM 20~50KM 50KM~ 

30 分以內 60 分以內 60 分以上 超區域型 
~20KM 20~50KM 50KM~ 

資料來源：波型克彥，購物中心的勝負戰略，日本經濟新聞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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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日本商業設施營業額設定與商圈類型之關係  

 主要商圈 次級商圈 三級商圈 

個別

店鋪 

居住範圍內的顧客 
占商店販賣品及 

顧客數的 60%以上 

居住範圍內的顧客 
占商店販賣品及 

顧客數的 30%以上 

居住範圍內的顧客 
占商店販賣品及 
顧客數的 5%以上 

商業

聚集 
吸引商圈內消費需求的 

30%以上的地區 
吸引商圈內消費需求的 

10%以上的地區 
吸引商圈內消費需求的 

5%以上的地區 

資料來源：市原 實（1995），商圈與營業額預測，同友館，日本  

 

同樣地，除了上述四類基本型購物中心外，日本在導入美國式購

物中心四十年之際，亦已發展出其他類型的購物中心，包含多核心購

物中心（Multi-anchor (Mall type SC)）、平價式購物中心（Value 
Center）、娛樂型購物中心（Entertainment Center）及生活風格購物中

心（Lifestyle Center）等。（日本購物中心協會，2006）六車秀之（2006）
將美、日二國各類型購物中心在近六十年的發展興衰做了比較，主要

認為日本在近十年，商店街將被淘汰，轉型後的鄰里型購物中心及商

業型態的社區型購物中心仍能持續成長，塔式及生活風格的購物中心

亦可持續成長。（參見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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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近六十年美、日二國各類型購物中心之發展興衰比較  

年代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商店街  衰退期 淘汰期   

Biz-NSC 成長期 成長期 全盛期 飽和期 
飽和期

/衰退

期 
衰退期

鄰里型購物中心 NSC 

Sup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成長期 全盛期

Hall-CSC 全盛期 衰退期 淘汰期   
社區型購物中心 CSC 

Biz-CSC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飽和期

多核心購物中心 
Multi-Anchor (Mall type SC) 

成長期 成長期 全盛期 全盛期 飽和期 衰退期

Pow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全盛期 飽和期

Outlet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飽和期 飽和期
平價式購物中心 
Value Center 

Power Tow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娛樂型購物中心 
Entertainment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全盛期

生活風格購物中心 
Lifestyle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新塔式中心 New Tow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美國 

電子商務 Etailing 萌芽期 成長期 成長期

年代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商店街  全盛期 飽和期 衰退期 衰退期 淘汰期 淘汰期

Biz-NSC 萌芽期 成長期 成長期 飽和期
鄰里型購物中心 NSC 

Sup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成長期

Hall-CSC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飽和期 衰退期 衰退期
社區型購物中心 CSC 

Biz-CSC  萌芽期 成長期

多核心購物中心 
Multi-Anchor (Mall type SC)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Pow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飽和期

Outlet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飽和期

平價式購物中心 
Value Center 

Power Tow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娛樂型購物中心 
Entertainment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全盛期

生活風格購物中心 
Lifestyle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新塔式中心 New Tower Center  萌芽期 成長期

日本 

電子商務 Etailing 萌芽期 成長期 成長期

資料來源：六車  秀之（2006），Dynamic Consulting  
 

36 



第二章  檢視國外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三）英國  

「大型購物中心（major or large-scale shopping centres）」一辭的

意涵往往伴隨不同研究之目的與主題而有所不同。特別是當涉及不同

國家與區域之消費者行為（或消費選擇行為）、零售策略、不動產開發

與都市規劃等相關研究，該名詞之定義更是五花八門。  

有鑑於此，英國知名的零售開發學者 Guy (1998)在其研究中，就

特別針對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res）之定義進行分類研究。依據 Guy
的觀點，他認為「購物中心」一辭，其定義較具爭議性，並非如同一

般人的認知，等同於某種類型的「零售商家（retail stores）」。特別是，

若由零售規劃的專業領域來看，該名詞經常與商業中心（business 
centres）或零售區域（retail areas）混淆不清，也往往不被研究人員（或

實務規劃者）所忽視。追根究底，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該名詞在實務

操作上是應該被定義為單一的特定購物場所，亦即類似先前所述的零

售商家的概念，或是泛指一群聚集在一起的商店組合體（a group of 
shops）？  

若是後者，則「購物中心」一辭將可以被應用到泛指所有由店家

所構成的零售群體，無關乎該群體之零售商家組成的新舊、座落區位

的類型（是屬於已規劃或未規劃零售區域（planned or unplanned retail 
areas））、建物型態（是屬於目的式興建或由住宅轉型為零售使用）等

均屬之；相反地，若是前者，則「購物中心」將被限定在單一的特定

購物場所，且該場所必須是屬於已規劃與目的式興建，並專供零售使

用之場所。至於，其他未經規劃而聚集零售商家的區域則稱為零售區

域。  

至於，已規劃與未規劃之零售場所，是依據早期美國都市零售學

研究所進行之劃分。所謂「未規劃零售區域（unplanned retail area）」，
係指以逐漸或瑣碎的方式，透過逐漸改變原有建築物之使用目的而成

為零售使用之區域（Guy, 1994: 11）。此種零售區域商家所有權極為分

散，且一般均伴隨與該地區之歷史發展而形成或者位居交通樞紐而產

生，類似一般所稱的商圈（ trading areas）或者購物街（high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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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而所謂「已規劃的零售區域（planned retail area）」，是指以整

合方式開發專供零售使用的區域（Guy, 1994: 12）。當然，此種已規劃

零售區域亦可能出現在未規劃之零售區域中，就如同在臺灣地區經常

會看見的興建在未規劃零售區中的百貨公司（楊賀雯、李佩芬，2003: 
143）。  

若以零售商家之類別來說，此種已規劃且有目的興建專供零售使

用之購物場所，往往伴隨零售業的演替（或零售業現代化之程序），種

類繁多。依據 Guy（1998: 259-261）的建議，可以依循賣場面積大小、

功能、實質型態（physical form）、所有權形態、承租戶組成類型，以

及該賣場所提供之商品類別與吸引購物旅次種類等進行分類。例如，

倘使以最常為實務界引用之分類標準──實質型態為標準，則可以將

購物中心區分為：焦點型購物中心（ focused centre）、零售園區（retail 
park）、單一建物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區域型購物中心（regional 
shopping centre）、工廠直營購物中心（factory outlet centre）與特殊專

賣購物中心（specialty centre）。詳細內容與定義參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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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英國購物中心之分類──依實質型態為標的  

型態 內容 

焦點型購物中心 
該類型購物中心通常用來滿足鄰近住宅區之便利性商品需求，且

通常均由超級市場、量販店或折扣百貨再加上一些小型商店所構

成。類似美國的鄰里型或社區型購物中心。 

零售園區 
該類型購物中心通常興建在郊區，且通常由許多大型零售商所組

成，販售家庭日常用品為主。然而，近來英國的零售園區也已經

開始銷售衣服、鞋子與其他個人（或流行）商品。 

單一建物購物中心註 

該類型購物中心是由單一大型建築物所涵蓋，然而並非所有購物

空間均已經被覆蓋成室內消費空間。通常該類型購物中心之最小

毛銷售面積必須達到 10,000 平方公尺，且由一個（或多個）主

力商店、小型零售商（至少 50 家）、美食街與休閒娛樂設施所構

成。 

區域型購物中心 
該類型購物中心是更大型的單一建物購物中心，且通常是自由坐

落在任意的區位。通常該類型購物中心之最小毛銷售面積必須達

到 50,000 平方公尺。 

工廠直營購物中心 
該類型購物中心類似小型單一建物購物中心，但是並無主力商店

來吸引顧客，而是由工廠或大型批發商以低價的折扣（或供給過

剩、過季）商品來吸引消費者。 

特殊專賣購物中心 

該類型購物中心可以是新穎的現代化購物中心或由一棟（或多

棟）老較舊建築物修建而成。該購物中心並無主力商店設置，而

是以特殊性商品銷售來吸引參觀者或旅遊者。類似美國的節慶購

物中心，專門吸引觀光人潮為主要訴求。 
資料來源：Guy（1998: 260）  
註：單一建物購物中心在臺灣地區一般又俗稱為「購物中心」，本研究為區別

shopping centre 與 shopping mall 的譯名，特別將後者依據其屬性更名為單
一建物購物中心  

 

二、本研究對臺灣購物中心之定義與分類  

 

至於臺灣對購物中心的定義，在政府部門的立場，僅於規定工商

綜合區的購物中心分區中，間接地定義了購物中心（參見第二章第一

節之討論），即指購物中心是提供設置結合購物、休閒、文化、娛樂、

飲食、展示、資訊等設施之使用者，指批發量販是提供以棧板貨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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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陳列商品之賣場，並得結合部分小商店之使用者。然而此等定義極

其廣泛，對於界定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助益不大。  

其次，從企業部門的立場，亦未有共識的定義。邱宗祺（2001）22 及
姜堯民（2002）23 皆曾撰文引用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對購物中心的

定義，然而其定義內容並不一致。證之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2004）
在討論購物中心的發展緣起與定義概述時，有以下一段說明  

「….進而產生「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化」之概念說，這是一項臺灣引入「購
物中心」概念再予本地化的現象，毋論好與不好，談論的是適合與不適

合．但也因而使得臺灣產業中對於何謂購物中心產業？及何謂百貨公司

產業？的定義問題持續討論，購物中心零售產業表現也應該持續研究及

每年度更新，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成立十年來，在歷屆理監事的努力

下，極為關心本產業發展，同時，諸多研究報告及考察在官方及民間都

有所進展，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願盡己力，協助建置資訊交流與產業

資料庫之機制．…. （以上分類方式僅為本文建議，不代表中華民國購

物中心協會看法．）」  

由此可知，該協會並未對購物中心做出共識性的定義。再輔以黃思明

（2000）認為某些百貨公司包含在大型購物中心的分類中（參見表

2-7），及姜堯民（2002）主要是以商業設施的座落區位做為分辨的基

礎（參見表 2-8）可知，企業界對於購物中心之定義及其分類，並未

有一致性的看法。  

 

                                                 
22 內文說明購物中心係指一群經過規劃後的商業店面（業態）組合，在經過統一
規劃興建的單一建築體或多個建築內開業，有統一的管理模式空間，面積不小於
1000 坪，包含了 15 個以上獨立營業的店家，賣場面積最大的營業單位，其面積不
大於總面積的 85%以上，位於合法的土地，有足夠的停車位。（邱宗祺，2001）  
23 根據中華民國購物中心發展協會之定義，購物中心是單一開發主體計畫所規劃
的商業型態，可同時購物、休閒娛樂、餐飲、文教及生活服務等功能的複合性商
業空間，同時須具備以下要件：1. 都會購物中心總營業面積 6,000 坪以上。 2. 全
部賣場內要有 15 家以上獨立營業之商家。  3. 賣場面積最大的營業單位，面積不
大於賣場總面積 80﹪以上，其他零售商店之總營業面積已超過 1,000 坪者，則不
受此規定之限制。 4. 全部營業單位應共同成立管理委員會，並透過單一的經營管
理組織，以全體商店共同利益的立場，進行整體聯合廣告行銷及管理維護工作。 5. 
位於合法之土地使用分區上，並提供足夠的停車位。（姜堯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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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臺灣大型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及百貨公司之比較  

業態名 大型購物中心 量販店 百貨公司 
規模(坪) 30,000 以上 1,200 ~5,000 3,000 ~20,000 

立地考量 
因素 

車潮人潮便捷性 
多元化副都會中心 

廣大的空間 
受消費總額影響大 

交通便捷性 
停車空間 

獨立店，不與他店搭配 
選擇郊區為宜 

受消費環境影響較大 

車潮人潮便捷性 
與同業共同集市 

選擇都市內商業繁榮區

域 
受經濟環境影響 

商品構成 

食衣住行相關品 
娛樂服務 
文教服務 
社教服務 

大包裝食品 
家電用品 
衣物用品 
運動器材 
文具、唱片 

食衣住行關聯性選購品

娛樂服務 

案例 
新光三越（臺中、臺南）、臺

茂、大江、京華城、微風廣

場、德安、大遠百等 

家樂福、大潤發、萬客隆、

愛買、吉安等 

新光三越（信義、南京、

站前）、太平洋 Sogo、遠

東百貨等 
資料來源：黃思明等著（2000），現代化商業經營  

 
表 2-8 臺灣購物中心、百貨市場及量販店之比較  

差異

性 購物中心 百貨公司 量販店 

區位 市郊區或工商綜合區 市中心區為主 市郊區或都市邊陲地帶 
規模

大小 規模最大、停車位足 規模較小、停車位少 規模最大、停車位足 

空間

設計 空間寬廣、沿街店面式 空間集約及專櫃走道式 賣場即倉庫 

活動

廣場 多處 缺乏 缺乏 

消費

型態 即興式及計劃式 即興式及計劃式 計劃式 

業種

規劃 

複合式全功能(One-Stop)，集
結購物、休閒、娛樂、文教、

餐飲…等全方位服務功能。

多元化商品零售，以流行服

飾為主，休閒文教與餐飲為

輔之服務。 

多元化商品零售，以薄利多

銷的民生商品為主，缺乏提

供休閒、娛樂等服務 
零售

經營

型態 

百貨公司、量販店 
及專門店 專櫃式 自助式採購 

案例 工商綜合區：臺茂、大江 
都會區：微風、京華城 

新光三越、遠東、 
太平洋 SOGO 

家樂福、萬客隆、 
遠東愛買、亞太 

資料來源：姜堯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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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美、日及英等三國對購物中心的定義與其發展類型外，

國際購物中心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 ICSC）

對購物中心的定義是「一組零售與商業服務業者經過精心挑選，在經

過同一個主體的共同規劃、開發、擁有與管理，基地內並提供停車空

間，而這個中心的量體與營運方向通常由所在的營運商圈範圍內的市

場特性來決定。」（ ICSC，2002）近年來，臺灣地區各類零售商業設

施彼此間之競合關係，百貨公司亦有大型化、休閒化的趨勢，並以立

體化的購物空間型態呈現；量販店在經歷多年之演變與調整經營型態

後，近年來部分新開張之商業設施稱為第四代、第五代量販店，則近

似 Power Center 的型態，並往社區型購物中心的方向發展。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研究基本上採國際購物中心協會對購物中心

的定義，並嘗試依商品類型、主力商店及其數量、主力商店佔地面積

比、總出租樓地板面積、最小基地面積及停車場面積比等七項指標，

作為購物中心分類之依據。其次，為滿足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隱含

規模意義的階層性分類，即鄰里型購物中心、社區型購物中心及區域

型購物中心、超區域型購物中心等四種類別，替代現行使用量販店、（大

型）購物中心的零售商業設施分類方式，做為探討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影響之基礎。（參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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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研究對於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分類定義  

購物中心類型 鄰里型 社區型 區域型 超區域型 

商品類型 
便利性商品 一般商品、便利品 一般商品、流行商品

與區域型類似，

但種類多樣 

主力商店 
超級市場、 
雜貨店 

超市、量販店、藥妝

店、家庭五金、3C賣
場、大型專賣店 

百貨公司、專賣店、

量販店、家具家飾、

主題餐飲等大型主力

店 

與區域型類似 

主要商店之數量 1 個以上 1 個以上 2 個以上 2 個以上 

主要商店使用 
面積比 

30-50% 40-80% 50-70% 50-70% 

總出租樓地板 
面積（M2） 

990~6,600 6,600~16,500 16,500~66,050 66,050 以上 

最小基地面積 
（公頃） 

0.1~2 0.5~5 1.5~10 5 以上 

停車場面積比 － － － － 
註：實務操作時，同一商業設施可能無法完全符合七項指標，此時以符合指標特

性多者為歸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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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的購物中心  

 

一、美國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  （Beyard & O’Mar, 1999；ICSC, 
2006.11）  

 

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商業活動的表現型態也隨著區位地點與消

費者需求產生多樣的面貌。美國購物中心的興起，乃是因應都市與郊

區的成長、擴張，以及為了滿足汽車駕駛人無法在市區找到基地附設

（on-site）停車位所發展出來的商業型態。Country Club Plaza（位於

Kansas City, 1922 開幕）及 Grandview Avenue Shopping Center（位於

俄州 Columbus, 1928 開幕）的共同特徵就是提供基地附設（on-site）
停車位，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一般而言，美國購物中心的濫觴可追

溯到 1931 年在德州 Dallas 開幕的 Highland Park Shopping Village。該

購物村是由一個決策單位規劃、持有及營運，除了滿足消費者對基地

附設（on-site）停車位的需求外，更在建築結構上做了創新的設計─

─營造出一種沒有被街道切割的購物空間。ULI 於 1947 年對購物中心

的定義與該購物村相去不遠。  

1950 年在 Seattle 開幕的 Northgate 是第一個區域型購物中心。其

主力商店是商品線齊全的市中心型（downtown）百貨公司，並且藉由

一條貫穿購物中心的人行步道，將商店正面面向步道地佈局散開。

Northland Center（位於密州 Detroit，1954 開幕）採用的則是分類集聚

式配置（cluster layout）──即以商店群環繞在作為主力商店的百貨

公司的週圍。除此之外，第一間封閉式購物商場（enclosed mall）也

在 1950 年代誕生。1956 年在明州 Edina 開幕的 Southdale Center 是棟

兩層樓的封閉式購物商場，大樓中除配有中央空調與暖氣系統外，而

且將主力商店的數量提升至兩家具有競爭力的百貨公司。1957 年，國

際購物中心協會在紐約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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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購物中心的開發數量增加。開發業者投入試驗既有的經

營原則，也嘗試調整、創新如財務管控、租賃方式、區位、建築設計、

經營方式等各類因素，以達到滿足消費者偏好並且維持本身利益的雙

贏局面。封閉式購物商場在 1960 年代後期成為主流，扮演主力商店的

百貨公司在數量上也嘗試提升。  

經過 1960 年代的試驗、調整，購物中心在數量上大幅成長，型態

亦多樣化。根據 ICSC (2006.11)的統計資料，全美於 1972 年的購物中

心數量達 13,174 家，約是 1964 年的兩倍。就寢郊區（bedroom suburbs）
的發展趨勢與戰後嬰兒潮造成的人口躍升，都是促使區域型購物中

心、社區型購物中心與鄰里型購物中心大幅成長的因素。  

1970 年代購物中心的多樣化特色，表現在專門化（specialization）
與混合使用（mixed use）二種不同的方向上。精品店或銷售高檔產品

的百貨公司扮演區域型購物中心的主力商店，社區型購物中心的主力

商店由結合青少年百貨公司或大型量販店的超級市場轉變為折扣百貨

店或是超大型商店，鄰里型購物中心的主力商店則是由藥妝店擔任。

建築構造上，在維州 McLean 的 Galleria 甚至混合了飯店與辦公大樓

的形式。  

然而，隨著購物中心的蓬勃發展，衝擊也隨之而來。1970 年，環

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認為光臨購物中心

的消費者多為開車者，因而對空氣汙染有間接的影響，因此將購物中

心列入觀察名單。幸運地，在 1975 年因無法直接有效地證明購物中心

對空氣汙染的影響，而從觀察名單中移除。另一個影響購物中心發展

的危機是，住宅及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於 1979 年擬透過社區保育指導方針（Community 
Conservation Guidance）限制區域型購物中心的發展。然而，卻在 1980
年因行政單位的調整而終止，以致無法量測此政策對購物中心的影響

為何。  

1980 年代是購物中心發展成熟的年代，也是購物中心面臨本身危

機的年代。根據 ICSC (2006.11)的資料，在 1980 到 1990 的十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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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設立了 16,000 家，超區域型購物中心在此時逐漸受到消費者

的青睞，1990 年的 Gallop 調查指出，消費者最常在超區域型購物中心

與鄰里型購物中心消費。然而過量的供給超過了消費者的需求，老化

的購物中心型態，業內的合併、破產、缺乏主力商店⋯等因素，使得

購物中心的發展面臨瓶頸。根據 ICSC (2006.11)的統計，1989 年尚有

1,510 件開發案，然而到了 1993 年卻只剩下 451 件，數量上暴跌了近

70%。  

1990 年代的趨勢是業者嘗試重新塑造購物中心這項產業。遭受

1980 年代延續下來的危機威脅，與 1990 年代興起的無店面式零售

（Non-store retail）的夾擊，購物中心業者不得不求新求變。營運良好

的購物中心鞏固住原有客層，甚至擴張其商圈；經營不善的業者試驗

著各種轉變型態，如主力購物中心（Power Center）、塔式購物中心

（Tower Center）、工廠直營購物中心（Factory Outlet Center）、娛樂購

物中心（Entertainment Center）、生活風格購物中心（Lifestyle Center）
等等。1993 年，位在加州 Colma 的 280 Metro Center 即轉型為主力購

物中心；1994 年重塑的 Sycamore Plaza （位於俄州 Cincinnati）亦是

由單一主力商店的封閉式購物商場轉型為五種分類主力店的主力購物

中心；Sawgrass Mills（位於佛州 Sunrise）是清倉特賣購物中心（Outlet 
Center）的代表。Mall of America（位於明州 Bloomington）則在 1995
年加入娛樂的元素，從此娛樂成為購物中心發展中的熱門話題。Saddle 
Creek（位於曼菲斯郊區的 Germantown）則是生活風格購物中心的先

驅，開啟 2000 年後的購物中心發展趨勢。  

1990 年代亦是去封閉式屋頂（De-Malling）的年代，也是兼顧價

格優勢的主力購物中心和清倉特賣購物中心盛行的年代。除了以相近

的行業組合以及平易可近的價格吸引消費者外，在空間設計方面，營

造店面與街道氣氛的開放式空間（Open-Air），取代了必須通過特定入

口進入的封閉式購物環境，以滿足消費者口味。1993 年有 16 家主力

購物中心，1990 年代清倉特賣購物中心有 183 家。  

2000 之後，走較高檔消費的生活風格購物中心迅速擴張。根據

ICSC (2006.11)的資料顯示，目前美國有 140 家生活風格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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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ers International 認為出生於戰後嬰兒潮的成年人有更多的可支配

所得，以及這些成年人空巢期的生活模式造成生活風格購物中心的成

長。Mall of Louisiana 以及 Tanforan Park Shopping Center 即是透過增

加結構、活化空間以及調整商店組合來營造生活風格感覺的案例

(Gentry, 2005)。  

根據 ICSC (2006.11)的資料，區域型購物中心與超區域型購物中心

從 1990 年代起持續在成長，2005 年有將近 1,104 間封閉式購物商場，

意味著生活風格購物中心、主力購物中心和清倉特賣購物中心並未瓜

分區域型購物中心的客層，呈現出共存的局面。除了生活風格的趨勢，

其他如 Cinderella City Mall 花費兩年轉變為城市的市中心，前述提及

的 Highland Park Shopping Village 藉由林蔭街道的設計提供一種社區

的感覺。此外，無店面零售以虛擬網路搭配實體通路的營業手法，也

為購物中心所吸收採用，例如設立網站以滿足線上購物的需求；1993
年 REITs 在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上，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國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整理如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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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美國購物中心的濫觴與發展  
時期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1907 
提供停放四輪馬車的空間。  時：1907 

地：Baltimore,馬里蘭州  
名：Roland Park Company 

1920s 

1920s 

近似為了大型住宅開發設置的商

業區，但在管理、承租戶組合及商

品營運方面，具有購物中心的精

神。  

時：1922 
地：Kansas city(outlying area),密蘇里州

名：Country Club Plaza 
時：1928 
地：Columbus, 俄州  
名：Grandview Avenue Shopping Center

1930s 

1931 

第一個有計畫的購物中心  
1.沒有被街道切割的購物空間，  
2.統一購物村中的商店形象，  
3.購物中心的興建、管理等等之權

力統一，  
4.置有大量的基地附設停車位，  
5.店面面向內部。  

時：1931 
地：Dallas,德州  
名：Highland Park Shopping Village 
 

1937 
對購物中心的影響：率先採用比例租

約與制定商店協會  
與購物中心的不同：有主要街道穿越

時：1937 
地：Houston,德州  
名：River Oaks 

After 
WW2 

因為就寢郊區，郊區住宅與商業的發

展，出現鄰里型購物中心，以滿足郊

區需求。  

 

1950s 

1950 
第 1 座區域型購物中心：藉由一條

貫穿購物中心的人行步道，將商店

正面面向步道地佈局散開  

時：1950 
地：Seattle,華盛頓州  
名：Northgate 

1954
前  

第 1 棟兩層樓的購物中心  時：1954 前  
地：Framingham,麻州  
名：Shopper World 

1954 
購物中心的特色有：1.“分類集聚

式配置”，2.商店環繞置中的百貨

公司，3.停車位環繞購物中心  

時：1954  
地：Detroit,密州  
名：Northland Center 

1956 

第 1 座設計有花園庭園的封閉式

購物商場；第 1 座現代化區域型購

物商場，兩層樓、中央空調與暖氣

系統、舒適的公共空間、主力商店

是兩家具競爭力的百貨公司。  

時：1956 
地：Edina,明州  (outside of 

Minneapolis) 
名：Southdal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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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1957 國際購物中心協會在紐約市成立   
1960s 

1960s 
封閉式購物商場 (1960 年代後期由

開放式轉變成封閉式 )；暖氣、空

調、2~4 個商品線齊全的百貨公司

試驗既有的經營原則，也嘗試調整創新

1970s 多元化發展  
區域型購物

中心的主力

商店  

以精品店或銷售高檔產品

為主力商店的百貨公司  

社區型購物

中心的主力

店  商

青少年百貨公司，或是附

設有超市的大型量販商

店、藥局、青少年百貨公

司、雜貨店  

1970s 

區域型購物中心、社區型購物中心

及鄰里型購物中心均大幅成長，且

往專門化及混合使用的方向發展。

 
區域型購物中心自著重區位的觀點

轉變成著重社區活動，其亦提供了

食物、戲院、家庭娛樂或休閒活動、

健康 spas、小孩遊戲間及其他娛樂

使用。  
鄰里型購物

中心的主力

商店  

超級藥妝店（含藥局、雜

貨、量販、花園、汽車用品）

購物中心的影響有三：  
衝擊 1－環境保護：1970 年美國環保總署認為購物中心雖非主要污染源，

但人們到購物中心多是開車，開車則是間接的空氣污染原因，有必要關切。

1975 年 EPA 因證據不足而暫緩。  
衝擊 2－節能：引進自動氣候控管、警示性暖氣、通風及空調系統。  
衝擊 3－社區保育指導方針：住宅及都市發展部提出限制區域型購物中心

發展的草案，但因行政單位的調整而終止，以致無法量測此政策對購物中

心的影響為何。  
美國實施卓越的（preeminent）混

合使用方案  
時：1970s 
地：Chicago,伊利諾州 . 
名：Water Tower Place 

1970s 

使用的多元化特色，如區域型購物

中心的建築構造上，混合了飯店與

辦公大樓的形式。  

時：  
地：McLean,維州  
名：The Galleria at Tysons II 

1976  
美國第 1 座透過導入食物及零售

特殊商品，更新原已没落的市鎮市

場成為節慶式賣場  

時：1976 
地：Boston,麻州  
名：Faneuil Hall Marketplace 

1980s 成熟期  

1980s 
供給超過需求；老化中；營運較差的連鎖型百貨公司者間的合併與破產，

導致缺乏有力的主力商店，進一步使區域型購物中心難產且難擴張。  
1990s 重塑期  

1990s 

因為美國的郊區化結束、購物中心過剩、無店面式零售興起及消費者消費

習慣改變等因素的衝擊，使新的型態的購物中心鯨吞蠶食老化的購物中

心。其因應之道有二：1. 轉型以求生存，例如表現良好的區域型購物中心

則轉變成超區域型購物中心，及 2. 建構網站模擬無店面式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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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時：1993 
地：Colma, 加州 . 
名：280 Metro Center（轉變為主力購物

中心）  
時：1994 
地：Kenwood, Cincinnati,俄州  
名：Sycamore Plaza (1960 年代為單一主

力商店的封閉式購物商場轉型為擁有

五家分類主力店的主力購物中心 ) 
時：1995 
地：Bloomington, 明州  
名：Mall of America（娛樂成為術語，7
英畝主題樂園、夜店、餐廳及 420 萬英

呎的面積）  

購物中心轉型為去封閉式屋頂轉

變成主力購物中心、塔式購物中

心、娛樂購物中心  

時：1990s 
地：Sunrise,佛州  
名：Sawgrass Mills（工廠直銷購物中心

是 90 年代成長最快的類型之一）  

1990s 

 時：1990s 
地：Germantown, Memphis suburb 
名：Saddle Creek（生活風格購物中心的

先驅）  
1993 REITs 
2000s 更新  

2002 
其他的嘗試，例如生活風格村嘗

試結合零售與住宅。其缺點是結

合住宅，將增加交通流量。  

時：2002 
地：San Jose,加州  
名：Santana Row. 

2002 
其他的嘗試，例如花費兩年轉變

為城市的市中心。  
時：2000-2002 
地：Englewood,科羅拉多州  
名：Cinderella City mall 

2002s 

其他的嘗試，例如藉由林蔭街道

的設計提供一種社區的感覺。  
地：Kansas city (outlying area) 
名：Country Club Plaza 
地：Dallas 
名：Highland Park Shopping Village 

2005 

營造生活風格感覺：在購物商場

外加設戶外雙翼，或是設置通往

停車場的室內入口，或是有座位

的餐廳  
 

時：2005 
地：Baton Rouge, 路易斯安那州  
名：Mall of Louisiana 
GGP 在購物商場邊增加 210000 平方英呎

的高檔購物、飲食、娛樂的服務，以營造

自然、開放空間的生活風格購物中心  
資料來源：Beyard & O’Mar(1999), Gentry (2005), ICSC(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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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購物中心對經濟面及社會面之影響  

 

（一）購物中心對經濟面之影響  

依 ICSC（2006.11）的分析，購物中心已經成為全美其所處地區

在經濟與社會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以全國的角度而言，全美

購物中心的數量在 2005 年已達 48,695 家、總出租面積（GLA）為 60.6
億平方英呎，較 2004 年的 47,834 家、總樓地板面積 59.5 億平方英呎，

增加了 861 家、11 萬平方英呎。（參見表 2-11）其中又以加州、佛羅

里達州及德州的總出租面積最高，占全美國總樓地板面積的 27.3%。

2005 年美國各州購物中心的總樓地板排名參見附錄三附表 3-5，美國

25 個重要城市購物中心的名稱與數量參見附錄三附表 3-6。  

2005 年美國購物中心的規模分佈如下，面積少於 9,290 平方公尺

的購物中心數量有 30,270 家，佔總家數的 62.16%；其次是介於 9,291
平方公尺到 18,580 平方公尺之間的購物中心有 11,617 家，佔總家數

的 23.86%；介於 18,581 平方公尺到 37,161 平方公尺之間有 4,405 家，

佔總家數的 9.05%；介於 37,162 平方公尺到 74,332 平方公尺之間有

1,628 家，佔總家數的 3.34%，介於 74,333 平方公尺到 92,903 平方公

尺之間有 338 家，佔總家數的 0.69%，大於 9,2903 平方公尺的家數有

424 家，佔總家數的 0.9%。（參見表 2-11）2004 年各規模的比例與 2005
年者近似。  

對地方經濟的貢獻方面，2005 年每個月約有 1.91 億的成年人在美

國的各種購物中心完成消費，此數值高於 2004 年的 1.88 億人。2005
年，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shopping center-inclined sale）估計有 2.12
兆美元，高於 2004 年的 2 兆美元。此外，從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

（shopping center-inclined sale）課徵到的州營業稅（state sales tax）
有 1,144 億美元，也比 2004 年的 1,082 億美元來得高。與購物中心相

關的工作機會，在 2005 年有 12,675,920 個，占了全國非農業勞動力

的 9.5%，與 2004 年的非農業勞動力相比，比例相同。（參見表 2-11）
（ICSC,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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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美國購物中心對經濟面之影響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購物中心統計  
  購物中心家數 46,438 47,104 47,834 48,695
  可供出租面積(億) 57.7 58.6 59.5 60.6
  每月惠顧成人次數(億) 1.858 1.876 1.887 1.908
購物中心家數（按規模分）  
  小於 9290 (m2) 28,819 29,234 29,710 30,270
  9291~18580 (m2) 11,220 11,336 11,471 11,617
  18581~37161 (m2) 4,137 4,233 4,315 4,405
  37161~74322 (m2) 1,507 1,540 1,573 1,628
  74322~92903 (m2) 332 334 335 338
  大於 92903 (m2) 424 427 430 437
購物中心對地方經濟的貢獻  
  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兆) 1.81 1.88 2.00 2.12
  州營業稅(億) 952 1,011 1,082 1,144
  與購物中心相關的工作機會 12,455,425 12,367,953 12,492,950 12,675,920
  非農勞動力比例 9.6% 9.5% 9.5% 9.5%
資料來源：  ICSC, 2006.11 

 

（二）購物中心對社會面之影響  

Soriano(2006)於 2005 年在 56 家區域型及超區域型購物中心，面

訪離開的 21,000 位購物者 24，得到消費者購物行為改變的重點是 2005
年的購物者較之 2004 年之購物者，在全國的購物中心中停留較長的時

間，並且支出更多的消費金額。研究重點結果摘述如下。  

在 2005 年，消費者平均每個月惠顧購物中心 3.1 次，或是一年內

惠顧 37 次。與 2004 年的 2.9 次及 2003 年的 3.2 次相比，差距不大。

消費者停留的時間，在 2003-2005 年之間最高達到 82.2 分鐘，與

1996-2002 年對照而言，相對較高。詳見表 2-12。  

                                                 
24  為使每年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穩定，故選取 39 歲生活在每戶三人、且年家庭收
入約為 51,000 美元的中產階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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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2 美國購物中心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1996-2005) 

 1996 1996-97 1998-99 2000-01 2001-02 2003 2004 2005
每個月的平均惠顧次數 3.2 3.3 3.4 3.4 3.3 3.2 2.9 3.1
惠顧停留時間 (分) 77.0 75.5 76.4 78.1 75.1 82.2 80.6 81.5
惠顧目的 (消費者百分比)   
  一般消費／逛街 34.3 37.2 37.0 23.2 23.4 33.5 38.8 44.1
  專賣店／購物 49.2 47.1 43.0 60.3 58.8 44.9 38.9 33.5
依惠顧目的不同的停留時間

(分)   

  一般消費／逛街 82.0 81.9 82.6 85.1 90.8 87.9 88.5
  專賣店／購物 69.0 69.3 73.5 68.8 71.4 74.6 71.4

每次惠顧的總消費金額* ($) 66.70 63.50 68.20 75.10 71.90 83.30 86.30 90.90
  百貨公司  34.10 33.90 35.20 35.90 34.10 36.00 42.50 44.70
  購物中心的商店 28.40 6.10 29.40 37.40 35.50 42.20 40.10 42.50
  餐廳／食品 4.20 4.00 4.10 4.70 4.10 5.90 5.40 5.30
資料來源：  ICSC, 2006.11; Soriano(2006) 

 

雖然男性惠顧購物中心的次數 3.2 次，較女性的 3.1 次高出一點

點，但是男性每次惠顧停留時間約 74.9 分鐘，少於女性每次惠顧停留

時間 85.1 分鐘。詳見表 2-13。  

表 2-13 美國購物中心消費者的消費特性（2000-2005）──以性別分  

 2000-01 2001-02 2003 2004 2005
男性       
  占購物中心消費者的百分比  37 37 39 35 36
  每月平均惠顧次數  3.4 3.3 3.2 3.1 3.3
  惠顧停留時間  (分 ) 68.9 65.6 75.0 73.9 74.9
  每次惠顧的總消費金額  70.10 67.10 78.50 82.70 85.20
女性   
  占購物中心消費者的百分比  63 63 61 65 64
  每月平均惠顧次數  3.3 3.3 3.1 2.8 3.1
  惠顧停留時間  (分 ) 83.5 80.8 86.7 84.2 85.1
  每次惠顧的總消費金額  78.10 74.80 86.20 88.20 94.20

資料來源：  ICSC, 2006.11; Soriano(2006) 

 

2005 年的資料顯示，消費者惠顧超區域型的購物中心（8000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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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呎以上）次數較多，有 3.2 次，停留時間也較長，有 82.5 分鐘。

詳見表 2-14。  

表 2-14  2005 年美國購物中心消費者的消費特性  
──依購物中心規模分  

購物中心規模  
購物中心

整體 800000 平方

英呎以下 
800000 平方

英呎以上 

每月平均惠顧次數 3.1 3.0 3.2
惠顧停留時間 (分) 81.5 77.4 82.5
惠顧目的 (消費者百分比)  
  一般消費／逛街 44.1% 38.6% 45.5%
  Specific store／Perchase 33.5% 39.2% 32.0%
  餐廳／食品 6.5% 7.5% 6.2%
  Attend a special event／電影 2.7% 2.2% 2.8%
  其他 13.3% 12.5% 13.5%
A. 拜訪百貨公司的次數 
Number of Department Stores Visited 1.0 1.1 0.9

B. 於百貨公司消費的次數 
Number of Department Stores Where Made Purchases 0.5 0.6 0.5

C. 於百貨公司消費比率  (B/A) 50% 55% 56%
D. 拜訪零售店的次數 
Number of Mall Shops Visited 1.9 1.2 2.1

E. 於零售店消費的次數 
Number of Mall Shops Where Made Purchases 0.9 0.7 1.0

F. 於零售店消費比率  (E/D) 47% 58% 48%
每次惠顧百貨公司的消費金額 
Department Store Spending Per Mall Visit $44.70 $58.50 $40.40

每次惠顧零售店的消費金額 
Mall Shop Spending Per Mall Visit $42.50 $45.00 $41.60

每次惠顧餐廳／食品的消費金額 $5.30 $6.20 $5.10
每次惠顧購物中心的總消費金額* $90.90 $102.90 $87.90

資料來源：  ICSC, 2006.11; Soriano(2006) 

 

綜觀美國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其型態的轉變皆為滿足消費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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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變化，較乏政府政策的介入。在聯邦政府部分，有 1970 年環境保

護局的干預及 1975 年住宅及都市發展部的介入。在地方政府部分，於

1999 年時，加州議會提案限制主力型購物中心及大型零售業的總出租

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9290 平方公尺。同年 9 月，亞歷桑那州的 Tucson
市限制倉儲式零售業的數量；10 月，馬里蘭州的 Rockville 市亦暫緩

了總出租樓地板面積大於 5574 平方公尺的零售業開發案，以換取足夠

時間考量其影響程度與制定相關法令。  

同樣位於北美洲的加拿大，West Edmonton Mall 每年為加拿大

Edmonton 帶來不少的經濟效益，Finn & Erdem(1995)將目標放在如何

評估 West Edmonton Mall 真正的經濟效益。WEM 是一個主題公園與

購物設施的結合，從這類 Mega Multi Mall 中分離出經濟面的影響是件

困難的事情，因為必須區別出在地的居民與觀光客，又須了解觀光客

從何而來？這些觀光客做了多少消費？Finn & Erdem 檢視了 Triple 
Five（West Edmonton Mall 的開發商）發佈的研究結果，認為該研究

在估計經濟影響時，有高估開發商貢獻之嫌，此估計將使開發商藉此

獲取政府部門的補助及稅賦優惠。  

 

 

 

 

 

 

55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第三節   日本的購物中心  

 

一、購物中心之設置背景、相關法令與發展歷程  

 

（一）購物中心之設置背景  

  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發展，可分為戰後復興期（1950
年代）、高度成長期（1960 年代）、經濟全盛期（1970 年代）、產業結

構轉型期（1980 年代）、高度競爭期（1990 年代）及經濟復甦期（21
世紀）等六個階段，零售業在經濟發展各階段的發展特色簡述如下。  

1. 戰後復興期（1950 年代）  

  日本戰後，52~53 年間個人消費力回升，百貨店又再度新設，如

池袋的西武百貨，關西地區的阪急百貨、大丸百貨進入東京都區，同

時車站毗鄰的店舖開張興盛。  

2. 高度成長期（1960 年代）  

  此時期日本進入美國式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經濟結構。池田內

閣的「所得倍增計劃」政策下，日本 GNP 躍昇世界第二位，一般世代

所得倍增，消費者購買能力強盛，家庭單位富裕，對於家庭電器化製

品需求旺盛。50 年代 GMS（總合スーパー）會社誕生，由於 60 年代

消費能力的刺激，市場擴張迅速，故稱「流通革命論」。在日本 60 年

代，都市化的住宅區也朝郊區化擴張，郊區地域集合住宅的開發，大

型店開店立地點亦隨之外移。  

3. 經濟全盛期（1970 年代）  

  70 年代流通願景的主要準則是市場結構高度化、維持有效競爭，

大型店開店條件之規制、增進消費者權益。此年代出現第一次石油危

機、物價暴漲，1975 年完全失業者超過 100 萬人。1969 年出現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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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1978 年之後加盟體系見雛型，連鎖店體制建立在即，徹底

管理商品情報及如何提高物流效率，成為當務之急。  

4. 產業結構轉型期（1980 年代）  

    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影響及「消費力不振」，產業結構從「重、

厚、長、大」型轉型成「輕、薄、短、小」。至 1989 年，由於「日美

經濟結構問題協議」對於日本流通業結構提出開放協議，國際性流通

企業遂出現在日本市場；便利商店也在此時期以新業態出現，男士服

飾專門店、家電專門店、書籍專門店等特定區隔的專門店亦出現在日

本市場。在「90 年代之流通願景」推動下，零售業的體質改善，批發

業的體質強化。1989 年 4 月導入 3%消費稅。  

5. 高度競爭期（1990 年代）  

  由於受到美國的經濟結構問題協商，大店法的規制緩和，大店的

開發活化，地價攀升至高點；但自 92 年起，地價指數急速下降，至

99 年仍在谷底。90 年代日本土地價格面臨快速地下跌，郊區和農村的

土地每年以 10%到 20%的幅度下跌。此外，日本產業基礎的掏空導致

數以千計的工廠結束營業，進一步造成可用土地的大幅增加。對郊區

和農村區域而言，大幅度降低的土地價格與可利用的更多資產，促使

購物中心數量的快速成長。  

 

（二）購物中心之相關法令  

日本在 70 年代初及 90 年代末，進行影響零售業發展相關法令之

制定與修訂。即 1973 年制定「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及「大規模零售

業店舖法（簡稱大店法）」，1991 年發佈「特定商業集積整備法」及制

定「借地借家法」新法（並廢止 1921 年的舊法），1992 年「定期借地

法」，1998 年「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施行，2000 年修訂「定期借家

法」及制定「大規模零售店舖立地法（Large-Scale Retail Store Location 
Law，簡稱大店立地法）」（並廢止 1973 年的舊法）。重點說明上述法

律內容如下。（及川亘弘，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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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3 月「大規模零售店鋪法（簡稱大店法）」公佈實施，主

要是對 500 平方公尺以上的大規模零售店的開店日期、店鋪面積、開

店時間等進行規範管理；其中對大型零售店的營業時間做出限制，目

的是保護中、小零售店鋪的生存發展，而且大店或是購物中心的開發

者，必須獲得其附近競爭者的同意才可建造，由於這樣的協調常常要

花上數年的時間，迫使開發者負擔起極大的風險，成為購物中心開發

的絆腳石。  

1993 年實施管理土地和建築租用的「新借地借家法」。土地所有

權人可中期活用土地，並在租用期結束之後將他們的土地拿回，然而

承租戶不能強迫地主將其地上物買回。由於固定租期，土地所有權人

不再要求土地使用的龐大預付費用，對於開發者而言，可以使開發提

案在符合經濟的情況下進行。之後，再於 1999 年將「定期借家制度」

導入及修正，2000 年再次施行。  

2000 年 6 月公佈實施「大規模零售店鋪立地法（簡稱大店立地

法）」，此法建立了一套大規模零售店舖的設置者（建築物的所有者）

須聽取市鎮村的意見，並須回應及表達關懷的程序，意即在大規模零

售店舖於新設置、開張後設施的配置或是營運方法變更等時候，須與

周邊的地區居民、當地的經營者、工商單位協調，以緩和設置後產生

對交通、噪音與廢棄物等生活環境的影響。此法所稱大規模零售店舖，

是指樓地板面積超過 1,000 平方公尺的建築物，且該項建築物為供給

零售業的店舖使用。其次，大店立地法中取消大多數關於開設大型零

售商店的限制性規定，但是由於需要辦理環境評估方面的手續，在這

個法律頒佈實施之後，實際上大型商店新開張數都較前幾年有減少的

趨勢。此法並賦予市政當局有權拒絕對當地環境具有不利影響的商店

設立。第三，大店立地法不僅在開設大規模零售店時發揮作用，對零

售店開設後產生影響生活環境等新問題也要求店家採取新對策，對不

採取新對策者和不進行申辦手續就更改對策者進行懲處。  

2000 年，同步修正「都市計畫法」及公佈實施「中心市街地活性

化法」。「都市計畫法」的修正內容主要是支援開設大型商店的相關規

定，如要求大規模集客設施的立地說明、開發許可制度內要求公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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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設施的立地說明、大規模開發許可制度內「市街化調整區域」的立

地說明。「中心市街地活性化法」則說明活性化的基本理念、規範相關

權責，強化國家中央主導認定立地條件的選擇及集中處理，鼓勵民間

參與規劃主導「中活化」協議會的運作，大幅擴充支援性措施等等。  

比較「大店法」與「大店立地法」之重要內容可知，「大店法」實

為保障中小型零售業者的生存空間，「大店立地法」除將限制大型店舖

的相關規定取消外，亦規範大型商業設施對交通、噪音、廢棄物等方

面的衝擊處理方式，參見表 2-15。  

「大店立地法」、2000 年修正後的「都市計畫法」及「中心市街活

性化法」等三法，稱為「街道活化的關連三法」（街づくり關連三法）。

業者顧慮此三法實施後的可能衝擊，導致 2000 年有 149 家購物中心開

幕，為日本購物中心開幕家數的年度最高點。雖然對於「大店立地法」

的擔心可能是毫無根據的，但是 2001 年只有 38 家購物中心開幕。儘

管 2005 年購物中心的發展又回到正常的情況（有 61 家開幕），但這數

字仍然低於 90 年代每年平均開幕 100 家的情況。在這個法律頒佈實施

之後，大型商店新開張數實際上都較前幾年減少。儘管如此，大型商

店的總量還是逐年增加，而且，新開張的商店數量將肯定超過此三法

律頒佈實施之前的商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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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日本大店法及大店立地法之重要內容比較  

項目 大店法（大規模零售店舖法） 大店立地法（大規模零售店舖立地法） 

施行 1974 年 2000 年 

背景 - 大型店舖（百貨、超市等）之

設置對中小店鋪營運的確保 
- 國際化因素造成管制減緩 
- 對生活環境的回應 

基本

理念 
- 經濟管制 
- 資訊公開 

- 社會環境的限制 
- 自治事務 
- 資訊公開、過程透明化 

目的 - 經濟規制的手段 
- 限制大型店開店，以確保中小

型零售業者的事業規模及商業

機會 

- 社會規制的手段 
- 市場開放 (廢止大型店開店的限制) 
- 維持大型店周邊的生活環境 

規制

對象 
店舖面積 500 ㎡ 以上 店舖面積 1000 ㎡ 以上 

審查

基準 
審查要領 大店立地法第四條之基本方針 

項目 事業活動 
- 店舖面積 
- 開店日 
- 閉店時間 
- 休業日數 

交通對策 
- 預防對週邊環境的影響衝擊，並且確保停車

場數 
- 停車場的位置和構造  
- 確保分散停車場  
- 確保備有自行車的停車場、來店的路徑

的設定等  
噪音對策 
- 開店前管制及預防可能發生的噪音 
- 適用「環境基本法」、「噪音防止法」 
廢棄物對策 
- 確保廢棄物處理場所 
- 適當的搬運及處理等  
其他 
- 鄰街環境的考量 
- 防災對策的協力 

審查

對象 
- 開店日期 
- 店鋪面積 
- 關店時間 
- 休息天數 

- 設置日期 
- 店鋪總面積 
- 店舖設施設置相關注意事項（停車、廢棄物保

管、噪音設施的位置與數量） 

60 



第二章  檢視國外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項目 大店法（大規模零售店舖法） 大店立地法（大規模零售店舖立地法） 

意見

聽取

對象 

- 地區的業者、消費者、學者 
- 市、區町村、商工會、商工會

議所 

- 市、區町村 
- 周遭住戶 

運用

主體 
- 1 種大型店－通產大臣 
- 2 種大型店－都道府縣知事 

- 都道府縣、政令指定都市 

過程

時間 
（開

店日

限制）

- 1 年以內（從建築物公開標示

的 7 各月內） 
- 10 個月以內 
 

審查

機關 
- 大規模店鋪審議會 - 都道府縣、政令指定都市 

調整

方法 
- 意見、命令、罰則 - 意見、勸告、公開發表 

情報

公開 
部分公開 
- 3、5、6、9 條的內容（含變更）

- 地緣說明內容 

全面公開 

資料來源：「これからの流通がわかる本」、ぱる出版、21 頁  

 

（三）購物中心之發展歷程  

依日本購物中心協會的調查，1970 年之前，只有 131 家購物中心，

1970 年代日本購物中心增加了 515 家。1980 年代則興建了 645 家，而

1980 年代末期和 1990 年代初期大規模的經濟泡沫，使一批銀行和企

業為不良貸款和不良資產所困。然而，日本的購物中心反而在此期間

經歷了最快速的成長，幾乎現存購物中心的 40%（2,704 家中的 1,015
家）皆是在此時期開幕的，尤其是在 1992 年至 2000 年間，每年都有

超過 100 家的購物中心成立。再從購物中心營業額佔整體零售營業額

的市場佔有率觀察，1979 年的市佔率為 8%，成長至 2004 年的 21%，

並在 2000 年達到最高峰。2005 年，購物中心的營業額約為 26.73 兆

日圓，比 2004 年成長了 12%。（JCSC（日本購物中心協會），2006）  

日本在 70 年代之前，購物中心的設置區域以市中心為主，291 家

占全國設置總家數之 45.6%，郊外及都市近郊並非設置的主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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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轉以郊外地區為主，291 家占全國設置總家數之 45.5%，市中

心的購物中心數僅新增 187 家。90 年代於郊外地區設置購物中心之家

數較之 80 年代倍增至 625 家，占全國設置總家數達 61.7%，設置於市

中心的家數僅 168 家。2000 年之後，購物中心的新增地區仍以郊外為

主，至 2005 年為止，郊區新增 282 家占全國設置總家數高達 68.1%，

市中心家數僅新增 61 家。整體而言，日本購物中心有一半家數設置於

郊外地區，設置於市中心及近郊地區的購物中心家數占另一半。（參見

表 2-16）  

表 2-16 日本各時代購物中心之設置數量與地區分布  

 ~79 80~89 90~99 00-05 計 

總合 638 639 1,013 414 2,704 
中心地域 291 187 168 61 707 

大都市 97 36 40 25 199
中都市 107 73 65 24 268
小都市 86 74 51 11 222

町村 1 4 12 1 18
周邊地域 168 161 220 71 620 
郊外地域 179 291 625 282 1,377 
資料來源： JCSC (2006: 247)，ショッピングセンター用語辭典  

 

1950 年代，首家豐橋車站大樓開展了購物中心的發展，1968 年開

始發展郊區型及社區型購物中心，然而 1969 年位於郊區的玉川高島屋

購物中心，才是符合定義──以高島屋百貨公司為主力商店、搭配 128
家專門店集中在同一棟建築物中營業，並且提供 1000 部汽車停車位的

真正購物中心。  

1969 ~ 1975 年為購物中心的試驗學習期。日本購物中心的經營（開

發、管理）know-how 在此期間大體確立，強力主導購物中心開發的

正是以量販店為主力店、以綜合商品零售業者兼為購物中心的開發

商，日本購物中心的發展依賴此類開發商者非常多。  

1980 年代除了開展再開發型或設施舊地開發型購物中心之外，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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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型購物中心亦急速增加。直至 90 年代，清倉特賣購物中心才開始在

日本興起，且為 2000 年後的蓬勃成長奠定基礎。此外，再開發型或設

施舊地開發型購物中心亦持續推展。2000 年後，受大店立地法實施之

影響，購物中心的設置速度減緩；然而在 2004 年與美國同步推出生活

風格購物中心。日本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詳見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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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日本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  

時期 經濟

背景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車站大樓：1950 年第一家「豐橋車站大樓」，

開展了購物中心產業的發展。 
時：1950 
名：豐橋車站大樓／當初被稱為民

眾車站的這個設施，在都市改造的

意義下，有札幌、水戶、京都、金

澤、小倉等約 60 處。 

1950s 

戰
後
復
興
期 

1. 地下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公共交通大

樓開始成為綜合性商業大樓的首創。 
時：1952 年 
名：「東京車站名店街（52 家店）」

 
時：1957 
名：數寄屋橋中心 

1963  時：1963 年 
名：「梅田地下街」在擁有 260
家店舖下開幕。 
現在有「全國地下街聯合會」的組

織，在與東京八重洲、新宿、橫濱

車站東、西口、名古屋車站前、大

阪、梅田、難波、神戶、三之宮、

福岡天神等周邊設施之整體關連

性上，發揮了轉運站特有的功能。

1968 1. 郊外型購物中心的起源。 
2. 成為關西地方社區型購物中心急速發展的契

機。 
3. 以日本國內為對象的行銷構想來規劃購物中

心開發的動向。 

時：1968 年 3 月 
地：泉屋 (Izuniya) 在南海高野線

的 Mozu 車站 
名：百舌鳥購物中心 
 
時：1968 年 11 月 
地：寢屋川市 
名：Daiei 香里 Shopper’s Plaza 

1969 

經
濟
成
長
期 

1. 配合汽車化的購物中心構造，首次以百貨公

司為核心店，追求都市感覺的高品味等意義

上，被稱為是「真正的購物中心時代的開

幕」。 
2. 藉斜坡道跨越國道，讓車子停到別棟立體停

車場的控制交通技法，以及在中庭設置裝飾階

梯，可在活動時使用的構想。 

時：1969 年 11 月 
地：世田谷國道 246 號旁的多摩川

名：玉川高島屋購物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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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經濟

背景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1971 1. 日本國鐵出資的約有 60 家，於 1971 年新設

的部分，樓地板面積已達 150 萬平方公尺。

2. 民營化後為了消除國鐵時代的虧損及擴張事

業，活用分散在全國各地的鐵路用地型購物

中心開發持續在進行。 

 

1973 
| 

1975 

1. 1973 年 4 月日本購物中心協會在東京都成立，該協會是為了促進日本購物中

心的合理發展和普及，以及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方式。 
2. 1975 年 4 月，該協會歸屬經濟貿易和工業部領導。 
3. 該協會擁有 1,000 多家公司會員，協會的成員遍及各行各業，包括購物中心

開發商、零售商和有關行業的公司。 
1975 

經
濟
全
盛
期 

1. 1975 年 3 月「大店法」公佈實施，主張大店

或是購物中心的開發者必須獲得其附近競爭

者的同意才可建造，由於這樣的協調常常要

花上數年的時間，迫使開發者負擔起極大的

風險，成為購物中心開發的絆腳石。 
2. 汽車立地型購物中心之起源，不利用電車、

巴士等大量運輸系統，而靠廣大的停車場、

腳踏車場的購物中心陸續登場，日本的購物

中心從此進入了另一個新的紀元。大眾交通

系統尚未發達的大部分地方都市，該類型購

物中心的進駐隨汽車化的普及相對提高。 

 
 
 
 
 
 
 

時：1975 年 
地：中京地區 
名：豐田 Jusco，一宮 Uni，春日

井西友 
1980 1. 再開發型或設施舊地開發型購物中心之起

源。 
2. 地價暴漲，購買新地作購物中心開發困難，

所以活用廢棄設施舊地、鐵路用地、工廠舊

地的開發案件也不在少數。 

時：1980 年 10 月 
地：東京都池袋 
名：陽光城（Sunshine City） 
其他：下關 Sea Mall，福岡

Daiei，Katakura Mall 
1981 1. 汽車立地型購物中心之急速推展。 

2. 地方都市型購物中心，已經進入依據停車場

的大小來競爭繁榮的時代。 

時：1981 年 
地：船橋 
名：Lala Port 

1987 

產
業
結
構
轉
型
期 

1. 日本國有鐵路在 1987 年私有化，由於注入了

購物中心的元素，協助了火車站附近區域的

重新開發。 
2. 「非鐵路的商業思維」在全日本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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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經濟

背景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1. 日本 Outlet Center 起源。 
2. Outlet Center 成為服飾製造業者將殘存品現

金化的最終處理場。 

時：1993 年 11 月 
地：埼玉縣大井町 
名：Rism 

3. 為日本本土最大 Outlet Center 開發商：三井

不動產（Mitsui Fudosan）的第一家店。 
時：1995 年 3 月 
地：大阪府大阪市 
名：Blossom outlet 

1990s 

4. 此家 Outlet 為渡假名勝地的先驅，成功引進

精品品牌，為 PRADA 第一次進駐日本

Outlet Center 的例子。 

時：1997 年 7 月 
地：長野縣輕井澤町 
名：Prince Shopping Plaza East 

1993 1. 實施管理土地和建築租用的「新借地借家法」。 
2. 1993~1997 年五年間，全日本僅有三家 Outlet Center 開幕。  

1994 1. 再開發型或設施舊地開發型購物中心之推

展。 
2. 啤酒廠綜合商業再開發案。 

時：1994 年 10 月 
地：東京都惠比壽 
名：Garden Place 

1996 1. 再開發型或設施舊地開發型購物中心之推

展。 
時：1996 年 10 月 
地：東京都新宿 
名：「時代廣場」商業大樓 

1997 

高
度
競
爭
期 

1. 「非鐵路的商業思維」 時：1997 年 
名：Sunflower Plan，藉由減少辦

公室空間與增加商店和餐廳的方

式，創造了火車站一天吸引三萬名

乘客的紀錄。 

66 



第二章  檢視國外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時期 經濟

背景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1998 
－1999 

1. 由三井不動產開發，以 Urban Entertainment 
Center 為定位、美國東海岸風味的港口街道

為主題，在離東京都剛好的距離之下，以集

結遠低於百貨公司價格的受歡迎品牌，點燃

了日本 Outlet Center 開店熱潮。 
2. Outlet Center 以商圈半徑 20 公里為界限的多

店舖連鎖模式設立。 
3. 1998 年日本 Outlet Center 共設立了六家，並

吸引了美國第二大 Outlet Center 開發商進

入，與三菱地所和日商岩井成立 Chelsea 
JAPAN，展開日本 Outlet Center 市場開發，

為 2000年日本Outlet Center蓬勃成長奠定基

石。 

時：1998 年 9 月 
地：神奈川縣橫濱市 
名：Bayside Marina  
時：1999 年 3 月 
地：大阪府大阪市 
名：Mare 
時：1999 年 4 月 
地：福岡縣久山町 
名：Torias 久山 
時：1999 年 7 月 
地：大阪府貝塚町 
名：Costa Mall 
時：1999 年 9 月 
地：兵庫縣神戶市 
名：Portal Bazar 
時：1999 年 9 月 
地：大阪府岸和田市 
名：CanCan Bayside 

2000 經

濟

復

甦

期 

1. 6 月，大店立地法（Large-Scale Retail Store 
Location Law）公佈實施。 

2. Chelsea JAPAN 以美國開店地點選擇模式策

略，在距離東京兩個小時車程的荒郊野外開

設御殿場 Premium Center，達成 Outlet Center
低成本開發與完全區隔正品市場的優勢。 

3. 日本三井不動產為日本本土 Outlet Center 主
要開發商。 

4. 在十多年長期通貨緊縮，以及消費低迷不振

的情況之下，使得由消費者、供給者、開發

商三者之間構成的經濟體系和需求內容產生

變革，在消費者遠離正品賣場、供給者需要

降低庫存之下，開發商成立快回收型購物中

心，形成日本 2000 年 Outlet Center 的開店高

峰期。 

時：2000 年 7 月 
地：靜岡縣御殿場市 
名：御殿場 Premium Center 
 
時：2000 年 9 月 
地：東京八王子 
名：La Fete 多摩 
 
時：2000 年 11 月 
地：大阪府泉佐野市 
名：Renku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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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經濟

背景 原則、特色、影響 案例 

2001 1. 「非鐵路的商業思維」 
2. 經歷 10 多年鐵路私有化的再開發計畫，替

鐵軌增添了新的商業空間。 

時：2001 年 
地：東京都 
名：Cosmos Plan，也以減少辦公

室的空間與增加商店和餐廳的方

式，創造了一天服務二十萬名乘客

的記錄。 
2003 1. 於 1986 年被指定為重點再開發地區，歷時

17 年後開幕。 
2. 中心概念為「文化都心」，包括：辦公室、住

宅、飯店、商店街、美術館、電視公司等。

時：2003 年 4 月 
地：六本木 
名：六本木之丘 

2004 1. 由美國所發展出以「生活風格」為概念的新

型態購物中心已開始進入日本。 
2. 三井不動產公司已經發展出三種 「生活風格

園區」（Lifestyle Park）的概念。 
3. 雖然面臨了有限的土地空間問題，購物中心

在日本是一個實際上與經濟上皆可測量的領

域，而新概念的興起（如生活風格）則顯示

了購物中心產業發展的生命力。 

時：2004 年 
名：La La Terrace Minami Senju。
有 31 家承租戶，主力店為超級市

場，其餘店家包括時尚名店、11
家餐館與 1 家為兒童英語學習中

心。 

2006 1. 表參道精品大道，臨路舊有住宅之再開發

案。 
2. 創造表參道外街與內街的店家串連及商業環

境活化的案例。 

時：2006 年 
地：南青山 
名：表參道之丘 

 

 

二、日本購物中心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一）經濟面向的影響  

全零售業的總銷售額自 1979 年至 2004 年間持續成長，然而購物

中心、百貨店與超市此三種業態對於總銷售額的貢獻並非沒有變動。

1979 年開始到 2004 年這段期間，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此三種業態市

佔率的消長。購物中心的市佔率於此期間內大幅成長，在 1979 年僅

7.84%，到了 2004 年占了 19.79%，達到全零售業總銷售額的五分之

一。百貨公司的市佔率成長趨勢恰好與購物中心相反，自 1979 年起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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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減少，從 8.1%下滑至 6.64%。超市的市佔率，則自 1979 年起呈現

緩慢成長的趨勢，從 6.88%上升至 9.43%。由此可知，購物中心在日

本零售業裡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百貨公司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參見

表 2-18）。  

 

（二）社會面向的影響  

Sulkin(2004)提出，過去 15 年，購物中心的繁榮已經和日本工作

與購物習慣的巨大改變產生接合。15 年前，每個人一星期要工作六

天，但當週休二日的來臨，數以百萬的日本人比以前多了更多的空閒

時間，而購物和休閒產業也適時的填補了此一空缺。家庭共同參與的

購物和娛樂產業紛紛提供更多的選擇和形式，尤其是在郊區。此外，

職業婦女比例的增加也對日本購物中心產業產生影響。當越來越多的

女性進入職場，對於便利、一次購足便產生很大的需求，大型超市便

開始激增。儘管女性工作習慣的改變，日本人仍然偏好生鮮食物，和

美國人購買一般商品與食品是分離的狀況相比，日本購物中心有很大

的比例是以超級市場作為主力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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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歷年日本購物中心之總銷售額變遷及其在零售業之市佔率  

全零售業 購物中心總銷售額 百貨店總銷售額 超市總銷售額 
 

總銷售額 (A) (B) 比例(%) (C) 比例(%) (D) 比例

(%) 

1979 735,644 57,667 7.84 59,590 8.10 50,608 6.88 
1980 - 62,049 - 65,013 - 56,840 - 

1981 - 80,941 - 69,293 - 62,345 - 
1982 939,711 90,818 9.66 71,537 7.61 65,802 7.00 
1983 - 91,732 - 73,080 - 68,384 - 
1984 - 100,722 - 76,438 - 71,002 - 
1985 1,017,188 106,207 10.44 79,827 7.85 72,990 7.18 

1986 - 113,774 - 84,164 - 75,603 - 
1987 - 118,954 - 88,793 - 78,750 - 
1988 1,148,399 135,912 11.83 95,518 8.32 82,326 7.26 
1989 - 139,613 - 105,165 - 88,587 - 
1990 - 151,153 - 114,560 - 94,858 - 

1991 1,422,911 161,987 11.38 120,851 8.49 100,790 7.08 
1992 - 168,360 - 119,302 - 102,735 - 
1993 - 170,585 - 112,635 - 102,261 - 
1994 1,433,250 222,029 15.49 110,248 7.69 107,679 7.51 
1995 - 227,868 - 108,248 - 115,149 - 

1996 - 246,557 - 110,390 - 119,372 - 
1997 1,477,541 256,039 17.33 111,091 7.51 123,039 8.33 
1998 - 251,083 - 106,573 - 125,911 - 
1999 1,438,326 272,016 18.91 102,854 7.15 128,390 8.93 
2000 - 281,325 - 100,115 - 126,224 - 

2001 - 266,275 - 96,261 - 127,147 - 
2002 1,351,253 261,158 19.33 93,652 6.93 126,677 9.37 
2003 - 261,895 - 91,067 - 126,526 - 
2004 1,332,851 263,826 19.79 88,526 6.64 125,746 9.43 
2005 (*1,295,170) 267,298 (20.64) (*87,696) (6.77) (*125,614) (9.70) 

資料來源： JCSC (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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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英國的購物中心  

 

一、設置背景、政策方向與相關法令  

 

（一）英國大型購物中心之開發背景  

1.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期──導入期  

英國大型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二次大戰後。自 1950 年

代開始，英國政府開始引進美國式已規劃的單一建物購物中心（也就

是俗稱的 planned shopping malls）來抒解國內持續成長零售消費額的

壓力，並提升傳統未規劃零售區域之現在化過程。然而，受限於相關

規劃法令，該新型態的購物中心開發均僅侷限於傳統（或既有）市鎮

中心（ town or city centres）。尤其，那些在大戰期間招受轟炸而幾乎

癱瘓的老舊市鎮中心，政府更藉由引進新型態之購物中心，重新規劃

（或更新）該中心。  

此外，該期間之零售業開發方式大都以沿大型廣場或者是以無遮

蔽通道來連接規劃零售商家為主。至於真正大型有遮蔽之單一建物購

物中心（shopping malls），則要到 1960 年代早期才在英國出現（Guy, 
1994: 183）。  

2. 196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早期──萌芽期  

在 1960 年代後期到 1970 年代早期，英國境內許多市鎮中心都陸

續興建第一個（或陸續規劃的第二個）大型購物中心。依據 Guy（1994: 
183）的統計顯示，在該期間（從 1965 年到 1975 年）全英國至少已經

有 300 個市鎮中心設置面積超過 50,000 平方英尺（約 4,647 平方公尺）

的購物中心。雖然這些購物中心，未必都是有遮蔽的單一建物購物中

心，但至少是已規劃型態的購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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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在此期間（1970 年代早期），英國零售業態

──大型賣場（superstores）與量販店（hypermarkets），也出現首次

郊區化現象。若依據 Schiller（1986: 13, 1987: 65-66）英國購物中心郊

區化的三波段來看，該波段是屬於第一波段，主要是以販售食物為主

的大型購物中心。  

3. 1970 年代末期──蔓延期  

此種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風潮仍然持續發燒到 1970 年代後期，且

設置之區位也從傳統（或既有）市鎮中心蔓延到新市鎮（或新社區）。

Guy（1994: 164）則彙整該期間賣場面積超過 500,000 平方英尺（約

46,465 平方公尺）之大型購物中心（參見表 2-19）。此種面積超過

500,000 平方英尺的大型購物中心，依據先前表 2-6 之定義，也就是一

般所謂的「區域型購物中心」。然而，就如同 Oughton 等人（2003: 4）
的駁斥，一般傳統概念並未將此時期之購物中心開發視為「區域型購

物中心」。Oughton 等人認為英國區域型購物中心應該出現在 1970 年

代，而非一般文獻所記載 1980 年代。同時，該類型之購物中心所座落

之區位也不應該侷限在郊區（out-of-town），也可以在市鎮中心（或新

市鎮）內。  

表 2-19 英國 1970 年代間主要大型購物中心開發之案例  

大型購物中心名稱與位置 
起始 
營運年 

座落 
區位 

樓地板面積 
(sq. m. gross) 

Shopping City, Runcorn 1971 新市鎮 55,398 
Arndale, Luton 1972 市鎮中心 64,631 
Victoria, Nottingham 1972 市鎮中心 57,430 
Telford SC, Telford 1973 新市鎮 60,014 
Kingfisher, Redditch 1973 新市鎮 62,415 
Arndale, Manchester 1976 市鎮中心 109,780 
Eldon Square, Newcastle 1976 市鎮中心 76,634 
Stonebrorough, Maidstone 1976 市鎮中心 50,043 
The Galleries, Washington 1977 新市鎮 50,135 
Central Milton Keynes, Milton Keynes 1979 新市鎮 98,332 
資料來源：Guy（199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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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英國大型購物中心郊區化現象亦持續進行，除先前提

及的大型賣場與量販店陸續遷往郊區外，以販售龐大而笨重物品為主

的零售商也出現外移郊區的現象。所謂龐大而笨重的物品主要包括家

俱、地毯與大型家電用品等。而零售批發倉庫（retail warehouses）可

以最為此階段之代表。Schiller（1986: 13, 1987: 65-66）稱此階段為英

國大型購物中心郊區化的第二波段。  

4.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蓬勃期  

1980 年代初期無論市鎮中心或新市鎮仍持續有許多大型購物中心

的興建案例，諸如 Basildon 在 1980 年開幕的 Eastgate Shopping 
Centre、Cardiff 在 1981 年的 St. Davids Shopping Centre 與 Peterborough
在 1982 年的 Queensgate Shopping Centre 等，都是著名的區域型購物

中心開發個案。  

然而，這股風潮到 1980 年代中期起了變化。自 1984 年國家級大

型衣服銷售連鎖商（Marks & Spencer）（英國著名的百貨公司）宣佈

將前往市中心商業區以外的地區開設新據點，所引發的另一波零售業

郊區化。不同於先前郊區化的零售商家，此波段主要是以銷售衣服、

比較性商品與一些服務性設施為主，而這些商品與設施以往僅有在傳

統市鎮中心內的零售區域（或已規劃的購物中心）才會被發現。Schiller
（1986: 13, 1987: 65-66）稱此為英國大型購物中心郊區化的第三波

段，亦即區域型購物中心的郊區化。  

根據 BDP Planning（1992: 27-28）引用牛津零售管理協會（Oxford 
Institute of Retail Management 簡稱：OXIRM）的統計資料顯示，自 1982
年到 1991 年全英國就有超過 50 件位於郊區的區域型購物中心申請

案，且其賣場面積都是超過 500,000 平方英尺的賣場。  

當然，若仔細考究英國最早的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興建案例是

1976 年開幕的 Brent Cross（Thomas & Bromley, 1993: 141）。延續 1980
年代這股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之開發熱潮，許多區域型購物中心逐漸

在英國郊區出現，依序是 Metro Centre、Merry Hill、Meadowhall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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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side 等。依據 England（2000: 156）的整理，迄今除上述四個購

物中心外，英國後續還有五個區域購物中心之興建個案，然而這些個

案也都在 1980 年代取得開發許可而在 1990 年代進行開發興建。這些

個案分別是 White Rose Centre、The Mall、Trafford Centre、Bluewater
與  Braehead，相關位置與開發面積整理如表 2-20。  

表 2-20 英國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開發案例  

購物中心名稱與位置 
樓地板面積 
(sq. m. gross) 

起始營運年 

Brent Cross, Hendon 70,000 1976 
Metro Centre, Gateshead 145,000 1986 
Merry Hill, Dudley 130,000 1989 
Meadowhall, Sheffield 120,000 1990 
Lakeside, Thurrock 120,000 1990 
White Rose Centre, Leeds 60,000 1997 
The Mall, Cribbs Causeway, Bristol 70,000 1998 
Trafford Centre, Manchester 120,000 1998 
Bluewater, Dartford 155,000 1999 
Braehead, Glasgow 90,000 1999 
資料來源：Guy(1994: 164), England(2000: 156, Table7.2) 

 

5.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嚴格管制期  

自 1996 年英國環境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修正第六

號規劃政策指導原則（Planning Policy Guidance: Town Centres and 
Retail Developments, No. 6，簡稱 PPG6）提出對大型購物中心開發限

制後，該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之開發在英國正式走入歷史。  

如同 Oughton 等人（2003: 94）的註解，雖然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

之開發受到阻礙，但受到經濟持續成長，此時期市鎮中心內之開發計

畫亦是絡繹不絕。若以短期來說，此階段之市鎮中心內之大型購物中

心成長速度確實非常快速；但若就長期來說，Oughton 等人亦憂心提

出，該類型購物中心在市鎮中心出現，代表市鎮中心之零售供給面積

持續增加，假以時日，當經濟成長緩和時（或走入衰退時），勢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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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面積過剩的窘竟。  

 

（二）英國大型購物中心之規劃政策與相關法令  

英國大型購物中心之規劃政策與相關法令規章之變革，可以由英

國規劃當局所奉行之規劃理論的演變程序來說明。特別是，土地使用

計畫是政府當局干涉私部門土地開發的最好方式，而各類型之開發衝

擊最終也將透過土地使用型態轉變來反應。而該計畫之研擬或開發許

可之決策，往往涉及政府當局的規劃政策與態度。  

England（2000: 31-42）回顧英國近 30 年來規劃理論，將其整理

如下四階段：  

1. 1960 年代──著重傳統的實質規劃  

直到 1960 年代，英國之規劃理念主要還是導入北美地區的規劃概

念，以著重建築、工程與調查之實體設計為主軸的規劃概念。將規劃

問題視為都市設計問題，並直接委由技術專家來執行現有規劃案，而

規劃者的角色就像是都市開發過程中的管理者一樣。England（2000: 
32）則進一步引用 Foley（1973）的文章，說明此階段規劃工作之主

要內容：  

(1) 協調有限土地之使用，以達成一致、平衡與有秩序的土地使用計

畫；  

(2) 提供更好的實質環境，以促進更健康與更文明之生活形態；  

(3) 規劃是社會發展的一環，可以提供更好社區生活的基礎。  

在此規劃理念下，規劃當局一方面為改善傳統購物場所之實質購物環

境，另一方面為促成該地區零售業現代化與文明化，並著手引進美國

式的大型購物中心進駐傳統零售區域，加速現代化程序。  

2. 1970 年代──著重綜合、理性的規劃程序  

該階段之規劃理念，改變先前僅考量實質環境之規劃與改善，轉

而重視理性（rational）與綜合性（comprehensive）之規劃程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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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y（1985: 100）的論述，該階段之規劃理念主要是融入理性的系統

方法，並將對社會與經濟之瞭解，透過規劃程序反應到都市計畫中，

擺脫早期 1960 年代僅重視實質環境規劃之窘境。透過這樣的程序，社

會或個人之目標可以融入到規劃中，間接達成預設的目標或標的。如

此，規劃程序也可以形成一個規範性的活動（normative activities）或

稱為循環中的一系列步驟或階段（a series of steps or phases in a 
cycle）。  

England (2000: 34)將該程序整理如下：(1)形成目標與標的，(2)定
義出可行之行動方案，(3)評估替選方案，(3)決選行動方案，(4)執行

該行動方案，(5)檢核執行績效。  

在此規劃理念下，規劃當局就設法有系統建構評估新型態零售開

發對傳統市鎮中心或既有零售商家之影響，也就是所謂「零售衝擊評

估（retail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RIA）」。在理性決策模式（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的驅使下，評估重點僅鎖定在新型態零售業

開發對傳統零售區域或既有零售商家之經濟影響（economic effects）。
因此，早期第一波以販售食物為主的大型購物中心與第二波以出售龐

大而笨重的物品為主的購物中心均得以較無阻力的遷往郊區區位。  

3. 1980 年代──著重自由市場概念  

在 1980 年代由於新右派（New Right）的崛起，導入自由市場的

概念，強烈批評先前典範式的規劃程序。若以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

規劃不應該僅是一個中立元素，而是應該隨不同市場環境（或稱市場

機制）而調整公部門的決策方針。也就是說，透過市場系統運作，可

以比政府公部門的介入，更迅速且精準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此階

段之規劃主要的訴求是促成提升規劃力的集權與鼓勵私部門的大量投

入。  

根基於此，英國的規劃政策也產生變化。最直接反應在新型態購

物中心開發的就是「自由放任的態度（ laissez-faire attitude）」。該態度

鬆綁政府對郊區零售開發的堅持，也造就 1980 年代大量郊區區域型購

物中心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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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0 年代──強調務實規劃理念  

規劃理論在 1990 年代之發展，並無非常明確概念架構來取代先前

系統方法的程序規劃理論。如同 Healey（1992）所說，該階段之規劃

理論主要是利用邏輯與實證知識累積來引導行動方案之執行，也就是

所謂「溝通式的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或「辯證式的規劃

（planning by debate）」。  

最顯著的政府規劃政策的改變就是英國環境部於 1996 年修正第

六號規劃政策指導原則（PPG6），嘗試修正自由市場力量對零售開發

之影響，並嚴格限制新零售業開發之區位。也就是導入更多環境因素

的概念，來取代（或平衡）傳統僅有經濟因素考量的購物中心開發決

策。  

 

英國規劃理論之變革確實也影響大型購物中心開發之政策態度。

雖然所謂「零售衝擊評估（簡稱 RIA）」的概念在英國的規劃制度中已

經運行超過 40 年，但是伴隨規劃理論之發展，該衝擊評估之方法與內

涵也持續改變（England, 2000: 39）。而零售衝擊評估會產生效果，主

要該評估結果可以納入規劃程序中，並成為決策的依據。該評估主要

要探究的問題是：是否該大型購物中心開發對既有市鎮中心會產生不

可接受的衝擊？  

依據 BDP Planning and OXIRM（1992）彙整相關文獻，將零售開

發衝擊之可能問題歸納為經濟衝擊、社會衝擊與環境衝擊等三個面

項。所謂經濟衝擊主要是考量新的零售開發改變既有購物中心的營運

收益與交易型態；如同 Oughton 等人（2003: 94-95）提出的警告，雖

然經濟衝擊評估是所有評估項目中最關鍵（也是最容易實際觀測到），

但絕不可以將衝擊評估簡化到僅剩下營運收益的分配（ trade 
diversion）。特別是該營運收益之移轉過程往往牽涉對消費者與零售商

的衝擊。而對零售商的衝擊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土地使用的改變，例如

零售空間的縮減、倒閉、空屋（閒置）與業種間的替換。當然，這些

土地使用的改變，也意味著市鎮中心（或既有零售商）的可否持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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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vitality and viability）。所謂社會衝擊則是考量新的零售開發所

延伸的公平性問題；所謂環境衝擊則考量新的零售開發將產生的環境

問題，特別是有關交通的問題。早期絕大多數的研究與訴求大多集中

在經濟上的衝擊，而社會與環境之訴求則相對有限，但是近來隨著永

續發展的議題浮現，環境衝擊的考量已逐漸增加重要性（England, 2000: 
4）。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將彙整到下一小節中討論。  

其次，若探究零售衝擊評估的方法，則可以歸納為三類：因果關

係研究（post-hoc studies）、購物模型（shopping models）與預測衝擊

評估（predictive impact assessments）（England, 2000: 64-74）。所謂「因

果關係衝擊研究」，自 1970 年代開始就廣泛用來評估零售績效（retail 
performance）的簡易技術，該技術藉由統計數量方法來描述新購物中

心開發所產生之新的交易型態（或交易分配狀況）。而「購物模型」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早期，英國極為盛行的研究方法，透過對購物

行為與地理空間架構的理解，以及相關資訊模型與機率模型的建構，

所發展出來用以分配消費者可能之購物旅次的數理模型。最後，「預測

衝擊評估」則是一個先前研究（a priori studies）的概念，藉由一系列

的評估步驟（ the step-by-step approach）對尚未開發之新零售計畫進行

事先的衝擊預測，通常伴隨開發申請許可被拒絕後，所提出之申覆。

所以，若要回饋到規劃體制，瞭解新型態購物中心開發對產生整體經

濟、社會與環境之影響，還是必須仰賴於事後的「因果關係衝擊研究」

最能顯現真實的情況。然而，就如同 Oughton 等人（2003: 24）所提，

雖然因果關係研究最能提供有力的證據來評估衝擊，但是也必須同時

注意該評估，並非是一個全面性的評估。因此必須進一步考量該研究

是屬於開發早期？還是開發成熟期？另外，該新購物中心之營運時間

是否夠長，並已經產生穩定的營運型態，足以評斷相關之經濟衝擊？

這些都是必須考量的。  

 

二、英國購物中心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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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進一步檢視英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則必須對大型購物中心

有更嚴謹之定義與規範。Howard（1999）彙整相關文獻，建議將「購

物中心」侷限於已規劃與目的興建，且專供零售使用之購物場所外，

並提出不同於先前的單一分類指標，改由賣場面積（size）、區位

（ location）、販售商品之組成（composition）與服務範圍（catchment 
area）等四個指標來進行分類。  

所謂「賣場面積」，依據英國環境部 1996 年修正第六號規劃政策

指導原則（PPG6）第 4.13 條對大型零售開發之規範：當開發計畫之

毛樓地板面積超過 2,500 平方公尺，就必須備齊相關衝擊評估資料，

以檢核該大型零售開發可能產生的開發衝擊。亦即若由零售衝擊評估

之觀點而言，則似乎可以將「大型」界定在該零售開發之面積已經超

過 2,500 平方公尺。  

所謂「區位」，依據零售規劃之概念，可以將其區分為市鎮中心內

（ in-town）、市鎮中心外圍（edge-of-centre）、市鎮中心外但非郊區

（out-of-centre）與郊區（out-of-town）。英國環境部 1996 年修正第六

號規劃政策指導原則（PPG6）附錄 A 的部分，則進一步定義所謂市

鎮中心外圍的區位，是指基於購物的目的，該區位應距離主要購物場

所約 200-300 公尺距離；但若是以休閒（或辦公）為目的，則可以擴

張到 500 公尺左右。至於市鎮中心外但非郊區的區位，則是指該區位

已經遠離市鎮中心，但是仍然座落在都市範疇內。而郊區，則是指該

區位已經座落在綠地或者在都市範疇之外。  

所謂「販售商品組成」，可分為兩大類：便利性商品（convenience 
goods）與比較性商品（comparison goods）（England, 2000）。前者主

要包含食品雜貨的消費，例如食物、家居必需品、報章雜誌、香煙、

飲料等商品的購買，並且該消費行為通常發生在鄰近的食品雜貨商

店、傳統（黃昏）市場、超級市場或者量販店等；後者則涵蓋所有非

食品雜貨，通常發生在市鎮中心的商店街、零售倉儲批發、百貨公司

或者新興的區域購物中心。若要進行國家（或區域）間的零售業結構

比較，Guy（1998: 258）則建議必須以販售商品類別進行評比較為適

當。再者，England（2000: 106）在從事零售衝擊評估的方法介紹中，

79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也建議應該以販售商品類別取代商店形態的分類基礎，來進行相關零

售支出資料的假設與預測。  

所謂「服務範圍」，是指特定購物中心所能吸引構成其營業收益之

顧客居住之區域。通常若該區域內之消費者，相較於其他可以選擇之

購物場所，會比較偏好此特定購物中心。當然，服務範圍的大小往往

也受限於購物中心本身之集客力大小，以及該特定購物中心之零售層

級高低。  

因此，若由規劃法令之觀點，納入 Howard 所提四項指標來討論

不同類型之購物中心開發所產生之衝擊，將更具說服力。表 2-21 標示

為「灰階部分」，代表本節所界定「大型購物中心」之概念，即屬於已

規劃零售區域、賣場面積（毛樓地板面積）必須超過 2,500 平方公尺、

區位座落於郊區、販售便利性與比較性商品為主，且服務半徑不限。  

表 2-21 本章節界定之英國大型購物中心範疇  

購物中心 賣場面積 區位 販售商品 服務範圍 

未規劃 小 市鎮中心（in town） 便利性 服務 

零售區域 ↓ ↓ 商品 半徑短 

 
2,500 

平方公尺 
市鎮中心外圍 

（edge-of-town） 
↓  

↓ ↓ ↓ 綜合/混合 ↓ 

 
50,000 

平方公尺 
市鎮中心外，非郊區

（Out-of-centre） 
商品 

 

 ↓ ↓ ↑  

已規劃 
零售區域 

超過 200,000 
平方公尺 

郊區（Out-of-town） 
比較性 
商品 

服務 
半徑長 

註：灰階部分表示本章節所界定之「大型購物中心」  

 

（一）市鎮中心已規劃零售區域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案例  

回顧英國相關文獻，討論市鎮中心已規劃零售區域內之大型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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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發的文獻相對少。除了早期 1980 年的 Bennison and Davies 對

Newcastle 市鎮中心內的 Eldon Square 做過詳細的因果關係衝擊研究

（post-hoc impact study）外，就剩 2003 年 Oughton 等人針對 Reading
市鎮中心內的 Oracle 區域型購物中心所做的經濟衝擊評估最具代表

性。  

Oughton 等人對 Oracle 的研究，主要歸納出下列幾項建議：  

1. 購物中心開幕初期（3 個月內），鄰近店家之營業收益瞬間減少 10
％；  

2. 雖然，並非所有連鎖零售商家之營業收益均是下滑。但是，比較全

國性連鎖零售商家（非食物店家）之平均營業收益成長狀況（約為 4
％），鄰近該購物中心之商家出現顯著差異，平均營業收益明顯較低； 

3. 下濾效應（ filtering effects）造成原本在市鎮中心主街道內的高品

質零售商家遷移到該購物商場內，空缺則由較低層級之零售業態（或

業種）取代。另外，該替代之零售商家也趨於休閒化。  

 

（二）郊區已規劃零售區域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案例  

依 Schiller（1986: 13, 1987: 65-66）的三波段說來解釋：第一波段

是 1970 年代販售食物為主的雜貨商或量販店（也就是所謂 superstores
與 hypermarkets）外移郊區。第二波段是緊接第一波後的五至十年，

以販售龐大而笨重的物品為主的零售商的外移郊區。所謂龐大而笨重

的物品主要包括家俱、地毯與大型家電用品等，零售批發倉庫（retail 
warehouses）可以作為此階段之代表。第三波段則是指 1984 年國家級

大型衣服銷售連鎖商（Marks & Spencer）宣佈將前往市中心商業區以

外的地區開設新據點，所引發的另一波零售業郊區化。該波段主要銷

售商品是以衣服、比較性商品與一些服務性設施，這些商品與設施以

往僅在傳統市中心商業區（或購物中心）才會被發現，此波段則以區

域型購物中心的開發為代表。另外，Fernie（1995, 1998）則提出英國

購物中心郊區化第四波段，該波主要是伴隨 1990 年代以後的批發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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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 the warehouse club）、工廠直營購物中心與機場聯合開發的大

型零售業（ the airport retailing）的出現而產生。依據此四波段討論郊

區已規劃零售區域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如下。  

1. 雜貨商或量販店的郊區化解析  

這是最具爭議的第一波段，該波段發展迄今尚有諸多相關研究在

探討食物零售商郊區化之衝擊，諸如 Breheny et al.（1981）則批評先

前量販店的開發審議過程過於重視購物模型（shopping models）的應

用，且評估開發衝擊的內容與方法始終不一致，因此提出逐步評估法

（step-by-step approaches）進行開發衝擊分析；Brent Council（1986）
則是分析特易購（Tesco）在 Neasden 的開發所產生的衝擊；CB Hillier 
Parker & Savell Bird Axon（1998）則是進一步探討大型食物零售商對

既有傳統市集與小型地區購物中心之衝擊。  

2. 零售批發倉庫的郊區化解析  

零售批發倉庫的郊區化則顯得較為平淡且較無爭議，此與該類型

零售商家販售之商品類型有關，該類型之商品往往需要大型展示與儲

存空間，而此需求往往在既有市中心區是無法被滿足的。此外，Thomas 
& Bromley（1993: 140）亦明白指出極少的證據可以證明該類型之開

發足以減損既有購物中心之營運收益。  

3. 區域型購物中心的郊區化解析  

所謂區域購物中心的郊區化，這是本研究主要訴求重點，也是當

前臺灣地區主要購物中心開發的類型。然而，如同 Guy（1994: 293）
所述在英國迄今僅有少數郊區型區域購物中心的開發案例，該類型之

零售開發並不像先前那兩波段如此興盛，歸咎其原因有二：一者，地

方反對郊區型購物中心興建的聲浪很高；二者，政府部門對於該項開

發的觀點改變。  

追溯英國最早的郊區型購物中心興建案例是 Brent Cross（Thomas 
& Bromley, 1993: 141）。該購物中心位於倫敦西北部郊區，1968 年獲

准取得開發許可，但是直到 1976 年才開始營運。嚴格而言，該購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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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興建並非真正郊區型區域購物中心的開發，而是規劃單位用來填

補該區域傳統零售階層之不足而興建，且該購物中心也不是位在綠

地。依據 Great London Council（1980）的研究，針對距離 Brent Cross
購物中心 10 分鐘車程內的家戶進行開發前後（before and after studies）
之家戶消費調查與家戶消費日誌分析得知：（1）未前往該購物中心消

費之家戶，大都與年紀過於年邁以及通勤能力較差有關；（2）對於既

有購物場所之衝擊發現，對於不同大小的零售中心有不同程度之影

響。例如，大型零售中心在衣服類銷售是受創較為嚴重，若比較開發

前之營業收益，約降低 3％；中型零售中心，則約降低 8％的營業收益，

其中 4％是來自食品雜貨的銷貨收益；至於小型零售中心則影響較

小，這可能跟這些中心主要是以銷售鄰里家戶之食品雜貨有關。  

 

但是，如同 Oughton 等人（2003: 27）的批評，以上這些數值（或

這些供作經濟衝擊分析基礎之數值）雖然非常有用，可以推估新購物

中心開發所產生交易分割效果（ trade divisions），但是，這些數值均

僅是提供有限的證據來說明經濟衝擊。特別是，這些效果往往透過消

費者、零售商與土地使用反應出來，諸如人潮數的減少、喪失主要（全

國性）的大型連鎖商家、零售品質顯著降低、主要商店街空屋率的增

加、零售商家數的整體下滑、租金下滑、投資意願降低與實質環境變

差等。  

在 Brent Cross 之後，一直到 1980 年代才又有該類型購物中心的

興建，依序是 Metro Centre、Merry Hill、Meadowhall 與 Lakeside 等四

個案例。針對這些區域型購物中心開發計畫，英國政府均投入大量經

費委託民間機構進行一連串的因果關連的衝擊分析。例如，Metro 
Centre 就是委託牛津零售管理協會（OXIRM）由 Howard & Davies 進

行研究，該研究成果也在 1993 年發表。該研究除採開發前後之比較分

析外，採更嚴謹之五個群組整合調查方式：郵寄問卷訪問服務範圍內

之零售店家（或廠商）、土地使用調查、人潮調查、消費者問卷調查與

家戶的電話訪問。該研究結果發現：  

83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1）Metro Centre 有非常大的服務範圍（a very extensive catchment 
area），依據調查資料 19％的顧客與大約 24％的營業收益來自超過 30
分鐘的車程範圍的住戶；（2）主要吸引汽車旅次、伴隨家人或其他群

體一起從事的活動，當與市鎮中心的消費型態相比，該旅次之平均消

費比市鎮中心較高，且隱含更多休閒意味；（3）該購物中心衝擊對象

將不再是特定市鎮中心而已，而是擴及服務範圍內所有已經設立的零

售商家與購物中心；（4）特別是那些體質較差的市鎮中心或者是零售

區域內競爭態勢較差的區域受創較為嚴重；（5）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也

逐漸轉變成偏好大型、專業與便利的購物中心，並更頻繁使用汽車作

為消費購物時的交通工具。  

依據 England（2000: 156）的整理，迄今除上述四個購物中心外，

英國後續還有五個區域購物中心之興建個案，然而這些個案也都在

1980 年代取得開發許可而在近期進行開發興建。這些個案分別是

White Rose Centre、The Mall、Trafford Centre、Bluewater 與  Braehead。 

雖然購物中心郊區化未必都是負面的效果。以下引用 McGoldrick 
& Thompson（1992: 18-21）的論點，認為購物中心郊區化後將有下列

利益：增加就業人數、增加地方政府稅收收益、增加地方零售吸引力、

彌補成長快速地區的零售需求、促進衰退或頹廢地區的復甦、分散市

中心交通量、提供舒適與安全的購物環境、便利與有效率購物型態等。

他們亦指出可能產生的不利因素：減損既有購物中心僱用的員工數、

僱用員工方式改變、政府必須負擔額外基礎設施、影響其他零售業者

生存、視覺阻礙、新的交通壅塞點產生、綠地與環境生態破壞、有利

於少數族群、孤立社會弱勢族群、地區性的獨占等。本研究將其彙整

如表 2-22。  

84 



第二章  檢視國外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表 2-22 郊區型購物中心開發之主要利弊比較  

問題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經濟考量 

 增加就業人數 
 增加地方稅收 
 提供較價格低廉的商品 
 整合既有購物中心，提昇零售商

業層級 
 提昇地方零售吸引力 
 彌補快速成長區域之零售需求 

 減損其他鄰近零售區域的生存與

活力 
 改變員工僱用結構，例如增加計

時員工僱用數，減少全職員工僱

用數 
 增加政府額外基礎設施提供成

本，例如道路 
 影響其他商業行為，例如銀行服

務性設施外移 

社會考量 

 提供便利購物場所 
 提供更有效率的購物環境 
 提供更多購物選擇 
 提供更多休閒娛樂設施 

 嘉惠汽車族群之購物選擇 
 缺乏地區性零售商所扮演的社會

角色 
 孤立老年人或者交通不變者之購

物選擇 
 形成區域獨占 

環境考量 

 改善頹廢地區環境品質 
 減緩既有市中心壅塞車朝 
 提供更安全舒適購物環境 

 破壞郊區視覺景觀 
 產生新的交通壅塞點 
 缺乏特質，諸如傳統市集的歷史

價值與文化傳承 
 限制其他可能的發展 
 綠地與開發使用的牴觸 

資料來源：McGoldrick & Thompson（1992: 18-21）  

然而，英國並非如同北美或其他遵循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任意

郊區型購物中心的發展與蔓延，政府部門與相關規劃單位，非常關注

郊區化可能帶來之衝擊，並隨時修訂規劃政策指導原則以因應實際狀

況之需求。意即如果該類型之開發可能嚴重衝擊既有購物中心，則政

府部門與規劃單位之公權力勢必介入干預。特別是自 1996 年修正第六

號規劃政策指導原則（PPG6）後，郊區型購物中心之開發申請立即走

入歷史。  

迄今，在英國也只有兩起郊區型區域購物中心的擴張申請案，一

者是 Merry Hill 在 1995 年提出 200,000 平方公尺的擴大申請案，由於

預期將對鄰近 Dudley 等市鎮中心產生超過 20﹪零售損失，於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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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政府部門拒絕；另一者則是 Metro Centre 在 1999 年的 35,000 平方

公尺的擴大申請案，此申請案主要是零售園區內的業態轉換，由原來

的量販店轉換成百貨公司之經營，該申請案則獲得政府部門的許可

（England, 2000: 159）。  

 

4. 批發倉儲俱樂部、工廠直營購物中心等之郊區化解析  

除了機場聯合開發的大型零售業外，其餘的類型並沒有成功。主

要歸咎於三個原因：一者，政府部門的政策改變；二者，最新修訂的

規劃政策指導原則，更嚴格管制任何郊區化零售業開發審查；三者，

就是此波段的新業態大多來自美國，不一定適合英國的零售業發展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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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政策評估方法之檢討  

 

政策評估乃基於有系統和客觀的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行合理判定

政策的投入、產出、效能與影響的過程（林水波、張世賢，1996)；易

言之，政策評估係指評估人員運用科學方法，系統的蒐集相關資訊，

以評估政策方案之可行性、規劃與執行過程及結果。  

美國評估研究會（Evaluation Research Society，ERS）曾提出計畫

評估架構（Rossi, ed., 1982；引自謝美慧，2002）：包括前置分析

（ front-end analysis）、可行性評估（evalueability assessment）、過程評

估（process evaluation）、影響評估（ impact evaluation）、計劃與問題

追蹤（program and problem monitoring）及後評估（meta-evaluation）
六部份；其中影響評估係針對已經執行完成的計劃或政策進行的評

估，主要是希望能了解政策對實際現象所產生的效果。本研究將著重

於「影響評估」階段，因此，關於政策評估方法之檢討，亦以影響評

估分析為主。  

此外，為有效評估大型零售店或購物中心的設置，是否對當地經

濟、社會或環境產生不可承受的影響，英國及日本也發展出零售影響

評估方法（Retail impact assessment），以下先就ㄧ般之政策評估方法

進行討論，作為本研究方法適用之基礎，再依據本研究購物中心（量

販店）之屬性，並參照英、日等國之影響評估模式，進ㄧ步檢討零售

影響評估方法。  

 

一、政策評估方法  

政策評估方法可分為量化及質化分析二大類，前者包括社會指標

法、測量方法及政策實驗法；後者則泛指腦力激盪法及專家意見法等

（丘昌泰，1995；2004）。曾冠球（1998）則從方法論的觀點，將政策

87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評估方法區分為實證論典範（參見表 2-23）及詮釋論典範（參見表

2-24）。實證論典範概念上與量化方法相近，詮釋論則為質性的分析方

法，其中，量化方法可使評估精確化與數量化，有助了解政策的長期

影響，並同時考量政策的成本與效益，且對大量資料之描述頗具助益；

相對地，質化方法則較能深入了解當事者的看法。  

表 2-23 政策評估方法分類及特性—實證論典範的政策評估方法  

方法 意義 特色 

調查研究法 評估者採用結構性問卷、訪問或觀察

等技術，從母群體成員中，搜集所須

知資料，以對現況加以描述。 

有助描述一個大樣本的特徵。 

實證設計 為了了解問題，用精密的實驗方式，

以觀察政策或方案行動與其結果之

間的因果關聯。 

重視內在效度與方法的嚴謹

性，科學的程度高。 

社會指標法 指將政策或方案之目標加以量化，俾

使衡量目標達成的程度 
使評估精確化與數量化，有助了

解政策的長期影響。 

交叉影響分析 指評估者用來確認達成政策目標之

同時，可能產生的若干非預期政策結

果。 

預測一系列相關事件的發生，並

探討期間的互動關係。 

目標達成矩陣 評估者根據評估判準。考量方案的成

本與效益，並且予以評分之過程。 
充份考量政策的成本與效益，且

利益相關團體可表達自身對政

策的感受。 

多元屬性效用分

析 
指將ㄧ複雜的決定，分解成數個要

項，再就每個要項加以評估的一種過

程。 

將政策問題予以系統分析，屬多

元判斷的評估方法，利益相關團

體也可以表達自身對政策的感

受。 
資料來源：曾冠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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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政策評估方法分類及特性—詮釋論典範的政策評估方法  

方法 意義 特色 

深度訪談法 指訪談者透過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訪者的意

見，探索受訪者的意見，以探索受訪者深層

的內心世界並接近其觀照取向為最終目的。

深入了解當事人的看法，

避免評估者的預設主導研

究的進行。 

焦點團體法 由七至十人所組成的團體，針對某項議題，

進行為時約一個半至兩個小時的訪談，而訪

談過程所激發的團體動力，即為質性資料的

來源。 

如實地捕捉團體在真實情

境下互動的動態本質，且

研究過程彈性，資料蒐集

常有意外收穫。 

參與觀察法 評估者親自投身現場，實際參與被評估的事

件，從情境脈絡和當事人的角度，深入體察

該事件所蘊含的整體意義。 

研究設計彈性，提昇局外

的感同身受與詮釋政策問

題的能力。 

人種誌研究 是人類學經常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強調評

估者需要花一段較長的時間，在田野觀察、

訪問及紀錄現場自然發生的歷程。 

補充性的資料來源。 

非介入性測量 再調查訪問進行前後，評估者在不干擾受訪

者，也不需受訪者填問卷表的狀況下，藉由

兌其他事務的觀察或測量，使得到的資料可

以佐證或增強調查研究時所得到的結論。 

 

資料來源：同表 2-23。  

 

考量購物中心之影響層面可能涵蓋量化及不易量化之成分，本研

究將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方法，即以量化政策評估方法為主，並輔以

質化分析方式，以利購物中心設置影響之分析。  

 

二、零售影響評估方法  

 

（一）零售影響評估方法  

如前所述，England（2000）將零售影響評估方法歸納為三類：包

括因果關係衝擊研究、購物模型及預測衝擊評估，如表 2-25 所示。其

中，因果關係衝擊研究屬於事後的研究，與本研究討論之購物中心（量

販店）性質較為類似，因此本研究將應用其相關統計數量方法，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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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Oughton 等人（2003：24）之建議，同時考量購物中心（量販店）

的開發年期、營運時間等因素，作為評估設置影響的控制項，避免影

響評估分析之偏誤。  

表 2-25 零售影響評估方法一覽表  

方法 特性 類型 

因果關係衝擊研究

（post-hoc studies） 
藉由統計數量方法來描述新購物中心開發所

產生之新的交易型態（或交易分配狀況） 
事後研究 

購物模型研究

（shopping models） 
透過購物行為與地理空間架構的理解，以及

相關資訊模型與機率模型的建構，所發展出

用以分配消費者可能之購物旅次的數理模型

先前研究或

事後研究 

預測衝擊評估

（predictive impact 
assessments） 

藉由一系列的評估步驟，對尚未開發之新零

售計畫進行事先的衝擊預測 
先前研究 

資料來源：England（2000）。  

 

（二）零售影響評估層面及項目  

關於零售影響的評估層面、項目及評估標準，英國及日本均有相

關的規範或研究，茲分析如下：  

1. 英國  

BDP Planning & OXIRM（1992）將可能零售開發影響問題歸納為

經濟、社會及環境三個層面，McGoldrick & Thompson（1992）分析郊

區型購物中心開發之主要利弊，亦以這些層面為考量；惟如前節所述，

英國早期的研究焦點以經濟面的衝擊為主，而社會與環境之訴求則相

對有限，近來則隨著永續發展的議題浮現，環境衝擊的考量逐漸增加。

另外，Williams(1995)在區域型購物中心（簡稱 RSCs）的影響研究中，

除了涵蓋前揭經濟等三大層面之評估外，並增列文化向度之分析，再

次檢視 RSCs 之影響力，其提出之影響構面及重要評估指標說明參見

表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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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購物中心之影響構面、說明及衡量方法一覽表  

作者 
（年代） 

向度 重要指標、說明 衡量方法 

經濟 新的零售開發改變既有購

物中心的營運收益與交易

型態 

- 

社會 新的零售開發所延伸的公

平性問題 
- 

BDP Planning 
& OXIRM
（1992） 

環境 新的零售開發將產生的環

境問題 
- 

地方 
經濟 

工作數量﹙over all job 
number﹚及其變化 

 比較法：將 RSCs 計畫書之就

業預測與實際工作數量比較 
 分析零售業與 RSCs 就業間

的轉移 
 經濟基礎法 

社會分群(social group)  非擁車者之易接性 
 不同所得階層之易接性 

社會 

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 

綠帶﹙greenfield﹚  是否對其他土地﹙公園、綠

地﹚使用造成排擠現象 
 

環境 

交通污染﹙traffic pollution﹚  是否因為旅次及距離的增加

造成空氣污染 

信仰  分析新教工作倫理與後現代

義對英國消費文化的影響

﹙衝擊﹚ 

Williams 
( 1995） 

文化 

消費文化 -- 
資料來源：整理自 BDP Planning & OXIRM（1992）、Williams(1995)。  

 

雖然若干研究指出 RSCs 對地區就業機會及商業中心有負面影響

（如 Whitehead, 1993；引自 Williams, 1995：242），Williams 認為並

無明顯例證支持這些論點。至於為什麼英國對 RSCs 的開發持著強烈

的負面看法，William 認為此與文化衝擊（a clash of cultures）有關。

傳統英國社會普遍存在著重要的信仰──「新教工作倫理（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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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ant work ethic）」，強調工作即是生活，並從工作中尋求自我實

現，此與福特主義（Fordism）的思潮相呼應；惟 RSCs 重視消費與休

閒的連結，其概念偏向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與英國傳統工作

信仰及消費觀不符，影響其對購物中心設置的評價。  

總的來看，臺灣與英國之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等背景不盡相

同，本研究將考量國情差異，適度修正購物中心對地方影響之評估指

標。  

 

2. 日本  

對於大型零售商之設置可能帶來的影響評估，日本以預防性的規

範為主。過去大店法對大型零售商的規範著重在開店及關店時間、休

息日天數、店舖面積等經濟規範，以保障週邊中小型零售商的生存；

相對於此，大店立地法（2000 制定）則著重在交通阻塞、停車、交通

安全、噪音、廢氣排放及廢棄物等環境品質之社會規範。通商產業省

與相關省廳協議所制定之大型零售商設置方針，即對大型零售商設置

後可能產生的環保問題，要求開發人提出因應對策。因此設置方針乃

為大型零售商開發人之遵循依據，也是地方政府審議大型零售商設置

的判斷依據。（林冠汝，2000）  

大型零售商設置方針中，除要求大型零售商開發人必須遵守之基

本事項外，相關環境影響評估項目及零售商之因應對策相關規定如表

2-27 所示。由該表中相關評估項目可知，日本對於零售影響之評估，

著重環境（噪音、廢棄物處理）、交通（交通問題、步行者通行便利）

及都市規劃面（防災政策及街道景觀）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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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大型零售商設置之影響評估項目及因應對策  

影響評估項目 大型零售商之因應對策 

交通問題 大型零售商在營業活動中，由於客人來店及商品搬進搬出會造成

週邊交通混亂，使當地的居民生活受到困擾，因此開發人為兼顧

交通安全及減輕交通問題，應採取汽車停車場的停車位需充裕等

對策 

確保步行者通行便利 
 

開發人為避免對顧客造成通行不便，或確保週邊商業活動通行的

便利，大型零售商開發人對於設施的出入口及用地內的通路均應

妥善設置；且在關店後，應避免阻礙夜間通行者之通行，以及應

有夜間照明設備裝置，以便利夜間通行者。 

注意廢棄物的減量及資

源回收 
 

從資源回收結構的觀點來看，零售業在商品製造者及消費者之間

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因此開發人應與店舖內的小零售商店合

作，在相關法令基礎下，促進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回收；且讓週邊

居民也能提高環保意識。因此開發人及店內的小零售商店，應積

極推動「廢棄物減量化」及「資源回收」等資訊的宣傳及舉辦活

動，並將這些活動讓鄰近的居民知道及參與。 

防災對策的協助 
 

大規模零售店的用地廣大且擁有的設備周全，如地方政府要求開

發人在災害發生時，能提供部份停車場作為避難所，或是提供店

舖內部份物資，以援助救災，而必須與地方政府締結合作協定時，

開發人有義務提供協助。 

噪音對策 
 

開發人對於大型零售商營業活動中所產生的噪音，應遵守噪音防

止的相關法令規定，且開發人在噪音處理上，應對噪音做正確、

有效的預測及評估，而後採取因應對策，以降低噪音的發生，避

免對週邊的生活環境造成困擾。 

廢棄物保管、運送及處

理對策 
 

開發人對於建築內小零售商店所排出來的廢棄物在保管、搬運及

處理過程中，應保持週邊生活環境的清潔，且廢棄物的處理必須

以廢棄物相關的法令為基礎，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相互配合。 

注意與街道的協調 大型零售商設置後，一般都成為區域內居民生活活動的空間之

一，因此其設施應與所在區域整體的色彩及外觀相互協調，以達

到美化城市或街道的目的。如設置地區是屬於區域計畫，或是美

化地區，或是地方政府景觀條例規定的指定地區，則開發人在設

施設置及構造必須遵守。另外，夜間屋外的照明及廣告等設備，

應該避免對當地居民直接照射，對其生活造成影響，且照明的設

置、方向、強度及點燈時間。 
資料來源：林冠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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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策影響評估模型之建立及研究個案之選取  

   

  經由前一章的討論，本研究採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輔以

質化分析方式，即以事後研究性質的因果關係衝擊研究方法，將回顧

相關文獻所得的購物中心設置後之影響因素，建立計量性的評估模型。 

  其次，在横斷面研究的限制下，為滿足研究目的的需要，以消費

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態度，

透過前章相關文獻之回顧，可獲得地方經濟構面、社會構面、文化構

面及實質環境構面等四個面向的衡量變數。  

  在建立評估模式與衡量變數後，為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購物中心與

零售式量販店，本研究從商業活動階層較高的地區，逐步篩選出所需

之三家已營運廠商，做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在研究對象的環境中，取

得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

態度，經統計分析後，據以建構決策者的決策評估基礎。  

  以上內容分述於本章各節。  

第一節   建立評估模型與選取評估變數  

 

一、建立評估模型  

 

本研究在缺乏購物中心與零售式量販的詳實市場資訊的限制下，

採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輔以質化分析方式，即以事後研究性

質的因果關係衝擊研究方法，將回顧相關文獻所得的購物中心設置後

之影響因素，建立計量性的評估模型。簡言之，此評估模型將反應研

究個案之消費者、與購物中心（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對購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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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量販店）設置後在地方經濟構面、社會構面、文化構面及實質環

境構面等四個面向的影響。在獲得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量販店）有

競合關係的商家的看法之後，再藉由有決策能力者對此等構面的優先

次序評估，提出對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建議。參見圖 3-1。  

 

二、選取評估變數  

 

從前章的相關文獻回顧，可獲得地方經濟構面、社會構面、文化

構面及實質環境構面等四個面向的衡量變數，即經濟面有價格、商品

品質、商品樣式、商品流行感、商品量、售後服務、銷售態度、娛樂

設施、用餐環境、停車場所、賣場環境、賣場安全、促銷活動等變數；

社會面、文化面有購物場所喜好、購物行為轉變等變數；實質環境面

有視覺景觀、噪音程度、空氣品質、交通狀況、停車問題、治安情形

等變數。  

經因素分析後，消費者對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面有商場環境、

商品品質、人員服務及商品價量等四項衡量變數，社會文化面有社會

行為轉變、軟體服務滿意度、飲食娛樂性及原有消費行為四項衡量變

數，及實質環境面之負面因素及正面因素等二項衡量變數。至於與其

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對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面有經營管理、商場軟硬

體設施、商品品質等三項衡量變數，社會文化面有消費者行為轉變、

軟體服務滿意度及商家環境等三項衡量變數，實質環境面則有抽象環

境因素、交通因素及景觀因素等三項衡量變數。  

再將上述所獲之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四層面的各項衡量

變數，經由層級分析法，建立政策評估模型。參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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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零售業之總體分析及選取研究個案  

 

一、臺灣地區零售業之總體分析  

 

臺灣地區整體零售業的就業人口數，在 1986 年至 2001 年的十五

年期間是持續成長的，其中以 1986 年至 1991 年間的成長最為快速，

五年內就業人口數成長約近 14 萬人，成長率為 24.34%；1991 年至 1996
年間，就業人口數成長率最低僅 6.36%，1996 年至 2001 年之就業人

口數成長率亦僅 8.71%。（參見表 3-1）   

再從綜合商品零售業之資料分析，同期間的就業人口成長較零售

業更為快速，1986 年至 1991 年間的就業人口數自 1 萬餘人增加至 4
萬餘人，成長率甚至高達 302.57%；1991 年至 1996 年間，就業人口

數成長率較前期下降許多，僅 89.64%，1996 年至 2001 年之就業人口

數成長率再下降至 24.07%。然而其就業人口成長率仍較零售業為高。

（參見表 3-1）  

表 3-1 四年度臺灣地區零售業之場所單位數與就業人口數之成長  

 1986 1991 1996 2001 
零售業 

場所單位數 272,300 294,050 265,737 289,242
就業人口數 571,468 710,567 755,777 821,632

五年就業人口成長 24.34％ 6.36％ 8.71％

綜合商品零售業 
場所單位數 124 2,079 9,315 13,538
就業人口數 10,538 42,423

五年就業人口成長 89.64% 24.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1、1996、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

普查報告  

80,451 99,814
3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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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間，綜合商品零售業中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式便利商

店及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成長率各不相同。百貨公司的就業人

口數成長率是逐期下降的，至 1996 年至 2001 年間的就業人口數成長

率甚至為負值(-27.08%)。超級市場的就業人口數成長率以 1986 年至

1991 年期間高達 1562.67%，然而後二階段即快速下降至 40.24%及

26.43%。連鎖式便利商店之就業人口數成長則以 1991 年至 1996 年間

成長最快，成長率達 109.98%，然而 1996 年至 2001 年期間，則反而

轉變成負成長（-8.97%）。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成長率則在 1991
年至 1996 年間達 62.38%，1996 年至 2001 年期間的就業人口成長率，

再進一步成長至 105.01%。（參見表 3-2）  

表 3-2 四年度綜合商品零售業細類之就業人口數與成長  

 百貨公司業 超級市場業 連鎖式便利商店 零售式量販店業 

 就業人口 成長率 就業人口 成長率 就業人口 成長率 就業人口 成長率 

9,879 － 659 － － － － －

1991 17,008 72.16% 10,957 1562.67% 9,165 － 5,293 －

1996 23,151 36.12% 15,366 40.24% 19,245 109.98% 8,595 62.38%
2001 16,881 -27.08% 19,427 26.43% 17,519 -8.97% 17,621 105.01%

198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1、1996、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
普查報告  

 

再觀察綜合商品零售業中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式便利商店

及零售式量販店的場所單位數變動與單位平均就業人口數之數值變化

可知，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的場所單位數皆逐期減少，前者自 108
家先增加至 246 家再減少至 151 家、後者自 108 家減少至 85 家 ;相反

地，超級市場及連鎖式便利商的場所單位數卻逐期增加，前者自 16
家增加至 1367 家、後者自 1243 家增加至 5376 家。而且百貨公司及零

售式量販店的單位平均就業人口數，前者自 91.47 人增加至 111.80 人、

後者自 49.01 人增加至 207.31 人；相反地，超級市場及連鎖式便利商

的單位平均就業人口數，前者自 41.19 人減少至 14.21 人、後者自 7.37
人減少至 3.26 人。此等數值顯示，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有大型化

的趨勢，連鎖式便利商店則取代了舊有的雜貨店，儼然成為強勢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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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霸主。（參見表 3-3）  

表 3-3 四年度綜合商品零售業細類之場所單位數與單位平均就業人口  

 百貨公司業 超級市場業 連鎖式便利商店 零售式量販店業 

 場所單位 單位平均

就業人口 場所單位
單位平均

就業人口
場所單位

單位平均

就業人口
場所單位 單位平均

就業人口

1986 108 91.47 16 41.19 － － － －

1991 217 78.38 511 21.44 1,243 7.37 108 49.01
1996 246 94.11 1,082 14.20 3,113 6.18 95 90.47
2001 151 111.80 1,367 14.21 5,376 3.26 85 207.3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1、1996、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

普查報告  

 

二、零售業之總體階層性分析  

 

（一）階層性分析之指標選取  

為了解臺灣地區各縣市零售業及綜合零售業之區域階層屬性，本

研究依以下五指標、利用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之數值資料，分析上

述二類產業在各地區的階層關係，以作為選取研究個案的第一項依據。 

1.建物樓地板面積：以此代表土地投入規模之衡量準則  

2.從業員工數：以此代表勞力投入規模  

3.資產淨額：以此代表生產規模  

4.收入：以此代表企業規模  

5.場所單位數：以此衡量產業空間層級  

（二）階層性集群分析法與非階層性集群分析法  

本研究以集群分析中的階層性 Ward’s 法得出分群後，輔以非階層

性 K 平均值法觀察其間差異後，確定各分群的成員，零售業的分群成

員參見表 3-4，綜合零售業的分群成員參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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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臺灣地區各縣市零售業之集群分析  (五群 ) 
單位：群  

市縣 Ward’s 法 K-mean 市縣 Ward’s 法 K-mean 
臺北縣 1 1 臺東縣 2 4 
宜蘭縣 2 4 花蓮縣 2 4 
桃園縣 3 3 澎湖縣 2 4 
新竹縣 2 4 基隆市 2 4 
苗栗縣 2 4 新竹市 2 4 
臺中縣 4 2 臺中市 3 3 
彰化縣 4 2 嘉義市 2 4 
南投縣 2 4 臺南市 4 2 
雲林縣 2 2 臺北市 5 5 
嘉義縣 2 4 高雄市 3 3 
臺南縣 4 2 連江縣 2 4 
高雄縣 4 2 金門縣 2 4 
屏東縣 4 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表 3-5 臺灣地區各縣市綜合商品零售業之集群分析  (五群 ) 
單位：群  

市縣 Ward’s 法 K-mean 市縣 Ward’s 法 K-mean 
臺北縣 1 1 臺東縣 2 2 
宜蘭縣 2 2 花蓮縣 2 2 
桃園縣 1 1 澎湖縣 2 2 
新竹縣 2 2 基隆市 2 2 
苗栗縣 2 2 新竹市 2 2 
臺中縣 3 5 臺中市 3 5 
彰化縣 3 5 嘉義市 2 2 
南投縣 2 2 臺南市 3 5 
雲林縣 2 2 臺北市 4 4 
嘉義縣 2 2 高雄市 5 3 
臺南縣 3 5 連江縣 2 2 
高雄縣 3 5 金門縣 2 2 
屏東縣 3 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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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賦予集群階層性  

集群分析後所得之集群解，群組之間並無等級大小之意義，僅代

表組內的同質性高，因此再以集群之各變數「平均數」高低，賦予集

群階層性。   

由表 3-6 判讀可以發現，零售業之第一階層為集群 5（臺北市）；

第二階層為集群 1（臺北縣）；第三階層為集群 3（桃園縣、臺中市、

高雄市）；第四階層為集群 4；第五階層為集群 2。由表 3-7 之判讀可

以發現，綜合商品零售業的階層為：第一階層為集群 4（臺北市）；第

二階層為集群 5（高雄市）；第三階層為集群 1（臺北縣、桃園縣）；第

四階層為集群 3；第五階層為集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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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臺灣地區零售業階層分析  
95% 信賴區間  

 集群  
成

員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差  

下限  上限  
極小值  極大值  

1 1 5.329068406 . . . . 5.329068406 5.329068406

2 14 -2.62000982 0.685435927 0.183190457 -3.01576874 -2.2242509 -3.81339757 -1.37824212

3 3 3.829304025 1.476552921 0.852488227 0.16134323 7.49726482 2.630725585 5.478719819

4 6 -0.0980205 0.738564697 0.301517775 -0.87309662 0.677055614 -1.03300694 0.952926353

5 1 20.45128005 . . . . 20.45128005 20.45128005

標

準

樓

板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3.81339757 20.45128005

1 1 6.400172117 . . . . 6.400172117 6.400172117

2 14 -2.44624769 0.62076523 0.165906486 -2.80466686 -2.08782852 -3.58107177 -1.48079699

3 3 2.414341743 0.675369027 0.389924489 0.736632074 4.092051412 1.72685868 3.076907052

4 6 -0.10691587 0.282821584 0.115461428 -0.40371892 0.18988718 -0.43919 0.297118394

5 1 21.24576555 . . . . 21.24576555 21.24576555

標

準

員

工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3.58107177 21.24576555

1 1 3.283613519 . . . . 3.283613519 3.283613519

2 14 -1.81290129 0.279209432 0.074621859 -1.97411201 -1.65169056 -2.30558082 -1.49297693

3 3 1.144485606 0.361575909 0.208755948 0.246281255 2.042689957 0.733034839 1.411597779

4 6 -0.7431353 0.09364796 0.03823162 -0.8414128 -0.64485779 -0.88270213 -0.65425173

5 1 23.12235948 . . . . 23.12235948 23.12235948

標

準

收

入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2.30558082 23.12235948

1 1 3.742867556 . . . . 3.742867557 3.742867557

2 14 -1.93385894 0.398627302 0.106537628 -2.16401949 -1.70369839 -2.6186209 -1.26868049

3 3 1.455843134 0.344644787 0.198980761 0.599698022 2.311988247 1.061217686 1.697687825

4 6 -0.64824207 0.193520026 0.07900422 -0.85132888 -0.44515526 -0.87535816 -0.32341981

5 1 22.85308062 . . . . 22.85308062 22.85308062

標

準

資

產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2.6186209

0.99500676 0.99500676

 22.85308062

1 1 1 . . . . 10.99500676 1

2 14 -3.37530351 1.43773104 0.384249783 -4.2054247 -2.54518232 -5.94962577 -0.57985164

3 3 4.139578983 1.825245497 1.053805979 -0.39458219 8.673740157 2.387329347 6.029970549

4 6 1.518918948 0.887932259 0.362496827 0.58709119

14.7269917

2.450746706 0.726396908 2.817363378

5 1 14.7269917 . . . . 14.7269917 14.7269917

標

準

場

所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5.9496257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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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臺灣地區綜合商品零售業階層分析  
95% 信賴區間  

 集群  員
成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差  

下限  上限  
極小值  極大值  

1 2 0.267608439 0.886897492 0.627131231 -7.70084938 8.236066255 -0.35952279 0.89473967

2 14 -1.70079697 0.137973476 0.036874963 -1.78046049

6.739994659

-1.62113346 -1.9436299 -1.50822872

3 7 -0.83467009 1.096747673 0.414531656 -1.84899251 0.179652331 -1.40768113 1.642659981

4 1 22.37863675 . . . . 22.37863675 22.37863675

5 1 6.739994659 . . . .  6.739994659

標

準

樓

板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1.9436299 22.37863675

1 2 0.459788475 0.185571322 0.13121874 -1.20750371 2.127080656 0.328569734 0.591007215

2 14 -1.62530541 0.184820158

-1.98854905 

037778612

0.049395265 -1.73201739 -1.51859343 -1.98854905 -1.41736159

3 7 -0.44294951 0.535053039 0.20223104 -0.93779103 0.051892021 -0.90244631 0.709029384

4 1 23.6063261 . . . . 23.6063261 23.6063261

5 1 1.329019258 . . . . 1.329019258 1.329019258

標

準

員

工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23.6063261

1 2 -0.42909418 0. 0.026713513 -0.76852154 -0.08966681 -0.45580769 -0.40238066

2 14 -1.27224556 0.100398985 0.026832757

-1.08917489

.

-2.06389856

1 

-1.33021421 -1.21427691 -1.42423658 -1.05799774

3 7 -0.80901439 0.40484668 0.153017662 -1.18343512 -0.43459365  0.084870991

4 1 23.89737007 . . . . 23.89737007 23.89737007

5 1 0.435356838 . . . 0.435356838 0.435356838

標

準

收

入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2 -1.42423658 23.89737007

2 0.054167412 0.561430719 0.396991468 -4.99008746 5.098422289 -0.34282406 0.451158881

2 14 

-0.81912225 774433446

-1.34623265 0.148639404 0.039725552 -1.43205449 -1.26041082 -1.51508292 -0.91463096

3 7  0.709322689 0.268098777 -1.47513632 -0.16310818 -1.24188995 0.

4 1 23.78725312 . . . . 23.78725312 23.78725312

5 1 0.68552497 . . . . 0.68552497 0.68552497

標

準

資

產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1.51508292 23.78725312

1 2 11.76937931 2.659669423 1.880670285 -12.1268024 35.66556099 9.888709023 13.65004959

2 14 -3.15262856 0.901511862 0.24093918 -3.67314602 -2.63211111 -4.88540273 -2.1819392

3 7 0.617107854 0.665426528 0.251507587 0.001690959 1.232524749 -0.28318554 1.651734844

4 1 11.90500457 . . . . 11.90500457 11.90500457

5 1 4.373281746 . . . . 4.373281746 4.373281746

標

準

場

所  

Total 25 0 5 1 -2.06389856 2.063898562 -4.88540273 13.6500495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1），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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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判讀結果，分別整理出臺灣地區零售業的階層分布如表

3-8，及臺灣地區綜合零售業的階層分布如表 3-9。  

表 3-8 臺灣地區各縣市零售業之分層結果  

階層  市縣  成員數  

一  臺北市  1 

三  桃園縣、臺中市、高雄市  3 
四  臺中縣、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市、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7 

五  宜蘭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嘉義市、嘉義縣、

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基隆市  13 

二  臺北縣  1 

 

表 3-9 臺灣地區各縣市綜合商品零售業之分層結果  

階層 市縣 成員數 

一 臺北市 1 
二 高雄市 1 
三 臺北縣、桃園縣 2 
四 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臺南市、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7 

五 宜蘭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

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基隆市 14 

 

（四）分析  

臺北市不論在零售業或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均位居第一階層。然

而第二、三階層的組成中，零售業的第二階是臺北縣，第三階是桃園

縣、臺中市及高雄市；綜合商品零售業的第二階則是高雄市，第三階

是臺北縣及桃園縣。二者在第四階層中，大致以臺中縣、彰化縣、臺

南市、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等縣為成員，然雲林縣亦在零售業的

第四階中、臺中市則亦落在綜合零售業的第四階中。其餘縣市則屬二

者的第五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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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之選取  

 

（一）研究對象──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業者之選取  

在研究資源的限制下，為達研究目的，必須自目前臺灣地區全部

的購物中心及量販店業者中，選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本研究乃依下

列步驟篩選具代表性者：1. 各縣市依綜合商品零售業所形成之階層關

係、2. 各商場之規模（以總樓地板面積為衡量指標）、3. 各商場之主

力商店及數量及 4. 各商場座落之區位特性（市中心或郊區）。  

1. 各縣市於綜合商品零售業所形成之階層關係  

依表 3-8 及表 3-9 之分析結果，選取在二類產業皆位於相對相同

位階的縣市，並在具有一定產業聚集規模的考量下，最後選取第一位

階的臺北市與第三位階的桃園縣。座落在此二縣市中的購物中心業者

與量販店業者，表列如表 3-10。  

2. 樓地板面積  

依據本研究界定之區域型購物中心，其總樓地板面積為 16,500 ~ 
66,000 平方公尺（參見第三章第一節之討論）。依此規模之下限標準，

篩選表 3-10 之名冊如表 3-11。  

3. 主力商店及其數量  

臺灣購物中心的主力商店一般皆非百貨公司而是影城，量販店則

無主力商店，因此進一步篩選研究對象如表 3-12。  

4. 區位  

最後，依購物中心或量販店座落於市中心或市郊的區位、購物中

心週遭環境以及購物中心設置的年期，篩選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代

表市中心購物中心的微風廣場、量販店的大直愛買吉安及郊區購物中

心的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如表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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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臺北市及桃園縣的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一覽表  

購物中心 住址 樓地板面

積（m2）
主力商店 

遠企購物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3 號 20,522 JOYCE 
環亞生活購物廣

場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37 號 66,650
FNAC、IKEA、玩具反

斗城、生活工廠 
微風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39 號 76,033 國賓影城 
京華城 

家樂福南港店 

家樂福三民店 

愛買吉安忠孝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38 號 204,549 喜滿客、MIRO 百貨 

臺北 101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市府路 45 號 379,033
SOGO101、JASON 超

市、PAGE ONE 書店 
美麗華百樂園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路三段 20 號 125,400 華納威秀、摩天輪 
家樂福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47 號 4,297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20 巷 5 號 B1-1 10,909  
家樂福東興店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45 號 B1 5,950  
家樂福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88 號 16,528  
家樂福大直店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 號 11,900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 160 號 4,628  
大潤發中崙店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306 號 B2 9,917  
大潤發內湖一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28 號 16,528  
大潤發內湖二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88 號 49,586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五段 297 號 B1~B3 5,289  
愛買吉安大直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 號 26,446  
愛買吉安景美 臺北市景美區景中街 30 巷 12 號 4,958  
臺茂南崁 
購物中心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一段 112 號 196,400

臺茂歡影城、百樂集主

題娛樂餐廳 
大江國際 
購物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 82,750

家樂福、SBC 影城、

誠品、生活工廠 
家樂福桃園店 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 1593 號 12,231  
家樂福中壢店 

16,528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二段 510 號 14,545  
家樂福大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1 號 B1 16,528  
家樂福內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一段 450 號 3,966  
家樂福經國店 桃園縣桃園市經國路 369 號 21,818  
家樂福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 501 號 21,818  
大潤發八德店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二段 148 號 8,925  
大潤發平鎮店 桃園縣平鎮市南東路 57 號  
大潤發中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二段 468 號 9,917  
大潤發中華店 桃園縣八德市茄明里中華路 111 號 B1 ----  
愛買吉安桃園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939 號 11,900  
愛買吉安楊梅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北路二段 23 巷 6 號 5,950  
資料來源：  流通快訊（2006），2006 臺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黃成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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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依區域型購物中心規模指標篩選出之研究對象候選者  

購物中心 住址 樓地板面積

（m2） 主力商店 

遠企購物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3
號 20,522 JOYCE 

環亞生活購物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37

號 66,650
FNAC、IKEA、玩具反

斗城、生活工廠 
微風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39 號 76,033 國賓影城 
京華城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38 號 204,549 喜滿客、MIRO 百貨 

臺北 101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市府路 45 號 379,033
SOGO101、JASON 超

市、PAGE ONE 書店 
美麗華百樂園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路三段 20 號 125,400 華納威秀、摩天輪 
家樂福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88 號 16,528  
大潤發內湖二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88 號 49,586  
愛買吉安大直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 號 26,446  

臺茂南崁購物中心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一段 112 號 196,400
臺茂歡影城、百樂集主

題娛樂餐廳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 82,750
家樂福、SBC 影城、誠

品、生活工廠 

家樂福大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1 號

B1 16,528  

家樂福經國店 桃園縣桃園市經國路 369 號 21,818  
家樂福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 501 號 21,818  
大潤發平鎮店 桃園縣平鎮市南東路 57 號 16,528  

 

 

 

108 



第三章  政策影響評估模型之建立及研究個案之選取 

表 3-12 依購物中心之主力商店及其數量篩選出之研究對象候選者  

購物中心 住址 樓地板面積

（m  2）
主力商店 

微風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39 號 76,033 國賓影城 
京華城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38 號 204,549 喜滿客、MIRO 百貨 

美麗華百樂園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路三段 20 號 125,400 華納威秀、摩天輪 
大潤發內湖二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88 號 49,586  
愛買吉安大直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 號 26,446  
臺茂南崁 
購物中心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一段 112 號 196,400
臺茂歡影城、百樂集

主題娛樂餐廳 

大江國際 
購物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 82,750
家樂福、SBC 影城、

誠品、生活工廠 

 

表 3-13 依購物中心之座落區位篩選出之研究對象  

購物中心 住址 樓地板面積

（m2） 主力商店 

微風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39 號 76,033 國賓影城 
愛買吉安大直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 號 26,446  
大江國際 
購物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 82,750
家樂福、SBC 影城、

誠品、生活工廠 

 

（二）三家購物中心（量販店）之基本資料及簡介  

1. 微風廣場（Breeze Center）  

開幕日期：2001.10 

地址：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39 號，參見圖 3-2 

總樓板面積：76033 平方公尺  

基地面積：19800 平方公尺  

停車資訊：汽車 800 個、機車 700 個  

營業時間：週日~週四：11am~9:30pm、週五~週六：11am~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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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住商  

主力店：國賓影城、BURBERRY 

樓層簡介：  

B1＞ 地下美食廣場佔地 500 坪，有 19 個櫃位，除引進知名的飲

食店家，也大力說服訪間人氣餐廳投人，三分之一的廠商都

是美食街新面孔，可讓顧客在娛悅的環境下用餐。  

B2＞ 為微風自營的超市，分為熟食區、乳酪區、海鮮區、嚴選精

品及酒櫃。超市多數商品為進口貨，在此可以選購各種風味

的食材。  

1F∼6F＞  A 區：1F~6F 屬於專門型百貨公司的空間，完全以女性

商品為主軸，一樓集合了 23 個國際一流品牌，且全棟並未設

置男性、童裝及家電專櫃。主要銷售商品除了服飾、還有化

妝品、珠寶、女鞋及飾品。而 B 區採用低樓層設計，2~3 樓

設有寢飾生活館、黑松博物館及 VIP 展覽會館。  

1F∼6F＞  主題商店：位於五樓的紀伊國屋書店是日本最大的連鎖

書店，精選 20 萬本中、英、日雜誌和書籍，營造異國風味的

閱讀氛圍。六樓的「HANDS 手創館」原本位於西門町，現在

遷居微風館內，完全仿造東京手創館建置，商品內容以銷售

女性 DIY 商品為主。  

7F＞ 為食尚品味館，規劃了三、四個主題餐廳，有泰國的宮廷料

理，日本的拉麵館等。  

8F~9F＞ 國賓電影院，共有六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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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微風廣場位置圖  

 

 基地環境分析（參見圖 3-3）  

（1）可及性：緊臨敦南辦公圈，位處復興南路、市民大道主要幹道，

公路運輸系統發達，離捷運忠孝復興站約五百公尺距離，大眾運輸

系統連絡性、可及性佳。  

（2）停車場：地下四個樓層規劃 1000 個汽車停車位、700 個機車停

車位。停車場收費標準依表 3-14 而定。  

（3）附近商家吸引力：延續 SOGO 商圈。微風設置後，更多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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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近開設，與 SOGO 的商圈連串成一氣，各種食、衣等店家琳瑯

滿目。  

（4）設施與服務：微風廣場主要客層為女性消費者，在商品及商家

的選擇上，也以會吸引女性購買的為主。除此之外，為體貼女性顧

客，大片的玻璃都採用防曬玻璃，可以說是一座專門為女性消費者

量身打造的購物中心。  

 

表 3-14 微風廣場停車收費表  

停車優惠辦法停車自動收費流程 

持微風白金卡非假日至館內可享 2 小時免費優惠，例假日消費滿 500 元，可享 2 小時停車優

惠。(每日限用一次) 

持微風無限卡至館內可享 4 小時免費優惠。(每日限用一次) 

購物累積金客之一般消費顧客及微風聯名卡顧客停車優惠請攜帶停車票卡與消費發票，即可

於服務臺辦理古抵免停車服務，閉店後請至 P1 停車場出口旁停管辦公室辦理。 

超市顧客：AM9：00~AM11：00 憑購物累積(汽車 250 元、機車滿 100 元)可免費停車 1 小時；

汽車滿 500 元，機車滿 200 元，可享免費 2 小時；AM11：00 後比照其他消費，最多免費 4
小時。 

週一<週五，可享免費停車 3 小時> 

週六、日及國定假日憑微風國賓影城當日晚上 9：00 後場次票概，可享免費停車 3 小時！ 

假日其餘時段，憑當日微風國賓影城票根，可享 4 小時停車半價優惠！停車優惠請攜帶停車

票卡與電影票根，即可於服務臺辦理抵扣免費停車服務，微風打烊後請於出車時洽詢 P1 出

口收費亭人員辦理折抵繳費。 

 汽車 

 機車 

 汽機車同享影城停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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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微風廣場與其競合關係之商家調查範圍  

2. 愛買大直店  

開幕日期：2006.01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 號，參見圖 3-4  

總樓板面積：26,446 平方公尺  

營業時間：週日~週四：08:30~23:00、週五~週六：08:30~24:00 

停車資訊：停車場（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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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簡介：  

1F＞ 美食商場。除了本身量販店外，位於一樓外圍的美食街有麥

當勞、肯德雞等店家進駐，提供除了購物外，也可順道用餐

的場所，另外還有幾間服飾店及中央開放空間的服飾櫃。  

2F＞ 生鮮超市。二樓的生鮮超市有蔬果區、海鮮區、雜糧、乾貨、

飲品及開架式的烘培坊，此外熟食區可為上班族婦女省下料

理時間。  

3F＞ 生活百貨。主要為生活百貨，包括日常生活相關用品(廚房

用品、家庭起居用品、清潔用品、組合傢俱等)、電器產品、

3C 產品、服飾銷售、休閒體育用品等銷售，還有機車展售。

另設置書局，提供購物以外的文化饗宴。 

 

114 

 
 

 

 

 

 

 

 

 

 

 

 

圖 3-4 愛買大直店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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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環境分析（參見圖 3-5）  

（1）可及性：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大眾交通工具捷運、公車連結性

佳。  

（2）停車場：地上 5F~7F 三層為汽車停車場、地下一層為機車及汽

車停車場，無消費金額的限制，皆可免費停車。  

（3）附近商家吸引力：臨近美麗華購物中心，五百公尺以內少有商

家，商家多為提供飲食的店舖。  

（4）設施與服務：愛買強調「不僅滿足給顧客『一次購足』的需求，

並讓顧客享受到舒適便利的購物環境」。  

 

 

 

 

 

 

 

 

 

 

 

 

 

  

圖 3-5 愛買大直店與其競合關係之商家調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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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Metro Walk）  

開幕日期：2001.0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9 號，參見圖 3-6 

總樓板面積：82750 平方公尺  

基地面積：50000 平方公尺  

營業時間：週一~週五：11:00am~10:00pm、週六：

10:30am~10:30pm、週日：10:30am~10:00pm、假日前夕：

11:00am~10:30pm 

停車資訊：汽車 4000 個、機車 1000 個  

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區  

主力店：SBC 影城、室內主題樂園 SEGA JOYPOLIS、家樂福、

誠品書店、思夢樂日式流行服飾館  

樓層簡介：  

B1 兩側商店＞  北側為日本的思夢樂服飾賣場，提供各類平價實

用的商品。南側則是佔地 4350 坪的法商家樂福。  

B1 中軸賣場＞  利用中軸的空間規劃成美食區，25 個固定攤位，

造型花車 8 櫃，中央開放式的座位約有 600-800 個，提供各種

美食(如鐵板燒、日式火鍋、南洋料理)、輕食(果汁吧、美式

漢堡)或地方特色小吃等選擇。  

1F 兩側商店＞  北側有港臺女裝、女鞋、珠寶、配件設櫃。南側

主題商店為生活工場，以提供質感的生活居家用品為主。  

1F 中軸賣場＞此區主要以國際休閒名品及副牌商品為主。  

2F 兩側商店＞  北側為數十種品牌的童裝專櫃，南側為寢具家飾

賣場。  

2F 中軸賣場＞大約 25-30 家以女性顧客群為主的商家，提供服

飾、配件、內衣等流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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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兩側商店＞ 本層樓的主題商店為日本 SEGA 創造的大型室內遊

戲樂園，滿足了電玩迷的娛樂生活，也提供大眾一個娛樂空

間。  

3F 中軸賣場＞ 延續 SEGA 的活力，此空間的商店為牛仔服飾、

休閒服以及各種戶外用品商店。  

 

4F 兩側商店＞ 北側為餐廳街，100 坪左右的空間中約有 5~10 廳，

提供本土、洋食、日式料理、港式飲茶等。南側為 SEGA 主

題樂園的二樓。  

4F 中軸賣場＞ 中央 70 坪的電影院售票口，共有十多個窗口可購

買電影票。誠品書局緊臨。  

5F＞ 為英國 SBC 影城，並設有 VIP 席區，電影放映前可在大廳

休息區享受美食，同時也準備了兒童歡樂區及私人企業視廳

會議等服務。  

 

 

 

 

 

 

 

 

 

   

圖 3-6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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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環境分析（參見圖 3-7）  

（1）可及性：位於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之主要幹線道路上，連

接國道內壢交流道及機場交流道。  

（2）停車場：商場後方規劃兩萬坪室內停車場供顧客免費停車，除

了 GA 樓層規劃為機車停車場外，其它七個樓層皆為汽車停車場

(GB、1、2A、2B、3、4A、4B)，而 1 樓停車場的空間則不定期舉行

特賣會。  

（3）臨近內壢工業區，少有商家聚集，僅有 3、4 家連鎖式便利商

店，五百公尺以外臨萬能科技大學處有商家聚集，但多為提供飲食

的便當、飲料店。  

（4）設施與服務：結合消費、娛樂、文化、生活及休閒等五大主題

商店展現於各樓層中。  

 

 

 

 

 

 

 

 

 

 

 

   

圖 3-7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與其競合關係之商家調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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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消費者、商家及決策專家的調查計畫  

 

一、調查對象  

 

（一）商場內之消費者  

在微風廣場、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及大直愛買量販店三家研究對象

之停車場出入口處、大門處及美食廣場區，依表 3-16 之各時段抽樣分

配數，對預備離開且已消費的消費者，進行抽樣訪問。  

（二）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含附近的百貨公司及商家）  

以微風廣場、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及大直愛買量販店三家研究對象

為圓心，依一般經驗法則，採用 1000 公尺的距離為半徑，劃定三家研

究對象之應調查範圍分別如圖 3-3、圖 3-5 及圖 3-7，並計算此地區中

主要道路之商家數，如附錄四之附表 4-1 至附表 4-3，依系統抽樣的方

法，選取調查商家。  

（三）具決策能力者  

 

除綜合商品零售業之各家決策者外，指政府主管部門的決策官員

及具相關領域研究經驗的學者。  

 

二、樣本數、抽樣及調查方法  

（一）樣本數  

在研究資源的限制下，為達研究目的，分別計算消費者及商家的

樣本數如下。  

1.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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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樣本數的選取，因無法確認母體數量，因此採用如下

之抽樣公式估算樣本數。  

( ) ( )
2

2
2/ 1

e
ppZn −×

= α  

n ：樣本大小、 Z ：標準化常態值、 p ：母體比例、 e ：可容忍之誤差。  

在可容忍之誤差為 0.06、信賴區間 0.9、母體比例 0.5 的條件下，取經

由公式運算得知有效樣本至少為 188 份。  

( ) ( ) 91.187
06.0

5.05.0645.1
2

2

=
×

=n  

依此求取整數值，估計每家研究對象之問卷量為 200 份，三家合計 600
份。  

 

2. 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  

在研究資源及統計要求之限制下，商家的樣本數總計為 200 家，

並且每家研究對象的周圍商家須選取至少 30 家。在上述條件下，依研

究對象座落位置周圍的商店分布密度，分配三家的樣本數各為微風廣

場 80 份，愛買吉安 80 份，大江購物中心 40 份。  

3. 具決策能力者  

在研究資源之限制下，將選取 20 位的受訪者。  

 

（二）抽樣方法  

1. 消費者  

依不同的消費時段如假日及非假日，上午、下午及晚上等，分時

段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方自三家研究對象購物結束的消費者作

為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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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  

以研究對象為圓心、1000 公尺半徑之範圍內，依街道之商店總家

數為分母，將前述每家研究對象須抽得之問卷數，比例分配至各家範

圍內之街道上。  

3. 具決策能力者  

在購物中心及量販店業者的類別中，除了邀請三家研究對象之決

策者外，並邀請表 3-10 中的其他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業者，再加上臺北

縣唯一一家的購物中心業者，共計八位。至於三家研究對象的潛在競

爭者，乃依座落區位各選二家、名單如表 3-12 的業者決策者，共計六

位。最後，再邀請具相關領域研究經驗的學者及政府主管部門的決策

官員各六位，共計十二位參與。各業者及專家學者的名單如表 3-15。 

表 3-15 具決策能力者之抽樣名單  

邀請對象 數量 業者與專家學者 

研究對象 3 
微風廣場、愛買吉安大直店、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其他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業者 5 京華城、美麗華、環球、大潤發、臺茂 

微風廣場的潛在競爭者 2 太平洋 SOGO、中興百貨 

愛買吉安大直的潛在競爭者 2 家樂福、頂好 

2 太平洋 SOGO、三商百貨 

具相關領域研究經驗的學者 6 
何東波、吳清輝、林建元、許英傑、游舜德、廖

淑伶、賴宗裕、賴美蓉、邊泰明 

政府主管部門的決策官員 3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部商業司、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內政部地政司、 

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合計 20 （不合政府決策官員） 

大江的潛在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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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方法  

1. 消費者及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  

採訪員親自面訪之方式進行。訪員將在問卷調查的注意要點下執

行本研究之調查，訪員面訪所依之消費者問卷請見下節說明。  

2. 具決策能力者  

舉行專家座談，並於座談會中發放問卷，如有未出席者，將以郵

寄或專人面訪的方式，取得未出席者之意見及看法。專家座談會之問

卷內容請見下節說明。  

 

三、調查內容及問卷設計  

 

（一）調查內容  

本研究依第一節選取之評估變數，擷取其考量之層面與因素，依

此轉化為本研究問卷內容之檢驗要項。  

（二）問卷設計  

1. 消費者及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之問卷  

消費者問卷分為五部分，即購物中心（量販店）之惠顧行為，購

物中心（量販店）對經濟層面之影響，購物中心（量販店）對社會文

化層面之影響，購物中心（量販店）對實質環境層面之影響及消費者

基本屬性等，商家問卷則分為四部份，包括購物中心（量販店）對經

濟、社會文化、實質環境層面之影響，以及商家基本屬性。除第一及

第五部分的問題是依實際行為做選項選擇外，其餘第二、第三及第四

部分的問題，採態度量表的問題型式反應。完整的消費者問卷及商家

問卷，參見附錄四。  

2. 具決策能力者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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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座談之問卷內容，在上述消費者與商家之問卷調查執行完

成、並於統計及因素分析簡化認知敘述項目後，再設計完整的問卷內

容，如附錄四。  

 

四、調查份數與調查及分析時程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份數及調查與分析時程，依調查對象分三階段

進行，分別說明如下。  

(一)消費者及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之問卷調查份數與時程  

1. 問卷調查份數  

針對三家研究對象進行消費者及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實地調

查、並且剔除無效問卷後，消費者問卷總份數獲得 614 份，其中微風

廣場有 207 份、大直愛買 204 份、大江國際 203 份，較預定份數多 14
份。至於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問卷總份數僅獲得 169 份，其中微風

廣場有 104 份、大直愛買 36 份、大江國際 29 份，較預定份數少 31
份，主要是因微風廣場附近商家之拒訪率很高，大江國際附近的商家

總數即 30 餘家之故。詳見表 3-16。

2. 調查時程 25  

第一階段自 9 月 7 日（四）至 9 月 9 日（日）完成，第二階段為

避開研究對象的週年慶特別時期，將調查時間推遲至 11 月 22 日（三）

至 11 月 25 日（六）完成。  

3. 分析時程  

 
25 研究單位經由數種不同管道的溝通，微風廣場的經營者仍然嚴厲拒絶調查訪員
在不干擾消費者消費的情況下執行問卷調查，導致微風廣場的消費者問卷取得產
生前所未遇的極大困難，甚至於延遲本研究案全案之預定完成時程。在此除了謝
謝本案之調查訪員提供了如志工服務的調查工作以外，也謝謝 220 餘位的消費者，
在無空調的地下停車場間、冒著停車費可能多繳的情況下，讓本研究仍然獲致寶
貴的 207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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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二）至 9 月 17 日（一）完成第一階段分析，以作為

第二階段補調之依據，第二階段的分析在 11 月 26 日（日）至 12 月 1
日（五）完成。  

表 3-16 消費者及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之調查執行時程  

消費者 商家 

非假日 假日  
人

力 
A B C 小計 A B C 小計

合計 合計 
總計 

微

風

廣

場 

5 

7 

15 

0 

(30) 

17 

15 

(35) 

16 

11 

(35) 

48 

26 

(100)

30

0

(30)

30

24

(35)

30

19

(35)

90

43

(100)

138 

69 

(200)

43 

61 

(120) 

181 

130 

(320)

大

直

愛

買 

4 

25 

 

(30) 

30 

 

(35) 

25 

 

(35) 

80 

 

(100)

 

(30)

45

 

(35)

40

 

(35)

124

 

(100)

204 

 

(200)

36 

 

(40) 

240 

 

(240)

大

江

國

際 

5 

20 

 

(20) 

20 

 

(30) 

20 

 

(30) 

60 

 

 (70)

34

 

(30)

41

16

(60)

40

12

(40)

115

28

(130)

175 

28 

(200)

29 

 

(40) 

28 

(240)

合

計 21 
60 

(80) 

82 

(100) 

72 

(90) 

214 

(270)

103

(90)

156

(130)

141

(110)

400

(330)

614 

(600)

169 

(200) 

783 

(800)

39

204 

註：  
1. 因研究對象之營業時間不同，因此區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段，詳細說明如下：     

微風──A 時段（12:00~15:00）、B 時段（15:00~18:00）、C 時段（18:00~21:00）
愛買──A 時段（12:00~15:00）、B 時段（15:00~18:00）、C 時段（18:00~20:00）
大江──A 時段（12:00~15:00）、B 時段（15:00~18:00）、C 時段（18:00~20:00） 

2. 括號內數字表預定份數  
3. 斜體字為第二階段調查所得問卷數量  

 

（二）具決策能力者之問卷調查份數與時程  

1. 問卷調查份數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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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具決策能力者的看法，於 12 月 14 日（四）上午在臺北京

華城的 11 樓會議室舉行專家學者座談會。出席者包括購物中心及量販

店業者代表 3 位、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代表 1 位、相關領域專長學

者 2 位及政府單位代表 1 位，共 7 位。座談會後依表 3-15 之擬定名單

扣除出席者，再利用電話、傳真與電子郵件發出專家問卷總計 16 份，

至 2007 年元月 10 日始回收完成共計 13 份的問卷。（參見表 3-17）  

表 3-17 決策者問卷之發放、回收與有效問卷  

 購物中心業者 
代表 

相關領域專長 
學者 

政府單位 總計 

發放問卷數 10 5 1 16 

回收問卷數 8 4 1 13 

有效問卷數 2 2 0 4 

 

2. 問卷分析時程  

自 2007 年元月 11 日（四）至元月 17 日（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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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方法  

（一）消費者及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  

運用描述性統計與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解讀問卷所得的統計數

值。  

1. 描述性統計  

針對質性變數進行次數分析、百分比分析，並對量的變數進行平

均數分析，以了解消費者及商家對購物中心（量販店）設置後，對當

地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層面之影響認知情形。  

2. 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  

在質性變數上，進一步透過因素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群體的態度差

異，其次藉由卡方檢定與變異數分析等方法，探討消費者及商家本身

屬性與四類層面影響之關聯。  

（二）具決策能力者  

運用層級分析法（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建立決策者之

評估模型。此法是 Satty, T. L.（1977）發展出來的分析方式，主要應

用於不確定情況下及具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例如能源政策的

規劃、設置區位的規劃、政治分析⋯等。  

1. 層級建構  

AHP 之層級建構，並無一定的標準方式，本次專家問卷之層級設

計，係採用與其有競合關係的商家對購物中心設置後之影響的調查結

果，經由因素分析歸納而得。周邊商家對於購物中心設置後之影響，

在經濟、社會文化與實質等三個層面的評估指標下，再各自細分出三

個因素（評估準則），共有九項因素（評估準則）。以此三項評估指標、

九項評估準則為 AHP 之階層結構，詳見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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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決策層級  

 

2. AHP 評估尺度  

AHP 的評估是以每一層級的上一層為要素，作為下一層級要素評

估的依據。以圖 3-8 所描述之結構而言，即以評估指標作為其下評估

準則的依據。例如以經濟面的評估指標為評準，分別評估經營管理面、

商場軟硬體設施面、商品品質面對經濟面評準的重要性或貢獻度。AHP
評估尺度的基本劃分包括五項：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極重要、

絕對重要，並分別給予名目尺度的衡量值：1、3、5、7、9。除此之外，

另有四項中間值介於上述五個尺度，名目尺度衡量值為：2、4、6、8。
詳見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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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AHP 評估尺度之定義及說明  

評估尺度 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 

（Equal Importance） 

兩比較方案的貢獻程度具有同等重要性 

等強（Equally） 

2 評估尺度 1 與 3 之中間值  

3 

 

稍重要 

（Weak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稍強（Modertately） 

4 評估尺度 3 與 5 之中間值  

5 
重要 

（Essential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強（Strongly） 

6 評估尺度 5 與 7 之中間值  

7 
很重要 

（Very Strong Importance） 

實際顯示非常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極強（Very Strong） 

8 評估尺度 7 與 9 之中間值 

9 
絕對重要 

（Absolute Importance）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方案 

絕強（Extremely） 
資料來源：曾國雄、鄧振源（1989）  

 

3. 群體評估的整合與層級一致性檢定  

將問卷調查資料整理，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並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

量。整合群體資料時，採用 Saaty 的假設，利用幾何平均數作為整合

的函數，以得出評估指標及評估準則之權重。檢驗分析結果則採用一

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C.R.）。一致性比率是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C.I.）與隨機指標（Random Index，R.I.）的比

值，可檢查問卷填答者在評估的過程中，所作判斷的合理程度如何？

是否有前後不一致的狀況？評估指標之一致性比率為 0.009，符合一

致性比率小於等於 0.1 之建議；評估準則之一致性比率分別為經濟面

0.002、社會文化面 0.009 及實質面 0.004，符合一致性比率小於等於

0.1 之建議。一致性檢定之結果，有效問卷數共 4 份，購物中心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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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2 份，相關領域專長學者 2 份，參見表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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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評估臺灣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依前章之研究方法取得初級資料並經分析後，本章首先分析消費

者對區域型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

境等面之影響態度。第二節分析與購物中心有競合關係之商家（以下

簡稱周邊商家）對區域型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後在經濟、社會

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之影響態度。接著藉此分析結果，於第三節說明

擬建立之政策評估模型，惟因本研究獲致之有效問卷數太少，將輔以

座談會之意見，討論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

環境面之影響。第四節綜合第二章與第三章之分析內容及前述三節之

討論，擬提區域型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之政策建議。  

第一節 消費者對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影響之態度  

 

一、消費者屬性  

 

 性別  

微風廣場之女性消費者佔了 65.7%，相較之下，大直愛買與大江

國際購物中心消費者之男女比例則相當，但是大直愛買又以男性消費

者（50.5%）稍多。可見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之

消費者性別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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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性別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71 103 93 267
男生  

34.3% 50.5% 45.8% 43.5%

136 101 110 347
女生  

65.7% 49.5% 54.2% 56.5%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年齡  

三類型購物中心消費者年齡集中在 25~44 歲，其中微風有 69.1%、

大直愛買有 67.2%、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72.4%。消費者在 25~34 歲，

又以微風廣場（49.3%）較其它兩家購物中心為多。其次，在 35~44
歲的消費者以大直愛買（31.9%）和大江國際購物中心（27.6%）較微

風廣場為多。此外，55 歲以上的消費者拒訪率較高，也可能影響結果。

但整體而言，抽樣消費者到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

消費者年齡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2。  

 學歷  

微風廣場消費者有 76.3%、大直愛買有 63.2%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有 65.0%的學歷為大學、專科。其次，學歷在碩士以上者微風廣場

（13.0%）較其它兩家購物中心為多，消費者學歷在高中（職）者以

大直愛買（20.6%）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22.7%）較微風廣場為多。

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抽樣消費者在學歷上有顯著

差異。參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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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年齡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38 105
15~24 歲  

1.9% 11.8% 19.2% 17.1%
102 72 91 265

25~34 歲  
49.3% 35.3% 44.8% 43.2%

41 65 56 162
35~44 歲  

19.8% 31.9% 27.6% 26.4%
18 25 12 55

45~54 歲  
8.7% 12.3% 5.9% 9.0%

3 15 4 23
55~64 歲  

1.4% 7.8% 2.0% 3.7%
1 2 1 4

65 歲以上  
.5% 1.0% .5% .7%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4 24

 

表 4-3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學歷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4 7 5 16
國（初）中及其以下  

1.9% 3.4% 2.5% 2.6%
18 42 46 106

高中（職）  
8.7% 20.6% 22.7% 17.3%

158 129 132 419
大學、專科  

76.3% 63.2% 65.0% 68.2%
27 26 20 73

碩士以上  
13.0% 12.7% 9.9% 11.9%

207 204 203 614
100.0% 100.0% 100.0% 

合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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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狀況  

微風廣場有 64.7%、大直愛買有 55.4%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62.1%的消費者受雇狀況為全職性員工，其次，大直愛買消費者為自

由業（15.2%）多於其它兩間購物中心，而受雇狀況為其他（失業或

待業中，即學生）之消費者，以大江國際購物中心（16.3%）多於微

風廣場（11.1%）與大直愛買（10.8%）。整體而言，市中心購物中心、

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受雇狀況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4。  

表 4-4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受雇狀況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3 25 19 57
家管  

6.3% 12.3% 9.4% 9.3%
113 373

全職性員工  
64.7% 55.4% 62.1% 60.7%

15 8 6 29
部分工時人員  

7.2% 3.9% 3.0% 4.7%
19 31 17 67

自由業  
9.2% 15.2% 8.4% 10.9%

3 5 2 10
退休  

1.4% 2.5% 1.0% 1.6%

23 22 33 78其他  
（失業或待業中） 11.1% 10.8% 16.3% 12.7%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34 126 

 

 家中主要收入來源的職業  

消費者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職業為受雇民間企業者，微風廣場有

35.7%、大直愛買有 30.9%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32.5%為比例最高之

身份。其次，微風廣場的消費者以主管人員（15.5%）及專業技術人

員（15.0%）為家中主要收入者；大直愛買以自由業或小攤販老闆

（20.1%）及公家機關服務人員為家中主要收入者；大江國際購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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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專業技術人員（23.2%）為家中主要收入者。此等職業類型反應

了三類型商場的區位條件與經營特色。總言之，市中心購物中心、郊

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職業有顯著差異。參見

表 4-5。  

表 4-5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職業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20 39 24 83公家機關服務人員

（公務人員、教育工作

者、軍警人員）  9.7% 19.1% 11.8% 13.5%

12 2 5 19
企業老闆  

5.8% 1.0% 2.5% 3.1%

20 16 16 52
中小企業老闆  

9.7% 7.8% 7.9% 8.5%

31 25 47 103
專業技術人員  

15.0% 12.3% 23.2% 16.8%

32 17 20 69

15.5% 8.3% 9.9% 11.2%

74 63 66 203
受雇民間企業  

35.7% 30.9% 32.5% 33.1%

17 41 25 83
自由業或小攤販老闆  

8.2% 20.1% 12.3% 13.5%

1 1 0 2
其他  

.5% .5% .0% .3%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主管人員  

 

 婚姻  

微風廣場有 64.7%的消費者為未婚，大直愛買有 62.3%、大江國際

購物中心有 60.1%的消費者為已婚。可見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

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婚姻狀況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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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婚姻狀況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75 79 288
未婚  

64.7% 36.8% 38.9% 46.9%

70 127 122 319
已婚  

33.8% 62.3% 60.1% 52.0%

3 2 2 7
其他  

1.4% 1.0% 1.0% 1.1%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34

 

 個人平均月收入  

微風廣場（30.4%）、大直愛買（26.0%）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31.5%）三類型購物中心消費者的個人平均月收入集中在

30,001~45,000 元為最高比例。其次，微風廣場以 45,001~60,000 元居

次、大直愛買以 15,000 元以下為多、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以

15,000~3,0000 元為多。較特別的是，微風廣場之消費者其平均月收入

在 150,001 元以上者較其它兩家購物中心為多。可見抽樣消費者到市

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之個人平均月收人有顯著差

異。參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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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個人平均月收入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28 36 37 101
15,000 元以下  

13.5% 17.6% 18.2% 16.4%
27 29 38 94

15,001~3,0000 元
13.0% 14.2% 18.7% 15.3%

63 53 64 180
30,001~45,000 元

30.4% 26.0% 31.5% 29.3%

33 26 31 90
45,001~60,000 元

15.9% 12.7% 15.3% 14.7%

22 19 10 51
60,001~75,000 元

10.6% 9.3% 4.9% 8.3%

7 12 4 23
75,001~90,000 元

3.4% 5.9% 2.0% 3.7%

4 7 1 1290,001~105,000
元  1.9% 3.4% .5% 2.0%

12 9 3 24
105,0001 元以上

5.8% 4.4% 1.5% 3.9%

11 13 15 39
拒答  

5.3% 6.4% 7.4% 6.4%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家中平均月收入  

三類型購物中心消費者家中平均月收入集中在 30,001~120,000
元，其中消費者家中平均月收入在 30,001~60,000 元，以大江國際購

物中心（28.6%）多於其他兩家購物中心，微風廣場（20.3%）、大直

愛買（29.4%）消費者家中平均收入則以 60,001~90,000 元為多。其次，

消費者月收入在 150,001 元以上，微風廣場（13.5%）較其它兩家購物

中心為多。總言之，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抽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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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家中平均月收入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8。  

表 4-8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家中平均月收入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3 6 11 2030,000 元以下  
1.4% 2.9% 5.4% 3.3%

41 42 58 141
30,001~60,000 元  

19.8% 20.6% 28.6% 23.0%
42 60 55 157

60,001~90,000 元  
20.3% 29.4% 27.1% 25.6%

38 37 33 108
90,001~120,000 元  

18.4% 18.1% 16.3% 17.6%
16 26 9 51

120,001~150,000 元  
7.7% 12.7% 4.4% 8.3%

28 9 6 43
150,001 元以上  

13.5% 4.4% 3.0% 7.0%
39 24 31 94

拒答  
18.8% 11.8% 15.3% 15.3%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擁有汽車數  

微風廣場有 51.0%、大直愛買有 61.3%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51.7%的消費者，家中擁有一輛汽車。消費者家中無汽車者以微風廣

場（17.0%）較其它兩家購物中心為多，消費者家中擁有三輛汽車者

以大江國際購物中心（11.3%）較其它兩家購物中心為多。市中心購

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抽樣消費者家中擁有汽車數量有顯著

差異。參見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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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家中擁有汽車數量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35 27 7 69
無  

17.0% 13.2% 3.4% 11.3%
105 125 105 335

1 輛  
51.0% 61.3% 51.7% 54.6%

50 39 59 148
2 輛  

24.3% 19.1% 29.1% 24.1%
8 8 23 39

3 輛  
3.9% 3.9% 11.3% 6.4%

8 5 9 22
4 輛以上  

3.9% 2.5% 4.4% 3.6%
206 204 203 61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擁有機車數  

微風廣場有 27.5%、大直愛買有 34.3%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36.5%的消費者家中擁有一輛機車。但微風廣場（30.9%）與大直愛買

（30.4%）家中沒有機車者較大江國際購物中心（15.3%）為多，家中

擁有兩輛以上的機車以大江國際購物中心（27.1%）較其它兩家為多。

可知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的抽樣消費者家中擁有

機車數量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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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家中擁有機車數量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64 62 31 157
無  

30.9% 30.4% 15.3% 25.6%
57 70 74 201

1 輛  
27.5% 34.3% 36.5% 32.7%

45 45 55 145
2 輛  

21.7% 22.1% 27.1% 23.6%
25 14 27 66

3 輛  
12.1% 6.9% 13.3% 10.7%

16 13 16 45
4 輛以上  

7.7% 6.4% 7.9% 7.3%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綜合上述各項檢定，描述微風廣場、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及大直愛

買的消費者特性如下：微風廣場的消費者以 25-34 歲的青年族群（占

49.3%）為主，且以女性、大專以上學歷的私人企業上班族居多、尤

其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者有較高比例為老闆級者，故個人所得能力為三

者之冠，無車者的比例為三類型賣場中最高者。大直愛買的消費者

年齡層是三類型賣場中較高者，31-54 歲的中青年及中年族群佔

44.2%，且以已婚、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員的消費者較其他二家賣場為

多，家中主要收入來源為公家機關服務人員及自由業或小攤販老闆之

消費者亦較偏好到此賣場，個人所得能力為三者中居次。大江國際

購物中心的消費者年齡層是三者中最年輕者，15-24 歲的青少年族群

占 19.2%，且以已婚、一般上班族的消費者為主，不論是個人所得能

力或家庭收入皆為三者中最低者。  

 

二、消費者改變至各類型購物中心對原來購物商場之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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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廣場有 58.5%、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53.7%的消費者認為其非

主要從事購物之地點，然而大直愛買有 63.7%的消費者認為其為主要

購物地點，因此抽樣消費者在選擇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

量販店為主要購物場所上有顯著差異性。參見表 4-11。  

表 4-11 消費者選擇購物中心與量販店為主要購物場所之差異檢定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86 130 94 310 為主要購物地點  

41.5% 63.7% 46.3% 50.5% 

121 74 109 304 非主要購物地點  

58.5% 36.3% 53.7% 49.5%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 22.342，P 值 0.000 

 

進一步探究選擇觀察對象為主要購物地點的消費者之原購物地點

可以發現，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的原購物地點有 84.0%為百貨公司，

大直愛買的主要消費者則有 78.5%原來亦在零售式量販店消費，大江

國際購物中心主要消費者則亦有 37.1%來自百貨公司，然亦有 33.7%
的主要消費者原來沒有固定的購物場所。此顯示購物中心影響的是百

貨公司，市中心購物中心的影響力較市郊購物中心為大；至於量販店

則屬同類型競爭。而且三類型商場消費者原來主要購物地點參見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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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原購物場所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6 16 30 52沒有固定的購物

場所  7.4% 12.3% 33.7% 17.3%
68 1 33 102

百貨公司  
84.0% .8% 37.1% 34.0%

3 8 2 13
超級市場  

3.7% 6.2% 2.2% 4.3%
1 2 0 3

連鎖式便利商店
1.2% 1.5% .0% 1.0%

3 102 23 128
零售式量販店  

3.7% 78.5% 25.8% 42.7%
0 1 1 2其他綜合商品零

售業  .0% .8% 1.1% .7%
81 130 89 300

100.0% 100.0% 100.0% 100.0%
合計  

卡方值 200.054，P 值 0.000 

 

再從三類型商場周邊商家的意見觀之，微風廣場周邊商家在 500
公尺內（50.0%）及 500~1000 公尺（54.7%）皆有過半的商家認為其

設置後對營業額並無影響。（參見表 4-13）認為無影響商家的業種，

有 41.8%是布足及服飾零售業，18.2%是其他專賣零售業（參見表

4-14）。  

表 4-13 微風廣場對周邊商家經營利潤之影響分析─依距離範圍  
購物中心開幕後，周邊店家經營利潤變化  

  
逐年增加  不變  逐年減少 不知道  拒答  

合計  

6 25 4 14 1 50500 公尺內  
12.0% 50.0% 8.0% 28.8% 2.0 100.0%

2 29 12 10 0 53
500~1000 公尺  

3.8% 54.7% 22.6% 18.9% .0% 100.0%
8 54 16 24 1 1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7.822，P 值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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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微風廣場對周邊商家經營利潤之影響分析─依業種類型  

購物中心開幕後，周邊店家經營利潤變化  
逐年增加  逐年減少 不知道  拒答  

合計  

0 5 1 2 1 9
綜合商品零售業  

.0% 9.1% 6.3% 8.3% 100.0% 8.7%
1 8 5 4 0 18食品、飲料及菸草

製品零售業  12.5% 14.5% 31.3% 16.7% .0% 17.3%
3 23 4 9 0 39

布足及服飾零售業
37.5% 41.8% 25.0% 37.5% .0% 37.5%

1 1 1 1 0 4家庭器品及用品零

售業  12.5% 1.8% 6.3% 4.2% .0% 3.8%
1 3 0 0 0 4藥品及化妝品零售

業  12.5% 5.5% .0% .0% .0% 3.8%
1 0 1 0 0 2文教、育樂用品零

售業  12.5% .0% 6.3% .0% .0% 1.9%
0 2 0 0 0 2

.0
% 

3.6% .0% .0% .0% 1.9%

1 10 2 4 0 17
其他專賣零售業  

12.5% 18.2% 12.5% 16.7% .0% 16.3%
0 3 2 3 0 8首飾及貴金屬零售

業  .0% 5.5% 12.5% .0% .0% 7.7%
0 0 0 1 0 1

鐘錶眼鏡零售業  .0% .0% .0% 4.2% .0% 1.0%
8 55 16 24 1 10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訊及通訊設備零

售業  

  
不變  

 

大直愛買周邊的商家在 500 公尺內有 39.1%認為其設置後營業額

無變化，然亦有 30.4%的商家認為其設置後營業額逐年減少。在

500~1000 公尺的商家則多數認為營業額不變（66.7%）。（參見表 4-15）
認為無影響商家的業種，有 35.3%是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17.6%是其他專賣零售業；然而認為營業額下降的業種亦集中在食

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參見表 4-16）。  

 

 

143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表 4-15 大直愛買對周邊商家經營利潤之影響分析─依距離範圍  

購物中心開幕後，周邊店家經營利潤變化  
  

逐年增加 不變  逐年減少 不知道  
合計  

2 9 7 5 23

8.7% 39.1% 30.4% 21.7% 100.0%

1 8 1 2 12

8.3% 66.7% 8.3% 16.7% 100.0%

3 17 8 7 35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 公尺內  

500~1000 公尺  

卡方值：3.019，P：0.389，  MISSING.：1 

 

表 4-16 大直愛買對周邊商家經營利潤之影響分析─依業種類型  

商家營業額變化情況  合計  

逐年增加 逐年減少 不知道   
0 6 3 2 11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

業  .0% 35.3% 33.3% 28.6% 30.6%
0 1 0 2 3

布足及服飾零售業  
.0% 5.9% .0% 28.6% 8.3%

0 0 0 1 1
家庭器品及用品零售業  

.0% .0% .0% 14.3% 2.8%
0 1 1 0 2

藥品及化妝品零售業  
.0% 5.9% 11.1% .0% 5.6%

0 0 1 0 1
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0% .0% 11.1% .0% 2.8%
0 1 1 0 2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

售業  .0% 5.9% 11.1% .0% 5.6%
1 3 1 1 6

其他專賣零售業  
33.3% 17.6% 11.1% 14.3% 16.7%

1 0 0 0 1
零售攤販業  

33.3% .0% .0% .0% 2.8%
1 1 0 0 2

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  
33.3% 5.9% .0% .0% 6.9%

3 17 9 7 3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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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周邊商家在 500 公尺內有 50.0%及 500~1000 公

尺有 60.0%的商家皆不認為其設置後會影響其營業額。（參見表 4-17）
認為無影響商家的業種，有 62.5%是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參

見表 4-18）。  

表 4-17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對周邊商家經營利潤之影響分析─依距離範圍  

購物中心開幕後，周邊店家經營利潤變化  
  

逐年增加  不變  逐年減少 不知道  拒答  
合計  

1 4 0 3 0 8
500 公尺內  

12.5% 50.0% .0% 37.5% .0% 100.0%

1 12 4 2 1 20
500~1000 公尺  

5.0% 60.0% 20.0% 10.0% 5.0% 100.0%

2 16 4 5 1 28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4.970，P：0.290 

 
表 4-18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對周邊商家經營利潤之影響分析─依業種類型  

購物中心開幕後，周邊店家經營利潤變化  
  

逐年增加  不變  逐年減少 不知道  拒答  
合計  

0 2 3 2 0 7

.0% 12.5% 75.0% 40.0% .0% 

2 10 0 3 2 17食品、飲料及菸

草製品零售業  100.0% 62.5% .0% 60.0% 100.0% 

0 1 1 0 0 2家庭器品及用品

零售業  .0% 6.3% 25.0% .0% .0% 

0 1 0 0 0 1汽機車及其零配

件、用品零售業 .0% 6.3% .0% .0% .0% 

0 1 0 0 0 1
其他專賣零售業

.0% 6.3% .0% .0% .0% 

0 1 0 0 0 1
鐘錶眼鏡零售業 .0% 6.3% .0% .0% .0% 

2 16 4 5 2 2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綜合商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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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類型購物中心的服務範圍分析  

 

微風廣場的消費者有 57.6%住在臺北市，32.0%住在臺北縣，是服

務範圍最大者；大直愛買的消費者住在臺北市的比例最高有 81.6%，

僅 13.7%居住在臺北縣，表示服務範圍以地區性為主；大江國際購物

中心的消費者則有高達 86.8%住在桃園縣，顯示其服務範圍亦屬地區

性。簡言之，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的服務範圍有

顯著差異。參見表 4-19。  

表 4-19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現住地點差異  
調查地點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7 3 0 10
基隆市  

3.4% 1.6% .0% 1.7%
117 155 5 277

臺北市  
57.6% 81.6% 2.5% 46.9%

65 26 9 100
臺北縣  

32.0% 13.7% 4.6% 16.9%
9 1 171 181

桃園縣  
4.4% .5% 86.8% 30.7%

2 2 1 5 
新竹市  

1.0% 1.1% .5% .8%
0 0 4 4

新竹縣  
.0% .0% 2.0% .7%

3 3 7 13
其它縣市  

1.5% 1.5% 3.5% 2.2%

203 190 197 59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再從消費者的工作或就學地點觀之，微風廣場有 76.2%消費者的

工作或就學地點在臺北市，11.4%者在臺北縣，較之居住地之比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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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消費者乃就工作或就學之便前往微風廣場；大直愛買有 84.7%的

抽樣消費者在臺北市工作或就學，有 10.0%者在臺北縣者工作或就學

者，較之居住地之比例顯示，消費者主要是自家中前往；然而，在大

江國際購物中心的消費者僅有 75.0%在桃園縣工作或就學，其餘有

9.3%者是在臺北市工作或就學，5.8%在臺北縣工作或就學，較之居住

地之比例可知，消費者亦是從家中前往。參見表 4-20。  

表 4-20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工作或就學地點差異  
調查地點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 4
基隆市  

2.1% .0% .6% .8%
147 144 16 307

臺北市  
76.2% 84.7% 9.3% 57.4%

22 17 10 49
臺北縣  

11.4% 10.0% 5.8% 9.2%
10 2 129 141

桃園縣  
5.2% 1.2% 75.0% 26.4%

3 4 5 12
新竹市  

1.6% 2.4% 2.9% 2.2%
1 0 5 6

新竹縣  
.5% .0% 2.9% 1.1%

6 3 7 13 
3.0% 1.8% 4.2% 2.4%

193 170 172 535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4 0

其他縣市  

 

四、消費者選擇各類型購物中心之條件分析  

 

消費者選擇到微風廣場消費的條件依次是有喜歡的品牌

（11.77%）、商品之品質佳（10.48%）、區位方便（或交通工具容易到

達）（9.52%）、良好停車設施（9.19%）、商品樣式與外觀外變化

（8.39%）、商品之種類齊全（7.74%）或用餐場所佳（6.61%）。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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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買吸引消費者消費的條件依次是良好的停車設施（20.06%）、鄰近

住家（或工作地點）（12.90%）、商品之價格便宜（12.58%）、商品之

種類齊全（8.92%）及區位方便（或交通工具容易到達）（8.76%）。消

費者選擇到大江購物中心消費的條件依次是良好停車設施

（20.95%）、商品之種類齊全（7.86%）、鄰近住家（或工作地點）

（7.53%）、用餐場所佳（7.04%）及可以逛一整天（6.22%）。參見表

4-21。  

表 4-21 消費者選擇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之條件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購物中心

（1）商品之價格便宜  1.29% 12.58% 5.89%
（2）商品之品質佳  10.48% 3.03% 2.29%
（3）商品樣式與外觀外變化  8.39% 1.75% 4.42%
（4）有喜歡的品牌  11.77% 2.55% 5.07%
（5）商品之種類齊全  7.74% 8.92% 7.86%
（6）提供售後服務  1.45% 0.96% 0.98%
（7）人員銷售態度佳  3.23% 1.11% 2.13%
（8）休閒娛樂設施佳  3.87% 2.23% 5.24%
（9）用餐場所佳  6.61% 6.05% 7.04%
（10）良好停車設施  9.19% 20.06% 20.95%
（11）商家營造購物氣氛  5.97% 2.39% 1.47%

5.00% 3.34% 4.26%
4.52% 4.94% 5.40%

（14）其他特殊節慶活動  0.97% 0.32% 0.33%
（15）鄰近住家（或工作地點）  5.00% 12.90% 7.53%
（16）區位方便（或交通工具容易到達） 9.52% 8.76% 5.73%
（17）可以逛一整天  1.77% 1.75% 6.22%
（18）可以一人購足／可以找到所有我

需要的東西  
1.61% 5.25% 5.56%

1.61% 1.11% 1.64%

（12）購物環境安全  
（13）促銷活動或特賣會  

（1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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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類型購物中心之消費者行為分析  

 

 平均每人消費金額  

依此次研究結果之分析，抽樣消費者在微風廣場消費之平均每人

消費金額為 5,295.55 元，較其它兩家購物中心高出 4 至 5 倍；其次，

大江購物中心的平均每人消費金額為 1714.01 元，最少者為大直愛買

的平均每人消費金額 1203.31 元。然而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

心與量販店的平均每人消費金額並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22。  

表 4-22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平均每人消費金額與差異檢定  

差異構面  總平均值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n=614）  

微風廣場  

（n=207）  

大直愛買  

（n=204） （n=203）  

消費金額  2,751.79 5,295.55 1,203.31 1,714.01 

F 值 1.444，P 值 0.237 

 

 消費頻次  

其次，依消費者的消費頻次觀之，微風廣場在三天內再度消費的

消費者有 38.0%，消費頻次大於十天者有 35.6%，顯示消費者定期到

美食街用餐或到超級市場購物，導致微風廣場有較高的消費頻次。大

直愛買在 3 天內再度消費的消費者有 40.7%、十天內再消費的消費者

亦有 32.8%，顯示大直愛買確為消費者的主要購物場所。大江國際購

物中心則有 36.5%的消費者消費頻次大於十天，然亦有 36.0%於三天

內再度消費，顯示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的商場特性。然而，消費者到市

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的消費頻次無顯著差異。參見

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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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購物中心消費者之消費頻次差異檢定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78 83 73 2343 天內  
38.0% 40.7% 36.0% 38.2%

54 67 56 177
10 天內  

26.3% 32.8% 27.6% 28.9%
73 54 74 201

大於十天  
35.6% 26.5% 36.5% 32.8%

205 204 203 612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 6.085，P 值 0.193，MISSING：2 

 

 交通工具  

在使用交通工具上，微風廣場的消費者有 43.0%是使用自用汽車

（包括友人搭載）前往、其次有 24.6%者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大直愛

買的消費者有 62.7%是使用自用汽車（包括友人搭載）前往，其次有

20.6%的消費者使用摩托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的消費者有 70.9%是使

用自用汽車（包括友人搭載）前往，其次有 18.2%的消費者使用摩托

車。消費者在使用交通工具到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

店的行為上有顯著性差異。參見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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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使用交通工具之差異檢定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9 19 2 40
走路  

9.2% 9.2% 1.0% 6.5%

42 42 37 121
摩托車  

20.3% 20.6% 18.2% 19.7%

89 128 144 361自用汽車  
（包括友人搭載） 43.0% 62.7% 70.9% 58.8%

51 12 18 81大眾交通工具  
（包括捷運、公

車、接駁車）  
24.6% 5.9% 8.9% 13.2%

6 3 2 11
計程車  

2.9% 1.5% 1.0% 1.8%

207 204 203 614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 62.964，P 值 0.000 

 

 消費同伴  

在陪同消費者的類型上，微風有 45.4%的消費者與朋友、同事、

同學一同前往，其次是與家人、親威（31.9%）；大直愛買則有 53.2%
的消費者是與家人、親威一同前往，其次有 28.9%是自己一人前往；

至於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的消費者有 61.1%與家人、親威一同前往，其

次有 23.2%的消費者與朋友、同事、同學一同去。消費者在選擇同伴

到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的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參

見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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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消費者之同伴差異檢定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47 58 31 136
自己一人  

22.7% 28.9% 15.3% 23.3%

66 107 124 297
與家人、親威  

31.9% 53.2% 61.1% 48.6%

94 36 47 177與朋友、同事、

同學  45.4% 17.9% 23.2% 29.0%

0 0 1 1
其他  

.0% .0% .5% .2%

207 201 203 611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 59.879，P 值 0.000，MISSING：3 

 

六、各類型購物中心之主要消費者屬性差異分析  

 

 性別  

微風廣場的主要消費者中，以女性消費者的比例較高，佔 64.0%；

大直愛買的男性與女性消費者比例相當；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男性消費

者的比例稍多佔 53.2%。然而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

店之主要消費者，在性別上並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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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性別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31 64 50 145
男生  

36.0% 49.2% 53.2% 46.8%
55 66 44 165

女生  
64.0% 50.8% 46.8% 53.2%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5.845，P 值 0.054 

 

 年齡  

微風廣場、大直愛買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的主要消費者，25~44
歲者的比例皆達 70%，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的比例甚至高達 79%。然而

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之主要消費者，在年齡上並

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27。  

表 4-27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年齡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6 12 6 3415~24 歲  18.6% 9.2% 6.4% 11.0%
36 51 45 13225~34 歲  41.9% 39.2% 47.9% 42.6%
24 40 29 9335~44 歲  27.9% 30.8% 30.9% 30.0%

9 14 10 3345~54 歲  10.5% 10.8% 10.6% 10.6%
0 11 3 1455~64 歲  .0% 8.5% 3.2% 4.5%
1 2 1 465 歲以上  1.2% 1.5% 1.1% 1.3%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16.722，P 值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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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的學歷，以大學、專科學歷以上的比例高達

946%；大直愛買主要消費者的學歷，以大學、專科的比例最高，佔

66.2%，其次是高中（職），比例佔 16.2%；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主要消

費者的學歷，以大學、專科的比例最高，佔 60.6%，其次是高中 (職 )，
比例佔 25.5%。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之主要消費

者，在學歷上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28。  

表 4-28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學歷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 5 4 10
國（初）中及其以下  

1.2% 3.8% 4.3% 3.2%

4 21 24 49
高中（職）  

4.7% 16.2% 25.5% 15.8%

71 86 57 214
大學、專科  

82.6% 66.2% 60.6% 69.0%

18 9 37
碩士以上  

11.6% 13.8% 9.6% 11.9%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

卡方值：18.242，P 值 0.006 

 

 工作狀況  

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以全職性員工的比例最高，佔 65.1%，其次

是家管，比例佔 12.8%；大直愛買主要消費者亦以全職性員工的比例

最高，佔 56.9%，其次是自由業與家管，比例分別為 13.8%及 13.1%；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主要消費者之全職性員工的比例最高，佔 72.3%，

其次是自由業，比例佔 25.5%。然而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

與量販店之主要消費者，在受雇狀況方面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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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受雇狀況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7 8 36
家管  

12.8% 13.1% 8.5% 11.6%
68 198

全職性員工  
65.1% 56.9% 72.3% 63.9%

6 5 0 11
部分工時人員  

.7% 3.8% .0% 3.5%
4 18 9 31

自由業  
4.7% 13.8% 9.6% 10.0%

0 3 2 5
退休  

.0% 2.3% 2.1% 1.6%

9 13 7 29其他  
（失業或待業中） 10.5% 10.0% 7.4% 9.4%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1

56 74

卡方值：16.266，P 值 0.092 

 

 主要收入來源職業  

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職業，以受雇民間企業的

比例最高，佔 33.7%，其次是主管人員，比例佔 20.9%；大直愛買則

以受雇民間企業的比例最高，佔 29.2%，其次是公家機關服務人員（公

務人員、教育工作者、軍警人員），比例為 20.8%；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主要消費者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職業，則以受雇民間企業的比例最高，

佔 34.0%，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比例佔 25.5%。市中心購物中心、

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之主要消費者，其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者之職業

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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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職業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7 27 9 43公家機關服務人員（公

務人員、教育工作者、

軍警人員）  8.1% 20.8% 9.6% 13.9%

7 1 3 11
企業老闆  

8.1% .8% 3.2% 3.5%

6 10 9 25
中小企業老闆  

7.0% 7.7% 9.6% 8.1%

9 18 24 51
專業技術人員  

10.5% 13.8% 25.5% 16.5%

18 12 8 38
主管人員  

20.9% 9.2% 8.5% 1.3%

29 38 32 99
受雇民間企業  

33.7% 29.2% 34.0% 31.9%

9 24 9 42
自由業或小攤販老闆  

10.5% 18.5% 9.6% 13.5%

1 0 0 1
其他  

1.2% .0% .0% .3%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37.714，P 值 0.001 

 

 婚姻  

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之婚姻狀況，以未婚較高，佔 55.8%；大直

愛買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皆以已婚的比例較高，前者有 61.5%，後

者為 76.7%。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之主要消費者，

在婚姻狀況方面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31。  

156 



第四章  評估臺灣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表 4-31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婚姻狀況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48 49 21 118
未婚  

55.8% 37.7% 22.3% 38.1%
37 80 72 189

已婚  
43.0% 61.5% 76.6% 61.0%

1 1 1 3
其他  

1.2% .8% 1.1% 1.0%
86 130 94 310

100.0% 100.0% 100.0%
合計  

100.0% 
卡方值：21.639，P 值 0.000 

 

 個人平均月收入  

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之個人平均月收入，在 30,001~60,000 元者達

43%；大直愛買主要消費者之個人平均月收入，在 15,001~45,000 元者

佔 40%；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主要消費者之個人平均月收入，在

15,001~45,000 元的比例達佔 56%。然而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

心與量販店之主要消費者，在個人平均月收入上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32。  

 

 家中平均月收入  

微風廣場、大直愛買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主要消費者之家中平均

月收入，在 30,001~90,000 元者分別是 33.7%，46.9%，58.5%，然而

微風廣場主要消費者家中平均月收入在 150,001 元以上者高達

22.1%，且有 19.8%拒絕回答。顯示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

量販店之主要消費者，在家中平均月收入上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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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個人平均月收入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2 18 9 39
15,000元以下 

14.0% 13.8% 9.6% 12.6%

7 20 18 45
15,001~3,0000元

8.1% 15.4% 19.1% 14.5%

23 32 35 90
30,001~45,000元

26.7% 24.6% 37.2% 29.0%

14 17 15 46

16.3% 13.1% 16.0% 14.8%

10 15 7 32
60,001~75,000元

11.6% 11.5% 7.4% 10.3%

4 9 2 15
75,001~90,000元

4.7% 6.9% 2.1% 4.8%

2 2 1 5
90,001~105,000元 

2.3% 1.5% 1.1% 1.6%

9 6 2 17
105,001元以上 

10.5% 4.6% 2.1% 5.5%

1 5 
拒答 

5.8% 8.5%

86
合計 

100.0% 100.0%

45,001~60,000元

5 1 21

5.3% 6.8%

130 94 310

100.0% 100.0%

卡方值：19.606，P 值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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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家中平均月收入之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2 5 4 1130,000 元以下  
2.3% 3.8% 4.3% 3.5%

16 25 30 71
30,001~60,000 元  

18.6% 19.2% 31.9% 22.9%
13 36 25 74

60,001~90,000 元  
15.1% 27.7% 26.6% 23.9%

12 25 19 56
90,001~120,000 元  

14.0% 19.2% 20.2% 18.1%
7 16 5 28

120,001~150,000 元  
8.1% 12.3% 5.3% 9.0%

19 6 3 28
150,001 元以上  

22.1% 4.6% 3.2% 9.0%
17 17 8 42

拒答  
19.8% 13.1% 8.5% 13.5%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40.203，P 值 0.000 

 

 擁有汽車數量及機車數量  

  三類型購物中心主要消費者之家中擁有汽車數量，均以 1 輛的比

例最高，分別佔 49.4%、60.8%及 55.3%。大江國際的主要消費者中，

沒有汽車的比例相對較低。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

抽樣消費者家中擁有汽車數量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34。  

    三類型購物中心主要消費者之家中擁有機車數量，以無及 1 輛的

比例較高。大江國際的主要消費者中，沒有機車的比例亦相對較低。

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的抽樣消費者家中擁有機車

數量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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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家中擁有汽車數量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11 17 2 30
無 

12.9% 13.1% 2.1% 9.7%

42 79 52 173
1輛 

49.4% 60.8% 55.3% 56.0%

28 24 28 80
2輛 

32.9% 18.5% 29.8% 25.9%

3 6 10 19
3輛 

3.5% 4.6% 10.6% 6.1%

1 4 2 7
4輛以上 

1.2% 3.1% 2.1% 2.3%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19.505，P 值 0.012 

 

表 4-35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主要消費者之家中擁有機車數量差異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吉安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30 43 13 86
無  

34.9% 33.1% 13.8% 27.7%
28 42 41 111

1 輛  
32.6% 32.3% 43.6% 35.8%

15 27 21 63
2 輛  

17.4% 20.8% 22.3% 20.3%
10 10 14 34

3 輛  
11.6% 7.7% 14.9% 11.0%

3 8 5 16
4 輛以上  

3.5% 6.2% 5.3% 5.2%
86 130 94 31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卡方值：15.670，P 值 0.047 

160 



第四章  評估臺灣特定類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影響 

七、消費者對各類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的

衝擊態度與差異分析  

 

                                                

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將消費者對購物中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

實質環境等面的數項態度問題，依三個構面組合成數個因素。經運算 26 
並命名後，經濟構面 27 下可細分為商場環境 28 、商品品質 29、人員服

務 30 及商品價量 31 等四個因素；社會文化構面 32 下，可細分為社會

行為轉變 33 、軟體服務滿意度 34 、飲食娛樂性 35 與原有消費行為 36 等
四個因素；實質環境構面 37 下，可細分為實質環境負面因素 38 與實質

環境正面因素 39 等二個因素。此次的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代表

市中心購物中心的微風廣場、代表量販店的大直愛買與代表郊區型購

物中心的大江國際購物中心設置後，各構面及因素之意涵說明如下，

並請參見表 4-36。  

（一）經濟構面  

1. 商場環境因素方面  

 
26 運算過程中，為達較佳的因素組合，在消費者部分，經濟構面中刪除第八題「此
購物商場的娛樂設施比其他地方好」，社會文化構面中刪除第七題「我覺得此購物
商場讓我不再固守特定品牌」與第十一題「我覺得此購物商場為我帶來生活上的
快樂」，實質環境構面未刪題目。  
27 經濟構面是指消費者評估購物中心在商品、服務、環境⋯等方面的比較。  
28 商場環境是指消費者評估購物中心設施的優劣。  
29 商品品質是指消費者評估購物中心的商品在品質、流行感的優劣。  
30 人員服務是指消費者評估購物中心的服務優劣。  
31 商品價量是指消費者評估購物中心的商品價量優劣。  
32 社會文化構面是指消費者受到購物中心在行為與心理方面的影響。  
33 社會行為轉變是指消費者評估自己的消費、娛樂、用餐等行為受購物中心影響
的程度。  
34 軟體服務滿意度是指消費者評估自己對購物中心的服務感到滿意的程度。  
35 飲食娛樂性是指消費者對購物中心娛樂及用餐設施的好惡感。  
36 原有消費行為是指消費者對自己原有的購物、娛樂、用餐等行為的好惡感。  
37 實質環境構面是指消費者評估外在環境的變化程度。  
38 實質環境負面因素是指消費者認知購物中心造成在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
治安等的污染程度。  
39 實質環境正面因素是指消費者認知購物中心造成在景觀強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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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江國際的滿意度最高，大直愛買的滿意度次之，微風廣場則

是三類型商場中滿意度最低者。然而，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

的商場環境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滿意

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滿意度亦

是顯著差異。  

2. 在商品品質因素方面  

微風廣場的滿意度最高，大江國際的滿意度次之，大直愛買則是

三類型商場中滿意度最低者。然而，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

商品品質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滿意度

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滿意度亦是

顯著差異。  

3. 人員服務因素方面  

消費者之間的態度相近，無特別的好惡，也無顯著差異。  

4. 商品價量因素方面  

微風廣場的滿意度最低，大江國際的滿意度次之，大直愛買則是

三類型商場中滿意度最高者。然而，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

商品價量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滿意度

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滿意度亦是

顯著差異。  

（二）社會、文化構面  

1. 社會行為轉變因素方面  

微風廣場的消費者改變最少，大江國際的的消費者改變次之，大

直愛買則是三類型商場中改變最高者。然而，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

江國際的社會行為轉變因素方面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

場與大直愛買的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

大江國際的的態度亦是顯著差異。  

2. 軟體服務滿意度因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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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型購物中心間均存在顯著差異，其中以微風廣場的消費者滿

意度最低，大江國際的滿意度次之，大直愛買則是三類型商場中滿意

度最高者。  

3. 飲食娛樂性因素方面  

大直愛買的消費者滿意度最低，大江國際的滿意度次之，微風廣

場的滿意度最高。然而，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態度並無顯

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

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的態度亦是顯著差異。  

4. 原有消費行為因素方面  

微風廣場的消費者較同意自己仍維持原消費習慣，大直愛買的消

費者次之，大江國際最低。然而，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原

有消費行為因素方面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

買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滿

意度亦是顯著差異。  

（三）實質環境構面  

1. 實質環境負面因素方面  

微風廣場的負面態度最強，大直愛買的負面態度次之，大江國際

則是三類型商場中負面態度最低者。然而，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

國際的實質環境負面因素方面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

與大直愛買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江

國際的滿意度亦是顯著差異。  

2. 實質環境正面因素方面  

大直愛買的消費者持最不滿意的態度，大江國際的滿意度次之，

微風廣場的滿意度最高。然而，消費者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態度

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

同樣地，消費者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的態度亦是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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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消費者對各類型購物中心設置後  
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的衝擊態度與差異分析  

差異構面  微風  
廣場  

(n=207)

大直  
愛買  

(n=204)

大江  
國際  

(n=203)

F 值  
多重比較  

檢定  

商場環境  -0.176 -0.054 0.233 9.304* 1-3、2-3

商品品質  0.596 -0.353 -0.252 68.203* 1-2、1-3

人員服務  0.037 -0.039 0.000 0.299

經
濟
構
面 

商品價量  -0.707 0.409 0.310 105.287* 1-2、1-3

社會行為轉變  -0.188 0.315 0.160 6.496* 1-2、1-3

軟體服務滿意度  -0.347 0.291 0.062 23.085* 1-2、1-3、2-3

飲食娛樂性  0.196 -0.356 0.158 20.662* 1-2、2-3

社
會
文
化
構
面 

原有消費行為  0.227 -0.027 -0.204 9.876* 1-2、1-3

實質環境負面因素  0.245 -0.116 -0.134 9.695* 1-2、1-3實
質
環
境 實質環境正面因素  0.181 -0.310 0.127 15.492* 1-2、2-3

註 1：*表達 0.01 顯著水準  
註 2：經濟構面信度  0.723；社會文化構面信度  0.799；實質環境構面信度  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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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周邊商家對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影響之態度  

 

一、商家屬性  

 

 經營年數  

三類型商場之周邊商家平均經營年數，以大直愛買（10.4 年）為

最久，大江國際購物中心（9.2 年）次之，微風廣場周邊商家平均經

營年數為 7.5 年最短。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

商家之經營年數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37。  

 平均每月租金  

不同購物中心周邊商家平均每月租金，以微風廣場每月 41.56 萬

元為最高，其次為大直愛買（39.31 萬元），最低的為大江國際購物中

心平均每月租金為 18.59 萬元。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周邊商

家平均每月租金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37。  

表 4-37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  
在此地址經營年數與平均每月租金之分析  

差異構面  總平均值  

(n=169) 

微風廣場  

(n=104) 

大直愛買  

(n=36)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n=29) 

周邊商家經營年數  
（年）  8.4493 7.5427 10.4444 9.2241 

周邊商家平均每月租金  
（萬元）  37.14 41.56 39.31 18.59 

 

 店面面積  

三類型商場周邊商家之店面面積，微風廣場有 26.9%、大直愛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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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5.0%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37.9%集中在 21-35 坪，此外，36 坪

以上的店面坪數以微風廣場的 31.7%多於大直愛買（27.8%）與大江國

際購物中心（10.2％）。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

商家店面坪數無顯著差異。參見表 4-38。  

表 4-38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店面坪數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6 1 0 7
5 坪及以下  

5.8% 2.8% 0.0% 4.1%
11 3 1 15

6∼10 坪  
10.6% 8.3% 3.4% 8.9%

14 4 6 24
11~15 坪  

13.5% 11.1% 20.7% 14.2%
11 9 8 28

16~20 坪  
10.6% 25.0% 27.6% 16.6%

28 9 11 48
21~35 坪  

26.9% 25.0% 37.9% 28.4%
11 4 1 16

36~45 坪  
10.6% 11.1% 3.4% 9.5%

12 1 1 14
46~65 坪  

11.5% 2.8% 3.4% 8.3%

4 4 1 9
66~90 坪  

3.8% 11.1% 3.4% 5.3%
6 1 0 7

91 坪以上  
5.8% 2.8% 0.0% 4.1%

1 0 0 1
拒答  

1.0% 0.0% 0.0% .6%
104 36 29 1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經營方式  

三類型商場周邊商家之經營方式，微風廣場有 53.8%、大直愛買

有 36.1%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有 69.0%以自營（或合夥）經營。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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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廣場周邊商家有 37.2%、大直愛買周邊商家有 27.8%為全國性的

直營連鎖商店；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周邊商家則多為為全國性的加盟連

鎖商店（24.1%）。整體來說，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

店周邊商家經營方式有顯著差異性。參見表 4-39。  

表 4-39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經營方式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56 13 20 89
自營（或合夥）

53.4% 36.1% 69.0% 52.7%
2 0 1 3

複合式  
1.9% 0.0% 3.4% 1.8%

4 3 7 14
加盟連鎖 -全國性  

3.8% 8.3% 24.1% 8.3%
4 6 1 11

加盟連鎖 -地區性  
3.8% 16.7% 3.4% 6.5%

30 10 0 40
直營連鎖 -全國性  

28.8% 27.8% .0% 23.7%
3 0 0 3

直營連鎖 -地區性  
2.9% .0% .0% 1.8%

2 0 0 2
其他  

1.9% .0% .0% 1.2%
3 4 0 7

拒答  
2.9% 11.1% 0.0% 4.1%

104 36 29 1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距離研究對象之距離  

抽樣商家距離微風廣場的家數比例，500 公尺以內與 500 公尺至

1000 公尺範圍內的比例相當，大直愛買則多為 500 公尺內（65.7%），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則多在 501~1000 公尺（71.4%）範圍內。參見表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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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與周邊商家距離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50 23 8 81
500 公尺內  

48.5% 65.7% 28.6% 48.8%
53 12 20 85

501~1000 公尺  
51.5% 34.3% 71.4% 51.2%

103 35 28 16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商家營業類型  

微風廣場有 37.5%的周邊商家為布足及服飾零售業，大直愛買

（30.6%）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58.6%）周邊商家則以食品、飲料及

菸草製品零售業為多。其次，微風廣場周邊商家為食品、飲料及菸草

製品零售業  （17.3%）為多；大直愛買（19.4%）與大江國際購物中

心（24.1%）周邊商家多綜合商品零售業。可知，市中心購物中心、

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類型有顯著差異性。參見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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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類型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9 7 7 23
綜合商品零售業  

8.7% 19.4% 24.1% 13.6%
18 11 17 46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  
17.3% 30.6% 58.6% 27.2%

39 3 0 42
布足及服飾零售業  

37.5% 8.3% .0% 24.9%
4 1 2 7

家庭器品及用品零售業  
3.8% 2.8% 6.9% 4.1%

3 2 0 5
藥品及化妝品零售業  

2.9% 5.6% .0% 3.0%
2 0 0 2

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  
1.9% .0% .0% 1.2%

2 1 0 3
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1.9% 2.8% .0% 1.8%
0 2 1 3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  
.0% 5.6% 3.4% 1.8%

17 6 1 24
其他專賣零售業  

16.3% 16.7% 3.4% 14.2%
0 1 0 1

零售攤販業  
.0% 2.8% .0% .6%

8 2 0 10
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  

7.7% 5.6% .0% 5.9%
1 0 1 2

鐘錶眼鏡零售業  
1.0% 0.0% 3.4% 1.2%

104 36 29 1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商家經營面積之增減  

微風廣場（87.5%）、大直愛買（88.9%）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86.2%）周邊商家經營面積皆以不變者為多。市中心購物中心、郊

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經營面積無顯著差異性。參見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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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經營面積增減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8 3 3 14
增加  

7.7% 8.3% 10.3% 8.3%

91 32 25 148
不變  

87.5% 88.9% 86.2% 87.6%

5 1 1 7
減少  

4.8% 2.8% 3.4% 4.1%

104 36 29 1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商家店面租金每年平均之漲幅  

微風廣場（59.6%）、大直愛買（55.6%）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62.1%）周邊商家店面租金皆以不變者為多。其次，微風廣場平均

每年調漲 3%以下有 14.4%；大直愛買則以平均每年調漲 3~5%（16.7%）

者為多；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則以自有店舖無租金（24.1%）為多。顯

見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店面金每年平均

漲幅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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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店面租金每年平均漲幅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62 20 18 59
不變  

59.6% 55.6% 62.1% 59.2%
15 4 0 19

平均每年調漲 3%以下  
14.4% 11.1% 0.0% 11.2%

12 6 0 18
平均每年調漲 3~5% 

11.5% 16.7% 0.0% 10.7%
2 0 0 2

平均每年調漲 5%以上  
1.9% .0% 0.0% 1.2%

2 0 0 2
調降  

1.9% .0% 0.0% 1.2%
5 4 4 13

拒答  
4.8% 11.1% 13.8% 7.7%

6 2 7 15
自有店舖無租金  

5.8% 5.6% 24.1% 8.9%
104 36 29 1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商家營業額之漲幅  

微風廣場（67.3%）、大直愛買（63.9%）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58.6%）周邊商家營業額漲幅多數為不變。其次，微風廣場周邊商

家營業額漲幅以平均每年減少 5%以下（9.6%）及平均每年增加 5~10%
（9.6%）為多；大直愛買周邊商家營業額漲幅以平均每年減少 5~10%
（22.2%）為多；然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周邊商家營業額以平均每年減

少 10%以上（10.3%）及拒答者（10.3%）為多。市中心購物中心、郊

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營業額漲幅有顯著差異。參見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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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設置後周邊商家營業額漲幅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5 1 3 9
平均每年減少 10%以上  

4.8% 2.8% 10.3% 5.3%
4 8 1 13

平均每年減少 5~10% 
3.8% 22.2% 3.4% 7.7%

10 3 1 14
平均每年減少 5%以下  

9.6% 8.3% 3.4% 8.3%
4 0 2 6

平均每年增加 5%以下  
3.8% .0% 6.9% 3.6%

10 1 2 13
平均每年增加 5~10% 

9.6% 2.8% 6.9% 7.7%
70 23 17 110

不變  
67.3% 63.9% 58.6% 65.1%

1 0 3 4
拒答  

1.0% .0% 10.3% 2.4%
104 36 29 16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商家經營利潤之增減  

微風廣場（52.9%）、大直愛買（47.2%）與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55.2%）周邊商家經營利潤變化以不變者為最多。其次，周邊商家

不知道經營利潤變化以微風廣場（23.1%）、大直愛買（19.4%）與大

江國際購物中心（17.2%）為多，此與無法找到店家老闆而有所影響。

在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與量販店周邊商家經營利潤無顯著

差異。參見表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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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購物中心與量販店設置後周邊商家經營利潤變化之分析  
購物中心  

  
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合計  

8 3 2 13
逐年增加  

7.7% 8.3% 6.9% 7.7%
55 17 16 88

不變  
52.9% 47.2% 55.2% 52.1%

16 9 4 29
逐年減少  

15.4% 25.0% 13.8% 17.2%
24 7 5 36

23.1% 19.4% 17.2% 21.3%
1 0 2 3

拒答  
1.0% .0% 6.9% 1.8%

104 36 29 169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不知道  

 

綜合上述各項檢定，描述與微風廣場、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及大直

愛買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特性如下：微風廣場的周邊商家經營年期為三

家賣場中最短 7.5 年、平均每月租金最高 41.56 萬元、店面坪數最大，

且以自營（或合夥）為多，全國性直營連鎖商店亦達 28.8%，以布足

及服飾零售業占三分之一強。大直愛買的周邊商家經營年期為三家賣

場中最長 10.4 年、平均每月租金居次 39.31 萬元、店面坪數居次，雖

以自營（或合夥）為多，然全國性直營連鎖商店亦達 27.8%，以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品業占三分之一弱。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的周邊商家經營

年期為三家賣場中次長 9.2 年、平均每月租金最低 18.59 萬元、店面

坪數為三者之末，自營（或合夥）居絶大多數，以食品、飲料及菸草

製品業為主。  

 

二、周邊商家對各類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

的衝擊態度與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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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將商家對購物中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

質環境等面的數項態度問題，經運算 40 並命名後，在經濟構面 41 下可

細分為經營管理面因素 42 、商場軟硬體設施面因素 43 及商品品質面因

素 44 等三個因素；社會文化構面 45 下，可細分為消費行為轉變 46 、
軟體服務滿意度 47 、商家環境 48 等三個因素；實質環境構面 49 下，

可細分為抽象感覺（如空氣、噪音、治安）因素 50 與交通因素 51 、景

觀因素 52 三個因素。此次的研究結果顯示，周邊商家對於代表市中心

購物中心的微風廣場、代表量販店的大直愛買與代表郊區型購物中心

的大江國際購物中心設置後，各構面及因素之意涵說明如下，參見表

4-46。  

（一）經濟構面  

1. 經營管理因素方面  

周邊商家的態度皆相近，皆認為研究對象的設置造成的影響不

大，且其態度並無顯著差異。  

                                                 
40 運算過程中，為達較佳的因素組合，在店家部分，經濟構面中刪除第一題「此
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便宜」、第五題「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多」、第十
二題「此購物商場的環境比我店安全」及第十七題「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導致我
店周邊的人潮得以快速增加」；社會文化構面中刪除第五題「我考慮結束本店的經
營」、第九題「在此購物商場消費可以提昇我的社會地位」與第十題「此購物商場
已成為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設施」；實質環境構面未刪題目。  
41 經濟構面是指周邊商家評估本身與購物中心在商品、服務、業績⋯等方面的比
較。  
42 經營管理面因素是指周邊商家在經營業績與營業內容方面的變化。  
43 商場軟硬體設施面因素是指周邊商家評估商場設施環境及服務與購物中心的優
劣差別。  
44 商品品質面因素是指周邊商家評估自己的商品與購物中心的商品在品質、流行
感的優劣。  
45 社會文化構面是指周邊商家店長受到購物中心在行為與心理方面的影響。  
46 消費行為轉變是指周邊商家店長評估自己的消費行為受購物中心影響的程度。  
47 軟體服務滿意度是指周邊商家店長評估自己對購物中心的服務感到滿意的程
度。  
48 商家環境是指周邊商家店長對購物中心設施的好惡感。  
49 實質環境構面是指周邊商家店長評估周圍環境的變化程度。  
50 抽象環境因素是指評估購物中心造成在空氣、噪音及治安等的各種污染。  
51 交通因素是指評估購物中心造成的交通亂象或停車問題。  
52 景觀因素是指評估購物中心對於景觀的強化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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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場軟硬體設施因素方面  

大江國際周邊的商家認同大江較己為佳，而大直愛買次之，在微

風廣場的周邊商家則是三類型商場中最低者。然而，商家對微風廣場

與大直愛買的商場軟硬體設施面因素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

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商家對大直愛買與

大江國際的態度亦是顯著差異。  

3. 商品品質因素方面  

大江國際周邊商家較認同大江國際較自己的商品品質好，而微風

廣場周邊商家次之，大直愛買周邊商家較不認為自己在品質面有所不

及。然而，商家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商品品質面因素的態度並無

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態度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

商家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態度亦是顯著差異。  

（二）社會、文化構面  

1. 消費行為轉變因素方面  

大江國際周邊商家較認同本身的行為轉變，大直愛買周邊商家次

之，微風廣場周邊商家較不認為自己受微風廣場影響。然而，三類型

購物中心的周邊商家，在消費行為轉變因素方面的態度雖有高低之

分，但並無顯著差異。  

2. 軟體服務滿意度因素方面  

大江國際周邊商家較滿意大江的軟體服務，大直愛買周邊商家次

之，微風廣場周邊商家較不滿意微風廣場的軟體服務。然而，三類型

購物中心的周邊商家，在軟體服務滿意度因素方面的態度雖有高低之

分，但並無顯著差異。  

3. 在商場環境因素方面  

大江國際周邊商家較滿意大江國際，而微風廣場周邊商家次之，

大直愛買周邊商家較不滿意。然而，商家對微風廣場與大江國際的商

場環境因素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對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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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顯著差異的，同樣地，商家對大直愛買與大江國際的態度亦是顯著

差異。  

（三）實質環境構面  

1. 抽象環境（空氣、噪音、治安）因素方面  

周邊商家隱約對大直愛買及微風廣場持負面的看法，大江國際則

反持正面看法，然而三類型商場周邊商家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  

2. 交通（停車、交通）因素方面  

周邊商家對於微風廣場多持負面的看法，大江國際周邊商家則隱

約持正面看法，大直愛買周邊商家的正面態度最高。整體而言，三類

型商場周邊商家的態度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周邊

商家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3. 景觀因素方面  

周邊商家對於微風廣場造成之影響，多持肯定的態度，大江周邊

商家則隱約持負面看法，大直愛買周邊商家較持負面看法。而且三類

型商場周邊商家的態度具顯著差異，主要是微風廣場與大直愛買的周

邊商家態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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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周邊商家對各類型購物中心設置後  
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的衝擊態度與差異分析  

差異構面  微風  
廣場  

(n=207)

大直  
愛買  

(n=204)

大江  
國際  

(n=203)

F 值  多重比較  
檢定  

經營管理  -0.023 0.085 -0.022 0.164 

商場軟、硬體設施  -0.045 -0.238 0.457 4.310** 1-3、2-3

經
濟
構
面 

商品品質  0.108 -0.577 0.327 8.920* 1-2、2-3

消費行為轉變  -0.055 -0.006 0.205 0.767 

軟體服務滿意度  -0.074 0.015 0.247 1.179 

社
會
文
化
構
面 商家環境  0.113 -0.457 0.162 5.036* 1-2、2-3

抽象環境因素  0.012 0.080 -0.144 0.423 

交通因素  0.138 -0.321 -0.097 3.055 1-2

實
質
環
境
構
面 景觀因素  0.177 -0.434 -0.094 5.405* 1-2

註 1：*表達 0.01 顯著水準、**表達 0.05 顯著水準  
註 2：經濟構面信度  0.757；社會文化構面信度  0.875；實質環境構面信度  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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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決策者對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影響之態度  

 

本節說明政策影響評估之模型，惟因本研究獲致之有效問卷數僅

4 份，將輔以座談會之意見，討論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社

會文化及實質環境面之影響。  

 

一、政策影響評估之模型  

 

決策者針對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認為經濟面的影響

所占比重較高，比例為 46.6%，其次為實質環境面的 39.4%，而社會

文化面所占的比重最低，僅 14.0%，（參見表 4-47）亦即在決策者眼中，

經濟面之重要性大於實質面，社會文化面之重要性遠低於經濟面與實

質面。因此，在檢討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即對於購物中心設置

後可能產生之影響，將依此順位設定政策的優先次序。  

其次，在三個評估構面下之九項評估準則權重，依序為交通因素

（21.2%）、商場軟、硬體設施面（18.7%）、商品品質面（16.9%）、經

營管理面（11.0%）、景觀因素（10.50%）、商家環境（7.9%）、抽象環

境因素（7.7%）、消費行為轉變（3.1%）、軟體服務滿意度（3.0%）。（參

見表 4-47）其中序位第一的交通因素屬於實質環境面，序位第二的商

場軟硬體設施面、序位第三的商品品質面及序位第四的經營管理面皆

屬經濟層面。由此權重分配反映出經濟層面及實質環境面的交通因

素，在決策者眼中有相當的重要性。  

從評估指標與評估準則的分析結果中，可以了解到購物中心現在

面臨的問題，並不在於購物中心設置對於我國社會文化有何種正面或

負面的影響，而在於經濟及實質環境面的影響。因為我國的購物中心

相較於百貨公司而言，是屬於較新的、正在成長中的商業型態，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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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熟的狀態挑戰成熟的百貨公司市場的商業型態。相對於著重購物

中心對外部環境的影響，決策者更重視購物中心的正常成長。此從已

開業的大多數購物中心業者，皆數次調整承租戶的組合，乃至如風城

購物中心已停業可推知。交通因素則是我國普遍被重視的問題。  

表 4-47 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決策評估指標與評估準則權重表  

評估目標  
評估指標  

（層級一）  
絕對權重 排序

評估準則  
（層級二）  

絕對權重  排序

經營管理面  11.0% 4 

商場軟、硬體設施面  18.7% 2 經濟面  46.6% 1 

商品品質面  16.9% 3 

消費行為轉變  3.1% 8 

軟體服務滿意度  3.0% 9 社文面  14.0% 3 

商家環境  7.9% 6 

抽象環境因素  7.7% 7 

交通因素  21.2% 1 

區
域
型
購
物
中
心
設
置
政
策
之
決
策 

實質面  39.4% 2 

景觀因素  10.5% 5 

 

二、專家座談會之意見  

 

綜合與會座談專家學者之意見，本研究在現有資源（資料）、經費

與時間等之限制條件下，並不適合提整體、具體的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意見，專家座談會之會議紀錄參見附錄五之二。與會者中僅一家業者

代表具體說明該次座談會之主題。  

依臺茂南崁家庭娛樂中心（以下簡稱臺茂）的設置影響經驗，政

府設置「工商綜合區」的政策是希望促進商業服務業現代化及城鄉的

均衡發展。至目前為止，若以蘆竹鄉的人口數，自 1994 年的 6.7 萬人、

1996 年的 7.5 萬人，增加到臺茂開幕時（1999 年）的 9 萬人、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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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 12.3 萬人，以及臺茂的就業員工（包括店家的小姐）1000
人中，90%以上都是桃園當地人，意涵臺茂在促進城鄉均衡發展上有

一定程度的貢獻。  

其次，臺茂目前已無量販店的設置，提供生活需求的責任由附近

商家承擔，隨著人口逐漸移入，商家亦慢慢移入這個商圈，和臺茂共

存共榮。此外，以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的角度觀察，地價迭有提

升。此等發展情況皆可佐證購物中心的設置是帶動了地方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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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建議  

 

  在決策者眼中，經濟面之重要性大於實質面，社會文化面之重要

性又遠低於經濟面與實質面。因此，在檢討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即對於購物中心設置後可能產生之影響，將依此順位設定政策的優先

次序。  

 

一、購物中心在總體經濟面之影響  

 

（一）百貨公司業、綜合商品零售業對零售業、國民生產毛額之貢獻  

  依本研究前述之分析，1999 至 2005 年間，綜合商品零售業的平

均成長率為 5.26%，高於 GDP 及零售業兩者的平均成長率（前者為

3.02%，後者為 4.54%）。其次，同期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占 GDP 的比例

從 5.43%增加至 6.38%，零售業占 GDP 的比例則自 24.72%增加至

27.82%，二者皆顯示零售業乃至綜合商品零售業的重要性逐年緩增之

趨勢。然而，進一步觀察綜合商品零售業與零售業的關係，綜合商品

零售業在零售業之重要性並非穩定成長，此顯示綜合商品零售業之發

展似陷入困境。  

  綜合商品零售業內的主要經營業態為百貨公司業、超級市場業、

連鎖式便利商店業與零售式量販店業，四者中除超級市場以外，2005
年三者的合計營業額占綜合商品零售業總產值的 73.1%。其中，百貨

公司業一直是綜合商品零售業內的首要設施，近七年，臺灣地區零售

業以百貨公司（含購物中心）之市場占有率 26.11% ~ 28.35％為最高，

且營業額至 2005 年已達 2,016 億元，年平均成長率約 6.77%，較之綜

合商品零售業之同期年平均成長率為高。至於零售式量販店業之市場

占有率為 21.67%，近年有下滑的趨勢，2005 年營業額 1,399 億元，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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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停滯的現象，且營業額的年平均成長率僅 4.20%，低於綜合商品零

售業之平均值。  

 

（二）百貨公司業、綜合商品零售業對就業人口之貢獻  

  臺灣地區零售業的就業人口數，在 1986 年至 2001 年的十五年期

間是持續成長的，其中以 1986 年至 1991 年間的成長最為快速，五年

內就業人口成長率為 24.34%，1991 年至 1996 年間就業人口成長率最

低僅 6.36%，1996 年至 2001 年間之就業人口成長率亦僅 8.71%。再分

析綜合商品零售業同期間的就業人口成長率較零售業更為快速，1986
年至 1991 年間的就業人口成長率甚至高達 302.57%，1991 年至 1996
年間就業人口成長率僅 89.64%，1996 年至 2001 年之就業人口成長率

再下降至 24.07%。簡言之，綜合零售業之就業人口成長率高於零售業

之就業人口成長率。  

  在 1986 年至 2001 年期間，綜合商品零售業中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連鎖式便利商店及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成長率各不相同。

其中，百貨公司的就業人口數成長率是逐期下降的，至 1996 年至 2001
年間的就業人口數成長率甚至為-27.08%。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

成長率則在 1991 年至 1996 年間達 62.38%，1996 年至 2001 年期間的

就業人口成長率，再進一步成長至 105.01%。  

 

  綜言之，綜合零售業雖在零售業中佔有 23.28%的地位，但是近七

年的發展情況並不穩定。綜合零售業中又以百貨公司（含購物中心）

的影響力最大，且影響力逐年增強；零售式量販店的市占率雖然居次，

其影響力卻呈逐年降低之勢。然而百貨公司的就業人口數卻大幅下

降，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則大幅增加。簡言之，分析現行有限

之次級資料，無法確定購物中心設置後對經濟層面之影響程度。  

 

二、區域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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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嚴謹的選樣步驟下，經統計分析方法檢定代表市中心購

物中心的微風廣場屬於區域型購物中心、代表郊區購物中心的大江國

際購物中心則偏屬社區型購物中心、大直愛買量販店則屬於社區型購

物中心，並且可獲「購物中心影響的是百貨公司，並且市中心購物中

心的影響力較郊區購物中心為大，至於量販店則屬同類型競爭」之成

果。  

    輔以此次調查之統計分析，周邊商家不論是位於市中心購物中心

之 500 公尺範圍內或是 500~1000 公尺之範圍，皆有過半的商家認為

其設置後對營業額並無影響。並且認為無影響商家的業種，有 41.8%

  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並且輔以質化分析方式下，以消費

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態度，

呈現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設置後在經濟、社會、

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向之影響態度，簡述如下。  

 

（一）經濟面的影響  

  消費者對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經濟面的影響，僅對商品品質因素表

達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高的滿意態度；對於郊區購物中心，消費者則

是對商場環境因素表達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高的滿意態度；至於量販

店，消費者僅對商品價量因素表達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高的滿意態

度。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位在不同區位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經濟面

的影響態度，是顯著不同的。  

  周邊商家對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經濟面的影響，對商品品質因素表

達三類型購物中心中居次的滿意態度；對於郊區購物中心，周邊商家

對商場軟硬體設施因素及商品品質因素皆表達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

高的滿意態度；至於量販店，周邊商家對商場軟硬體設施因素的影響

態度居次。由此可知，周邊商家對於位在不同區位不同類型購物中心

在經濟面的影響態度，不似消費者般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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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布足及服飾零售業，18.2%是其他專賣零售業。位於郊區購物中心

周邊的商家，同樣地，不論在 500 公尺內或是 500~1000 公尺，皆不

認為其設置後影響了其營業額。然而認為無影響商家的業種，主要

（62.5%）是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位於量販店周邊的商家，

在 500 公尺內有 39.1%認為其設置後營業額無變化，然亦有 30.4%的

商家認為其設置後營業額逐年減少。在 500~1000 公尺的商家則多數

認為營業額不變（66.7%）。認為無影響商家的業種，有 35.3%是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17.6%是其他專賣零售業；然而認為營業額

下降的業種亦集中在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二）實質環境面的影響  

  消費者對市中心購物中心在實質環境面的影響，負面因素的不满

意態度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強，而且對實質環境正面因素的滿意態

度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高；對於郊區購物中心，消費者對實質環境

負面因素的不滿意態度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低；至於量販店，消費

者對實質環境正面因素的滿意態度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低。由此可

知，消費者對於位在不同區位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實質環境面的影響

態度，亦顯著不同。  

  周邊商家對市中心購物中心設置後在景觀的態度上與消費者相

同，即持正面影響的態度；對於郊區購物中心，周邊商家認為其對景

觀的改善有限；至於量販店，周邊商家反而不滿意景觀因素面的影

響。此結果與消費者對景觀的態度類似。然而，周邊商家對於抽象環

境因素及交通因素的滿意度態度，則無顯著差異。  

 

（三）社會文化面的影響  

  消費者對於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社會文化面之影響，以飲食娛樂性

因素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高的滿意度；對於郊區購物中心，消費者

認為各項因素的滿意度，並沒有特別突出者；至於量販店，消費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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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行為轉變因素及軟體服務滿意度因素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

高者。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位在不同區位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社會

文化面的影響態度，亦顯著不同。  

  周邊商家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社會文化面之影響，對商場環境

因素態度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居次；對於郊區購物中心，周邊商家認

為商場環境因素的態度皆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高者；至於量販店，

周邊商家認為商場環境因素等面的影響態度為三類型購物中心中最低

者。其餘在消費行為轉變因素及軟體服務滿意度因素上，周邊商家對

三類型購物中心的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周邊商家的態度

與消費者不同，卻也不似消費者態度般地顯著。  

 

  綜言之，消費者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僅在商品品質、飲食娛樂性

及景觀等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然而對周遭環境的空氣、噪音、交通、

停車及治安等實質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在郊區購物中心方面，消費者

認為對於商場環境因素面有正面影響，其對於商品品質、商品價量及

社會行為轉變等因素面亦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然而不認為郊區購物中

心的設置對周遭環境的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治安等實質環境產

生負面影響。在量販店方面，消費者認為僅在商品價量、社會行為轉

變及軟體服務滿意度等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至於商場品質、飲食娛

樂性乃至景觀等因素面的影響皆低。消費者對於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

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的影響態度，顯著不同。  

  周邊商家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經濟面及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力

有限，僅對景觀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對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

治安等實質環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在郊區購物中心方面，周邊商家

認為其在經濟面、社會文化面乃至於實質環境面都產生正面的影響。

在量販店方面，周邊商家認為量販店在經濟面及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力

有限，僅對空氣、噪音及治安，乃至景觀等因素產生負面的影響。周

邊商家對於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的影

響態度與消費者不同，卻也不似消費者態度般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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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建議  

 

  依前述分析，消費者對於購物中心的設置影響態度與周邊商家的

態度並不相同，此意涵購物中心設置政策考量的政策受益對象不同

時，應有不同的策略。進一步引伸，若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規範對象，

是以購物中心的經營者而非消費者的利益為主時，那麼針對不同區位

不同類型的購物中心亦應有不同的對應策略。然而，臺灣對於區域型

購物中心的設置，究竟應採取何種政策或者何種思維，確實應從根本

與全盤的方向解決目前所遭遇的問題。在提建議前，先簡要說明美、

日及英等國的政策重點於下。  

 

（一）美、日及英等國在購物中心的發展經驗與政策  

  美國在其國家體制之下，基本上對購物中心採取市場競爭導向的

設置政策。綜觀美國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其型態的轉變皆為滿足消

費者需求的變化，較乏政府政策的介入。美國聯邦政府曾在 1970 年透

過環境保護局干預，以及 1975 年由住宅及都市發展部的介入，然而二

次干預皆未竟全功；至於地方政府，加州議會於 1999 年時，提案限制

主力型購物中心及大型零售業的總出租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9,290 平

方公尺。同年 9 月，亞歷桑那州的 Tucson 市限制倉儲式零售業的數量；

10 月，馬里蘭州的 Rockville 市亦暫緩了總出租樓地板面積大於 5,574
平方公尺的零售業開發案，以換取足夠時間考量其影響程度與制定相

關法令。  

  購物中心已經成為全美國其所處地區在經濟與社會結構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份。全美購物中心的數量在 2005 年已達 48,695 家、總出

租面積為 60.6 億平方英呎，不論家數或總出租面積皆穩定成長中。至

於購物中心對地方經濟的貢獻，2005 年每個月約有 1.91 億的成年人

在美國的各種購物中心完成消費，此數值高於 2004 年的 1.88 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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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估計有 2.12 兆美元，高於 2004 年的

2 兆美元。此外，從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課徵到的州營業稅有 1,144
億美元，也比 2004 年的 1,082 億美元來得高。與購物中心相關的工作

機會，在 2005 年有 12,675,920 個，占了全國非農業勞動力的 9.5%，

與 2004 年的非農業勞動力比相近。  

  對於大型零售商之設置可能帶來的影響評估，日本以預防性的規

範為主。1975 年大店法對大型零售商的規範著重在開店及關店時間、

休息日天數、店舖面積等經濟規範，以保障週邊中小型零售商的生存；

比對 2000 年公佈實施的大店立地法，則著重在交通阻塞、停車、交通

安全、噪音、廢氣排放及廢棄物等環境品質之社會規範。通商產業省

與相關省廳協議所制定之大型零售商設置方針，即對大型零售商設置

後可能產生的環保問題，要求開發人提出因應對策，因此設置方針乃

為大型零售商開發者之遵循依據，也是地方政府審議大型零售商設置

的判斷依據。  

  日本對於零售影響之評估，著重於環境（噪音、廢棄物處理）、

交通（交通問題、步行者通行便利）及都市規劃面（防災政策及街道

景觀）的考量。「大店立地法」、2000 年修正後的「都市計畫法」及「中

心市街活性化法」等三法，稱為「街道活化的關連三法」。業者顧慮此

三法實施後可能產生的衝擊，導致 2000 年有 149 家購物中心開幕，為

日本購物中心開幕家數的年度最高點。然而 2001 年只有 38 家購物中

心開幕，即使 2005 年有 61 家開幕，但是低於 90 年代每年平均開幕的

100 家。在「大店立地法」頒佈實施之後，大型商店新開張數實際上

都較前幾年減少。儘管如此，大型商店的總量還是逐年增加。  

  英國大型購物中心之規劃政策與相關法令規章之變革，遵循著英

國規劃當局所奉行之規劃理論的演變程序。特別是，土地使用計畫是

英國政府干涉私部門土地開發的最好方式，而且各類型之開發衝擊最

終也將透過土地使用型態的轉變來反應。購物中心開發計畫之研擬或

開發許可之決策，往往涉及政府當局的規劃政策與態度。雖然「零售

衝擊評估（簡稱 RIA）」的概念在英國的規劃制度中已經操作超過 40
年，但是伴隨著規劃理論之轉變，此衝擊評估之方法與內涵也持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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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然而不論如何改變，此零售衝擊評估之結果必然納入規劃程序中，

並且成為決策的依據。  

  Oughton 等人認為英國於 1970 年代即已開發有大型購物中心（賣

場面積超過 500,000 平方英尺），並且依 Guy 的統計有 10 家，此等購

物中心或者座落在郊區、或者座落在市鎮中心（或新市鎮）內。此時

期在販售食物為主的大型商店郊區化後，緊接著販售龐大而笨重物品

為主的零售商亦開始郊區化。1984 年，國家級大型衣服銷售連鎖商

（Marks & Spencer）開始在市中心商業區以外的地區開設新據點，引

發第三波的零售業郊區化。此波段販售的商品主要是以衣服、比較性

商品與一些服務性設施為主，並且至 1999 年止，依 Guy 的統計有 10
家郊區域型購物中心的開發。然而，英國並非如同北美或其他遵循自

由市場原則的國家，任由郊區型購物中心的發展與蔓延，政府部門與

相關規劃單位，非常關注郊區化可能帶來之衝擊，並隨時修訂規劃政

策指導原則以因應實際狀況之需求。意即如果該類型之開發可能嚴重

衝擊既有的購物中心，則政府部門與規劃單位之公權力勢必介入干

預。特別是自 1996 年修正第六號規劃政策指導原則（PPG6）後，郊

區型購物中心之開發申請立即走入歷史。  

  英國的零售衝擊評估方法一般歸納為三類，即因果關係研究、購

物模型與預測衝擊評估。若要回饋到規劃體制，瞭解新型態購物中心

開發對產生整體經濟、社會與環境之影響，還是必須仰賴三類方法中

的事後「因果關係衝擊研究」。然而，雖然因果關係研究最能提供有力

的證據來評估衝擊，但是也必須同時注意該評估並非是一個全面性的

評估。即必須進一步考量該研究是屬於開發早期？還是開發成熟期？

以及該新設購物中心之營運時間是否夠長，並且已經穩定營運，以足

以評斷相關之經濟衝擊？此零售衝擊評估主要擬探究的問題是，是否

該大型購物中心開發對既有市鎮中心會產生不可接受的衝擊？此衝擊

一般則分為經濟衝擊、社會衝擊與環境衝擊等三個面項。英國早期絕

大多數的研究與訴求大多集中在經濟上的衝擊，而社會與環境之訴求

則相對有限，但是近來隨著永續發展的議題浮現，環境衝擊的考量已

逐漸增加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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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建議  

  從美、日及英等國在購物中心發展政策之經驗與歷程可知，各國

對購物中心此類商業設施的設置與推動，不論是採取市場機制或是計

畫經濟的政策，皆是受其國內施政思維或主義的指導，並非單獨對某

項商業設施採取獨特的政策，並且相關的政策是隨著各時代的發展歷

程更替，並非一成不變。其次，為了採取適當的政策乃至策略，各國

的政府單位或私人機構，對購物中心的市場表現皆有詳實的統計數值

支持，乃至從事系列性的研究與評估，有此市場數值的分析與評估，

方不致使政策乃至策略的制定與事實發展脫節。根據前述之分析與討

論，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建議，羅列如下：  

1. 確定適用於臺灣的購物中心定義以及其分類方式，以做為設定「大

型」之依據，以及建置商業活動資料庫系統之基礎。  

目前臺灣現存可用的商業活動資料庫有二，一為行政院主計處主管

的較全面且較完整、然而是五年收集一次的「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

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庫」，另一為經濟部統計處主管的每月、每季

及每年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資料庫，此資料庫是自

前者資料庫輔以商業登記的資料庫抽樣調查而得。惟二者皆將購物

中心納入百貨公司業中，並未單獨統計。由本研究分析美、日及英

等國購物中心的發展現況及經濟影響所採用的統計數值可知，各國

對商業活動的統計方式必然與其施政政策相關。因此，臺灣在確立

商業活動的發展政策下，依政策需要建置必要的資料庫內容是必須

的。  

2. 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為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型

態。  

臺灣在發展二級產業的政策思維是偏向計畫經濟體制，然而自 1995
年臺灣的經濟結構轉變為以三級產業為主後，推動商業活動的政策

思維反而變得不明確。本研究精簡地分析了美、日及英等國的購物

中心發展政策及其相關的配套措施後得知，各國的商業活動政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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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該國的施政政策相違背。簡言之，美國以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看待購物中心的設置，並不任意提出干預政策；日本則延續保護主

義的思維模式，衡量大型零售店設置對中小型零售商的影響，故先

後直接訂定規範大型零售店設置時必須考量的因素，以及進行必要

的溝通程序；英國則是依各時期主政者施政主義傾向，透過規劃政

策及措施的管制，對購物中心的設置採取不同階段的開放政策或是

限制乃至禁止發展。臺灣如要確立自己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必須

先確立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型態。  

3. 檢視、調整商業活動發展政策與土地使用規劃、管制間的聯結關係

與其必然性。  

在上述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

經濟型態的基礎下，再檢視、調整商業活動發展政策如何落實在土

地使用規劃及管制措施的規劃政策下，以令商業活動發展適時、適

得其所。特別是，地方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都市設計及「都市

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非都市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

規範」等的規範內容，應配合商業活動發展政策的方向，調整管制

內容。  

4. 檢討「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政策功能與管制方

式，乃至存廢問題。  

在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

型態的基礎下，在檢視、調整了商業活動發展政策與土地使用規

劃、管制間的聯結關係的同時，可進一步檢討 2001 年訂定的「工

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政策功能與管制方式是否需

要調整，乃至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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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購物中心的構想是在二十世紀初雜貨店正逢改革時，由美國西爾

斯及蒙特剛利（Sears and Montgomery Ward）商店發展出。當時該店

在市中心外，規劃了許多商店及足夠停車使用的空間，並且經由許多

經驗後，方才逐漸發展出現行的購物中心型式。購物中心在世界各國

經歷在地化與修正後，逐漸發展出符合地區的法令、商業環境及消費

習慣等，成為一種主要的大型商業設施，並占總零售銷售額相當之比

例。  

在臺灣，購物中心一詞的誕生，可以說與量販店有間接關係。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993 年 7 月 1 日在「振興經濟方案」中，將「在

都市近郊規劃興建工商綜合區」之具體措施納入。1994 年，經濟部於

擬定「商業升級全面方案」中，提出規劃設置開發工商綜合區之實施

方向，針對商業經營的環境重新規劃設置，並制定合宜的土地使用法

規，使土地利用更有效率。然而由於立法院對於工商綜合區之設置，

是否會對當地傳統產業造成衝擊的爭議未決，經濟部為落實經建會的

建議與商業現代化的方針，於是先行會銜內政部於 1994 年 7 月 22 日

以行政命令之型式發布「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暨「工商綜合區開發

設置管理辦法」，至此，方解決都市近郊土地不適於購物中心開發的窘

境。然而，「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的規定內容與實際推展過

程互動後，該辦法歷經 1997 年 6 月 4 日年及 1999 年 4 月 21 日的二次

修正，再於 2001 年 5 月 23 日在因應行政程序法之要求下，將上述之

方針、辦法及相關要點整併成「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

點」。  

此段期間，配合經濟部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的相關辦法，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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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5 年訂定了「非都市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規範」，此審議規

範後於 2001 年併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工商綜合區專

篇。其次，於 1996 年訂定「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此

審議規範並歷經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二次）

及 2006 年等七次修法，將都市土地又分為都市發展用地及非都市發展

用地分別規範。然而上述之審議規範內容，主要是規範必要之負擔與

回饋，以防止開發者自土地使用管制中獲得土地增值的暴利。  

自經濟部商業司推動工商綜合區之設置始至 2006 年 10 月為止，

目前在市場上營運的購物中心僅 14 家，量販店的家樂福、大潤發及好

市多等三大業者總店數共 84 家，其中購物中心僅桃園臺茂、中壢大江

及臺南臺糖等 3 家以及設置在購物中心內的量販店是依經濟部推薦的

管道而設，其餘 11 家購物中心以及 82 家量販店，皆依一般都市土地

或是非都市土地的途徑完成開發設置。進一步從營運狀況再檢視購物

中心及量販店的市場表現，綜合零售業雖在零售業中佔有 23.28%的地

位，但是近七年的發展情況並不穩定。綜合零售業中又以百貨公司（含

購物中心）的影響力最大，且影響力逐年增強；零售式量販店的市占

率雖然居次，其影響力卻呈逐年降低之勢。然而百貨公司的就業人口

數卻大幅下降，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則大幅增加。易言之，不

論從購物中心及量販店的設置成效，以及二者在市場的表現得知，工

商綜合區的設置政策，似未發揮其預定功能。  

簡要檢討相關法規的問題，因有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下各區總量

上限之相對合理性問題、購物中心（含量販店）個案開發面積下限之

適當性問題、綜合商品零售業中各業態設施發展消長之需地滿足性問

題及工商綜合區設置政策之目標明確性問題等問題，因此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設定為 1. 確立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2. 檢視特定購物中心之

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3. 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

政策之建議。  

本研究依設定之研究目的，必須先確認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以

作為劃定已開發國家推動購物中心發展經驗之論述範圍，以及限縮我

國觀察樣本的選取範圍。臺灣近百年以來的發展過程，主要受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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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的影響，近二十年在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上，又受到英國制度

思維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研析美、日及英等國購物中心之發展經驗與

設置影響，做為討論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含量販店）設置影響之思維

基礎。美、日及英等國因國家體制各不相同，對於購物中心此類商業

設施的設置政策亦呈現不同的應對措施，此等結果即反映在購物中心

的相關研究成果中。  

  本研究在國內缺乏購物中心與零售式量販的詳實市場資訊的限制

下，採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輔以質化分析方式，即以事後研

究性質的因果關係衝擊研究方法，將回顧相關文獻所得的購物中心設

置後之影響因素，建立計量性的評估模型。其次，在横斷面研究的限

制下，為滿足研究目的的需要，以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

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態度，透過前章相關文獻之回顧，可

獲得地方經濟構面、社會構面、文化構面及實質環境構面等四個面向

的衡量變數。在建立評估模式與衡量變數後，為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購

物中心與零售式量販店，本研究從商業活動階層較高的地區，逐步篩

選出所需之三家已營運廠商，做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在研究對象的環

境中，取得消費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

費行為與態度，經統計分析後，據以建構決策者的決策評估基礎。  

  以下依研究目的，分述研究成果，並期望在本研究屬開拓性質的

引動下，能激發政府部門、學術界以及產業界各方的重視與投入。  

 

一、確立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  

 

依本研究之討論與分析，建議研擬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相關單位

須先釐定購物中心的定義與分類方式，俾使後續之資料庫建立、綜合

零售業市場與產業之分析、乃至零售業產業發展政策與策略之研擬，

方有依循之基礎。  

本研究對購物中心定義的建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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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是「一組零售與商業服務業者經過精心挑選，在經過同

一個主體的共同規劃、開發、擁有與管理，基地內並提供停車空

間，而這個中心的量體與營運方向通常由所在的營運商圈範圍內

的市場特性來決定。」 

其次，建議購物中心的基本分類依商品類型、主力商店及其數量、主

力商店佔地面積比、總出租樓地板面積、最小基地面積及停車場面積

比等七項指標，作為購物中心分類之依據如下表所示。  

本研究對於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分類定義  

購物中心類型 鄰里型 社區型 區域型 超區域型 

商品類型 
便利性商品 一般商品、便利品 一般商品、流行商品

與區域型類似，

但種類多樣 

主力商店 
超級市場、 
雜貨店 

超市、量販店、藥妝

店、家庭五金、3C賣
場、大型專賣店 

百貨公司、專賣店、

量販店、家具家飾、

主題餐飲等大型主力

店 

與區域型類似 

主要商店之數量 1 個以上 1 個以上 2 個以上 2 個以上 

主要商店使用 
面積比 

30-50% 40-80% 50-70% 50-70% 

總出租樓地板 
面積（M2） 

990~6,600 6,600~16,500 16,500~66,050 66,050 以上 

最小基地面積 
（公頃） 

0.1~2 0.5~5 1.5~10 5 以上 

停車場面積比 － － － － 
註：實務操作時，同一商業設施可能無法完全符合七項指標，此時以符合指標特

性多者為歸屬對象。  

 

上述之定義與分類方式，建議由政府相關單位及業者經由一定的討論

程序後確定。  

 

二、檢視特定購物中心之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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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決策者眼中，經濟面之重要性大於實質面，社會文化面之重要

性又遠低於經濟面與實質面。因此，在檢討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即對於購物中心設置後可能產生之影響，將依此順位設定政策的優先

次序。  

 

（一）購物中心在總體經濟面之影響  

  綜言之，綜合零售業雖在零售業中佔有 23.28%的地位，但是近七

年的發展情況並不穩定。綜合零售業中又以百貨公司（含購物中心）

的影響力最大，且影響力逐年增強；零售式量販店的市占率雖然居次，

其影響力卻呈逐年降低之勢。然而百貨公司的就業人口數卻大幅下

降，零售式量販店的就業人口數則大幅增加。簡言之，分析現行有限

之次級資料，無法確定購物中心設置後對經濟層面之影響程度。  

 

（二）區域型購物中心之設置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  

  本研究在嚴謹的選樣步驟下，經統計分析方法檢定代表市中心購

物中心的微風廣場屬於區域型購物中心、代表郊區購物中心的大江國

際購物中心則偏屬社區型購物中心、大直愛買量販店則屬於社區型購

物中心，並且可獲「購物中心影響的是百貨公司，並且市中心購物中

心的影響力較郊區購物中心為大，至於量販店則屬同類型競爭」之成

果。在實證論典範的調查研究法、並且輔以質化分析方式下，以消費

者及與購物中心（含量販店）有競合關係的商家的消費行為與態度，

呈現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設置後在經濟、社會、

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向之影響態度。  

  綜言之，消費者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僅在商品品質、飲食娛樂性

及景觀等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然而對周遭環境的空氣、噪音、交通、

停車及治安等實質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在郊區購物中心方面，消費者

認為對於商場環境因素面有正面影響，其對於商品品質、商品價量及

社會行為轉變等因素面亦有一定的影響作用，然而不認為郊區購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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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設置對周遭環境的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治安等實質環境產

生負面影響。在量販店方面，消費者認為僅在商品價量、社會行為轉

變及軟體服務滿意度等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至於商場品質、飲食娛

樂性乃至景觀等因素面的影響皆低。消費者對於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

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的影響態度，顯著不同。  

  周邊商家認為市中心購物中心在經濟面及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力

有限，僅對景觀因素面產生正面影響，對空氣、噪音、交通、停車及

治安等實質環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在郊區購物中心方面，周邊商家

認為其在經濟面、社會文化面乃至於實質環境面都產生正面的影響。

在量販店方面，周邊商家認為量販店在經濟面及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力

有限，僅對空氣、噪音及治安，乃至景觀等因素產生負面的影響。周

邊商家對於不同類型購物中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的影

響態度與消費者不同，卻也不似消費者態度般地顯著。  

 

（三）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建議  

  依前述分析，消費者對於購物中心的設置影響態度與周邊商家的

態度並不相同，此意涵購物中心設置政策考量的政策受益對象不同

時，應有不同的策略。進一步引伸，若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規範對象，

是以購物中心的經營者而非消費者的利益為主時，那麼針對不同區位

不同類型的購物中心亦應有不同的對應策略。然而，臺灣對於區域型

購物中心的設置，究竟應採取何種政策或者何種思維，確實應從根本

與全盤的方向解決目前所遭遇的問題。在提建議前，先簡要說明美、

日及英等國的政策重點於下。  

 

1. 美、日及英等國在購物中心的發展經驗與政策  

  美國在其國家體制之下，基本上對購物中心採取市場競爭導向的

設置政策。綜觀美國購物中心的發展歷程，其型態的轉變皆為滿足消

費者需求的變化，較乏政府政策的介入。美國聯邦政府曾在 1970 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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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環境保護局干預，以及 1975 年由住宅及都市發展部的介入，然而二

次干預皆未竟全功；至於地方政府，加州議會於 1999 年時，提案限制

主力型購物中心及大型零售業的總出租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9,290 平

方公尺。同年 9 月，亞歷桑那州的 Tucson 市限制倉儲式零售業的數量；

10 月，馬里蘭州的 Rockville 市亦暫緩了總出租樓地板面積大於 5,574
平方公尺的零售業開發案，以換取足夠時間考量其影響程度與制定相

關法令。  

  購物中心已經成為全美國其所處地區在經濟與社會結構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份。全美購物中心的數量在 2005 年已達 48,695 家、總出

租面積為 60.6 億平方英呎，不論家數或總出租面積皆穩定成長中。至

於購物中心對地方經濟的貢獻，2005 年每個月約有 1.91 億的成年人

在美國的各種購物中心完成消費，此數值高於 2004 年的 1.88 億人。

2005 年，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估計有 2.12 兆美元，高於 2004 年的

2 兆美元。此外，從購物中心的相關營業額課徵到的州營業稅有 1,144
億美元，也比 2004 年的 1,082 億美元來得高。與購物中心相關的工作

機會，在 2005 年有 12,675,920 個，占了全國非農業勞動力的 9.5%，

與 2004 年的非農業勞動力比相近。  

  對於大型零售商之設置可能帶來的影響評估，日本以預防性的規

範為主。1975 年大店法對大型零售商的規範著重在開店及關店時間、

休息日天數、店舖面積等經濟規範，以保障週邊中小型零售商的生存；

比對 2000 年公佈實施的大店立地法，則著重在交通阻塞、停車、交通

安全、噪音、廢氣排放及廢棄物等環境品質之社會規範。通商產業省

與相關省廳協議所制定之大型零售商設置方針，即對大型零售商設置

後可能產生的環保問題，要求開發人提出因應對策，因此設置方針乃

為大型零售商開發者之遵循依據，也是地方政府審議大型零售商設置

的判斷依據。  

  日本對於零售影響之評估，著重於環境（噪音、廢棄物處理）、

交通（交通問題、步行者通行便利）及都市規劃面（防災政策及街道

景觀）的考量。「大店立地法」、2000 年修正後的「都市計畫法」及「中

心市街活性化法」等三法，稱為「街道活化的關連三法」。業者顧慮此

197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三法實施後可能產生的衝擊，導致 2000 年有 149 家購物中心開幕，為

日本購物中心開幕家數的年度最高點。然而 2001 年只有 38 家購物中

心開幕，即使 2005 年有 61 家開幕，但是低於 90 年代每年平均開幕的

100 家。在「大店立地法」頒佈實施之後，大型商店新開張數實際上

都較前幾年減少。儘管如此，大型商店的總量還是逐年增加。  

  英國大型購物中心之規劃政策與相關法令規章之變革，遵循著英

國規劃當局所奉行之規劃理論的演變程序。特別是，土地使用計畫是

英國政府干涉私部門土地開發的最好方式，而且各類型之開發衝擊最

終也將透過土地使用型態的轉變來反應。購物中心開發計畫之研擬或

開發許可之決策，往往涉及政府當局的規劃政策與態度。雖然「零售

衝擊評估（簡稱 RIA）」的概念在英國的規劃制度中已經操作超過 40
年，但是伴隨著規劃理論之轉變，此衝擊評估之方法與內涵也持續改

變。然而不論如何改變，此零售衝擊評估之結果必然納入規劃程序中，

並且成為決策的依據。  

  Oughton 等人認為英國於 1970 年代即已開發有大型購物中心（賣

場面積超過 500,000 平方英尺），並且依 Guy 的統計有 10 家，此等購

物中心或者座落在郊區、或者座落在市鎮中心（或新市鎮）內。此時

期在販售食物為主的大型商店郊區化後，緊接著販售龐大而笨重物品

為主的零售商亦開始郊區化。1984 年，國家級大型衣服銷售連鎖商

（Marks & Spencer）開始在市中心商業區以外的地區開設新據點，引

發第三波的零售業郊區化。此波段販售的商品主要是以衣服、比較性

商品與一些服務性設施為主，並且至 1999 年止，依 Guy 的統計有 10
家郊區域型購物中心的開發。然而，英國並非如同北美或其他遵循自

由市場原則的國家，任由郊區型購物中心的發展與蔓延，政府部門與

相關規劃單位，非常關注郊區化可能帶來之衝擊，並隨時修訂規劃政

策指導原則以因應實際狀況之需求。意即如果該類型之開發可能嚴重

衝擊既有的購物中心，則政府部門與規劃單位之公權力勢必介入干

預。特別是自 1996 年修正第六號規劃政策指導原則（PPG6）後，郊

區型購物中心之開發申請立即走入歷史。  

  英國的零售衝擊評估方法一般歸納為三類，即因果關係研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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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模型與預測衝擊評估。若要回饋到規劃體制，瞭解新型態購物中心

開發對產生整體經濟、社會與環境之影響，還是必須仰賴三類方法中

的事後「因果關係衝擊研究」。然而，雖然因果關係研究最能提供有力

的證據來評估衝擊，但是也必須同時注意該評估並非是一個全面性的

評估。即必須進一步考量該研究是屬於開發早期？還是開發成熟期？

以及該新設購物中心之營運時間是否夠長，並且已經穩定營運，以足

以評斷相關之經濟衝擊？此零售衝擊評估主要擬探究的問題是，是否

該大型購物中心開發對既有市鎮中心會產生不可接受的衝擊？此衝擊

一般則分為經濟衝擊、社會衝擊與環境衝擊等三個面項。英國早期絕

大多數的研究與訴求大多集中在經濟上的衝擊，而社會與環境之訴求

則相對有限，但是近來隨著永續發展的議題浮現，環境衝擊的考量已

逐漸增加重要性。  

 

2. 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建議  

  從美、日及英等國在購物中心發展政策之經驗與歷程可知，各國

對購物中心此類商業設施的設置與推動，不論是採取市場機制或是計

畫經濟的政策，皆是受其國內施政思維或主義的指導，並非單獨對某

項商業設施採取獨特的政策，並且相關的政策是隨著各時代的發展歷

程更替，並非一成不變。其次，為了採取適當的政策乃至策略，各國

的政府單位或私人機構，對購物中心的市場表現皆有詳實的統計數值

支持，乃至從事系列性的研究與評估，有此市場數值的分析與評估，

方不致使政策乃至策略的制定與事實發展脫節。根據前述之分析與討

論，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的建議，羅列如下：  

A. 確定適用於臺灣的購物中心定義以及其分類方式，以做為設定「大

型」之依據，以及建置商業活動資料庫系統之基礎。  

目前臺灣現存可用的商業活動資料庫有二，一為行政院主計處主管

的較全面且較完整、然而是五年收集一次的「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工

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庫」，另一為經濟部統計處主管的每月、每季

及每年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資料庫，此資料庫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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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資料庫輔以商業登記的資料庫抽樣調查而得。惟二者皆將購物

中心納入百貨公司業中，並未單獨統計。由本研究分析美、日及英

等國購物中心的發展現況及經濟影響所採用的統計數值可知，各國

對商業活動的統計方式必然與其施政政策相關。因此，臺灣在確立

商業活動的發展政策下，依政策需要建置必要的資料庫內容是必須

的。  

B. 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為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型

態。  

臺灣在發展二級產業的政策思維是偏向計畫經濟體制，然而自 1995
年臺灣的經濟結構轉變為以三級產業為主後，推動商業活動的政策

思維反而變得不明確。本研究精簡地分析了美、日及英等國的購物

中心發展政策及其相關的配套措施後得知，各國的商業活動政策並

不與該國的施政政策相違背。簡言之，美國以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看待購物中心的設置，並不任意提出干預政策；日本則延續保護主

義的思維模式，衡量大型零售店設置對中小型零售商的影響，故先

後直接訂定規範大型零售店設置時必須考量的因素，以及進行必要

的溝通程序；英國則是依各時期主政者施政主義傾向，透過規劃政

策及措施的管制，對購物中心的設置採取不同階段的開放政策或是

限制乃至禁止發展。臺灣如要確立自己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必須

先確立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型態。  

C. 檢視、調整商業活動發展政策與土地使用規劃、管制間的聯結關係

與其必然性。  

在上述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

經濟型態的基礎下，再檢視、調整商業活動發展政策如何落實在土

地使用規劃及管制措施的規劃政策下，以令商業活動發展適時、適

得其所。特別是，地方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都市設計及「都市

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非都市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審議

規範」等的規範內容，應配合商業活動發展政策的方向，調整管制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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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檢討「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政策功能與管制方

式，乃至存廢問題。  

在確立臺灣的商業活動發展政策是採計畫經濟型態、或是市場經濟

型態的基礎下，在檢視、調整了商業活動發展政策與土地使用規

劃、管制間的聯結關係的同時，可進一步檢討 2001 年訂定的「工

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之政策功能與管制方式是否需

要調整，乃至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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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為免有遺珠之憾，

將此等意見分列在研究課題與研究方法二類，以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在研究課題方面  

 

（一）依購物中心的類型及區位，分別探討其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

化及實質環境等層面之影響。此外，零售式量販店的設置影響亦應分

離討論。  

（二）依孤島式購物中心與傳統式購物商店兩類不同的購物環境，分

別探討其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層面之影響。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一）由購物中心的經營者直接填寫關於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

等層面之指標數值，據以分析此等層面的影響程度。  

（二）若仍擬從消費者的認知上著手，則建議將消費者在購物中心與

周邊商家的消費行為納入問項，據以分析在經濟及社會文化層面的影

響程度。  

（三）亦可從購物中心所屬員工在購物中心內與周邊商家的消費行

為，判斷購物中心對經濟及社會文化層面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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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至 2007 年 5 月工商綜合區的推薦量及進度 

 

附表 1-1 工商綜合區推薦案總表  

生活圈 分配總量 
（公頃） 

推薦件數 開發面積（公頃） 開發比例 

3 22.44
8 85.65

11 89.76
0 0.00

基隆 
臺北 
桃園 
新竹 
宜蘭 

 
 

270 

1 10.15

 
 

208 

 
 

77.04％ 

2 31.34
3 32.12
0 0.00
0 0.00

苗栗 
臺中 
南投 
彰化 
雲林 

 
 

250 

0 0.00

 
 

63.46 

 
 

25.38％ 

2 25.43
1 10.02
5 32.50
5 69.58

嘉義 
新營 
臺南 
高雄 
屏東 

 
 

270 

3 31.85

 
 

169.38 

 
 

62.73％ 

0 0.00花蓮 
臺東 

60 
1 11.35

11.35 18.92％ 

澎湖 20 0 0.00 0 0.00％ 
金門 20 0 0.00 0 0.00％ 
馬祖 10 0 0.00 0 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2007/06/21）  
備註：1.目前臺灣地區二十個生活圈之分配總量，合計共九百公頃。  

2.經濟部推薦之工商綜合區計 45 案，面積合計共 452.1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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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經濟部推薦工商綜合區案件現況概要說明  

生

活

圈  

開發地點  案件名稱  面積  
（公

頃）  

推薦函

核發日

期  

進度  

基隆安樂  基隆市魏慶乾  5.1200 86.06.19 87.07.10 通過環評  

基隆中山  基隆市泰民建設
10.388

3 
86.06.24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回復原分區）  

基

隆  
基隆安樂  基隆市幸城建設 6.9306 88.08.30 88.10.06 通過環評  

臺北縣華隆  5.3335 85.12.10
90.04.19 縣都委會通過，廠

商已暫緩開發  

臺北新莊  臺北縣歌林  5.3380 85.12.11
91.05.10 繳交第一期捐獻

金  

臺北五股  臺北縣遠東紡織 5.1217 86.09.18
89.07.20 縣都委會通過，內

政部都委會尚未送審  
臺北汐止  5.0100 86.11.04 未送件  

臺北林口  臺北縣榮民工程
10.383

1 
90.10.16

92.04.21 內政部都委會專

案小組審查通過，都市計

畫尚未發布實施  

臺北瑞芳  臺北縣永聯建設
49.282

6 
92.03.27

93.04 取得使用執照，已完

工。  

臺北新店  臺北縣統一工商 5.1860 92.05.15
94.08.10 主要計畫發布實

施，94.08.18 細部計畫發布

實施。  

臺

北  

臺北五股  臺北縣新竹貨運   未送件  

桃園中壢  桃園縣大江國際 5.0000 84.04.26 已開幕  

桃園蘆竹  桃園縣臺茂開發 5.0000 84.04.26 已開幕  

桃園中壢  桃園縣樹籽  
15.816

0 
84.07.22 繳納捐獻金  

桃園中壢  
桃園縣泰鑫建設

及泰豐輪胎  
10.352

8 
86.03.19 繳納捐獻金  

桃園市  桃園縣臺通開發 5.5907 86.07.09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回復原分區）  

桃園八德  桃園縣廣豐  5.3693 86.09.18 繳納捐獻金  

桃園縣嘉新畜產
12.555

3 
88.04.16 無相關資料  

桃

園  

桃園平鎮  桃園縣掬水軒食品 5.1619 88.04.18 通過環評  

臺北鶯歌  

臺北縣東雲  

桃園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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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圈  

開發地點  案件名稱  面積  
（公

頃）  

推薦函

核發日

期  

進度  

桃園中壢  
桃園縣裕豐國際開

發  
8.5156 89.06.07 刻正申請撤銷推薦中  

桃園楊梅  桃園縣景山交通 4.9385 91.08.19 繳納捐獻金  

桃園大園  桃園縣立興投資 2.4612 94.11.09 桃園縣政府審議中  

宜蘭礁溪  宜蘭縣遠東紡織
10.147

0 
92.07.02 通過環評  

苗栗市  苗栗縣古石榮  5.2643 84.04.26
94.12.01 函請開發人製作

工商綜合區都市計畫變更

書圖送府辦理  苗

栗  
苗栗三義  苗栗縣臺灣農林

26.073
6 

93.11.10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臺中沙鹿  臺中縣臺達發  
10.091

6 
84.04.26 取得用地變更許可  

臺中西屯  
臺中市遠東綜合開

發  
5.1788 84.07.20

93.04.19 取得用地變更許

可  
臺

中  

臺中西屯  
臺中市超時航國

際事業  
16.850

2 
88.05.07 用地變更審議中  

嘉義市  嘉義市帝門藝術 88.03.30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

開發人尚未提出繳交捐獻

金及簽訂協議書；經向臺

北市商管處查詢該公司已

歇業。  

嘉

義  

嘉義中埔  嘉義縣年代國際
20.000

4 
88.09.08 通過環評  

臺南新營  臺南縣臺灣紙業
10.018

8 
84.05.30 用地變更審議中  

臺南仁德  臺南縣臺糖  
10.208

6 
84.05.23 已開幕  

臺南新市  臺南縣佳和實業 6.4217 86.11.28 通過環評  

臺南市  臺南市東陽實業 5.7702 87.06.05 撤銷開發許可  

臺南善化  
臺南縣怡華實業

及三福化工  
8.5147 87.09.23 環評審議中  

臺

南  

臺南麻豆  
臺南縣金保力建

設  
1.5808 90.11.20 取得用地變更許可  

 

宜

蘭  

5.4247

205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生

活

圈  

開發地點  案件名稱  面積  
（公

頃）  

推薦函

核發日

期  

進度  

高雄仁武  高雄縣華榮電纜
13.213

5 
  

高雄湖內  
高雄縣新瑞都開

發  
11.780

8 
84.06.13 88.05.07 取得雜項執照  

高雄路竹  高雄縣東豐纖維
16.853

1 
84.07.04 回復原使用分區  

高雄仁武  
10.361

3 
84.07.04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回復原分區）  

高

雄  

高雄大寮  
高雄縣鳳山世界貿

易  
17.372

8 
87.04.23 用地變更審議中  

屏東恆春  屏東縣陳邦惠  
11.420

9 
84.06.19 95.06.15 撤銷開發許可  

屏東枋山  屏東縣陳朝壽  
12.834

1 
84.06.20

94.09.06 內政部同意廢止

開發許可  

屏

東  

屏東內埔  屏東縣蔡東錡  7.5981 84.07.20 86.01.24 通過環評  

臺

東  
臺東鹿野  臺東縣鹿野鼎開

發  
11.349

0 

內政部駁回  

高雄縣臺糖  

86.07.09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200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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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推
薦
案

（
45
案
）

用
地
變
更

審
查

（
30
案
）

其
他

（
5案
）

撤
銷
許
可

（
10
案
）

用
地
變
更
審
議
中

（
16
案
）

環
評
審
議
中

（
1案
）

取
得
開
發
許
可

（
9案
）

已
完
工

（
1案
）

已
開
幕

（
3案
）

基
隆
市
魏
慶
乾
、
基
隆
市
幸
城
建
設
、
台
北
縣
遠
東
紡
織
、
台
北
縣
榮
民
工
程
、

桃
園
縣
掬
水
軒
、
桃
園
縣
立
興
投
資
、
宜
蘭
縣
遠
東
紡
織
、
苗
栗
縣
古
石
榮
、

苗
栗
縣
台
灣
農
林
、
台
中
市
超
時
航
、
嘉
義
縣
年
代
國
際
、
台
南
縣
台
灣
紙
業
、

台
南
縣
佳
和
實
業
、
高
雄
縣
華
榮
電
纜
、
高
雄
縣
鳳
山
世
界
屏
東
縣
蔡
東
錡

台
北
縣
鶯
歌
、
台
北
縣
統
一
工
商
、
桃
園
縣
樹
籽
、
桃
園
縣
廣
豐
、

桃
園
縣
泰
鑫
建
設
、
桃
園
縣
景
山
交
通
、
台
中
縣
臺
達
發
、
台
南
縣
金
保
力

台
北
縣
永
聯
建
設

桃
園
縣
台
茂
開
發
、
桃
園
縣
大
江
國
際
、
台
南
縣
台
糖

台
南
縣
怡
華
實
業

台
北
縣
東
雲
、
台
北
縣
新
竹
貨
運
、
桃
園
縣
嘉
新
畜
產
、
嘉
義
市
帝
門
藝
術
、
高
雄
縣
新
瑞
都

基
隆
市
泰
民
建
設
、
台
北
縣
華
隆
、
桃
園
縣
台
通
開
發
、
桃
園
縣
裕
豐
國
際
、
台
南
市
東
陽
實
業
、

高
雄
縣
台
糖
、
高
雄
縣
東
豐
纖
維
、
屏
東
縣
陳
邦
惠
、
屏
東
縣
陳
朝
壽
、
台
東
縣
鹿
野
鼎

 

 

 

 

 

 

 

 

 

 

 

 

 

 

 

 

 

 

 

 

附圖   1-1 工商綜合區推薦案執行進度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200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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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及零售式量販店之發展現況與簡介 

附錄二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及零售式量販店之發展現
況與簡介 

一、購物中心  

  臺灣現行營運中的 14 家購物中心簡介如下：  

1. 遠企購物中心 The Mall，http://www.themall.com.tw 

開幕時間 1994.03 
經營管理 亞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遠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內裝設計 Yabu Pushelberg 
土地面積 無資料 
購物中心面積 20,522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11,734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約 103 家 
商場型態 都會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服飾配件 70%、Lifestyle+city'super30% 

遠企購物中心於 1994 年開幕，是遠東集團所打造的臺灣第一個購

物中心概念的複合式物業。  

 

2. 環亞購物中心 Asia World，http://www.asialife.com.tw 

開幕時間 1999.04 
經營管理 寶圓實業 

環亞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RTKL 
內裝設計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土地面積 15,133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66,65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33,964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約 170 家 
商場型態 都會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60%、娛樂 26%、餐飲 10%、休閒 4% 

開發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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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亞購物廣場隸屬於亞洲世界國際集團下的環亞股份有限公司，

於 1994 年 4 月下旬正式以購物中心的概念開始營運。  

 

3. 臺茂南崁家庭娛樂購物中心，Tai Mall，http://www.taimall.com.tw 

開幕時間 1999.07 
經營管理 臺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Development Design Group 
內裝設計 詳細名單請洽臺茂市場行銷部企劃課 
土地面積 50,000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196,40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95,000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正店 250 家、花車 160 家 
商場型態 

零售 35%、餐飲 15%、娛樂 50% 

臺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臺茂南崁家庭娛樂購物中心位於桃園南崁，是臺灣第一座大型購

物中心，由臺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所開發興建與經營管理。  

 

4.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Metro Walk，http://www.metrowalk.com.tw/ 

開幕時間 2001.03 
經營管理 大江購物中心 
開發興建 達新結構臺灣 
建築設計 美國Jerde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Inc(JPI) 
內裝設計 香港Poe design 
土地面積 50,000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165,50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82,750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195 家 
商場型態 郊區區域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83%、餐飲 16%、其它 1%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位於桃園縣中壢市，由大江國際購物中心進行

開發與經營管理，但在一開始，曾邀請日本福岡運河城(Canal City, F. J.)
都市開發株式會社為管理顧問公司，希望將其龐大的資源和豐富的國

際專業管理經驗，延伸至臺灣。  

210 



附錄二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及零售式量販店之發展現況與簡介 

5. 德安購物中心 Taichung Central，http://www.tcentral.com.tw 

開幕時間 2001.09 
經營管理 德先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德先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JRV International 
內裝設計 揚華設計公司 
土地面積 9,240 平方公尺 

118,80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85,800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約 260 家 
商場型態 都心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百貨 50%、餐飲娛樂 50% 

購物中心面積 

德安購物中心的開發興建與經營管理者為德先股份有限公司。因

為具有內湖德安生活百貨、先施百貨經驗，將流通業專業 know-how
延伸至德安。  

 

6. 微風廣場 Breeze Center，http://www.breezecenter.com 

開幕時間 2001.10 
經營管理 三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The Buchan Group(澳洲) 

土地面積 19,800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開發興建 

內裝設計 匯橋設計興業有限公司 

購物中心面積 75,900 平方公尺 
166 家(依網站資料) 

商場型態 都會型 

 

 

  微風廣場是 1995 年 6 月三僑集團與黑松企業所共同成立的三僑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開發，於 2001 年 10 月開幕。微風廣場將國外購

物中心的經營 know how 及本土資源，做有效的整合及運用，創造出

臺灣都會購物中心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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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京華城 Cpcity Living Mall，http://www.cpcity.com.tw 

開幕時間 2001.10 
經營管理 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美國捷得(Jerde)國際事務所 

大元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英商CID、日商IST等國際知名設計團隊 

土地面積 16,485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61,876 坪 
出租零售面積 22,000 坪 
承租戶總數 650 家 
商場型態 都會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餐飲 35%、休閒娛樂零售 65% 

內裝設計 

於 1987 年 6 月取得「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標售座落於臺北市

八德路之原機械廠舊址──松山區逸仙段」之 2.66 公頃土地後，在美

商 Jerde Partnership 的建築設計下，京華城確立其國內首創的球體建

築設計概念。  

 

8. 老虎城購物中心 Tiger City，http://www.tigercity.com.tw 

開幕時間 2002.01 
經營管理 野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野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技聯組工程顧問公司 
內裝設計 PINHOLE 

MSC 
土地面積 11,512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48,972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27,161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102 家(依網站資料) 
商場型態 都會型主題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30%、休閒 30%、餐飲 20%、娛樂 20% 

老虎城由野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所投資興建，於新光三越之

後進駐臺中新市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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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竹風城購物中心 Windance，http://www.windance.com.tw 

開幕時間 2003.07 
經營管理 雍聯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雍聯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黃永洪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黃永沃建築師事務所 
內裝設計 黃永洪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黃永沃建築師事務所 
土地面積 39,460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338,443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185,322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約 450 家 
商場型態 都會娛樂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60%、餐飲 15%、娛樂 25% 

新竹風城購物中心由雍聯集團投資，營業面積高達五萬六千餘

坪，樓層總面積更超過十萬坪。  

 

10. 嘉年華購物中心 Sugar Mall，http://www.sugarmall.com.tw 

開幕時間 2003.10 
經營管理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紹棟綱建築事務所 
內裝設計 PINHOME設計公司 

森海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土地面積 35,240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38,79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23,135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約 80 家 
商場型態 郊區型休閒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40%、餐飲 20%、休閒 20%、娛樂 10%、其它 10% 

嘉年華購物中心位於臺南縣仁德鄉的臺灣糖業公司仁德工商綜合

區，於 2001 年動土興建，歷經兩年多的籌備、規劃與興建，於 2003
年 10 月試營運，揭開南部地區購物中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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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臺北 101Taipei 101，http://www.tfc101.com.tw/taipei/mall/mall.htm 

開幕時間 2003.11 
經營管理 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澳商聯盛 
開發興建 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 
土地面積 30,277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379,033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40,698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175 家 
商場型態 都會型 
商場定位 零售 64%、餐飲 21%、休閒 11% 

臺北 101 是臺灣第一個政府與民間攜手開發的 BOT 公共建設案，

由臺北市政府提供信義計畫區內臨信義路、市府路、松智路的精華地

段，並結合國內十四家企業共同組成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包

括中華開發、國泰人壽、國泰建設、新光人壽、臺新銀行、臺灣證卷

交易所、中聯信託、華新麗華、捷和建設、中國人壽、中國信託及宏

泰人壽、交通銀行及世華銀行）。臺北金融大樓為目前世界最高樓，地

上 101 層、地下五層。  

 

12. 美麗華百樂園 /Miramar Entertainment Park，
http://www.miramar.com.tw 

開幕時間 2004.11 
經營管理  美麗華城市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美麗華城市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企業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建築設計  The JERDE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In. 

宗邁建築事務所，陳奕鈞建築師事務所  
內裝設計  株式會社PINHOLE 
土地面積  24,750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125,40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82,500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400 家  
商場型態  大都會主題休閒型 (休閒娛樂 )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65%、餐飲 20%、娛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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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直大彎段的美麗華，是市政府有計畫的大型土地開發案，

在法規的制定下，此一新生地重劃區的綠化、道路、街廓和建築配置

都展現風格統一的都市紋理。由於美麗華土地的使用目的是娛樂型的

購物中心，在規劃之初，便著重建造生命週期長、能跨越年齡層的娛

樂設施，而「摩天輪」與「華納威秀電影院 i-max 館」幾經思量之後，

成為最後的出線者。  

 

13. 環球購物中心 /Global Mall，http://www.kindom.com.tw 

開幕時間 2005.12 
經營管理 環球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冠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美商A.S.T 

日本Aeon Mall 
內裝設計 日本Aeon Mall 
土地面積 25,740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135,300 平方公尺 
出租零售面積 46,200 平方公尺 
承租戶總數 150 家 
商場型態 區域型購物中心 
商場定位 零售 60%、餐飲 20%、休閒 15%、其他 5% 

環球購物中心由冠德建設集團投資開發，位於臺北縣中和市中山

路，座落於雙和、板橋、土城地區中心，鄰近東西向快速道路與北二

高中和交流道出口，於 2005 年 12 月開幕。  

 

14. 耐斯廣場，www.niceplaza.com.tw/ 

開幕時間 2006.07 
經營管理 馬可波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興建 馬可波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面積 11,931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面積 92,979 平方公尺 
商場型態 區域型購物中心 

耐斯廣場地上 17 層、地下四層，於 2006 年 7 月開幕。內部營業

形態規劃為五大部分，即國際五星級觀光旅館的耐斯王子大飯店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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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設施、耐斯生活廣場日系購物中心、劍湖山數位科技玩國、美食

廣場、耐斯會員俱樂部。  

 

二、零售式量販店  

 

現今臺灣量販市場共有十家業者、112 家店，有 40%的業者具有

外資身份，而前三大龍頭總店數加起來共 84 間，囊括近 75%市佔率，

臺灣量販市場呈現大者恆大的局面。簡介前三大業者如後。  

 

（一）、家樂福  

法國家樂福於 1959 年創立，全球第一家零售式量販店 1963 年在

法國開幕，1966 年首度出現企業標誌，1999 年與 Promodes 合併，成

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大零售集團。Carrefour 是家樂福母公司的法文

名，在臺灣取名為「家樂福」有「家家快樂又幸福」的意涵，充分呼

應家樂福的經營理念。  

家樂福臺灣第一家零售式量販店於 1989 年在高雄(大順店 )開幕，

至今共歷經四代店。家樂福第一代店講究商品價格實惠及賣場溫馨氣

氛，第二代店則重視燈光明亮、空間規劃設計，第三代店則以強調以

消費者角度，用色彩設計專賣主題區，輔以完整獨立的生鮮冷藏、蔬

果乾貨、文具書籍、多媒區等完善的規劃。家樂福至今在臺灣共有 46
間分店，遍布全臺各主要縣市，購物空間共計 130,000 坪，全臺超過

10,000 員工，服務超過一億人次的顧客，列名全臺十大企業、第二大

零售業，也是最大的量販業。  

2005 年 10 月，家樂福與特易購攜手進行全球的策略聯盟合作，

兩者各自退出經營不善的捷克、斯洛伐克與臺灣市場；家樂福將以 1.32
億歐元收購特易購在臺灣的五家店舖，同時，以 1.89 億歐元把位於捷

克、斯洛伐克兩地的 15 家賣場轉給特易購。只是，原本家樂福與特易

購計劃在 2005 年底前完成合併，但因歐洲方面的審核流程，合併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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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往後延。儘管臺灣公平會已經過關，但由於此案是全球第一宗兩地

交換零售式量販店特例，歐洲地區非常謹慎，因此原預計 2005 年底換

商標、接收的合併工程，直至 2006 年 6 月才宣告完成。  

附表 2-1 家樂福全臺分布表  

位置 店名 地址 電話 
三民店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 160 號 (02)2767-0702 
淡水店 臺北縣淡水鎮民權路 27 號 (02)2808-3536 
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47 號 (02)2833-8042 
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20 巷 5 號 B1-1 (02)2788-2550 
汐止店 臺北縣汐止市新臺五路一段 108 號 B1 (02)2696-2277 
三重店 臺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0 號 B1 (02)2999-2990 
板橋店 臺北縣板橋市三民路二段 31 號 B1 (02)2957-2610 
中和店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295 號 B1 (02)8245-5566 
土城店 臺北縣土城市青雲路 152 號 B1 (02)22731700 
樹林店 臺北縣樹林市大安路 118 號 (02)2681-0000 
東興店 臺北市東興路 45 號 B1 (02)8768-1111 
新店店 臺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三段 1 號 (02)8919-3333 
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88 號 (02)8791-5000 
大直店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 號 (02)8509-5577 

臺北地區 

碧潭店 臺北縣新店市溪園路 365 號 (02)82180354 
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 501 號 (03)433-4601 
桃園店 桃園市春日路 1593 號 (03)356-6611 
中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二段 510 號 (03)456-2149 
大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 501 號 B1 (03)468-0555 
內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一段 450 號 (03)452-6000 
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89 號 1F (03)553-4999 
經國店 桃園市經國路 369 號 (03)316-0676 

桃竹苗地區 

苗栗店 苗栗市國華路 599 號 (03)733-3000 
青海店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207-18 號 (04)2707-3866 
中清店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 208 號 (04)2426-2555 
大墩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533 號 (04)23108467 
崇德店 臺中市崇德路一段 635 號 (04)2237-2710 
德安店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 4 段 186 號 B1 (04)2223-6677 

臺中地區 

文心店 臺中市文心路一段 521 號 (04)22543355 
花蓮地區 花蓮店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5 號 B1 (03)826-7979 

彰化店 彰化市金馬路二段 321 號 (047)367-397 彰投地區 
南投店 南投市三和三路 21 號 (049)2245-318 

嘉南地區 嘉義店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 461 號 (05)235-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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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店名 地址 電話 
新營店 臺南縣新營市健康路 251 號 (06)656-9435 
中正店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南路 358 號 (06)253-8481 
中華店 臺南縣永康市中華二路 350 號 B1-1-8 (06)275-6050 
仁德店 臺南縣仁德鄉中山路 711 號 (06)249-6666 
安平店 臺南市中華西路二段 16 號 (06)299-2456 
成功店 高雄市中華五路 1111 號 (07)536-9828 
十全店 高雄市十全一路 109 號 (07)312-1671 
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529 號 (07)394-5588 
愛河店 高雄市河東路 356 號 (07)272-5066 
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 117 巷 1 號 (07)222-4088 
五甲店 高雄縣鳳山市林森路 291 號 (07)713-8508 
鳳山店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西路 236 號 (07)740-1789 

高屏地區 

屏東店 屏東市仁愛路 188 號 (08)738-0310 

 

資料來源：臺灣家樂福公司，2006/10/09，全臺賣場，家樂福網站      
http://www.carrefour.com.tw/store/store01.asp 

 

（二）大潤發  

1995 年，臺灣潤泰集團轉投資的大潤發流通正式成立，1996 年於

桃園平鎮市創立第一家分店，2000 年 12 月潤泰集團以每股 76.9 元的

價格，出售 67%的股權予法國知名零售式量販店業者歐尚(Auchan)，
歐尚頓時成為大潤發最大股東。大潤發目前全臺共有 24 家店，位居臺

灣量販市場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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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大潤發全臺分布表  

位置 店名 地址 電話 
基隆店 基隆市安和二街 15 號 B 棟 (02)2433-7799 
中崙店 臺北市八德路二段 306 號 B2 (02)2779-0006 
內湖一店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28 號 (02)8792-5777 
內湖二店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 188 號 (02)2790-5050 
碧潭店 臺北縣新店市環河路 22 號 B1 (02)8912-2188 
中和店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 2 段 228 號 B1 (02)8241-1111 
景平店 臺北縣中和市景平路 182 號 B1 (02)2943-6000 
土城店 臺北縣土城市永安街 25 號 (02)2267-4750 
八德店 

桃園縣八德市茄明里中華路 111 號 (03)379-8899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 2 段 148 號 (03)371-1133 
平鎮店 桃園縣平鎮市南東路 57 號 (03)439-9888 
得來速中華店 

中壢店 中壢市中北路 2 段 468 號 (03)438-8288 
新竹湳雅店 新竹市湳雅路街 93-95 號 (03)535-7699 

北區 

新竹忠孝店 新竹市忠孝路 300 號 (03)561-0168 
忠明店 臺中市忠明路 499 號 (04)2201-5659 
北屯店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 370 號 (04)2242-9277 
國光店 臺中縣大里市國光路 2 段 710 號 (04)2481-0456 
員林店 彰化縣埔心鄉瓦南村中山路 319 號 (04)831-5058 

中區 

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文化街 119 巷 21 號 (05)595-5959 
臺南店 臺南市北區臨安路 2 段 310 號 (06)229-5999 
安平店 臺南市郡平路 42 號 (06)297-5888 
佳里店 臺南縣佳里鎮民安里同安寮 80-2 號 

南區 

(06)723-3777 
高雄店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 688 號 (07)813-7888 

花東區 花東店 臺東市中興路 3 段 592 號 (089)222-399 
資料來源：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公司，2006/10/09，賣場資訊，大潤發網站

http://www.rt-mart.com.tw/rt_c.asp 

 

（三）愛買  

愛買（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係由遠東紡織集團與法國佳喜樂

集團合資共同經營之跨國公司。佳喜樂集團（Casino Group）1898 年

成立於法國，迄今已累積百年的零售專業經驗，經營的範圍多角性且

國際化。佳喜樂集團在法國擁有 121 家零售式量販店，1252 家超級市

場，4262 家便利商店與 947 家其他類型的零售店舖；在美國有 223 家

超級市場，墨西哥則有 11 家超級市場；中南美洲有 116 家零售式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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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418 家超級市場與 278 家其他類型的零售店舖；波蘭有 17 家零售

式量販店；荷蘭有 435 家超級市場；亞洲市場部分在泰國有 40 家零售

式量販店；越南有 3 家零售式量販店；臺灣有 14 家零售式量販店。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79 年，由遠東百貨以轉投資方

式成立，多年經營愛買零售式量販店，並於 89 年 7 月 3 日和法國佳喜

樂集團合併，以各 5 成持股合資設立，成為中法合資之跨國公司。但

是在 95 年 9 月 13 日，遠東百貨代旗下愛買量販店公告，以每股約新

臺幣 4.5 元、共約 7.37 億元，向法商股東佳喜樂（Casino）集團旗下

子公司買回愛買母公司遠百企業股權。法商佳喜樂完全退出臺灣市

場，愛買變成臺資最大量販事業。以家數來看，愛買吉安目前以 14
家店位居臺灣量販市場第三位，計劃民國 2006 年展店數預計達 20 家。 

附表 2-3 愛買吉安全臺分布表  

位置 店名 地址 電話 
忠孝店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297 號 B1、B2、B3 ( 02 )2528-9388 
大直店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 號 ( 02 )7701-5168 
永和店 臺北縣永和市民生路 46 巷 56 號 ( 02 )2948-8988 
景美店 臺北市景中街 30 巷 12 號 ( 02 )2933-2088 

臺北 

板新店 臺北縣板橋市四川路一段 389 號 ( 02 )2956-9888 
桃園店 桃園市中山路 939 號 ( 03 )378-5688 
楊梅店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北路二段 23 巷 6 號 ( 03 )481-6988 

桃竹苗 

新竹店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 469 號 ( 03 )573-5566 
永福店 臺中市福科路 342 號 ( 04 )2462-8568 
復興店 臺中市復興路一段 359 號 ( 04 )2265-8686 
中港店 臺中市中港二段 71 號 ( 04 )2319-9888 

大臺中 

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二巷 90.100 號 ( 04 )836-1728 
臺南店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南路 533 號 ( 06 )254-2532 臺南 

高雄 高雄店 高雄市平等路 171 號 ( 07 )386-0600 
資料來源：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10/09，分店訊息，愛買網站

http://www.fe-geant.com.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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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美國、日本購物中心之廠商組合、現況及分布 

一、美國  

附表 3-1 美國鄰里型購物中心之廠商組合  
廠商分類 一般的總出租面積 

（平方呎） 
一般的坪效 一般的單坪租金 

食物 
 超市 25,500 ﹩271.46 ﹩3.44
用餐服務 
 不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2,250 105.32 6.93
 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3,200 117.05 8.00
 速食/外賣 1,500 150.59 9.00
服飾 
 女性服飾專櫃 1,440 112.54 7.37
 女性成衣 1,700 103.15

 藥局 

6.75

－

7.00
家庭設備/音樂 
 收音機,錄放影機,音響 1,800 93.49 5.93
禮品/名產 
 卡片和禮物 2,250 71.75 7.00
珠寶與化妝品 
 珠寶 1,000 128.20 7.79
含酒精的飲料 
 含酒精的飲料與酒類 2,450 177.89 6.00
藥品 

5,800 113.60 3.84
其他零售 
 其他零售 1,320 77.14 6.75
個人服務 
 美容院 1,200 70.47 7.00
 理髮院 615 59.19 6.00
 乾洗店 1,500 75.86
金融 
 銀行 3,188 － 6.65
 儲蓄及借貸 2,048 － 8.50
 不動產 1,200 7.73
辦公室〔除了金融業用外〕 
 醫療用的和牙科用的 1,200 － 7.48
 其他用途辦公室 1,135 － 6.81
資料來源：ULI（1991），購物中心的開發  
 

221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附表 3-2 美國社區型購物中心之廠商組合  

廠商分類 一般的總出租面積（平

方呎） 
一般的坪效 一般的單坪租金 

一般商品  
 小型百貨商店 30,552 ﹩83.67 ﹩2.48
 折扣百貨店 60,000 85.11 2.25
食物 
 超級市場 25,368 265.13

185.35

 乾洗店 1,680 61.62

3.23
用餐服務 
 不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2,780 107.38 6.71
 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3,600 115.84 7.09
 速食/外賣 1,750 146.04 8.80
服飾 
 女用服飾專櫃 2,000 110.41 6.84
 女用成衣 3,000 98.62 5.80
鞋類 
 家庭用鞋類 3,073 74.28 5.04
家庭設備/音樂 
 收音機,錄放影機,音響 2,000 126.26 5.71
禮品/名產 
 卡片和禮物 2,440 73.64 5.82
 書本與文具 2,000 99.23 6.48
珠寶與化妝品 
 珠寶 1,335 9.11
藥品 
 藥品 7,500 122.13 3.83
其他零售 
 其他零售 1,360 98.21 6.50
個人服務 
 美容 1,235 81.21 6.31

6.00
金融 
 銀行 3,027 － 5.00
辦公室〔除了金融業用外〕 
 醫療用的與牙科 1,000 － 6.31
 其他辦公室 1,000 － 5.35
資料來源：ULI（1991），購物中心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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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3 美國區域型購物中心之廠商組合  

廠商分類 平均店

家數 
一般的總出租面積（平

方呎） 
一般的坪效 一般的單坪租金

一般商品  
 百貨公司 1.0 105,644 ﹩89.77 ﹩2.18
食物  
 糖果和堅果 1.0 

120.17

1.0 

135.34

 

700 204.22 18.88
用餐服務  
 不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0.9 2,768 122.00 8.50
 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1.1 4,236 7.52
 速食/外賣 3.0 900 201.99 17.66
服飾  
 女用服飾專櫃 2.0 2,376 136.62 8.60
 女用成衣 6.5 3,750 110.30 7.72
 男裝 2.6 3,257 131.55 8.00
 中性/牛仔褲店 1.4 2,616 160.10 10.00
 特別服飾－中性服 1,102 170.00 15.00
鞋類  
 家庭用鞋類 2.9 3,290 112.43 9.00
 女用鞋 1.9 1,840 13.00
 男用鞋 1.0 1,359 165.71 13.67
家庭設備/音樂  
 收音機,錄放影機,音響 1.1 2,312 191.71 10.00
禮品/名產  
 卡片和禮物 2.0 2,485 112.60 9.02
 書本與文具 1.5 3,160 149.79 10.00
珠寶與化妝品  
 珠寶 2.6 1,438 264.19 17.55
其他零售  
 其他零售 1.4 1,125 129.91 10.00
金融 
 銀行 1.0 2,300 — 7.64
辦公室〔除了金融業用外〕  
 其他用途的辦公室 1.0 1,200 — 7.90
資料來源：ULI（1991），購物中心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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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4 美國超區域型購物中心之廠商組合  

廠商分類 平均店

家數 
一般的總出租面積（平

方呎） 
一般的坪效 一般的單坪租金

一般商品     
 百貨公司〔非自有的〕 2.3 153,182 ﹩109.34 ﹩0.40
食物  

用餐服務 

 

其他零售 
 其他零售 

 糖果和堅果 1.8 714 239.97 22.5
 

 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1.7 4,683 132.10 8.08
 速食/外賣 5.2 760 205.79 20.50
服飾  
 女用服飾專櫃 2.4 1,920 152.95 10.00
 女用成衣 10.9 3,743 119.85 8.28
 男裝 4.6 3,215 134.51 8.75
 中性/牛仔褲店 2.6 3,087 169.14 11.45
 特別服飾－中性服 1.8 1,491 171.93 14.00
鞋類 
 家庭用鞋類 4.2 3,256 129.58 10.00
 女用鞋 4.1 1,844 168.92 13.00
 男用鞋 2.3 1,264 171.93 15.00
家庭設備/音樂  
 收音機,錄放影機,音響 1.6 2,457 243.26 10.99
 唱片與錄音帶 1.4 2,750 188.59 11.99
禮品/名產  
 卡片和禮物 3.0 2,516 136.85 12.00
 書本與文具 2.0 3,466 163.16 11.74
珠寶與化妝品  
 珠寶 3.8 1,467 343.56 20.59

 
1.5 1,000 161.38 14.00

辦公室〔除了金融業用外〕  
 醫療用的與牙科的 1.4 951 — 8.44
 其他用途的辦公室 1.4 788 — 8.22
資料來源：ULI（1991），購物中心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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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5 美國 25 個重要城市的購物中心一覽表  

City Shopping Center 
Atlanta Arbor Place, Avenue East Cobb, Avenue Peachtree City, Cumberland Mall, 

Discover Mills, Greenbriar Mall, Gwinnett Place, Lenox Square, Mall of Georgia, 
North Point Mall, Northlake Mall, Peachtree Center, Perimeter Mall, Phipps 
Plaza, Southlake Mall, Stonecrest, Town Center at Cobb, Underground Atlanta 

Baltimore Annapolis Mall, Arundel Mills, Avenue at White Marsh, Eastpoint Mall, Dallery 
and Harborplace, Harford Mall, Mall in Columbia, Marley Station, Mondawmin 
all, Owings Mills, Security Square Mall, Towson town Center, Village of Cross 
Keys, White Marsh Mall 

Boston Arsenal Mall, Atrium Mall, Burlington Mall, Cambridgeside Galleria, Copley 
Place, Derby Street Shops, Emerald Square, Fanueil Hall, Hanover Mall, Liberty 
Tree, Mashpee Commons, Natick Mall, North Shore Mall, Pheasant Lane Mall, 
Solomon Pond, South Shore Plaza, Square One, The Mall at Chestnut Hill, The 
Mall at Rockingham Park, Wrentham Village Outlets 

Chicago 900 N. Michigan Ave, Charlestown Mall, Chicago Place, Chicago Ridge, Deer 
Park Town Center, Evergreen Plaza, Ford City, Fox Valley Center, Geneva 
Commons, Glen Towncenter, Golf Mill, Gurnee Mills, Harlem Irving Plaza, 
Hawthorn Center, Lincoln Mall, Lincolnwood Town Center, Louis Joliet Mall, 
Main Place at Orland Park, North Bridge, Northbrook Court, North Riverside 
Park, Oakbrook Center, Old Orchard Center, Orland Square Mall, Prime Outlets 
at Huntley, Randhurst Shopping Center, River Oaks, Spring Hill Mall, Stratford 
Square, Water Towner Place, Wheaton Town Square, Woodfield, Yorktown 
Shopping Center 

Cleveland Aurora Premium Outlets, Avenue Tower City Center, Beachwood Place, Ericiew, 
Galleria at , Euclid Square Mall, Great Northern Mall, Legacy Village, Midway 
Mall, Parmatown Mall and Plaza, Randall Park Mall, Richmond Square, 
Southpark Center, Westgate Mall 

Dallas Collin Creek Mall, Dallas Galleria, Grapevine Mills, Highland Park Village, 
Hulen Mall, Irving Mall, North east Mall, Northpark Center, Parks at Arlington, 
Richardson Square, Ridgmar Mall, Six Flags Mall, Stonebriar Mall, Sounthlake 
Town Square, Southwest Center Mall, Town East Mall, Valley View, Vista Ridge 
Mall, Willow Bend, The shops at 

Denver Aspen Grove, Aurora Mall, Castle Rock Outlets, Cherry Creek, Colorado Mills, 
Denver Pavilions, Flatiron Crossing, Larimer Square, Park Meadows, Southglenn 
Mall, Southwest Plaza, Westminster Mall 

Detroit Birchwood Mall, Briarwood Mall, Eastland Mall, Fairlane, Fountain Walk, Dreat 
Lakes Crossing, Lakeside Mall, Laurel Park Mall, Livonia Mall , Macomb Mall, 
Northland Mall, Oakland Mall, Renaissance Center, Somerset(North and South), 
Southland Mall, Summit Place Mall, Twelve Oaks Mall, Village of Rochester 
Hills, Westland Mall 

Houston Almeda Mall, Baybrook Mall, Deerbrook Mall, First Colony Mall, Greenspoint 
Mall, Huston Galleria, Highland Village, Katy Mills, Memorial City Mall, Prime 
Outlets, River Oaks, San Jacinto Mall, Sharptown Center, Town and Country 
Mall, Town and Country Village, West Oak Mall, Willowbrook Mall, Woodlands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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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Vegas Bellagio, Beiz Factory Outlets, Boulevard Mall, Desert Passage, Fashion Outlets 
of Las Vegas, Fashion Show Mall, Forum Shops at Caesars, Galleria at Sunset, 
Drand Canal Shops, La Reve,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Mondalay Place, 
Meadows Mall 
 

Los Angeles Antelope Valley Mall, Avenue of the Peninsula, Bladwin Hills Crenshaw Plaza, 
Beverly Center, Century City, Eagle Rock Plaza, Fashion Square, Fox Hills Mall, 
Galleria at Southbay, Glendale Galleria, Grove at Farmers Market, Hollywood 
and Highland, Lakewood Center, Los Cerritos Center, Manhattan Village, Media 
City, Montclair Plaza, Montebello Town Center, Northridge Shopping Center, 
Promenade at Woodland Hills, Puente Hills Mall, Santa Anita Fashion Park, 
Santa Monica Place, Stonewood Center, The Oaks, Third Street Promenade, 
Topanga Plaza, Victoria Gardens, West Covina Fashion Plaza, Westside Pavilion, 
Whittwood Mall 

Miami Aventura Mall, Bal Harbour Shops, Bayside Marketplace, Broward Mall, City 
Place, Coco Walk, Coral Square, Cutler Ridge, Dadeland Mall, Dolphin Mall, 
Fashion Mall, Galleria of Fort Lauderdale, Gardens of Palm Beach, Lincoln 
Road, Merrick Park, Miami International, Mizner Park, Pembroke Lakes, 
Sawgrass Mills, Shops at Sunset Place, Streets of Mayfair, The Falls, Town 
Center at Boca Raton, Wellington Green, Westland Mall 

Minneapolis Arbor Lakes, Brookdale Center, Burnsville Center, Eden Prairie Center, Galleria 
at Edina, Gaviidae Commons, Mall of America, Maplewood Mall, Minneapolis 
City Center, Northtown Mall, Ridgedale Center, Rosedale Center, Southdale 
Center 

Newark Bridgewater Commons, Freehold Raceway Mall, Garden State Plaza, Jersey 
Gardens Metro Mall, Livingston Mall, Menlo Park, Monmouth Mall, Newport 
Center, Paramus Park, Riverside Square, Rockaway Town Square, The Mall at 
Short Hills, Willowbrook Mall, Woodbridge Center 

New York AOL Time Warner Center, Americana Manhasset, Broadway Mall, Galleria at 
White Plains, Green Acres, Jefferson Valley Mall, Kings Plaza Shopping Center, 
Mall at Bay Plaza, Manhattan Mall, Nanuet Mall, Palisades Center, Queens 
Center, Roosevelt Field, Smith Haven Mall, South Shore-Bay Shore, South Street 
Seaport, Staten Island Mall, Sunrise Mall, Vernon Hills, Westchester, Woodbury 
Common Outlets 

Philadelphia Cherry Hill Mall, Deptford Mall, Echelon Mall, Exton Square, Franklin Mills, 
Glen Eagle Square, Granite Run Mall, King of Prussia, The Plaza and Court @, 
Market East, the Gallery@, Marlton Square, Montgomery Mall, Moorestown 
Mall, Neshaminy Mall, Oxford Valley Mall, Plymouth Meeting , Promenade at 
Sagemore , Springfield Mall , Suburban Square , Willow Grove Park 

Phoenix Arizona Mills, Arrowhead Town Center, Biltmore Fashion Park, Chandler Mall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Fiesta Mall, Kierland Commons, Metrocenter, Paradise 
Mall, Scottsdale Fashion Square, Superstition Springs, Tanger Outlet-Casa 
Grande 

Pittsburgh Beaver Valley Mall, Century III Mall, Galleria at Southpointe, Monroeville Mall, 
Prime Outlets at Grove City, Robinson Town Center, Ross Park Mall, South Hills 
Village, Station Square, Westmoreland Mall 
Clackamus Town Center, Columbia Gorge Outlets, Lloyd Center, Pioneer Place, Po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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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Mall, Washington Square, Woodburn Factory Stores 
San Diego Carlsbad Company Stores, Chula Vista Center, Del Mar Plaza, Fashion Valley 

Center, Horton Plaza, Mission Valley, North County Fair, Parkway Plaza, Plaza 
Bonita, Plaza Camino Real, University Town Center 

San Francisco 835 Market Street, Bay St. Emeryville, Broadway Plaza, Eastridge Mall, 
Embarcadero Center, Ghirardelli Square, Great Mall of the Bay Area, Hillsdale 
Shopping Center, Hilltop, Mall at Northgate, New Park Mall, Oakridge Mall, Pier 
Thirty-Nine, San Francisco Shopping Center, Santana Row,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Stoneridge, Stonestown Galleria, Sunvalley, Union Square, Vallco 
Fashion Park, Valley Fair Shopping Center, Village at Corte Madera 

Seattle Alderwood Mall, Bellevue Square, Everett Mall, North Bend Factory Stores, 
Northgate Mall, Pacific Place, Redmond Town Center, Southcenter Shopping 
Center, Super Mall of the Great Northwest, Tacoma Mall, University Village, 
Westlake Center 

St. Louis Alton Square, Chesterfield Mall, Crestwood Plaza, Jamestown Mall, Mid-Rivers 
Mall, Northwest Plaza, Plaza Frontenac, South County Center, St. Clair Square, 
St. Louis Galleria, St. Louis Mills, St. Louis Union Station, West County Center 

Tampa Brandon Town Center, Citrus Park Town Center, Countryside Mall, Gulfview 
Square, International Plaza, Old Hyde Park, Tyrone Square, University Mall, 
West Shore Plaza 

Washington 
D. C. 

Ballston Commons, Bethesda Row, Bowie Town Center, Chevy Chase Pavilion, 
Dulles Town Center, Fair Oaks, Forest Village Park, Georgetown Park, 
Lakeforest, Landmark Mall, Landover Mall, Laurel Centre Mall, Leesburg 
Corner Premium Outlets, Manassas Mall, Mazza Gallerie, Montgomery Mall, 
Pentagon City, Fashion Center at, Pentagon Row, Potomac Mills, Prince Georges 
Plaza, Reston Town Center, Springfield Mall, St. Charles Town Center, Tysons 
Corner Center, Tysons Galleria, Union Station, Wheaton Plaza , White Flint 

資料來源：ULI（2005），25 城市的市場報告，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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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6 美國購物中心的商店規模轉變趨勢  
年期 1981-1984 1975-1981 

類型 
項目 

超區域型

購物中心 
區域型購

物中心 
社區購

物中心

鄰里購

物中心

超區域型

購物中心

區域型購

物中心 
社區購

物中心 
鄰里購

物中心 
百貨公司 -23 6 2 2 -29 -14 2 2 
非自有的百貨公司 -7 6 2 2 -13 -18 2 2 
小型百貨店 -19 7 -37 2 -20 73 2 2 
雜貨店 -8 16 11 6 -7 -11 11 23 
折扣百貨店 2 2 4 2 2 2 -17 2 
超市 -16 18 4 4 -10 16 24 28 
特殊食物 7 -6 16 -3 7 -10 -34 -47 
糖果與堅果 8 0 24 2 -13 -13 -16 2 
不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16 -2 0 -1 -13 0 -18 -2 
賣酒精飲料的餐廳 -3 -4 10 -2 -22 -22 -8 1 
速食/外賣 -20 -10 35 0 -29 -15 34 -6 
冰淇淋店 -7 -11 -1 -8 -15 -23 3 -1 
女用服飾專櫃 3 4 3 20 11 37 24 -13 

1 1 -6 -6 3 -6 2 -19 
男裝 4 3 -10 14 -6 -1 -10 20 
中性/牛仔褲店 24 14 13 17 62 57 45 67 
家用鞋類 -3 -2 -2 11 -23 -14 -4 1 
女用鞋 -23 -26 -11 2 -49 -50 -52 2 
男用鞋 -1 -7 2 2 -16 -9 2 2 
家具 17 0 12 31 -7 -53 -44 -36 
收音機,錄放影機,音響 12 5 3 -10 -3 -7 0 -14 
唱片與錄音帶 12 0 2 2 43 45 12 2 

2 2 -1 17 2 2 22 9 
一般運動用品 -19 33 -13 38 -7 -20 4 2 
卡片與禮品 1 -1 15 13 20 27 22 25 
書本與文具 -1 2 -1 9 -9 13 11 11 
珠寶 -4 -10 -46 2 -34 -31 -26 2 
酒精飲料與酒 2 2 0 2 2 2 7 2 
大型藥局 7 -1 -13 5 3 3 3 3 
藥局 13 -4 0 3 3 3 3 3 
布料店 1 -5 0 -2 13 29 15 -20 
美容院 -4 10 2 5 1 -10 3 0 
理髮院 2 7 13 -6 2 11 6 -1 
乾洗店 2 2 5 0 2 2 -15 -6 
銀行 -27 -11 3 23 -40 -36 6 -23 
縮減數 17 14 11 8 20 19 11 11 
增加數 13 14 17 16 8 9 18 10 

女用成衣 

五金器具 

資料來源：ULI（1991），購物中心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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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日本一般被稱為大型商業設施或大型店舖的設施，如三越、高島

屋、松坂屋的百貨公司，大榮、伊藤洋華堂、佳世客的大型超市，並

非購物中心，因為企業經營管理的單獨店舖不能說是購物中心。所謂

購物中心，是類經由開發商作為經營主體的開發計畫，其建築物中安

置有主力店的大型零售店（通常是大型超市或百貨公司）及身為承租

戶的各種零售專業店、飲食店及服務行業的組合，對地區的生活者提

供多種多樣的商品、服務的商業設施。其實主力店只是不屬於專業店

的組成，譬如 fashion building 的「PARCO」，在東京的新宿、立川、

北千住、崎玉‧大宮、橫濱的「Lumine」等處的車站大樓，以及地下

街的購物中心。近年來，以「便宜」作為導向的購物中心如被稱作刺

客型的大型折扣專業店的主力型購物中心（Power Center）、為處分製

造廠和零售店庫存的 outlet store、和聚集了折扣（off price）店的清倉

特賣商業街（outlet lace）出現。（日本購物中心協會，2007.02）  

2005 年全日本共有 2,704 家購物中心，這些購物中心的面積總計

約 4,313 萬平方公尺。此外，日本購物中心的平均面積是 15,935 平方

公尺，平均每家的承租戶有 47 家，主力店面積約佔 7,289 平方公尺，

其餘承租戶則佔 6,080 平方公尺。（參見附表 3-7）  

附表 3-7  2005 年日本購物中心之經營統計  

購物中心總數 2,704 家

購物中心總面積 43,137,488 平方公尺

每家購物中心平均面積 15,935 平方公尺

每家購物中心平均承租戶 47 家

承租戶平均面積 6,080 平方公尺

主力店平均面積 7,289 平方公尺

購物中心總營業額 267,298 億日圓

購物中心零售市場佔有率 20.6%

每家購物中心平均年營業額 95.13 億日圓

資料來源： JCS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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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8 日本各都道府縣、政令指定城市的購物中心數量與座落區位  

中心地區 

合計 大都市 中都市 小都市 町村

周邊 
地區 

郊外 
地區 計 

  34 11 12 9 2 35 64 133

札幌市 11 11 - - - 17 20 48

  8 - 7 - 1 3 13 24

岩手県   9 - 2 6 1 3 17 29

  7 5 - 1 1 6 35 48宮城県 

仙臺市 5 5 - - - 2 8 15

秋田県   12 - 8 4 - 5 9 26

山形県   8 - 3 5 - 8 12 28

福島県   12 - 9 1 2 5 30 47

茨城県   15 - 5 10 - 11 41 67

栃木県   9 - 4 5 - 5 18 32

群馬県   8 - 3 5 - 5 19 32

  30 7 16 7 - 17 48 95埼玉県 

さいたま市 7 7 - - - 3 6 16

  26 3 12 11 - 15 72 113千葉県 

千葉市 3 3 - - - 4 15 22

  68 41 16 11 - 104 40 212東京都 

区部 41 41 - - - 95 23 159

  44 18 22 4 - 47 51 142

横浜市 12 12 - - - 24 27 63

神奈川県 

川崎市 6 6 - - - 10 1 17

新潟県   19 - 9 8 2 9 34 62

富山県   10 - 6 2 2 8 34 52

石川県   - 39 6 - 8 24 41

福井県   4 - 1 3 - 4 16 24

山梨県   5 - - 5 - 1 16 22

  

北海道 

青森県 

  長野県 15 - 8 6 1 5 3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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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區   

合計 大都市 中都市 小都市 町村

周邊 
地區 

郊外 
地區 計 

  岐阜県 10 - 3 7 - 8 41 59

  17 4 9 4 - 7 47 71静岡県 

静岡市 4 4 - - - 1 3 8

  36 21 10 5 - 37 140 213愛知県 

名古屋市 21 21 - - - 17 35 73

  三重県 10 - 4 6 - 4 36 50

  滋賀県 7 - 1 6 - 24 10 41

  12 4 1 7 - 21 27 60

京都市 4 4 - - 15 - 9 28

  71 44 19 8 - 50 80 201大阪府 

大阪市 44 44 - - - 26 12 82

  44 14 18 11 1 54 60 158兵庫県 

神戸市 14 14 - - - 23 18 55

  10 - 3 7 - 4 18 32

  3 - 2 1 - 3 10 16

鳥取県   3 - - 3 - 4 4 11

島根県   8 - - 7 1 8 8 24

岡山県   12 - 8 4 - 13 23 48

  17 7 6 4 - 11 46 74

広島市 7 7 - - - 5 24

山口県   12 - 2 9 1 9 16 37

徳島県   5 - 4 - 1 2 11 18

香川県   1 - - 1 - 4 9 14

愛媛県   7 - 4 3 - 4 14 25

高知県   3 - 1 2 - 4 6 13

  29 20 3 6 - 33 44 106

北九州市 8 8 - - - 11 9 28

福岡県 

福岡市 12 12 - - - 16 3 31

佐賀県   2 - 1 1 - 4 12 18

京都府 

奈良県 

和歌山県 

広島県 

12 

231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中心地區 

合計 大都市 中都市 小都市 町村

周邊 
地區 

郊外 
地區 計 

長崎県   5 - 3 1 1 5 8 18

熊本県   6 - 3 3 - 4 30 40

大分県   11 - 6 5 - 6 13 30

宮崎県   7 - 4 3 - 4 4 15

鹿児島県   3 - 2 - 1 3 7 13

沖縄県   4 - 2 2 - - 13 17

計   707 199 268 222 18 620 1,377 2,704

  

資料來源： JCSC (2007.02) 

 

附表 3-9 大店立地法停車數一覽表  

行政  
人口  40 萬人以下  40~100 萬人  100 萬人以上  

地區  
特性  商業地區  商業地區  商業地區  

車站  
距離  

店舖  
面積  

100 公

尺以下

300 公

尺以上  

其  

他  

地  

區  

100 公

尺以下

超過

500 
公尺

其  

他  

地  

區  

100 公

尺以下

超過

500 
公尺  

其  

他  

地  

區  

1,000 20 30 37 11 27 44 7 21 38
2,500 59 88 110 33 83 130 21 62 112
5,000 143 214 268 84 211 316 53 158 271
5,001 143 214 268 84 211 316 53 158 271
7,500 266 399 498 151 378 538 94 283 461

10,001 423 634 792 231 578 779 145 434 667
15,000 630 945 1,181 318 795 1,160 199 597 934
20,000 835 1,253 1,566 387 967 1,539 242 725 1,319
20,001 835 1,253 1,566 387 967 1,539 242 725 1,319
25,000 1,044 1,566 1,958 484 1,209 1,923 302 1,209 1,649
30,000 1,253 1,879 2,349 580 1,451 2,308 363 1,451 1,978
40,000 1,670 2,506 3,132 774 1,934 3,077 484 1,934 2,638
50,000 2,088 3,132 3,915 967 2,418 3,847 604 2,418 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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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2,506 3,759 4,698 1,161 2,901 4,616 725 2,901 3,956
資料來源： JCSC (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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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調查計畫之補充及問卷內容 

一、調查計畫之補充  

附表 4-1 微風廣場周邊商家調查統計表  

 

 

 

 

 

 

 

 

 

 

 

 

 

 

 

 

 

 

   

主要道路 面臨道路口 主要道路 面臨道路口

八德路口

長春路口

延吉街口 長春路口

366巷口 敦化北路口

建國北路口

北寧公園

南京東路口

216巷口ATT 1119家

建國北路口

北九信

龍江路口

北15

北27

南5

西12

53巷口

敦化北路

遼寧街口

龍江路口

敦化北路口

北24

北13

北14

北27

北20

健康路口

遼寧街口

道路兩邊商店家數

南京東路

(東-西)

八德路

(西-東)

北19

南26

南20

復興北路口

西27

西20東25

仁愛路口

西18東20

長安東路

(西-東)

復興北路口

遼寧街口

龍江路口

北26

237巷口

復興南路口

北13

建國北路口

龍江路口

北25

北27

遼寧街口

復興北路口

八德路口

南15

復興南路

(南-北)

東12

道路兩邊商店家數

西43東34

市民大道路口

西27

市民大道路口

東11 西27

西13

市民大道路口

忠孝東路口

東14

東7

南京東路口

西8

219巷口

東30

忠孝東路口

南16

延吉街

(南-北)

北16

忠孝東路

(西-東)

北34 南19

北38

東31

忠孝東路口

南7

斜體字

敦化北路

(北-南)

南31

南39

南30

南6

南11

南19

南14全聯

合計

長春路

(東-西)

健康路

(南-北)

微風購物中心周邊商家統計

粗體字 表示距微風500公尺內之商家 653家

北21

北27

南14

南23

東7 西5

南14

南10

北23

表示500~10000公尺內之商家 466家敦化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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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 大直愛買周邊商家調查統計表  

 

 

 

 

 

 

 

 

 

 

 

 

 

   (西-東)

主要道路 面臨道路口 主要道路 面臨道路口

文湖街

299家

北安路841巷

口

敬業三路口

堤頂大道口

大直愛買周邊商家共計

南6

植福路口

南6

南14

北安路630巷

口

北安路670巷

口

北安路759巷

口

北安路821巷

口

北10

南14

西15

北安路

(西-東)

北安路476巷

口

大直街口

北7

道路兩邊商店家數

環山路口

敬業三路162

巷口

北安路558巷

口

北安路608巷

口

東17

南27

東16 西13

北安路554巷

口

北6

東12

公園前

北14

北15

內湖路

一段

(東-西)
東12

道路兩邊商店家數

南43

北安路

(南-北)

北安路

(西-東)

樂群二路

南7

南6

北6

北4

西14

217巷口

西15

 

 

附表 4-3 大江購物中心周邊商家調查統計表  

 合計

西18 29

西6 14

24 43

商家位置 商家家數

合計 19

大江購物中心以北之中園路商家

大江購物中心以南之中園路商家

東11

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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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  

（一）消費者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 調查日期_________ 訪談地點_________ 調查員_________ 

消費者對設置購物中心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面之影響認知問卷調查  

您好：  

 我們是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的師生，近期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

委託，進行「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研究案。  

  請您就使用微風購物中心、愛買吉安大直店、大江購物中心的經驗，分別回

答下列問題。您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於本研究之進行，分析結果將可作為政府制

定設置購物中心政策之參考，請您安心回答！  

  由於您的協助，將使本調查得以順利完成，在此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最後  敬祝  

萬事如意！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所   謝靜琪教授敬上  

               聯絡電話：04-24517250-4712 

請依各項問題，以 v 符號填寫於□中，或填寫適當數值 

第一部份  購物中心（量販店）惠顧行為 

1.請問您今天惠顧的購物商場，是否是您從事主要購物行為之場所？ 

 □(1)是，請說明在此購物商場未開幕之前，您的購物地點為何? __________＿＿＿＿＿ 

 □(2)否，請說明您一般的主要購物的地點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您選擇此購物商場之理由為（請勾選最重要的三項理由） 

 □(1)商品之價格便宜      □(2)商品之品質佳      □(3)商品樣式與外觀多變化 

 □(4)有喜歡的品牌        □(5)商品之種類齊全    □(6)提供售後服務 

 □(7)人員銷售態度佳      □(8)休閒娛樂設施佳    □(9)用餐場所佳 

  □(10)良好停車設施       □(11)商家營造購物氣氛 □(12)購物環境安全 

  □(13)促銷活動或特賣會   □(14)其他特殊節慶活動 □(15)鄰近住家（或工作地點） 

 □(16)區位方便（或交通工具容易到達）    □(17)可以逛一整天 

 □(18)可以一次購足/可以找到所有我需要的東西    □(1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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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問您上次前來此購物商場是多久以前？約______________天。或□太久，不記得了！ 

4.請問您今天使用何種交通工具到達該商場？（請圈選您最後使用之交通工具） 

 □(1)走路/腳踏車                   □(2)摩托車 

 □(3)自用汽車(包括友人搭載)        □(4)大眾交通工具（包括捷運、公車、接駁車） 

 □(5)計程車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5.請問您今天跟誰一起來這裏？共幾  人（其中未就學的 人），他們分別是您的？ 

 □(1)家人或親戚  □(2)同學/同事/朋友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6.請問您今天在該購物中心之消費金額為何？約為__________元。或□純逛街，無消費。 

 

第二部份  購物中心（量販店）對經濟面之影響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1.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其他賣場便宜⋯⋯⋯□    □     □      □     □     □ 

2.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其他賣場品質好⋯⋯□    □     □      □     □     □ 

3.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其他賣場樣式多變化□    □     □      □     □     □ 

4.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其他賣場具流行感⋯□    □     □      □     □     □ 

5.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其他賣場多， 

 可一次購足⋯⋯⋯⋯⋯⋯⋯⋯⋯⋯⋯⋯⋯  □    □     □      □     □     □ 

6.此購物商場提供的售後服務比其他賣場好⋯□    □     □      □     □     □ 

7.此購物商場的人員銷售態度比其他賣場好⋯□    □     □      □     □     □ 

8.此購物商場的娛樂設施比其他地方好⋯⋯⋯□     □     □      □     □     □ 

9.此購物商場的用餐環境比其他地方好⋯⋯⋯□    □     □      □     □     □ 

10.此購物商場的停車場比其他地方方便⋯⋯ □    □     □      □     □     □ 

11.此購物商場的賣場環境比其他商場舒適⋯ □    □     □      □     □     □ 

12.此購物商場的環境比其他商場安全⋯⋯⋯ □    □     □      □     □     □ 

13.此購物商場常做促銷活動或特賣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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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購物中心（量販店）對社會、文化面之影響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1.我很喜歡在此購物商場購物⋯⋯⋯⋯⋯⋯⋯ □    □     □      □     □     □ 

2.我仍喜歡在傳統的商場購物⋯⋯⋯⋯⋯⋯⋯ □    □     □      □     □     □ 

3.我很喜歡在此購物商場娛樂⋯⋯⋯⋯⋯⋯⋯ □    □     □      □     □     □ 

4.我仍喜歡在一般的娛樂場所娛樂⋯⋯⋯⋯⋯ □    □     □      □     □     □ 

5.我很喜歡在此購物商場用餐⋯⋯⋯⋯⋯⋯⋯ □    □     □      □     □     □ 

6.我仍喜歡在一般餐廳或小吃攤用餐⋯⋯⋯⋯ □    □     □      □     □     □ 

7.我覺得此購物商場讓我不再固守特定 

  品牌的商品⋯⋯⋯⋯⋯⋯⋯⋯⋯⋯⋯⋯⋯⋯□    □     □      □     □     □ 

8.我覺得此購物商場讓我比較願意消費⋯⋯⋯ □    □     □      □     □     □ 

9.我覺得此購物商場可以滿足我生活上的需要 □    □     □      □     □     □ 

10.我覺得此購物商場為我帶來生活上的便利⋯□    □     □      □     □     □ 

11.我覺得此購物商場為我帶來生活上的快樂⋯□    □     □      □     □     □ 

12.我覺得在此購物商場消費可以提昇社會地位□    □     □      □     □     □ 

13.我覺得此購物商場已成為我 

  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設施⋯⋯⋯⋯⋯⋯⋯⋯⋯□    □     □      □     □     □ 

14.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消費行為⋯⋯□    □     □      □     □     □ 

15.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娛樂行為⋯⋯□    □     □      □     □     □ 

16.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用餐行為⋯  □    □     □      □     □     □ 

17.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生活型態⋯  □    □     □      □     □     □ 

18.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 

  我的生活動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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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購物中心對（量販店）實質環境面之影響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1.我認為此購物商場對這附近的地區 

  造成景觀美化或強化景觀⋯⋯⋯⋯⋯⋯⋯⋯□    □     □      □     □     □ 

2.我認為此購物商場對這附近的地區  

  造成許多噪音或惡化安寧⋯⋯⋯⋯⋯⋯⋯⋯□    □     □      □     □     □ 

3.我認為此購物商場對這附近的地區  

  造成空氣污染或惡化污染情況⋯⋯⋯⋯⋯⋯□    □     □      □     □     □ 

4.我認為此購物商場對這附近的地區 

  造成交通阻塞或惡化交通情況⋯⋯⋯⋯⋯⋯□    □     □      □     □     □ 

5.我認為此購物商場對這附近的地區 

  造成停車困難或惡化停車問題⋯⋯⋯⋯⋯⋯□    □     □      □     □     □ 

6.我認為此購物商場對這附近的地區 

  造成治安死角或惡化治安情況⋯⋯⋯⋯⋯⋯□    □     □      □     □     □ 

 

第五部分  消費者基本屬性（請填寫號碼）  

1.     性別： (1)男            (2)女  

2.     年齡：(1)15－24 歲      (2)25－34 歲      (3)35－44 歲     (4)45－54 歲              

(5)55－64 歲      (6)65 歲以上  

3.     學歷： (1)國 (初 )中及其以下   (2)高中 (職 )   (3)大學、專科   (4)碩士以上  

4.     受雇狀況：(1)家管      (2)全職性員工    (3)部分工時人員     (4)自由業  

                 (5)退休      (6)其他 (失業或待業中 ) 

5.     家中主要收入來源者的職業：  

           (1)公家機關服務人員 (公務人員、教育工作者和軍警人員 ) 

      (2)企業老闆         (3)中小企業老闆       (4)專業技術人員      

(5)主管人員         (6)受雇民間企業       (7)自由業或小攤販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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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婚姻狀況： (1)已婚          (2)未婚           (3)其他  

7.     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收入是：  

           (1)15,000 元以下     (2)15,001~30,000 元     (3)30,001~45,000 元  

           (4)45,001~60,000 元    (5)60,001~75,000 元     (6)75,001~90,000 元  

           (7)90,001~105,000 元   (8)105,001 元以上       (9)拒答  

8.     您家中每個月平均收入是：  

           (1)30,000 元以下     (2)30,001~60,000 元     (3)60,001~90,000 元  

           (4)90,001~120,000 元   (5)120,001~150,000 元    (6)150,001 元以上  

           (7)拒答  

9.您家中共有        輛汽車；        機車  

10.在同一門牌中，包含您自己在內的家人數共    人；其中未就學的小孩有   人  

11.您現在居住的地區是：       市（縣）       區（鄉、鎮）       里（村） 

12.您工作或就學的地點是：         市（縣         區（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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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店家問卷  

問卷編號      __ 調查日期      __ 訪談地點      __ 調查員      __ 

店家對設置購物中心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面之影響認知問卷調查  

您好：  

 我們是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的師生，近期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

委託，正在進行「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研究案。  

  請您就您店家附近的微風購物中心、愛買吉安大直店、大江購物中心，分別

回答下列問題。您的寶貴意見，將有助於本研究之進行，其分析結果將作為政府

制定設置購物中心政策之政策參考及學術研究之用，請您安心回答！  

  由於您的協助，將使本調查得以順利完成，在此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最後  敬祝  

萬事如意！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所   謝靜琪教授敬上  

                       聯絡電話：04-24517250-4712 

請依各項問題，以 v 符號填寫於□中  

第一部份  購物中心（量販店）對經濟面之影響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1.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便宜⋯⋯⋯□    □     □       □      □     □  

2.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品質好⋯⋯□    □     □       □      □     □  

3.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新奇⋯⋯⋯□    □     □       □      □     □  

4.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具流行感⋯□    □     □       □      □     □  

5.此購物商場賣的東西比我店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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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6.此購物商場提供的售後服務比我店好⋯⋯⋯ □    □     □      □     □     □ 

7.此購物商場的銷售態度比我店好⋯⋯⋯⋯⋯ □    □     □      □     □     □ 

8.此購物商場的娛樂設施比我店附近好⋯⋯⋯ □    □     □      □     □     □ 

9.此購物商場的用餐環境比我店或附近的店好 □    □     □      □     □     □ 

10.此購物商場的停車場比我店方便⋯⋯⋯⋯  □    □     □      □     □     □ 

11.此購物商場的環境比我店舒服⋯⋯⋯⋯⋯  □    □     □      □     □     □ 

12.此購物商場的環境比我店安全⋯⋯⋯⋯⋯  □    □     □      □     □     □ 

  必須增加⋯⋯⋯⋯⋯⋯⋯⋯⋯⋯⋯⋯⋯⋯⋯□    □     □      □     □     □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13.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導致我店的來客量逐 

  下降⋯⋯⋯⋯⋯⋯⋯⋯⋯⋯⋯⋯⋯⋯⋯⋯⋯□    □     □      □     □     □ 

14.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導致我店的商品售價 

  必須調降⋯⋯⋯⋯⋯⋯⋯⋯⋯⋯⋯⋯⋯⋯⋯□    □     □      □     □     □ 

15.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導致我店的商品種類 

16.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導致我店的營業額 

  逐年下降⋯⋯⋯⋯⋯⋯⋯⋯⋯⋯⋯⋯⋯⋯⋯□    □     □      □     □     □ 

17.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導致我店附近的人潮 

  得以快速增加⋯⋯⋯⋯⋯⋯⋯⋯⋯⋯⋯⋯⋯□    □     □      □     □     □ 

第二部份  購物中心（量販店）對社會、文化面之影響  

同意                       不同意   

1.我自己也很喜歡在此購物商場購物⋯⋯□     □     □      □     □     □  

2.我自己也很喜歡在此購物商場娛樂⋯⋯□     □     □      □     □     □  

242 



附錄四  調查計畫之補充及問卷內容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3.我自己也很喜歡在此購物商場用餐⋯⋯□     □      □      □      □     □  

4.此購物商場改變了我 

  經營本店的觀念與做法⋯⋯⋯⋯⋯⋯⋯⋯⋯□    □     □      □      □    □ 

5.我考慮結束本店的經營⋯⋯⋯⋯⋯⋯⋯⋯⋯ □    □     □      □      □    □ 

6.此購物商場可以滿足我生活上的需要⋯⋯⋯ □    □     □      □      □    □ 

7.此購物商場為我帶來生活上的便利⋯⋯⋯⋯ □    □     □      □      □    □ 

8.此購物商場為我帶來生活上的快樂⋯⋯⋯⋯ □    □     □      □      □    □ 

同意                       不同意   

1.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對這附近的地區造成 

9.在此購物商場消費可以提昇我的社會地位⋯ □    □     □      □      □    □ 

10.此購物商場已成為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設施□    □     □      □      □    □ 

11.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消費行為⋯⋯□    □     □      □      □    □ 

12.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娛樂行為⋯⋯□    □     □      □      □    □ 

13.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用餐行為⋯⋯□    □     □      □      □    □ 

14.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生活型態⋯⋯□    □     □      □      □    □ 

15.我承認此購物商場已改變我的生活動線⋯⋯□    □     □      □      □    □ 

 

第三部份  購物中心（量販店）對實質環境面之影響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景觀美化或強化景觀⋯⋯⋯⋯⋯⋯⋯⋯⋯⋯□    □     □      □     □     □ 

2.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對這附近的地區造成 

  許多噪音或惡化安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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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知道  
同意                       不同意   

3.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對這附近的地區造成 

  空氣污染或惡化污染情況⋯⋯⋯⋯⋯⋯⋯⋯□    □     □      □     □     □ 

4.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對這附近的地區造成 

  交通阻塞或惡化交通情況⋯⋯⋯⋯⋯⋯⋯⋯□    □     □      □     □     □ 

5.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對這附近的地區造成 

  停車困難或惡化停車問題⋯⋯⋯⋯⋯⋯⋯⋯□    □     □      □     □     □ 

6.此購物商場設置後對這附近的地區造成 

  治安死角或惡化治安情況⋯⋯⋯⋯⋯⋯⋯⋯□    □     □      □     □     □ 

 

第四部分  商店基本屬性（請填寫號碼）  

1.請問這間店面在此地址已經經營_________年。  

2.請問店面每月租金約_________萬元。  

3. _________店面總面積：(1)5 坪及以下   (2)6~10 坪    (3)11~15 坪    (4)16~20 坪  

                      (5)21~35 坪     (6)36~45 坪    (7)46~65 坪   (8)66~90 坪     

                      (9)91 坪以上  

4. _________經營型態：  

           (1)自營（或合夥）   (2)複合式    (3)加盟連鎖 (□全國性或□地區性 )  

           (4)直營連鎖 (□全國性或□地區性 )  (5)其他（請說明：    ）  

5. _________距離購物商場的距離：  

  (1)100 公尺以內    (2)101~200 公尺    (3)201~300 公尺  

  (4)301~400 公尺    (5)401~500 公尺    (6)501~10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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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_________商店類型：  

  (1)綜合商品零售業       (2)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3)布足及服飾零售業     (4)家庭器品及用品零售業   

8. _________請問您店面租金，平均每年之調漲幅度為何？  

  (5)藥品及化妝品零售業                 (6)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  

  (7)建材零售業       (8)燃料零售業       (9)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10)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11)其他專賣零售業  

  (12)零售攤販業      (13)其他  

7. _________請問您店面總面積是否曾經增減過： (1)增加     (2)不變     (3)減少  

  (1)不變      (2)平均每年調漲 3%以下       (3)平均每年調漲 3~5%  

  (4)平均每年調漲 5%以上              (5)調降  

9. _________請問在購物中心開幕後，您的店面之營業額變化為何？  

          (1)平均每年減少 10%以上   (2)平均每年減少 5~10%  

          (3)平均每年減少 5%以下    (4)平均每年增加 5%以下  

          (5)平均每年增加 5~10%    (6)平均每年增加 10%以上     (7)不變  

10. _________請問在購物中心開幕後，您的店面之經營利潤變化為何？   

 (1)逐年增加       (2)不變       (3)逐年減少       (4)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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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HP 專家問卷──經營面  

 

本研究依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選擇研究對象

後，再劃定一公里範圍內的附近商家，調查商家對大型購物中心設置

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之影響態度。經因素分析後，建

立「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影響評估」之評估體系如下附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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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影響評估之指標體系圖  

 

請您就個人之專業素養及經驗認定，對以下空白表格中左右兩端的項

目，予以相對重要程度的比較。範例：如果您認為Ａ指標比Ｂ指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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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且其相對比重為 9：1，請於表格內絕強「9：1」數字下打勾，代

表左邊項目與右邊項目之重要程度比值是 9 比 1。  

指 

標 

 絕  

強  

9:1 

 

 

8:1 

極

強

7:1

 

 

6:1 

強  

 

5:1 

 

4:1 

稍

強

3:1 2:1

等

強

1:1 1:2

稍

弱

1:3 1:4

弱

1:5 1:6

極  

弱  

1:7 

 

 

1:8 

絕  

弱  

1:9 

指 

標 

Ａ ˇ             Ｂ 

 

壹、第一層級各指標間相對重要程度之比較  

一、為評估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程度，考慮下表所列之

三項指標，其相對重要程度如何？請在表1勾選：  

評估指標 內容 

經濟構面 周邊商家評估本身與購物中心在商品、服務、業績…等方面的比較 

社會文化構面 周邊商家店長受到購物中心在行為與心理方面的影響。 

實質環境構面 周邊商家店長評估周圍環境的變化程度 

 

表 1 第一層級各指標間相對重要程度勾選表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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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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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層級各指標間相對重要程度之比較  

一、為評估「經濟構面」，考慮下表所列三項評估準則，其相對重要

程度如何？請在表2勾選：  

評估準則 內容 

經營管理 周邊商家在經營業績與營業內容方面的變化。 

商場軟硬體設施 周邊商家評估商場設施環境及服務與購物中心的優劣差別。 

商品品質 周邊商家評估自己的商品與購物中心的商品在品質、流行感的優劣。 

 

表 2 各準則間相對重要程度勾選表  

準則 (A) 

絕

強  

9:1 8:1

極

強  

7:1 

 

 

6:1 

強  

 

5:1 

 

 

4:1

稍

強

3:1 2:1

等

強

1:1 1:2

稍

弱

1:3 1:4

弱

1:5 1:6

極

弱

1:7 1:8 

絕

弱  

1:9 

準則 (B) 

經營  
管理       

商場軟硬

體設施  
經營  
管理       商品品質

商場軟

硬體設

施 
      商品品質

 

二、為評估「社會文化構面」，考慮下表所列二項評估準則，其相對

重要程度如何？請在表3勾選：  

評估準則  內容  

消費行為轉變  周邊商家店長評估自己的消費行為受購物中心影響的程度。  

軟體服務滿意度  周邊商家店長評估自己對購物中心的服務感到滿意的程度。  

商家環境  周邊商家店長對購物中心設施的好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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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準則間相對重要程度勾選表  

準則 (A) 

絕

強  

9:1 8:1

極

強  

7:1 

 

 

6:1 

強  

 

5:1 

 

 

4:1

稍

強

3:1 2:1

準則 (B) 

等

強

1:1 1:2

稍

弱

1:3 1:4

弱

1:5 1:6

極

弱

1:7 1:8 

絕

弱  

1:9 
消費行為

轉變        
軟體服務

滿意度  
消費行為

轉變        商家環境

軟體服務

滿意度        商家環境

 

三、為評估「實質環境構面」，考慮下表所列二項評估準則，其相對

重要程度如何？請在表4勾選：  

評估準則  內容  

抽象環境因素  評估購物中心造成在空氣、噪音及治安等的各種污染。  

交通因素  評估購物中心造成的交通亂象或停車問題。  

景觀因素  評估購物中心對於景觀的強化與否。  

 

表 4 各準則間相對重要程度勾選表  

準則（Ａ） 

絕

強 

9：1 1:5 8：1 

極

強 

7:1 

 

 

6：1 

強 

 

5：1 4：1

稍

強

3：1 2:1

等

強

1:1 1:2

稍

弱

1:3 1:4

弱

1:6

極

弱

1:7 1:8 

絕

弱 

1:9 

準則（Ｂ）

抽象環境 
因素      交通因素 

抽象環境 
因素      景觀因素 

交通因素      景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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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會議紀錄及意見回覆  

一、會議紀錄  

第一次工作會議  

時   間：95 年 5 月 7 日  PM2:00 ~ 6:30 

地   點：臺北京華城 4 樓  VIP Lounge 

參加人員：謝靜琪、阮信囊、陳建元、鄧建民、許慧琪、杜曉苑  

10. 預計 8 月中期中報告(以一萬字為限，一式 5 份)完成並送研考會審

會議結論：  

1. 本案簽約日期為 5/8，實際簽約內容與時間尚須與研考會確認，預

計 5/18 辦理簽約。  

2. 工作內容與分配由計畫主持人謝靜琪於近日內指派。  

3. 本案經費及分期付款方式尚須與研考會協商，並依"專案研究作業

要點"修正之。協會與逢甲間經費分配方式雙方同意儘速敲定。  

4. 由於本案請款方式問題，同意第一期款保留作為各項雜支及座談會

等費用，逢甲保留部分經費供作業必須開銷使用，以相關工作人員代

墊款項優先支付。相關作業人員薪資於請領第二期款後始能支付。   

5. 座談會及業者溝通協調由許慧琪負責。   

6. 工作進度控制由鄧建民負責。  

7. 陳建元負責英國相關政策說明及評估。是否符合研考會規定之研究

人員資格限制應再確認。  

8. 由於研考會"專案研究作業要點"規定繁多，請參予人員需詳讀並參

照辦理。  

9. 調查計畫書須於進行前 2 個月送研考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預計

7/19 研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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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1. 簽約後 3 日內計畫主持人需至 GRB 登錄完成。  

12. 爾後開工作會議要邀請研考會人員參加，每月須提工作進度報告

至研考會。  

13. 經費報銷規定繁多，應多加注意。  

14. 計畫書格式內容應依規定排版編輯。  

15. 若有人員出國務必事先告知。  

16. 預計會議時間如下  

 時間  地點  備註  

第 2 次會議  6 月 1 日   PM7:00 臺北京華   

第 3 次會議  6 月 21 日 PM4:00 臺中   

第 4 次會議  7 月 5~7 日   用 skype 視訊會議  

第 5 次會議  7 月 19 日 PM2:00 臺北京華  應完成調查計畫書

第 6 次會議  8 月 2 日    

第 7 次會議  8 月 16 日    

第 8 次會議  8 月 31 日    

 

第二次工作會議  

時   間：  95 年 6 月 1 日  PM 7:00 ~ 9:00 

地   點：  臺北京華城 4 樓  VIP Lounge 

參加人員：謝靜琪、阮信囊、楊賀雯、朱南玉、  鄧建民、許慧琪、  

          左美香、初貴民  

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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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第二章及第三章第一節預定進度因要求延緩一週外，其餘部分仍

依預定進度執行，以免延誤全案進度。   

2. 期中簡報研考會係定於 9 月 7 日前，工作目標以完成至第三章初

稿。預定 8 月 23 日完成相關工作並發文研考會。  

3. 七月底前應將調查計畫書送研考會審查，問卷調查預訂於 9 月第二

至第三週進行，座談會於問卷調查統計完成後進行，預定 9 月底完成  

4. 與研考會簽約事宜請協會盡速與研考會洽商簽訂。  

5. 個人分工負責內容確認無問題。   

6. 左美香支援整理本研究案請款對帳及秘書相關行政工作（如進度報

告及會議地點安排等），報銷單據交其匯總報銷  

7. 第三章第一節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係指臺灣地區。  

8. 請阮秘書長提供或發文向經濟部索取購物中心之相關調查或統計

資料。  

9. 第三次工作會議訂於 6 月 21 日（三）PM4:00 於臺中逢甲大學舉行，

請各位研究人員須提出書面內容以供與會者討論。  

 

第三次工作會議  

時   間：95 年 6 月 21 日 PM 5:00 ~ 9:00 

地   點：臺中市逢甲大學丘逢甲紀念館 534 室  

參加人員：謝靜琪、朱南玉、鄧建民、許慧琪、杜曉苑、陳冠儒  

會議結論：  

1. 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not shopping mall）定義的角度，將影

響後續實證案例之選擇。國內現行實務界的認知，量販店並不屬於購

物中心之範圍。然基於委託單位將量販店與大型購物中心的名詞一併

納入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求研究案有一致性的觀點，以討論此等

設施對社會、經濟、文化及實質等面之影響，故必須以總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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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購物「設施」之層級做出定義、描繪出概略圖像，藉以指出本研究

之目標區域與力所不逮的範圍。並且期望藉美、英及日三國不同的購

物中心發展歷程及其定義，得以讓政府單位以總體觀的角度對待商業

服務設施的購物中心，並據以擬定較適合臺灣發展的商業服務設施政

策。  

2. 為顧及實證案例的選樣，從購物中心的定義內涵中，設定可操作性

的指標。若定義內涵中之指標為質化指標如經營面、或現行購物中心

協會之定義，則將捨去或調整。  

3. 從美、英及日三國之發展背景著手，初步得知各有其不同的發展模

式，也印證國內購物中心之特殊發展無法全套移植任一國家之做法。

然各國購物中心背景之研究，仍舊有其必要性，諸如三國界定層級分

類所使用之項目⋯等。  

4. 基於邀標書中要求討論的對象包括購物中心及量販店，本案之研究

內容皆以”購物中心”替代”大型購物中心”。  

5. 暫時保留建民提出書面內容中表 3-1-6 標題的”購物中心”四字。  

6. 建民提出書面內容中表 3-1-6 內容之修改。  

7. 請許慧琪、杜曉苑小姐針對本次會議暫定之研究範圍與分類項目數

值，對應臺灣現有業態，進行初步實證案例資料之分類、整理及篩選。 

8. 期末可能的建議內容：  

(1) 商圈範圍不列入購物中心分類指標的做法，可能可以從實證分析

結果，反證臺灣的購物中心的開發構想定位，是否不切實際或者極不

合理，以致於開發量體過大，導致營運後的經營困境。  

(2) 工商綜合區分期分區開發的必要性與相關配合措施。  

(3) 政府應以法令導正”開發者將容積完全用盡”的錯誤觀念。  

9. 第四次工作會議訂於 7 月 5 日（三）PM19:00 以 SKYPE 方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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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作會議  

時   間：95 年 7 月 20 日 PM 4:00 ~ 6:00 

地   點：臺中市逢甲大學丘逢甲紀念館 510 室  

參加人員：謝靜琪、楊賀雯、杜曉苑、莊翠芳、陳冠儒  

會議結論：   

1. 時程：七月底前完成第三章，預計於八月四日會議得定初步成果，

尤其是本研究對購物中心的定義與界定指標；八月第三週提出調查計

畫供研考會審核；十月第一週進行調查；十月初進行期中報告。  

2. 調查計畫之進度：關於調查計畫部分，近日將先以九十年度工商普

查資料（因九五年度之資料尚在調查中），並以縣市為單位劃分臺灣地

區綜合零售業的服務階層，依此結果做為選定兩個實證對象的基礎。

以臺灣全區劃定零售業服務階層之方式，可滿足委託單位考量全國的

觀點。至於進一步選取對象的方式，在階層相同與否、市中心或郊區、

購物中心或量販店等不同角度的各種比對可能下，將視統整出適合臺

灣的購物中心定義內容之後再確認。  

3. 美、英、日的購物中心發展歷程：proposal 中，第三章分節的方式

旨在表明研究案所針對的面向。英、美、日三國的背景、發展、政策、

影響⋯等均有所不同，導致寫作時難免有不同的傾向。以操作面的考

量，可改依各國為節的分段方式各自先行表達。待第二階段再視須調

整之方式調整內容。至於第一節的購物中心定義，將視第二、三、四

節的統合結果，做出適合本研究的購物中心定義內容。當務之急，應

先分別整理各國的文獻內容，無須拘泥或困在第二章及第三章第一節

的文字中。  

4. 其他：英國文獻中指出，經濟的好壞與影響的發生、強弱、對象之

間存有顯著關係。此外，收入達一定程度後的消費行為，將由基本的”

吃”轉變為其他消費行為的提昇過程，在歐美適用，在臺灣不見得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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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能結論：國外推行郊區型購物中心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錢人移往

郊區，而臺灣的有錢人並沒有明顯地移往郊區，因此臺灣的郊區並無

足夠的購買力支撐此類購物中心，政策有誤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6. 下次會議：8 月 4 日(五)，PM 4:00∼6:00，臺北  

 

第五次工作會議  

時     間：95 年 8 月 4 日 PM 4:00 ~ 7:30 

地     點：臺北市京華城 B1M 會議室  

參加人員：謝靜琪、阮信囊、楊賀雯、朱南玉、許慧琪、杜曉苑、  

   陳冠儒、左美香  

會議結論：   

1. 時程：  

(1) 專家學者之座談，原則上預定於 09/21（四）在京華城會議室舉行。 

(2) 本案之調查計畫，依研考會之要求，最遲於 8/15（二）送出。  

2. 調查計畫之進度  

(1) 本案從綜合商品零售業在臺灣地區之階層分布態樣下，選擇以第

一階層之臺北市及第三階層之桃園縣為研究對象座落之縣市。再從此

二市縣中，以區域型購物中心的類型，初步選取可能的研究對象如下，

並請協會協調研究對象。  

順位  購物中心  購物中心或量販店  

1 微風廣場（臺北市）  大江購物中心（桃園縣）  

2 京華城（臺北市）  大潤發（內湖）（臺北市）  

3 臺北 101（臺北市）  臺茂（桃園縣）  
註：微風廣場位於 CBD，且設立之前周圍有 SOGO 及中興百貨。  

大江購物中心內有量販店，可兼顧研考會之要求。  
其他：京華城勉強可看其週遭的變遷；臺北 101 本身因素過於特別，不太適
合；大潤發為量飯店，不適合為研究之對象，但因研考會需求而納入；臺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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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曾有量販店，但已關閉。  

3. 美、英、日的購物中心發展歷程  

(1) 請楊老師撰文英國部分時，概述英國排除量販店影響力之緣由；

並於 8/10 前提供第三章之內容。  

(4) 秘書長：作此研究案就提供正確資訊給政府，請諸位無私地盡己

所長協助完成研究。有問題則提出來共同討論解決。  

(2)  請許慧琪小姐於下次會議時，提出日本之書面研究成果。  

4. 其他  

(1) 帳務問題之處理程序。  

(2) 請研究人員取得資料收集之單據，方便帳務處理。  

(3) 請謝老師於會議記錄上簽名。  

(5) 請楊老師與朱老師於 8 月 9 日（三）PM 4:00∼6:00 至逢甲討論調

查計畫事宜。  

5. 下次會議：8 月 15 日（二）PM 4:00∼6:00 臺中逢甲。  

 

第六次工作會議  

時     間：95 年 8 月 15 日 PM 4:00 ~ 6:30 

地     點：臺中市逢甲大學紀 113B 室  

參加人員：謝靜琪、楊賀雯、朱南玉、杜曉苑、陳冠儒  

會議結論：   

1. 工作分配及時程：  

(1) 請依工作分配表(060809 版本)所載時程及工作分配進行。  

(2) 其他工作項目及時程：  

8/18 ~ 8/19：試調及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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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楊老師提出消費者及商家問卷的修改。  

8/23 前：杜小姐提出座談對象建議名單及連絡方式。謝老師負責聯繫

微風、中興、三商。  

9/5 前：做好座談對象聯繫工作，發出書面邀請函。（負責聯絡人員，

待建議對象名單決定後，再作分配）  

9/12~ 9/20：楊老師主持消費者及商家問卷的資料建檔、分析以及設計

專家問卷。  

9/15 前：朱老師提出次級資料的分析，供專家學者作參考資料及問卷

內容。  

9/21：舉行專家學者座談，會上除提供與會者本研究之初步消費者及

商家的問卷分析成果、次級資料分析成果，並發放專家學者問卷。  

9/27 ~ 9/30：朱老師進行專家問卷分析。  

9/30：送期中報告給研考會。  

Ps。謝老師統整期中報告資料。  

 

2. 出國及繁忙時間  

老師 時     間  

    楊老師  8/24 ~ 8/27   9/23 ~ 10/1 10/1 ~ 10/10

謝老師   9/10 ~ 9/20   10/1 ~ 10/9 

朱老師    9/20 ~ 9/22   

 

3. 其他  

討論問卷內容及調查計畫初步定稿。  

4. 下次會議：8 月 29 日（二）PM 4:00∼6:00 臺中逢甲。  

 

257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 

第七次工作會議  

時     間：95 年 8 月 29 日（二）PM 7:00 ~ 9:30 

地     點：臺中市逢甲大學紀 113B 室  

參加人員：謝靜琪、楊賀雯、杜曉苑、陳冠儒  

會議結論：  

1. 調查計畫：  

(1) 消費者及商家的調查問卷除依研考會之意見修改部分內容外，並

且依 08/18 及 08/19 二日試訪的結果修正，詳細內容如修正後調查計

畫。  

(2) 調查計畫之抽樣分配，將依 08/27 三地調查對象一公里的範圍內主

要街道的商家統計數為抽樣基礎，詳細內容如修正後調查計畫。  

(3) 問卷調查行前說明將於 09/06（三）19:00-21:00 逢甲大學紀 113B
室召開，並由莊翠芳主導說明。  

(4) 執行消費者及商家調查時，謝老師及楊老師將駐臺北市督導及協

助。  

(5) 將提專家座談會之學者邀請名單，並由研考會同意。至於政府官

員，可由研考會代為發函。  

(6) 專家座談之問卷由楊老師負責擬定，消費者及商家的問卷統計及

分析亦由楊老師主導，冠儒負責進度提醒。  

(7) 專家座談會之籌備工作（含發邀請函、會場佈置、會場接待、會

場服務、收回問卷、會場收拾整理等），由購物中心協會主導，逢甲大

學協助。  

(8) 專家座談會預定 09/21(四)9:30-11:30 於京華城 11 樓會議室舉行，

會中並提供飲料及點心餐盒（可當午餐）乙份，費用由雜費項下支付。 

2. 其他：請諸位留意所先前的會議記錄事項與負責範圍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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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會議主題：設置大型購物中心後，對地區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

境面之影響  

時  間：95 年 12 月 14 日（四）9:30 ~ 12:30 

地  點：京華城購物中心  

主  持  人：阮信囊秘書長、謝靜琪博士  

出席人員：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黃榮志科長、林亨然先生；經濟部商業司

謝季芳小姐；文化大學吳清輝教授；臺北大學游舜德教授；臺茂開發

郭大睿總經理、張翊債襄理；大江國際購物中心陳錦昌經理、忻元陞

資訊經理；大平洋崇光百貨彭振宇協理；大潤發流通事業林淑齡經理；

京華城購物中心初貴民協理；逢甲大學謝靜琪博士、鄧建民先生、陳

冠儒先生、李宇涵小姐；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阮信囊秘書長、許慧

琪小姐、杜曉苑小姐  

 

會議紀錄：  

謝靜琪博士：今天的座談會主要有二個目的，一是請大家發表對下列

問題提綱的看法，二是請大家填寫專家問卷（如附錄四）  

 

問題提綱：  

1. 設置大型購物中心（分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

後，對地區經濟（如產業結構、傳統零售商店）的影響為何？影響強

度為何？  

2. 設置大型購物中心（分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

後，對地區社會（如社區鄰里結構、就業型態、購物選擇）的影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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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響強度為何？  

3. 設置大型購物中心（分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

後，對地區文化（如歷史價值與文化傳承）的影響為何？影響強度為

何？  

4. 設置大型購物中心（分市中心購物中心、郊區購物中心及量販店）

後，對地區實質環境（如交通）層面的影響為何？影響強度為何？  

5. 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質環境等面之影響中，何者影響強度最強？  

 

行政院研考會黃榮志科長  

1. 首先感謝本委託研究團隊的努力，由於本會係屬行政院之政策幕僚

機關，因此，希望透過本委託研究案之進行，蒐集國外相關國家有關

大型購物中心設置的政策及運作資料，據以作為後續我國進行相關政

策建議之參考。  

2. 行政院謝前院長曾經就本委託研究案提示，以過去開放在住商混合

區設立超商、大型購物中心，造成周邊的小商店、小店鋪倒掉，我們

要想辦法挽救。因此，我們真的很希望透過這一個研究案可以尋得相

關資訊。不過依據剛剛研究團隊的簡報資料，本研究所選取的調查樣

本都集中在北部地區，但由於北部地區自有其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

屬性，中部、南部亦有其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因素，因此，未來本

研究所獲致之結論是否可以適用於中部、南部地區，請研究團隊審慎

評估。  

3. 有關研究團隊所提及的擬調整研究經費之細目分配部分，請研究團

隊會後再與本會協調。  

 

商業司謝季芳小姐  

1. 大型購物中心的設置獎勵是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辦理。  

2. 商業司未從事本案這類的研究，僅關心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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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吳清輝教授  

1. 經費太少、調查的時間太短，要用這樣的結果制定政策基礎，執行

的策略是有問題的。  

2. 早期為了怕圖利他人，所以把最中心的地方圈起來叫做「商業區」，

這個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八，所享受的商業福址是很低的。  

3. 後來產業發展策略留設規模較大之土地，這些策略必然會產生好或

壞的影響，因此建議謝教授須將研究背景交代的更清楚些。  

4. 需說明三家不同的購物中心之功能與定位。  

5. 針對三家不同的購物中心，應該在第一部分描述清楚，如何將三家

不一樣的購物中心做一個總的政策評估是困難的。照理說，應該分不

同的類型做不同的評估。  

6. 商家調查的信度有些質疑。現在的商家為共存共榮地相處，不適宜

的已經遭淘汰，真正的影響，是否應從總量考慮。  

 

大平洋崇光百貨彭振宇協理  

1. 這個研究把它當成開始是好的，但是可能無法提出政策性的結論。 

2. 調查中若將大直美麗華選進來，與大江和微風做比較，分析的數據

較可看出整體差異。  

3. 「消費行為」的面向沒有連結起來，消費者進到這個購物中心是只

在購物中心內消費，還是也在附近的商家另做消費？調查在購物中心

消費與在附近商家消費的比例，就可知道它造成周遭的影響有多少。  

4. 不應該只調查購物中心附近的商店，如果這個調查都從商店來看，

會有相當程度的失真，必須要從同業的角度去觀察。也或者可從購物

中心內員工的消費是在店面裡消費或是到外面去消費加以分析。  

5. 從政策面而言，臺灣是否有必要去郊區設這樣的購物中心，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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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如果會造成市區的空洞化，在這種情況下，要怎麼去鼓勵。  

6. 購物中心協會應該對購物中心的會員去做問卷，從業界本身來看，

屬於市中心的貢獻是什麼、對郊區的貢獻又是什麼。  

7. 零售業是板塊的移轉，政策往那邊引導，另一邊就會掉下去。對於

市區內的零售業發展，政策上應如何區隔像信義計畫區和傳統商業區

的不同商業型態，這也是文化面的影響。然而，在問卷中並沒有看到

這類問題。  

8. 信義計畫區是規劃良好的商業區，路和路的中間、建物和建物的中

間不會出現任何小商店，這種文化會是將來流行的趨式。那麼傳統的

商業區要不要？又該怎麼辦？Sogo 附近本來要拆的舊建築如果今年

底沒拆成，就會困在那裡，因為一樓的商業利益足以支撐上面的樓層。

像這類的建築型態，在規劃時就應該有法令強制限制，而不是因為一

樓有商業利益，就不予以理會。城市中要有什麼樣的建物型態，其周

圍要有那些配套的環境，而又是按照什麼法令去更新它，這樣子當一

個老舊社區出現一個新的商業建築時，就會帶動周邊的繁榮。  

9. 的確，市區百貨與郊區百貨是不一樣的。建議以後可分成不同的研

究案執行。再者，報告中的結論應嚴謹，避免別的政府單位誤用。  

10. 經濟部商研院應儘速成立，並積極建立商業方面的資料庫，且獲

經費補助。  

 

臺北大學游舜德教授  

1. 舉凡抽樣、分類及須研究之課題等問題，皆是因缺乏基本資料之

故。目前為止，住宅類不動產已建置有相關的資料庫，然而零售業資

料庫一直未被重視。不只國外，大陸也開始做了，另外香港、新加坡

會有外資投入，因為這些地區有可參考之資料，所以外資敢投資，但

是臺灣完全沒有。建議可由中間團體來做資料庫的建置，在完全保障

商業機密的情況之下，經過研讀之後再回饋。  

2. 臺灣的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基本上是不能區分的，因為購物中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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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百貨化。此外，區域型的購物中心還未飽合，像大江和臺茂是轉型

非常成功的例子，主要是因為這些購物中心調整成社區型定位。至於

如新莊汽車城的購物商場則轉變成區域型定位。  

3. 在抽樣上，像微風、大江與愛買這三個類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但

若要看全面性的問題則看不到。  

4. 在未探究臺灣零售業的轉變趨勢下，就直接討論大型購物中心設置

的影響評估是不妥當的。以英國的情況來講，如果不能証明市區已經

飽合的情況下，是不能去郊區發展的。在這個議題下，英國將幾個都

市更新和購物中心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購物中心在都市發展的初期，

是被當做火車頭產業。  

5. 在這個研究中，須從整個構面中決定是否要提出幾個較嚴重的問題

討論，若四個面向都要談，很可能什麼都談不清楚。建議看待這次的

研究結果為緒論，而不是一個結論或產生政策。臺灣相關的基礎研究

還不是很夠的。  

6. 建議政府不要再看是否會圖利財團，若財團投資一百億於購物中

心，政府若在其周遭投下二十億，就可加強都市更新、都市再造，應

該是共同發展，並不是放任不管。  

 

臺茂購物中心郭大睿總經理  

1. 只要有需要，臺茂願意非常透明的提供資料，資料庫的建立需要大

家一起來。  

2. 若這個題目是「工商綜合區設置大型購物中心的影響評估」，那麼

當初在工商綜合區的政策就是希望促進商業服務業現代化及城鄉的均

衡發展，以臺茂的個案經驗來看，到目前為止，相當程度的符合這個

目標。  

3. 尤其是促進城鄉的發展，我們不斷的在收集在我們蘆竹鄉的就業人

口，從我們規劃時人口為六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十三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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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臺茂一千個員工裡面，包括店家的小姐，百分之九十以上都

是桃園當地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在促進城鄉的均衡發展應

該有達到一些政策目的。  

5. 再從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目前一年調升一次，附近的地價也是

愈來愈高的發展趨勢來看，這樣一個購物中心的設置是有帶動地方發

展。  

6. 另外，臺茂目前裡面並無量販店，當人口移進來時，相關提供生活

需求的商家慢慢移進這個商圈與臺茂共存共榮。  

7. 百貨購物中心這個業種，是否可以在綜合商品零售業中持續增加？

若可以，表示百貨購物中心這類業種的規模仍是在提升的。另外，綜

合商品零售業和其它業種在比重上是否有變化及歷年來的經銷變化為

何，應可做為經濟面的分析依據。  

8. 購物中心是一個計畫性的規劃，資源應該是要比較有效地利用在商

業資源上。不要因為風城的問題否定了業界在提升整個商業現代化所

做的努力。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陳錦昌經理  

1. 購物中心是一個趨式，且這個趨式是確立的。  

2. 政府不該去做太多一些政策上的干預，較朝向一個自由經濟市場的

做法。  

3. 公部門的行政效率會拖住企業界的效率。若要業者去改善的部分，

政府單位非常明確地跟我們講，我們業者當然很願意去配合。已經投

入了，我們當然是希望整個經濟規模趕快起來。  

4. 就使用分區及樓層管制的部分，似乎不用這樣嚴苛。必竟企業活動

必須面對不斷在變動的經營環境，經營者必須針對外在環境不斷地做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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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可請公部門較務實一點，以更整體角度規劃土地使用變更的部

分。不然，在自然條件上原有能力去造就一個市集，但是因政策的限

制，使得它反而被壓抑，顯然政策已經絆住了我們商業機制往前走的

能量。  

6. 至於回饋比例，敦請公部門可以從寬、從優審酌。  

 

大潤發流通事業林淑齡經理  

1. 新一代的量販店它已經愈來愈符合社會了，但要說購物中心化仍有

一段距離。  

2. 目前臺灣四大量販店都屬歐洲商會的會員，歐洲商會其實已就大型

量販店的相關法令與政府部門做了相當程度的協商。若要進一步了

解，可以與歐洲商會接洽。  

 

京華城購物中心初貴民協理  

1. 大型購物中心還沒發展到那個程度需評估它的影響，目前還在起步

的階段。所以評估它的影響是太過嚴重，而是政策如何造就這樣一個

產業。  

2. 以臺北市來講，它是永無止盡的商店街形成阻礙經濟發展。  

 

謝靜琪博士回應  

1. 感謝吳教授清楚的說明，可讓研考會了解對於可能形成政策的成果

是有限的。  

2. 關於購物中心的類型，本研究團隊在研究初期，即爭辯了三個月的

時間，並且對提案時選定的兩個觀察樣本仍覺代表性不足，因此在研

究期間自動增列一個觀察樣本。  

3. 就政策方向而言，最終仍會對『大型』的定義及『購物中心』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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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些建議。此外，政策的建議範圍，仍以市區型及市郊型的土地使

用管制方向為主軸，特別是對工商綜合區的劃設政策。  

4. 為配合上述政策檢討的方向，即以市中心及市郊的劃分原則，再依

「大型」的標準，以及兼顧「類型」的準則，選出目前的三家觀察對

象。  

三、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回應  

 

5. 至於購物中心周邊商家的影響分析，並未如預期般地受影響。可能

與商家的填卷者並不完全是店家的經營者有關。此外，為了比較影響

程度，所選出的觀察對象，亦以類似的經營年期作為限制條件。  

6. 至於在社會文化面的影響，國外的研究皆是依時間序列的持續觀察

與分析，才做一定的結論與政策形成。然而本案並未有這樣的條件，

因而問卷的設計也受到許多的限制。  

7. 期望研考會能藉由此次的座談會，理解政策面建議的限制與困難。 

 

阮信囊秘書長  

我們會後會將會議紀錄寄給大家，亦會收集未與會者的問卷與意見，

謝謝大家的參與。  

 

期中報告經由行政院研考會進行書面審查後，於 95 年 11 月 9 日

提出審查意見八項，研究團隊回覆意見如下表。  

研考會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報告內容應補充說明具體之研究

方法，因雖由第四章（第二節）及第

五章可看出本案採問卷調查蒐集消

費者及店家對購物中心的看法或態

研究架構圖如期末報告書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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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度，惟該等資料如何運用並彙整為

「政策影響評估」，尚無所悉，故宜

加強本研究之方法論。  

2. 「政策影響評估」似可建立一「目

標體系」，從社會、經濟、文化、環

境分別羅列出標的與指標，再以多目

標、多準則的加權評估方法進行評

估。  

本研究舉行之專家座談會，即擬建立

此目標體系。詳請參見期末報告書第

四章第三節及第五章第三節之分析。

將呈現於期末報告。  

4. 目前期中報告已完成對消費者及

鄰近商家的態度調查，惟該等問項宜

區分「社會」、「經濟」、「文化」、「環

境」等面向，較有利於了解各面向之

政策影響評估。  

已依經濟、社會文化、實質等三類面

向分析消費者與周邊商家的態度，如

期末報告第五章第一、二節。  

5. 有關研究目的部分，第 1-6 頁

「（一）確立購物中心的規模意涵」

乙節，應予補充說明相關內容，以資

明確，另並應將本研究重點著重於影

響評估方面，以更符合本研究目的。

將修改於期末報告。  

6. 期中報告所顯示的態度調查應可

作為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

評估推論基礎，惟目前尚無具體評估

項目架構，並缺乏評估方法之說明，

尚難確認評估之公正客觀性或可信

度，建議強化本研究有關政策評估之

決策者對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後之

影響態度，擬於專家學者座談會舉辦

時發放層級分析法問卷。待專家學者

回覆問卷後，進一步建構第二點之內

容。  

3. 本案對購物中心定義、分類、名稱

及各國資料之蒐集尚稱完備，惟有關

購物中心對社會、經濟、文化、環境

影響之文獻尚可進一步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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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架構與方法。  

7. 針對資料分析結果，應可以舉辦座

談會方式深入、廣泛地就問題發現加

以討論，以期獲致更具可行性之政策

建議。  

原擬辦之座談會因故延期，故將另行

擇期邀約專家學者後舉行。  

8. 報告之內容、章節順序、頁碼、排

版格式應與統一，另表 3-6 臺灣地區

購物中心分類表建議增列實例說明。

將依作業要點修改。  

 

 

四、期末報告座談會紀錄及回應  

 

時間：9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樓第 1 研討室  

主席：何處長沙崙                    紀錄：林亨然  

出（列）席人員：  

出席者：  

何教授東波（請假，提書面意見）、戴建築師雄賜、許教授英傑（請

假，提書面意見）、陳主任秘書冠甫、經濟部商業司（莊代科長治

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黃技士劍虹）、內政部營建署（請假）、

臺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方科員篤玉、都市發展局游助理工程員英

俊）  

研究小組成員：  

謝副教授靜琪、楊副教授賀雯、許主編慧琪、阮秘書長信囊、左經

理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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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列席人員：  

黃科長忠真、黃科長榮志、陳副研究員鳳美  

 

研究團隊回覆：  

 

（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黃技士劍虹）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綜合意見   

  （1）有關本研究案主持人及相關

研究工作人員，蒐集美、日、英國購

物中心相關資料，及針對相關個案作

深入調查，獲得相關豐富資料並完整

分析，深表敬佩。  

謝謝指教。  

（2）有關本研究對於區域型購物

中心之政策建議部分，提供下列意見

供參：  

 

  A. 研究報告將對於量販店之建議

列入對於區域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之建議項下，似有些突兀，且與本研

究對於臺灣地區購物中心分類定義

不相符，建議可單獨另立一項。  

研考會於招標須知中，將量販店一併

納入。本研究已將其分項討論。  

B. 對於郊區型區域型購物中心之

建議為檢討規模下限的限制，以免投

資者錯估或高估市場環境，導致過度

投資一節，兩者之間是否有必然關

係？有時進入門檻高反而有獨占或

當市場之購物休閒需求量得以被市

中心的各類賣場滿足時，郊區型的購

物中心設置規模即被設限。此非僅單

從單一設施之設置門檻考量，更何況

國內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方式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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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寡占的優勢。  可營業空間之無限量供給。  

  C. 有關購物中心之政策可詳細檢

討項目尚多，包括區位、規模、階層

性、是否需回饋、時點…等，建議未

來可在進一步委託研究。  

贊成。  

  D. 本案對購物中心周邊商家調查

非常仔細，惟可能有 bias 之情形，原

因是只能對現尚存活商家進行調

查，這些商家也許都經過調整後之商

家，其受影響可能較小。  

商業活動一直處在市場的競爭威脅

中。對過去而言，現在存活的商家是

競爭後的存活者，對未來而言，這些

存活的商家卻不必然存活。此類影響

性研究，本應持續觀察，而非視單年

研究成果。  

2. 其他參考意見   

  （1）第 1 頁指出 1990 年行政院打

算在國建六年計畫及產業升級條例

中訂定特定產業專區專章施行細

則，惟立法院不支持而使購物中心推

動無法源依據一節，請說明資料來

源。  

已修正說明如定稿版。  

  （2）第 18、19 頁表 1-8 表 1-9 顯

示臺北市在 93 年每戶消費支出及該

市總消費支出均較 89 年度為少，係

資料有誤或其他原因？請補充說明。

表 1-8、1-9 之資料來源註記於表下

方，再確認表中數據無誤。  

 

  （3）第 26 頁第二段之說明係指英

國或本國，請詳予說明。  
第三節敘述購物中心（含量販店）的

設置問題，其下共列四點。第 26 頁

第二段係承第四點第一段而來，說明

之對象為我國。已調整該段文字如定

稿版。  

270 



附錄五  會議記錄及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4）第 41 頁表 2-7、表 2-8 購物

中心、百貨公司與量販店相關說明文

字之分界需調整，以利查閱  

已調整表 2-7 及表 2-8 之文字分界如

定稿版。  

  （5）第 43 頁表 2-9 有關本研究對

臺灣地區購物中心之分類定義，並未

納入服務範圍，且總出租樓地板面積

之區分根據為何？請予說明。  

研究團隊依據美、日及英國之分類方

式，並參照現行臺灣地區之購物中心

設置現況，經由數次工作小組會議討

論而得。  

  （6）第 76 頁「…如此，規劃程序

也可以形成一個典範（normative 
activities）或稱為標準操作程序（a 
series of steps or phases in a cycle）」
一節，normative activities 意為「規

範性的活動」、a series of steps or 
phases in a cycle 意為「循環中的一系

列步驟或階段」，建議予以調整。  

已調整相關文字如定稿版。  

  （7）第 90 頁表 2-25 將購物模型

研究「shopping model」之類型定位

為「先前研究（not sure）」，其實該種

模型係數理模式，以過去已發生的資

料估校模式參數後，再應用分析、解

釋、預測、衝擊分析，一般用於事前

評估，也可以用於事後，用以比較所

建立模型的預測能力，或檢測所估校

參數值的穩定性，建請參酌。  

已修正分類為先前研究或事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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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建築師雄賜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研究方法：本研究評估之命題為現

有購物中心（含百貨公司及量販店）

對傳統商家及消費者社會經濟行為

之影響，現場調查資料（一手資料）

之準確性需再確認，且是否對購物中

心業者、商圈內傳統商家及消費者均

達成充分有效之採樣等均須確認。若

僅對購物中心業者訪談，無法確保訪

談結果對傳統商家有利。另三家樣本

中（微風廣場、大將購物中心、大直

愛買量販），大江及愛買位於工業

區，傳統商家並不密集，如何得知大

型購物中心之設立會對傳統商家、消

費者行為造成何種影響。  

1.本研究案在經費及時間等條件之限

制下，採符合統計要求之標準，及在

嚴謹之取樣過程中，獲得現有之採

樣。採樣過程詳參第三章第二節說

明。  

2.本研究即在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說之

引導下，驗證三類購物中心設置是否

對消費者行為及周邊商家產生影響。

2. 研究資料：研究資料（二手資料）

之廣度及準度須再加強，若主計處提

供之資料不完整，請透過研考會或經

濟部商業司取得，以加強資料廣度。

另資料準確度方面，英國及美國之中

上階級及產業郊區化、內城衰敗情形

明顯，郊區之大型購物中心雖可解決

舊工業區土地再利用的問題，但是購

物中心的受害者是內城的低收入

者，而非收費更高的傳統商家。此狀

況與臺灣大不相同，臺灣的城市內貧

富分區情況不明顯，購物中心以市區

為主，市區並無衰敗情形，故購物公

1.本研究已將可利用之次級資料充分

利用與分析，詳參第一章第二節及第

三章第二節之分析。  

2.為使研考會及未來讀者對「國情不

同」有較清晰之輪廓，本研究廣納盛

行在臺灣的美國及日本之經驗，而非

僅提供英國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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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平性問題不嚴重，但是購物中心或量

販店對傳統商家確實造成衝擊，故日

本的「大店立地法」針對大型賣場的

設立提出限制，本研究資料應以國情

類似的資料為主，以提高資料準確

度。  

3. 研究結論：本研究結論似乎表示，

臺灣的購物中心（含百貨公司及量販

店）對傳統商家及消費者社會經濟行

為，並無任何影響，但基於上開資料

之準確性，請進一步確認。  

研究結論是在限制條件下成立，請參

見第三章說明。  

4. 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行：期末報

告之標題為「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之影響評估」，題目過大，須對現行

政策之各面向（供給、需求、土地、

法令、經濟政策等）全面分析並具體

建議，恐非本案經費可及，應適度縮

小主題，且須有具體建議，微觀的

說，應能有類似英國的 PPG6 或日本

的大店立地法，例如臺灣現行住宅區

及工業區設置商場之法令，對一定範

圍內商家種類、交通、回饋金，應如

何限制，對公共空間、藝文活動、城

市防災，應如何鼓勵。或是更宏觀的

看待臺灣在全球化趨勢下，是否應鼓

勵大型展示、購物、休閒中心之設

立，以及應如何立法獎勵。  

此意見亦曾在本研究舉行之專家座

談會中，被多數專家學者提出，謹提

供研考會參考。  

 

5. 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份：  （1）修正內容參見定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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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若研究架構不做大幅修正

時，可考慮僅對期末報告作文字編排

微幅修正。  
  （2）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之營收

應分列，方能知道購物中心狀況。  
  （3）應更新相關土地管制法令，

例如工商綜合區開發法令已廢除。  
  （4）英國、美國、日本及臺灣購

物中心各種數據應能同項目比較（樓

地板面積、營收、消費行為、傳統商

家營收）。  
  （5）法令修正應採條列式，並逐

項列出修正說明。  

（2）研究團隊無法取得最原始資料

檔，僅能依工商普查資料庫統計得之

細分類項目統計分析。  
（3）初稿版內部分法令名詞錯置，

定稿版已修正。  
（4）本研究已依可取得文獻調整，

後續研究者可再努力。  
（5）本研究為政策性研究，不含法

令檢討。  

 

（三）陳主任秘書冠甫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研究方法：第一章中（如 23 頁）

不宜僅對各類零售商業設施之市場

佔有率作分析，宜從工商普查或縣市

之工商登記資料，增加分析各業種就

業人員、家數、資本額或不同面積規

模等之歷年消長，作進一步分析（因

為有許多廠商或「甘仔店」經過十餘

年的發展，多數已經遭淘汰），如此

才能回歸本計畫委託分析設置影響

（外部不經濟）之目的，也才能補充

調查不足（已遭淘汰者）之誤差，更

本研究之主題在購物中心。購物中心

被歸類在百貨公司中，百貨公司又被

歸類在綜合零售業中。綜合零售業之

產值成長率分析在表 1-10（第 21
頁）。零售業、綜合零售業與經濟成

長段（第 20 頁）之分析，即在說明

綜合零售業對經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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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可看出更多具體影響結果數據。  

2. 研究架構：簡報資料中之研究架構

下的社會文化層面評估指標──如

購物場所喜好、軟體服務滿意度、商

家環境等，應回歸計畫目的做外部性

分析，並符合所作之英國案例分析

（如簡報中敘述之「新教工作倫理與

後現代主義對英國消費文化的影

響」），而非分析其商場內部指標。另

外經濟面亦建議同上依計畫目的修

正。  

此意見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1）對決策者研究設置後影響之

態度，基本上也不適合（決策單位不

會承認政策制定有大問題），而應以

專研該公共政策領域之學者專家為

宜。  

此意見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2）周邊商家也宜將在購物中心

設置前後所設置之店家分開分析為

宜，如此較能精確掌握其影響（有些

店家可能係伴隨而來的關聯性商業

設施）。  

此意見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4. 研究結論：   

  （1）95.12.14 會議中商業司代表說

明大型購物中心（屬私益性質）設置

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89
年施行）之重大商業設施來認定屬公

此意見提供研考會及相關行政與立

法單位參考。  

3. 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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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共建設，這在政策上可能有爭議，該

設施或可稱之為重大經濟建設，但不

宜將之歸類為公共建設，大型購物中

心基本上屬私益營利性質，如適用促

參法租稅優惠，這完全與日本（如大

店法保障中小型零售業之生存空間）

及英國之平衡性做法相違，這點也宜

補充建議。  

  （2）「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

法」（83 年）及配套之「都市計畫工

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非都市土

地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工業

區變更審議規範」、「促參法」、經發

會促請「開放工業區設置服務性商業

設施」等法規，其施行的真實結果

是：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助

長國內大型商品流通性資本轉型（本

研究結果已顯示是部分轉型失敗）與

跨國資本跨大市場佔有率（本研究結

果已顯示臺灣四大量販店都屬歐商）

的配套性做法，然而對遭受淘汰者之

補救闕如，當時立法僅對空間或基地

條件等作相關限制要求（這對土地取

得相對低廉之低度利用基地，對其做

空間規範所帶來之外部不經濟內部

化作用是相當有限的），而不對其產

生的商品流通業之產業再結構與淘

汰重組等負面效應應做規範性或補

救（國內 M 型社會已證明），那麼政

此意見提供研考會及相關行政與立

法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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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策已然有缺陷（應非給租稅優惠，反

而要有更高之租稅以提供失業救濟

等補償性施政資源），這只要用研究

方法中的 AHP 方法對非權利關係人

作調查即可得出，結論也應對此著

墨。  

  （3）續上，這些開放政策法規所

引導開發之各類購物中心，會產生不

同之組合營運型態，其影響結果也不

同，建議分別予以探討，如此方能對

目的事業主管相關法規作修改檢討

與建議。  

此意見提供研考會參考。  

  （4）第 194 頁對購物中心之末段

定義，考量跨國性資本或全球化來引

發新需求、創造新市場之做法（如杜

拜之奢華經濟，或購物中心內之旗艦

奢華品牌），所以，是否真如所述「由

所在地營運商圈範圍內的特性來決

定。」，建議再探討。  

此意見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四）經濟部商業司（莊視察治宗）：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研究方法：   

  （1）「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

法」及「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在 90
年 5 月 23 日已檢討修併發布為「工

法規名稱誤植，應為「工商綜合區設

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已修正如

定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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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要點」，案

內建議檢討上開管理辦法有誤（第

200 頁）。  

 

  （2）工商綜合區推薦量及進度資

料為 91 年 11 月間的資料，並不符現

況，現有統計數據為推薦 45 件：開

幕 3 件、已完工 1 件、取得開發許可

9 件、用地變更審議中 16 件、環評中

1 件、撤銷許可 10 件及其他 5 件。另

工商綜合區並不等於購物中心，宜予

說明。  

1. 依商業司提供數據修正如定稿版

內容。（待取得詳細資料方能修正表

格）  
2. 修改第四章第四節及第五章如定

稿版內容。  

 

2. 研究資料：   

  （1）名詞定義及分類指標方面，

建議應參酌相關法規，以免過度分類

反而複雜、模糊難以定位。  

本研究之定義及分類，乃作為選擇樣

本之基礎與檢視政策之依據。期望藉

此研究成果，作為不同法規中之類似

名詞之整合依據。  

  （2）工商綜合區總量管制、購物

中心開發面積及業態規模等，現行法

規各主管機關已有明確規範，宜請參

考修正。  

本研究之定義及分類，乃作為選擇樣

本之基礎與檢視政策之依據。期望藉

此研究成果，作為不同法規中之類似

名詞之整合依據。  

  （3）研究報告建議定義購物中心

之商圈範圍，是否應提出界定、具體

建議等，以避免產生模糊關係。  

本研究之定義及分類，乃作為選擇樣

本之基礎與檢視政策之依據。期望藉

此研究成果，作為不同法規中之類似

名詞之整合依據。  

3. 研究結論：   

  （1）購物中心在都市計畫法與區

域計畫法中稱為大型商場（店）或大

本研究之定義及分類，乃作為選擇樣

本之基礎與檢視政策之依據。期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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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之一般商業

設施，請參考。  
此研究成果，作為不同法規中之類似

名詞之整合依據。  

  （2）初級資料之來源部分，請補

充批發零售業國外資料。  
 

此意見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4. 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行：請補充

說明政府政策是否還需要鼓勵設

立，以免對原有中小型零售業造成競

爭，同時，日本為何制定「大店立地

法」及「大店法」，併請補充說明。

另外，新設大型購物中心對原有周邊

零售商家的營業型態有所衝突，應予

慎重處理。  

1. 本研究僅提供國外發展經驗及設

置政策之影響分析，政策建議僅提供

研考會及主管機關參考。  
2. 「大店立地法」及「大店法」之制

定原因，除原有內容外，補充如定稿

版。  

5. 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份：   

  （1）重新檢討修訂符合委託研究

機關當初的研究目的──大型購物

中心設置政策的影響評估。  

謝謝指導。  

 

  （2）研究結論若需檢討修正相關

法規，應請提出明確條文化內容。  
本研究為政策性研究，不含法令檢

討。  

  （3）購物中心應回歸法規規定（非

行政規則），包括促參法、都市計畫

法、區域計畫法、都市或非都市工商

綜合區開發案規定等，以免造成政策

不定之誤解。  

期望經過系統性之研究後，相關單位

能各自依所負責的法規，各自作妥善

的修法，以引導購物中心之適當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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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方科員篤玉、都市發展局游助理工程師英

俊）  

無意見   

 

（六）何東波教授（書面意見）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研究方法：本報告的研究方法、邏

輯推理並不正確。由購物中心設置政

策到政策效果，以至於社會經濟、環

境之影響，其間的關係非常模糊。第

三章第四節的 AHP 方法設計是否合

適，宜再檢討。第四章的內容是否真

正達到本研究的原始目的也應再檢

討。建議應將本委託案的目的再予比

對。  

1. 研究團隊在滿足研考會之需求、符

合投標須知之限制下，已盡力呈現符

合臺灣購物中心，乃至綜合零售業現

況之研究成果。  

2. 研究資料   

  （1）本報告蒐集許多美、日、英

國的購物中心發展歷程資料，但真正

談到購物中心政策對社、經環境影響

內涵的並不多，建議予以補充。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下，已

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2）附錄提供許多臺灣購物中心

的基本資料，但對社、經環境影響之

資料也幾乎沒有，亦建議增補。  

本研究為臺灣地區的開創性研究，期

望有相關單位重視此問題，提供經

費，以作後續更多的研究。  

3.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包括購物中心

的定義，以及消費者、周邊商家對購

本研究僅提供國外發展經驗及設置

政策之影響分析，政策建議僅提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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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物中心設置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及實

質環境影響之態度，這些結論對「大

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有哪些層面是

宜保留的？又有哪些是應改善的？

是否有不同的「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

策」會更有益於人民生活福祉呢？  

考會及主管機關參考。  

4. 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行：「後續

研究之建議」共列 5 點，其意義均不

大。  

謝謝指教。  

 

  （1）本案宜模仿表 2-18 日本對各

種零售業市場占有率的變化設計，以

瞭解政策變動與市場占有率變動之

間的關係。（工商普查資料應可提供 5
年一次的資料）  

本研究已於表 1-11 表示類似概念。惟

臺灣地區並未將購物中心單獨統

計，而是併入百貨公司類，故期待資

料庫調整後，可作更精確之分析。 

  （2）本報告在第四章與第五章之

間應加入「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影

響之意涵及政策之檢討」。  

本研究修改政策意涵之建議於定稿

版之第四章第四節。  

5. 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份  

 

（七）許英傑教授（書面意見）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並未能整體推

估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對臺灣整

體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影響為何，應

予說明。  

將於第三章前言、第四章第四節中，

說明研究限制。  

2. 研究資料：第 72、73 頁請補充對 1.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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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文化及環境之影響內容。表 4-17 請

修正有效問卷數字。表 4-9 樣本數為

何與表 4-8 不同。表 4-20 至 4-35 為

何樣本數皆不一樣，請補充說明。  

下，已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2. 本研究再採幾何平均數方式重新

計算 CR 值，獲有效問卷 4 份。整理

新權重值內容於第四章第三節。  

3. 微風廣場之答卷者漏填某題，產生

遺漏值，導致二表之總數不合。其餘

表之理由亦同。  

3. 研究結論：第五章有關結論之內容

說明未針對研究目的具體逐一回

應，應予補充。  

修正如定稿版第五章內容。  

4. 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行：缺乏建

設性相關政策面之建議，難以判定。

謝謝指教。  

 

（八）研考會意見：（書面意見）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1. 報告格式方面：提要部分包括研究

緣起、研究方法、主要發現或結論、

建議事項及其主協辦機關各建議事

項應分為：漸進性或中長程建議，立

即可行建議；並註明主、協辦機關。

本研究依研究成果儘量填寫相關格

式。  

 

2. 研究架構：   

  （1）研究架構建議增加對大型購

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具體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限制下，作合理之建

議。  

  （2）欠缺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

之歸納分析架構，以致相關資料分析

研究團隊在符合投標須知之限制

下，已盡力呈現符合臺灣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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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與研究無法適切反應至具體結論。  乃至綜合零售業現況之研究成果。  

  （3）建議增加研究架構圖，明確

呈現研究、分析內容與主要建議意見

等關聯。  

修改原圖 3-1 研究架構如定稿版內

容。  

3. 資料蒐集   

  （1）請補充說明各國政府對購物

中心的設置政策相關具體制度、管理

措施或做法，以及可供我國借鏡之研

析。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下，已

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2）本案所辦理之研討會討論內

容尚未納入研究報告，或作為分析依

據，並請補充問卷調查予結論之關聯

性。  

詳請參閱初稿第 180 頁、第 195 頁、

第 253-262 頁之內容。  

  （3）國外資料來自網站資訊，應

加註來源出處，以備查考及擴充閱

讀。  

請參閱原初稿第 263-270 頁之內容。

  （4）本研究樣本係以微風廣場、

大直愛買及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為抽

樣基礎，樣本多集中於北部，缺乏中

部、南部及東部地區之樣本，對本研

究後續推論及效益將有極大之限制。

1. 研究團隊在滿足研考會之需求、符

合投標須知之限制下，已盡力呈現符

合臺灣購物中心，乃至綜合零售業現

況之研究成果。  

2. 本研究在研究限制下，作合理之建

議。  

4. 資料分析   

  （1）各國資料未分析以作為我國

制度設計參考之基礎。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下，已

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2）本研究對於「購物中心」定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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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義擬採取國際購物中心協會之定

義，惟未就其採行理由加以分析及討

論。  

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3）缺少各國購物中心之比較分

析，建議應予以表格化分析並比對其

各自之優缺點，以及是否適用我國之

分析。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下，已

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4）本研究對各國購物中心之分

析，僅有英國部分有針對經濟、社

會、文化及環境之影響做完整分析，

美國、日本則無文化面向及環境面向

之影響分析，建議就美、日二國部分

予以補齊。  

研究團隊在時間及經費之限制下，已

盡力呈現與分析可得資料。  

5. 研究發現或結論  

  （1）本案結論與第二章至第四章

研析內容之關聯性甚低，且研究結論

缺乏具體性政策建議與作法，應請補

強。  
  （2）有關設置大型購物中心對當

地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影響層面

的改善建議，應予補充說明。  

1. 本研究在研究限制下作合理之建

議。  

2. 修正第五章內容如定稿版。  

6. 建議事項  

  （1）建議事項應與未來發展策

略、分析架構相呼應，並應區分為中

長程推動建議或立即可行建議。  
  （2）除各國現況分析外，應提整

體面的總體策略性建議，並註明各建

1. 依研究團隊及專家座談會中專家

學者意見，本研究案屬開創性研究，

本研究在研究限制下作合理之建議。

2. 修正第四章第四節及第五章內容

如定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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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會議記錄及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研究團隊回覆  

議事項之主、協辦機關。  

7. 請就期中報告本會審查意見、其他

機關審查意見、歷次座談會、研討會

專家意見詳實回應至文章中。  

請參閱定稿版意見。  

8. 請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專案研究作業要點進行內容格式之

修訂。  

已依該要點內容格式排版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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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工作職責與研究人員背景  

 

 研究團隊及工作職責  

一、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  工作職責  
顧問   
  林哲彥  指導計量分析方法  
研究主持人   
  謝靜琪  主導研究目的的推動與執行、撰

寫美國購物中心內容、研提政策

建議與全文之刪修增補定稿、及

溝通與協調參與者的負責內容  
協同主持人   
  楊賀雯  撰寫英國購物中心內容、研提調

查計畫構想及協助執行問卷調查  
  朱南玉  撰寫政策評估方法之檢討及研提

周邊商家問卷  
研究員   
  鄧建民  撰寫臺灣購物中心內容、研提及

執行調查計畫、調查結果分析  
  許慧琪  撰寫日本購物中心之初稿及協助

執行專家座談之舉行  
兼任研究助理   
  杜曉苑  協助許慧琪研究員  
  莊翠芳  協助楊賀雯教授  
  陳冠儒  協助鄧建民及謝靜琪教授  
  黃騰衛  協助朱南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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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人員  

 

施志昌、施和樂、鄭英豪、顏廷諭  

        （以上人員為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碩士班學生）  

 

王虹萍、尤姿媁、王蕙貞、江宜郡、李宇涵、徐翊甄、張翊鈴、張

譯丹、陳宜鈞、陳弈婷、陳 慧、陳潔貞、陳儀寧、游俊彥、黃詩

淳、蔣鼎玉、簡大洋、蘇詠淳  
     （以上人員為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管理科學學士及學部學

生）  

 

陳建志、陳慧華、黃譓蓁  

          （以上人員為崑山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在學生） 

 

 

 研究人員背景  

 

一、 顧問  

  林哲彥（逢甲大學統計系所專任教授）  

學     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校區統計學博士  

主要專長：  

  多重決策分析、數理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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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主持人  

謝靜琪（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所專任副教授）  

學     歷：  

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法學碩士  

中興大學地政學系法學士  

經     歷：  

中國蘇州大學國土資源與城郷規劃研究所，兼任教授  

中國浙江大學土地管理學院土地管理學系，兼任教授  

中國浙江大學土地管理學院訪問研究  

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土地管理學系交換教授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所，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行政院經建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研究員兼組長  

住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企劃研究室，顧問  

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研展組研究員兼組長  

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關渡平原開發可行性研究」研究助理  

主要專長：  

    產業區位、土地開發策略、不動產市場研究  

著     作：  

莊雅雯、謝靜琪，2005.03，餐飲業之服務特性與其空間結構關係

之研究──以臺北都會區為例，全文電子檔收錄於會議光

碟片，第九屆國土規劃論壇學術研討會，臺南，臺灣：國

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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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靜琪，2003，文化產業之特性與其空間結構關係之研究，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編號：NSC92-2415-H-035-011-。 

謝靜琪、張雅雯，2003，臺灣地區消費者特性與消費性服務業空

間結構之關係，經社法制論叢  32：269-298。  

謝靜琪指導，2003，臺中市服務業空間結構變遷對都市空間結構

之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編號：

NSC91-2815-C-035-038-H。  

謝靜琪、何岳晉，2002，經濟全球化發展下臺灣地區服務業的產

業與空間結構特性，經社法制論叢  29：337-358。  

謝靜琪，2002，因應兩岸三通後經貿競爭合作關係下臺灣區域發

展多元策略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謝靜琪指導，2001，從全球化觀點探討兩岸生產者服務業之區位

條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編號：

NSC90-2815-C-035-023-H。  

謝靜琪、何岳晉，2001.12，經濟全球化發展下臺灣地區服務業的

產業與空間結構特性，海峽兩岸城市建設與發展研討會，

上海市，中國：錦江飯店。  

謝靜琪，2001，冬山河水上海濱公園細部規劃與引進民間投資開

發可行性之研究，宜蘭縣政府。  

謝靜琪指導，2000，社區型購物中心之最適規模，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計畫編號：NSC89-2815-C-035-052R-H。  

謝靜琪、王智民，2000，零售業經濟特性與店址選擇關係之研究，

謝靜琪，2000，民間投資者參與地方公共建設之適當誘因──以

宜蘭縣冬山河水上海濱公園開發案為例，2000 海峽兩岸土

地學術研討會，成都市，中國。  

謝靜琪，2000，遠東工商綜合區購物中心之市場分析與市場定位

研究，廣全顧問公司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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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在李鴻毅編著「中國地政研究所 60 年論文集」第參之

二章，291-321，中國地政研究所出版。  

楊龍士、謝靜琪、王智民，1999，社區總體營造下商店街組織建

構問題之研究，人與地  191/192：59-73。  

謝靜琪，1999，購物中心開發，收錄於李鴻毅編著「土地開發論」

第二篇第七章，頁 579-608，中國地政研究所，臺北  

謝靜琪，1999.07，烏日購物專用區擬引進之產業發展分析與消費

者對該項產業活動之需求偏好分析，金陵開發管理顧問公

司及臺崧建設委託。  

謝靜琪、陳聖文，1998，餐飲業結構與商街階層關係之研究，中

華民國住宅學會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中國文化大

學。  

謝靜琪，1998.02，臺中地區消費者對社區型購物中心之使用行為

調查報告，梁振英不動產投資顧問公司委託。  

謝靜琪、黃正彥，1997，臺灣工商綜合區規劃與開發課題之研究，

97’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政治大學  

謝靜琪，1997.06，傑聯 V-55 複合式商業中心可行性研究規劃（期

初報告），新利基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謝靜琪，葉純榮，1995，逢甲與東海大學鄰近商店街商業特性之

比較研究，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論文發表會，臺南，臺

灣：國立成功大學  

謝靜琪，1994.12，臺灣地區商業核心區調查──中部地區（臺中

市、臺中縣、彰化縣及南投縣），錢雜誌委託。  

謝靜琪，1992.04，三重天臺廣場市場調查計畫案。  

謝靜琪，1986.08，德州炸雞西門町商業大樓再開發企劃案，潤泰

建設委託。  

謝靜琪，1986.06，新光紡織廠開發大型購物中心企劃案，新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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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委託。  

謝靜琪，1985.12，大總南京東路五段土地規劃暨市場可行性企劃

報告，當地設置商店街及大型超市可行性分析部分，大總

建設委託。  

謝靜琪，1985.12，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籌設計畫案，太平洋建

設委託。  

三、 協同主持人  

楊賀雯（崑山科技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副教授）  

學     歷：  

英國威爾斯大學卡地夫分校都市及區域計劃學院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學士  

專業證照：  

都市計劃技師  

主要專長：  

零售規劃、零售衝擊評估、中心商業區管理、商圈研究、市場調查  

著     作：  

Yang, H.-W. (2005) ‘Consumer Shopping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ur –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 Presented at 12th Recent Advances in Retailing & 
Service Conference, Orlando, United States. 

Yang, H.-W. (2005) ‘Shopping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ur and 
Retail Impact Assessment in Taiwan’ , Ph.D. thesis, Cardiff 
University. 

楊賀雯、李佩芬（2003），從英國經驗看臺灣郊區型購物中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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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省思，「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第八卷，第四期，第

142-159 頁。  

李佩芬、楊賀雯（2003），應用線性最近鄰分析法探討商街零售業

之聚集效果－以臺南市中心商業區 1998 年和 2003 年為

例，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2003 年全國不動產經營管理實

務學術研討會論文。  

楊賀雯、李佩芬（2003），便利性商品之跨區域消費行為模式研究

──以臺南都會區為例，國立臺北大學 2003 年第一屆土地

研究學術討會論文。  

李佩芬、楊賀雯（2002），應用英國零售規劃的新概念「生存」與

「活力」於商圈管理評估──以臺南市中正商圈為例，龍

華科技大學 2002 年商管研討會論文。  

楊賀雯、李佩芬  (2002), 英國郊區型購物中心開發之省思，2002 
年政治大學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購物中心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論文。  

楊賀雯(1999)，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於商圈調查研究──以臺南市

商圈為例，「崑山技術學院學報」，第二期，第 90-100 頁。 

楊賀雯(1999)，「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於商圈調查研究──以臺南市

商圈為例」，第十四屆全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楊賀雯、林芳綺、吳建男(1999)，「應用引力模式推估量販店市場

滲透率」──以臺南都會區為例，第十四屆全國技術及職

業教育研討會參展作品。  

楊賀雯(1998)，「商圈高價地段之業種集中趨勢之研究──以臺南

市中正、小北與東寧商圈為例」，第十三屆全國技術及職業

教育研究會論文集。  

楊賀雯(1997)，「商圈業種特性研究──以臺南市中正、小北與東

寧商圈為例」，第十二屆全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會論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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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南玉（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所助理教授）  

學     歷：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都市及區域規劃博士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管理碩士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管理學士  

經     歷：  

Diwan, Ernst & Young Corporate Finance, Inc. Corporate Finance 財

務工程部 Financial Consultant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 Center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Visiting Scholar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工程員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研究員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多變量分析實習助教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不動產估價實習助教  

專業證照：  

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都市計劃技術（高考

及格）、都市計劃技師  

主要專長：  

不動產經營管理、創新及產業空間規劃、資產評估與鑑價  

著     作：  

朱南玉（2004），「朝向群聚基礎的產業分析模式：臺灣地區產業

群聚之再界定」，產業論壇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5-39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鑑價部鑑價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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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南玉、毛昭凱（2004），「產業群聚之界定與政策規劃──以臺

灣北部地區為例」，中興工程季刊，第八十四期，27-38 

毛昭凱、朱南玉（1995），「零售區位選擇模式之探討」，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報，第二期，165-174 

四、 研究員  

鄧建民（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不動產市場研究中心研究員）  

學     歷：  

山地工程顧問公司規劃師  

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法學碩士  

中興大學地政學系法學士  

經     歷：  

中石化(股 )土地開發小組副理  

山地工程顧問公司規劃部經理  

中華徵信所企顧部估價師兼副理  

威京開發投資公司土開部組長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監事  

專業執照：  

專技人員高考都市計畫技師考試及格  

朱南玉（2004），「從研發知識及產業群聚效益建立地方創新能力

模型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論文。  

朱南玉等（1999），「臺北市 2025 年都市發展與規劃政策論壇──

主題二：公園綠地政策及主題四：商業區規劃政策」．6/22．
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  

華英建設房屋公司研展部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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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專長：  

土地變更作業、土地開發規劃、開發財務評估、土地估價、市場

調查、統計分析及管理協調等工作  

著     作：  

流通革命──購物中心（鄧建民等合著），中華徵信所出版  

如何進行大型購物中心之可行性分析──市場與行情周刊  

臺灣地區住宅需求之研究  

 

 

許慧琪（中國民國購物中心協會官方網站主編）  

學     歷：  

MSc Real Estate, UNIVERSITY OF READING, England, the UK,  

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學士  

經     歷：  

2005 (Aug.) ~ 2006 (Jan.)  2006 臺灣購物中心行銷大觀總編輯  

2004 萊德國際購物中心每日新聞執行總監   

2004 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活動企劃   

2004~5  臺灣購物中心產業大觀主筆 . 

2003 第一屆中國購物中心高峰會海外事務主席  

2003 中國購物中心產業報告中英文編輯顧問  

2001 主編「二十一世紀臺灣二十大購物中心」全集  

加油站土地價值評估──市場與行情周刊 573 期  

以財經形勢看未來房地產走向──太聯不動產市場週報 1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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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行銷大觀執行編輯  

流通快訊雜誌社記者  

1999 ~ 零售先進國家如英美日及亞洲購物中心及零售環境考察  

主要專長：  

人潮管理分析顧問、流通市場研究及購物中心產業出版編譯、外資

企業組織導入華人市場行銷及經營、客戶溝通及團隊整合  

著     作：  

英國與臺灣購物中心估價之主要影響因素比較   

臺北市辦公大樓市場供需研究與預測  

五、 兼任研究助理  

 

 杜曉苑（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網站國際新聞編譯）  

學     歷：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經     歷：  

中視資訊科技公司企劃  

 

 莊翠芳（亞洲大學碩士）  

 

陳冠儒（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管理科學學士）  

 

黃騰衛（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碩士班）  

 


